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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與現代主體形上學之解構 

 

 

摘  要 

 

本論文說明儂希對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解構，並將之區分為「現代主體的發

展與闡述」、「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主體以及共同體的解構」三個主題。在

「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中，本論文澄清儂希對現代主體的理解：儂希闡述了

主體的自我完成，並進一步說明主體觀念在政治上的貫徹執行。儂希根據共同體

的自我實現來解釋集權主義，以及它在 20 世紀造成的歷史與社會災難。在「解

構的起始-根源條件」中，本論文澄清儂希對解構思想的探討。儂希探索了存有

的離棄狀態，詳述了存有的有限性與延異。儂希以存有的意義來取代存有的真

理，並以存有意義來作為解構的根源。實存與世界奠立在存有意義之中，後者將

實存向外暴露以及敞開了世界的開放性。在「主體以及共同體的解構」中，本論

文澄清儂希的解構策略與運作。儂希將書寫與自我完成對立起來，藉由書寫來干

擾主體的自我完成。書寫產生了無作品性，並以無作品性敞開了主體。書寫重複

了意義，它讓意義重新開始，並發生成為意義事件。儂希強調共在的重要性，共

在分享了存有的虛無，它不是作品，它抵抗著共同體的自我實現。共在聚集著無

本質的所有實存，它暴露出每個實存的它者性，並構成了它者的共同體。 

 

 

關鍵詞：儂希、解構、現代主體形上學、存有意義、實存、世界、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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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and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 of Subject 
 

 

Absract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Nancy’s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 of 

subject and divides into three themes which are “development and elaboration of 

modern subject”, “archi-originary condition of de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 and community”. In “development and elaboration of modern subject”, 

dissertation clarifies Nancy’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ubject: Nancy explicates the 

self-completion of subject and the political effectuation of the idea of subject. Based 

on the self-fulfillment of community, Nancy explains totalitarianism that caus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disaster in the 20th century. In “archi-originary condition of 

deconstruction”, dissertation clarifies Nancy’s discussion of deconstructive thought. 

Nancy explores the abandonment of Being and illustrates the finitude and différance 

of Being. Nancy replaces the truth of Being with the sense of Being and designates 

the sense of Being as the origin of deconstruction. Existence and world grounded in 

the sense of Being which exposes existence outside and spaces the openness of world. 

In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 and community”, dissertation clarifies Nancy’s strategy 

and operation of deconstruction. Nancy opposes writing to self-completion and 

interrupts the self-completion of subject through writing. Writing produces the 

worklessness that spaces the subject. Writing repeats sense, begins sense anew and 

happens as the event of sense. Nanc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with that 

shares the nothing of Being. Being-with is not a work and resists the self-fulfillment 

of community. Being-with gathers all existences that are without essence, exposes the 

otherness of every existence and constitutes the community of others. 

 

 

Keywords: Jean-Luc Nancy, deconstruction, modern metaphysics of subject, sense of 

being, existence, world, being-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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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一、問題意識 

 

 

二十世紀產生了極權主義，極權主義不僅破壞正常的社會規範與政治秩

序，還引發了恐怖罪行。然而，極權主義並不是前現代的政治，而是現代的主體

政治。前現代政治構成為有機整體，這指的是有著頭的社會身體。頭是具有操縱

權威(manipulative authority)的領導者，成員則在領導者的支配下組織成為社會身

體。由於首腦式的領導者高高拔擢在上，因此他的命令只具有外部效力1，而團

體成員對領導者的服從也只是表面順從，並不是真心的內在順從。重要的是，當

操縱權威暴力地對待他人或另一個族群時，其真正目的是藉由壓制、排除或甚至

消滅後者的異質性，來維持自身團體的完整性與同質性。 

但是，極權主義是現代的主體政治：極權主義不再是被動地消除異己，而

是為了要能主動地實現主體自身。極權主義將現代時期所籌劃的理想主體移置在

政治領域之中，致力於理想主體的自我實現（不僅是單一主體的個別自我實現，

還是所有主體在共同體之中的集體自我實現）。不論是德國的社會國家主義或是

                                                 
1 鄂蘭(Hannah Arendt)認為極權主義領袖並不是高高在上的首腦式領導者。極權主義領袖與人民

之間沒有距離。最重要的是，極權主義領袖的權力來自於人民。鄂蘭認為「極權主義絕不滿足於

用用外部手段來統治，即通過國家和一種暴力機器；由於它那奇特的意識形態和它在這種高壓政

策中被賦予的角色，極權主義發現了一種從內部控制人和威嚇人的方法。在此意義上，它消除了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離，達到一種新的狀態，其中我們所知的權力和權力意志根本不產生

作用，或者至多只有次等作用。極權主義領袖實質上不折不扣地體現受他領導的群眾的功能；他

不是一個可望全力的個人，對他的臣民不施加暴政和獨斷意志。他只是一個執行者，隨時可以被

取代，他依靠的正是他所體現的群眾『意志』，群眾也依靠他。若沒有他，他們就缺少外在的代

表，始終是烏合之眾；若無群眾，領袖就成為無足輕重之人。」，請參閱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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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聯的史達林主義，都各自頒佈他們所認定的人性理想，並致力於歷史性地完成

人性理想。對納粹來說，亞利安人是自我創造的超人(super-man)類型。為了避免

超人類型被污染，就必須消滅作為次人(sub-man)的猶太人。對史達林主義來說，

共產主義者必須被改造成為大寫新人(New Man)。即使會犧牲無辜的人，這也是

為了成就更高級的歷史必然性必須付出的代價。 

在此，我們突顯當代法國解構主義者儂希(Jean-Luc Nancy)的重要性。儂希

不認為極權主義是現代主體邏輯誤入歧途的悖謬發展。他特別標誌出極權主義主

體獲取權力的真正基礎：現代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騰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建 立 了 社 會 (Gesellschaft/society) 與 共 同 體 (Gemeinschaft/community) 的 著 名 區

分：社會指的是非個人化的、刻板的和機械的生活組織；共同體則代表直接的、

有機的和自然的整體連結。現代社會不滿足機械組織和僵化安排，它渴求共同

體，並致力克服自己的異化狀態。然而，對共同體的渴望並沒有克服異化狀態，

這種渴望變成為極權主義的溫床。極權主義以毀滅意志摧毀所有一切既定的規範

與權力，迫使個體放棄舒適、和平與穩定的平常生活，要求個體犧牲自己的利益，

並將他自身貢獻給一種超乎時間和空間的最高生活，並據此塑造有機的集體社

會。對儂希來說，極權主義不是在一黨及其元首的全面控制下形成的封閉政治，

它乃是為了全面實現理想人性所執行的政治實踐。 

現代主體摧毀既定的(the given)事實性與自然性，並致力於否定的勞動(the 

work of negative)。在否定的勞動中，否定性起著作用。主體將被否定者保存在

它的理想層次。主體除了否定外在於他的自然，主體還否定他自己的自然存在。

為了實現人性的理想本質，所有存在的個體都必須被否定。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

要進入主體化過程，就連極權主義主體本人也要被否定：極權主義主體與其他成

員一起進入主體化過程。每個成員都被否定，被否定者被中介在共同體之中。共

同體融合了所有被否定者，在共通融合之中，共同體變成為主體。人的理想本質

得到了政治實現，這同時也彰顯出現代美學的絕對生產力。儂希以絕對能產的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術來確立人之本質的政治實現。他認為現代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既是集體的政治

現象，同時也是自我創造的絕對能產活動。整個共同體無限化它自身。共同體生

產與創造出它自身的理想本質。 

筆者認為，在對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解構中，儂希具有特殊的貢獻，他的重

要之處便是以這個無限化自身的現代主體來作為要被解構的對象。在此，本文先

簡要說明儂希與另一位解構健將拉古拉巴(Philippe Lacoue-labarthe)的共同成就。 

儂希與拉古拉巴共同說明了主體的無限自我實現。在《文學的絕對：在德

國浪漫主義中的文學理論》(The Literary Absolute: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German Romanticism)中，他們突顯出詩的絕對能產性，並將之關聯於主體實現自

身的絕對過程。為了達到理想的自我意識，現代主體必須執行自我生產

(auto-production)。在《納粹的神話》(The Nazi Myth)中，他們說明了極權主義的

意識形態。極權主義的意識形態是主體的意識形態，這指的是主體觀念的邏輯

(logic of idea of subject)。在主體意識形態的主導下，極權主義致力達成主體觀念

的總體自我實現。在《文字的標題：拉岡的閱讀》(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中，他們在激進的系統思維中探討了主體與系統之間的終極嵌合，認為

主體不再佔據系統的中心，而是必須通過他的內部分裂而再嵌合於自身的自我同

一性。在《政治的隱逝》(Retreating the Political)中，他們由對政治的哲學追問開

始，逐漸深入哲學與政治之間的最內在關係，並探討了哲學作為政治的實現。 

然而，針對現代主體哲學所導致的歷史與社會災難，只有儂希持續將災難

的原因歸諸於主體的無限自我實現，拉古拉巴對此保持存疑2。筆者在「現代主

體的發展與闡述」這個主題中，澄清了儂希如何解說主體的無限自我實現，以及

                                                 
2  在 針 對 納 粹 德 國 為 何 滅 絕 猶 太 人 的 解 釋 中 ， 拉 古 拉 巴 質 疑 儂 希 所 提 出 的 內 在 主 義

(immanenticism)。拉古拉巴反駁納粹是為了建立內在主義與實現自我生產才滅絕猶太人。拉古拉

巴認為滅絕猶太人的原因是，猶太人並不具有主體一致性，欠缺自身專屬性。猶太人干擾著內外

區分，被視為是地誌學的怪物性(topological monstrosity)。猶太人的無專屬性糾纏著納粹德國，

不斷為納粹德國提醒著它自身的原初欠缺。納粹害怕這個地誌學怪物引發出它自身的構成失落。

滅絕猶太人不是為了實現內在主義，而是為了消滅地誌學的怪物性、是為了抹逝猶太人這個非同

一的可怕分身。請參閱 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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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自我完成的現代主體形上學，來解讀我們的現代世界。筆者在「主體以

及共同體的解構」這個主題中，將澄清儂希針對自我完成的主體所發展的解構策

略。在下一節中，筆者則聚焦在儂希與拉古拉巴兩位作者對現代主體所提出的共

同解說。 

 

 

二、問題陳述：表象、系統與自我生產 

 

 

(一)表象與系統：海德格的討論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現代的本質在於人通過向自身解放自己來擺

脫中世紀的束縛。3最重要的是，現代之人不只是藉由擺脫過往束縛來解放自己，

更是在他自身的轉變中才得以解放自己。在現代的解放過程中，人重新佔據著「托

體」(subiectum)4的位置，並將自身的本質轉化為「主體」(subject)。在前現代的

意涵中，托體或是「基底」(hypokeimenon)並不關聯於人，而是作為眼前在場者

的基礎。然而，解放自身的現代人卻必須佔有基底或是托體，並重新賦予其現代

意涵。現代人不再接受那迎面遞送給他的在場者，不再接受那奠立於自身之中的

在場者。現代主體預先集中於自身，將對立之物帶到自身面前。當現代主體面對

著由他所構成的客觀化對象，全面地規定著存有者的被構成狀態之際，他也將自

身解放為存有者整體的關係中心。在表象(das 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一詞中，

海德格探討了主體施加於在場者之上的客觀化活動。現代主體是執行擺置或設置

活動的表象主體，表象主體將在場者擺置在他自身之前，擺置成為那相對於他的

                                                 
3 Off the Beaten Track, p. 66. 
4 Off the Beaten Track,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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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對象。表象活動是向前設置的客觀化活動。為了他自身並且向著他自身，表

象主體向前設置出那被表象的對象。通過將基底或是托體吸收到他自身之中，主

體不僅向前設置著對象，主體還是他自身之表象活動的根據。5作為他自身的根

據，表象主體是他自身之實體充實性，並保持於自我一致的自我在場之中。表象

主體將他自身奠立為存有者整體的關係中心，並據此建立起了世界圖像的時代。

世界圖像並不是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海德格認為世界圖像指的是世界作為圖

像，是「世界變成對象」(World becomes object.)6。世界圖像的時代是世界成為

圖像的現代主體紀元。不只是此有式或非此有式的存有者必須變成表象，更重要

的是，世界必須獲得表象與向前設置。 

然而，現代的主體形上學並不侷限於主體自身的實體基底，它不只是表象

主體的形上學。在基底與根據之外，海德格還針對現代時期所發展的系統思維，

來進一步探索現代主體的自我深化。現代主體不只置身於系統的中心，他還深化

自身所代表的中心，並將自身帶入自身的本質轉化。系統(system)代表著知識的

結合。然而，系統的結合不是對知識的外在支配與安排，而是奠立著知識整體的

「內在嵌合」(inner jointure)7。系統不僅是以人為中心或原點才獲得嵌合，系統

還必須深化這個中心或原點，伴隨人自身的本質轉化來達到內部嵌合。據此，海

德格特別區分出「理性的數學系統」(mathematical system of reason)與「理性的絕

對系統」(absolute system of reason)8。首先，以數學知識為典範，理性的數學系

統要求將知識整體奠立於自我源起的基礎之上。自我源起的基礎乃是在一切所知

當中對自身保持確定的能知。自我源起的基礎就是笛卡爾的我思。理性數學系統

                                                 
5 「對象化在表象之際把對象投送給我思。在這種投送中，自我表明自身為它自己行為的根據、

為表象著的投送(vor-stellenden Zu-stellen)的根據，即表明自身為一般主體(subiectum)。」，請參閱

Off the Beaten Track, p. 191.「人成了一般主體(subiectum)。」，請參閱‘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p. 84.本文將作為現前在場者的 Subjectum 譯為托體，將作為表象主體的

Subjectum 譯為一般主體。在現代時期，人執行表象活動而成為主體。海德格以一般主體來命名

這個現代主體，並探討了一般主體作為基礎與一般主體作為自我設置的雙重功能。本文將在第二

章澄清一般主體的雙重功能。 
6 Off the Beaten Track, p. 191. 
7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 28. 
8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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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立在笛卡爾式我思之上，即奠立在主體內在的實體基底之上。然而，以我思來

充當系統的實質中心，憑藉我思來嵌合一切的系統，還不是系統自身的純粹內在

嵌合。我思的實體性基底無法再嵌合於系統，而形成了系統內的剩餘或殘留。9相

較於絕對系統，數學系統只能是有限與部份的。 

其次，理性的絕對系統則是致力於達到絕對知識。海德格將理性的絕對系

統與後康德的年輕德國觀念論者聯繫起來。這既意味德國觀念論只有在絕對系統

中才建立自身，這同時也意味理性系統被年輕觀念論者提升為絕對系統。絕對系

統絕對地奠立自身；無條件的絕對系統必須克服主客對立；絕對系統根據自身，

而奠立於「絕對自我意識」(absolute self-consciousness)10。在謝林(F. W. J. Schelling)

的自由系統(system of freedom)中，海德格陳述了絕對系統的絕對知識。自由的

系統以上帝為統轄觀念（祂的觀念統轄著世界觀念與人的觀念）。上帝是絕對者，

既是開創的絕對者，同時也是回歸的絕對者。據此，早先奠立著數學系統的我思，

現在則是要讓位給那奠立著絕對系統的絕對者。只有絕對者的復歸才帶來了系統

的絕對嵌合。11在絕對嵌合中，顯示自身的絕對者認識了自身。絕對系統實現為

                                                 
9 我思還無法認識到絕對知識。方法的懷疑停滯於作為我思的基底。我思還未通過「徹底的懷疑

主義」(the thoroughgoing skepticism)。我思是赤裸的自我(barren ego)，只算是自然意識。它覺察

到在自身之中的不安或動盪(restlessness)，並感知著「暴力的感受」(feeling of violence)。請參閱

Off the Beaten Track, p. 114 以及 p. 122。但是，赤裸自我始終抑制著不安與暴力感受，不願經歷

自然意識的死亡。它避免被暴力給撕裂，拒絕在動盪中出離自身。將自身由所知事物中分離出來，

我思不再只是對所知的意識，而是能夠認識自身的悟性自我意識。不過，只要我思並未在撕裂之

中出離自身，我思就仍然是以自身為所知而束縛於自身。悟性自我意識只是相對知識，是相對的

自我意識。 
10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 48. 
11 海德格認為理性的絕對系統吸收了康德賦與給理性的創造能力。理性之絕對系統的貢獻在

於，它將理性的創造能力吸收到理性的數學系統之中，並嘗試全面地實現之。在理性的絕對系統

中，海德格分析了謝林所提出的「智性直觀」(intellectual intuition)，請參閱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p. 42-48。海德格認為謝林提出智性直觀是為了實現無限知識。

然而，智性直觀必須是絕對者的智性直觀。只有絕對者的智性直觀才能完成無限知識，並避免無

限知識變成在時間歷程中不斷累積卻又不可完成的無止境認識。絕對者之所以是絕對的是因為它

不關聯於另一個。絕對者是絕對的無關聯。然而，絕對者並不是游離於一切事物之外的偉大存有

者。認識絕對者的智性直觀並不是對於某物的客觀認識。認識絕對者的智性直觀並不取決於認知

主體的認識活動。為了在理性的絕對系統中來實現無限知識，我們就必須超出主客對立並致力於

達成主客同一。在絕對者的智性直觀中，主客同一指的是絕對者既是認識者，絕對者也是被認識

者。據此，系統的嵌合取決於絕對者的復歸與顯示。絕對系統的完成則是在絕對者的自行顯現之

中，絕對者對他自身的自我認識。在理性的絕對系統中，海德格透過絕對者的湧現與再湧現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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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識的嵌合」(self knowing jointure)12。 

在數學系統到絕對系統的發展中，海德格精確地掌握到現代主體超出自身

實體基底的衝動，不過，關於現代主體如何實現理想的自我意識卻仍然需要不同

的解讀。筆者認為這正是儂希與拉古拉巴這兩位解構主義者的重要之處。現代主

體不只是表象主體，不過，他們兩位認為現代主體卻無須被奠立於絕對者之中，

而是能夠進行自我奠立的絕對主體。據此，對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解構既不是要鑿

空主體的實體基底（他自行超出自身），也不是要將主體投入深淵13（深淵仍然

具有實體性與內在性），而是要抵抗與干擾他的自我奠立。 

在海德格分析的「系統意志」(will to system)14中，儂希與拉古拉巴發現並

確立了主體的自我奠立。作為系統意志，意志「欲求掌控存有之嵌合，並自由地

形塑與認識它」(will to take charge of Being in its jointure, freely shaping and 

knowing it)15。在數學系統與絕對系統之間，系統意志標致出通達理想自我意識

的全新路徑。系統意志超出以我思為基底的數學系統。不過，系統意志卻不必開

放向絕對者。有別於絕對者為系統所帶來的絕對嵌合，系統意志代表著主體的自

我嵌合。主體欲求著自我關聯、欲求著與他自己結合在一起。系統意志致力達成

嵌合的自我同一性(the self-identity of the articulation)。16自我認識的嵌合不是絕對

                                                                                                                                            
描繪了系統的終極嵌合。首先，絕對者由自身湧現。在其生成運動中，絕對者變化而為存在者的

全體事物。重要的是，絕對者生成變化為人。其次，雖然在人的自我中心之中絕對者還無法認識

自身，然而，絕對者卻仍然可能再湧現於最黑暗與最內在的自我中心之中。絕對者不只是進入生

成與變化，絕對者還必須變成專屬與回歸自身。最終，絕對者將其自身揭示於人之中，並在自行

揭示之中看見自身。 
12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 91. 
13 深淵不必然是無根據(groundless)。深淵(abyss)可以為主體帶來「暈眩的根據」(vertiginous 
ground)，請參閱 EF, p. 55。無根據的深淵沒有實體性與內在性，而是由虛無而來，是在虛無之

中的世界敞開。, 
14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 32 
15 Schelling's Treati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p. 32. 
16 「任何系統因此都是論述的『嵌合』的確定自我同一性的系統（在希臘即是組合的位置）：它

是邏輯的『始基』(archê)與『目的』(telos)。」，請參閱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p.106.論述(discourse)尚未窮盡系統，論述的封閉還不是系統的自我封閉。指意主體位於論述的中

心，構作論述並將論述限定為封閉秩序。系統不只是論述，更是論述的激進化。在激進化過程中，

論述的中心要被移除，指意主體會被掏空，而封閉秩序則會因為中心的空洞而被結合於自我封閉

秩序。在自我封閉秩序中，邏輯的始基(archê)與邏輯的目的(telos)、考古學與目的論相互結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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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自我認識，而是主體的自我認識：自我認識的嵌合是主體與自己相嵌合的自

我認識。 

在系統意志的驅動下，主體嵌合於他自己的理想本質。儂希與拉古拉巴區

分出植根於絕對者之「絕對者的系統觀視」(the systematic vision of the absolute)，

以及那從未存在卻必須獲得最終完成之「系統的絕對觀視」(the absolute vision of 

the system)。17系統的絕對觀視毋須設定絕對者的原初在場。系統不再是對絕對

者的闡述，系統的完成也不會是絕對者對表象主體的絕對化。藉由系統的絕對觀

視，我們不僅得以擺脫前現代形上學之負擔，我們還能通過自我深化的主體重新

理 解 絕 對 的 意 義 。 絕 對 一 詞 指 的 既 是 「 絕 對 無 關 聯 性 」 (absolute 

relationlessness)18，絕對一詞指的還是無束縛地「消融」(absolved)19。在系統的

絕對觀視中，系統是絕對的，系統的完成取決於主體自身的絕對化。絕對化自身

的主體不只是無關聯於另一個，還必須無關聯於自身做為另一個。因為無關聯於

另一個，主體處於分離(detachment)；因為無關聯於自身作為另一個，主體進入

自身的消融(absolution)。在分離中並消融自身，主體絕對化自身，並再嵌合於自

身的絕對本質。在他的絕對本質中，主體實現了「消融的絕對知識」(absolved 

absolute knowledge)20。 

藉由系統意志與系統的絕對觀視，本文勾勒出現代主體重新奠立自身的獨

特任務。在下一節中，筆者會展示儂希與拉古拉巴對〈德國觀念論最早期系統計

畫〉(‘Earliest System-Programme of German Idealism’)的分析成果。在此，筆者先

標誌出這兩位作者所理解的現代主體處境。 

儂希與拉古拉巴以上帝之死來界定歷史上的現代時期，並認為主體的絕對

                                                                                                                                            
一起。 
17 LA, p. 80. 
18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 43. 
19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 15. 
20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 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 
 

性與無限性是主體為現代時期所提供的絕對基礎21。雖然不再訴諸於絕對者的原

初自我在場，世界卻不會就此陷入支離破碎。置身在上帝之死的虛無中，現代主

體不僅要讓混沌獲得嵌合、讓紊亂獲得秩序，現代主體還必須通過自我奠立來重

建現代的絕對基礎。為了確證他自身的權力來源，現代主體必須能夠將他自身再

嵌合於系統之中。為了將一切都奠立於自身，現代主體必須能夠將自身奠立於自

身。22通過主體的自我深化，嵌合著知識整體的系統絕對地發展為嵌合的自我同

一性，或是自我嵌合的同一性。主體不是分離在所知之外，而對事物進行綜合的

表象主體，主體還經歷了自身的消融。消融的主體再嵌合於自身的絕對本質，並

實現絕對的自我意識。 

 

(二)絕對能產的主體：儂希與拉古拉巴的解說 

 

主體置身在混沌之中，他不只是綜合著雜多與表象出客觀秩序，主體還絕

對化自身。主體通過絕對的消融而達到自我關聯。儂希與拉古拉巴將這樣的自我

關聯稱為「系統-主體」(System-Subject)23。系統不是奠立在實體式基底之上，而

是運作在主體的自我消融之中。系統毫無保留地嵌合於系統自身。在系統-主體

                                                 
21 拉古拉巴認為上帝之死帶來虛無主義，而虛無主義則完成於奧茲維茲(Auschwitz)集中營。拉

古拉巴認為在奧茲維茲中發生的不是燔祭(Holocaust)，而是虛無主義的完成，請參閱 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p. 37.在完成的虛無主義中，主體呈現於自身的無限性與絕對性。在上帝之死中，

儂希認為不再有絕對者的自我回歸，不再有辯證的揚棄(dialectical sublation)。不過，這不會造成

主體性的徹底崩潰。雖然沒有絕對者對人的揚棄，儂希認為主體卻能夠自行揚棄他自己的無限規

定。在無限的自我完成中，主體實現了他自身的絕對性。 
22 表象主體不只向前設置對象，表象主體當然能夠表象他自身。作為他自身之實體基底，主體

能夠向著他自身的實體基底而表象出他自身。主體之自我表象不是主觀的表象，而是向前設置客

觀化的自我表象。請參閱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p. 102-110。然而，為了保障自我表象的可能

性，實體基底本身卻不能被表象，實體基底必須被不斷推遲與延後。表象主體只能在非實質的自

我表象中獲致有限的自我認識。雖然主體已然藉由表象活動而執行了對客觀世界的勞動與改造，

雖然主體已然向他自身而向前設置具有秩序之可見世界，然而，主體還沒有為他自身帶來本質性

變化。主體必須不再置身事外，不再拔擢於一切之上，不再將他自身隱藏支配的隱匿中心之內。

迄今為止，在他所造就之可見世界中，主體只是一幅黑色半面的側影。作為可見世界之理想性的

主體，他尚未勾勒出他自身的清晰面貌。為了完成理想的自我認識，主體必須讓他自身的理想性

成為可視見的。與藝術作品相似，人也必須獲得造型。他必須形塑自身，將他自身「置入型式」

(putting-into-form)，請參閱 LA, p. 80。 
23 LA,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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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系統的自我嵌合同時也就是主體的終極自我關聯，是主體的終極自我等同。

系統-主體指的是「自我嵌合的自律」(autonomy of the self-jointure)24。儂希與拉

古拉巴認為，對現代主體的解構必須是對絕對主體的解構。然而，對絕對主體的

解構並不直接表現為對系統-主體的干擾。系統-主體還只是關於絕對主體的一個

抽象表達，它仍然是有待實現的計畫或任務。作為主體的極限自我關聯，自我嵌

合必須獲得實質完成，並最終被呈現出來。自我深化的主體不再是表象主體，而

表象活動亦無法向前設置主體的自我同一性。那麼問題在於，讓主體等同於自身

的理想本質應該具有什麼型態？絕對化自身的主體是變成專屬(becoming-proper)

的主體，這個專屬是如何呈現自身？自我奠立的主體又該透過什麼形式來認識他

自身的絕對性與無限性？ 

在《文學的絕對：在德國浪漫主義中的文學理論》一書中，儂希與拉古拉

巴重新閱讀〈德國觀念論最早期系統計畫〉，發現了解答上述問題的重要啟發。

兩位作者認為系統計畫中有一個重要命題，系統計畫以它作為軸心而展開自身。

這個命題指出「精神哲學是審美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Spirit is an aesthetical 

philosophy)25。首先，兩位作者並不將精神等同於有機體。在有機整體的規定下，

系統只能成為活的系統(living system)，它還不是系統-主體。事實上，有機統一

體預設了原初「工具」(organon)26，而系統-主體則無須預設工具。只有在系統-

主體的理想向度中，精神哲學才真正獲得規定，並發展成為主體哲學。精神哲學

是主體之理想性與絕對性的哲學。其次，理想與絕對的主體哲學必須是審美哲

學。審美哲學植根於優美(the beauty)的觀念。審美哲學以美的觀念來吸收區分與

差異。事實上，美的觀念不只統合一切，美的觀念還構成了觀念的觀念。如果某

物的觀念指的是某物在其理想性之中的呈現，那麼美的觀念則是「呈現的『可呈

                                                 
24 LA, p. 46. 
25 LA, p. 34. 
26 LA,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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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性』」(“presentability” of presentation)27。透過美的可呈現性，審美哲學不只揭

示出所呈現的內容，審美哲學更要揭示出呈現的形式。呈現的形式即是作品。獲

得呈現的事物不只是呈現為作品中的內容，獲得呈現的事物還呈現作為這個作

品。只有作為作品，所呈現的事物才首次出現。在審美哲學中，主體的觀念被包

含在美的觀念之中。主體的理想性必須獲得呈現，並且必須呈現作為作品。主體

必須實現自身的絕對性，並且必須實現成為作品。 

儂希與拉古拉巴認為〈德國觀念論最早期系統計畫〉規定了現代主體的理

想自我認識。系統並不預先存在，現代人尚未達到他的本質理想性。為了完成人

之本質，系統是人所必須自行承擔的任務。現代主體深化自身，讓系統存在而為

系統-主體。精神哲學是審美哲學，也就是說，系統-主體是審美哲學。自我嵌合

的自律必須獲得呈現，並且必須呈現成為作品。完成的作品呈現出主體的自我同

一性：主體將他自己實現作為自己的作品，並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自行關聯於他自

身。亦即，系統-主體最終將完成為「作品-主體」(work-subject)28。這就是以施

萊格爾(Schlegel, F.)為首的耶拿浪漫主義(Jena romanticism)所具有的重要之處

29。思辨觀念論構劃著主體的理想自我意識，而耶拿浪漫主義則是使之獲得具體

                                                 
27 LA, p. 35. 
28 LA, p. 55. 
29 根據他們對耶拿浪漫主義（即早期德國浪漫主義）的分析，儂希與拉古拉巴將耶拿浪漫主義

區分兩大類型。首先是以謝林為代表的哲學浪漫主義。謝林視工具(organon)是自我產生的

(self-engendering)，並將此原初工具引入詩的領域。自我產生的原初工具創生了自然，將自然創

生為自然詩，並預示了無限詩(the infinite poem)的到來。無限詩隱藏在精神的最深處，它必須獲

得呈現。謝林認為呈現自身的無限詩必然是自我完成的思辯詩，而在自我完成的思辯詩，哲學才

獲得了真實的無限實現。請參閱 LA, p. 79。謝林認為精神是在藝術之中而不是在哲學之中才回歸

自身。在表面上這似乎有別於黑格爾(Hegel, G. W. F.)透過自我思維的概念對藝術所採行的哲學揚

棄。然而，作為理想作品的無限詩，其形式卻仍然會被自我顯現的無限者否定。這意味著在形式

與精神的融合中，無限詩注定會消亡。除了哲學浪漫主義之外，耶拿浪漫主義之中還有以施萊格

爾(Schlegel, F.)為首的另一股潮流。在古今之爭中，為了打造現代詩的全新王國，施萊格爾認為

必須重建詩之生產的內在可能性。詩不只要呈現出所生產的詩作，詩更應該呈現出詩作的能產要

素。詩必須是生產。為了突顯詩的能產性，我們必須將詩解放出來，將詩的作品由對工具的依附

狀態中解放出來。若要突顯詩的能產性，我們不得不接受工具的原初失落。不再有（不再需要、

也從未有）自我產生的工具來支撐詩的生產。雖然詩的創作會陷入它自身的紊亂與未完成，然而，

詩自身的混沌狀態正好增強了對詩之能產性的絕對要求。透過機趣(Witz)，施萊格爾讓混沌的現

代詩進入絕對能產狀態。在作品的未完成性中，爆發的機趣帶來了作品的絕對不可完成性。這不

是無限者對有限形式的壓制，不是原初臨在對作品的否定。這是在作品中對無限性的呈現，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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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詩(poetry)是「生產」(poiesis)30。在詩所生產的作品中，耶拿浪漫主義致

力於實現理想自我意識，並讓主體在作品中認識自身的絕對性。在作品中實現主

體的本質，並藉由生產作品而生產出絕對主體，耶拿浪漫主義激發出詩的無限生

產。儂希與拉古拉巴將詩的無限生產稱為「自我生產」(auto-poiesis)31。  

詩的生產並不是詩人對詩的造型，詩人的賦形活動是他的主觀表達，它讓

詩受制於詩人的感傷內在性(sentimental interiority)。然而，詩的生產必須是無限

生產，詩的理想不是為了生產出自我包含的獨立作品，更要在所生產出的作品中

生產出主體自身。為了實現絕對與無限的現代主體，詩人必須放棄他的主觀表

達，並藉由絕對能產的詩來生產出主體的本質理想性32。主體在所生產出的本質

理 想 性 之 中 才 等 同 於 自 身 。 詩 的 絕 對 能 產 同 時 也 是 主 體 的 自 我 生 產

(self-production)。根據自我生產，我們才掌握到現代主體自我奠立的全貌。在絕

對者失落的虛無背景中，現代主體不僅要讓紊亂獲得秩序，現代主體還必須成為

真正的絕對主體。現代主體的理想是成為系統-主體，在系統-主體的引導下，主

體消融他自身的實體基底，並極限地關聯於自身。更重要的是，主體必須自行實

現嵌合的自我同一性，他必須生產出他的本質，並將他的本質生產而為作品。主

體要以完成的作品來呈現他的理想本質。據此，絕對化自身的主體是絕對能產的

主體，是自我生產的主體。 

為了呈現出主體的理想本質，作品勢必要隨之改變。這不只改變作品的作

品狀態，這還會解除作品的作品性。作品的有限形式無法承擔主體的無限性。作

                                                                                                                                            
讓作品自身等同於所呈現的絕對性。在作品的絕對未完成性中，機趣將詩的生產提升為絕對能

產。作品的消亡是無限性的呈現，是詩的絕對生產。機趣代表著絕對知識的另一種完成。絕對知

識不是絕對者的自我認識，而是絕對能產的主體（以藝術家或詩人為代表）在所生產的產物中所

獲得的自我認識。在無限性的呈現中，絕對能產的主體看見並認識到他自身的無限性。 
30 LA, pp. 11-12. 
31 LA, p. 68. 
32 詩人不只是藝術家，而是作為現代主體的典範。詩人不是為了拔擢他的藝術家身分，才激發

出詩的無限生產。詩人以自身作為例子，而例示出主體的自我生產。詩人是（大寫）主體本身。

詩人是主體的絕對例示，是主體的絕對形象。詩人是人性的教育者。藉由自我生產，詩人讓整個

人類進入了審美教化。請參閱 LA, p. 70。在審美教化的過程中，詩人是第一個自我生產的主體。

以詩人為例，所有人都必須模仿與重複自我生產。在現代時期，每一個人（不論是通過他人或是

通過自身）都必須實現而為無限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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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必須被摧毀。摧毀作品不是要將作品投入無作品的灰燼，相反地，摧毀作品是

為了直接呈現出主體的無限性。在作品的破壞中，主體勾勒出他的自我同一性。

「斷片」(fragment)33引發了作品的無盡消亡。在界限(limit)的限定中，作品具有

有限形式，只有表達內在思維的作者式主體，才會決定作品的界限。然而，斷片

摧毀作品的有限形式。斷片將界限予以斷片化，讓作品消亡於絕對無完成性。實

際上，斷片取消的是作者式主體以及他的專橫決定。據此，斷片符合了系統-主

體的絕對要求，構成為自我深化主體的極致運作。斷片規劃了極限的自我封閉，

將界限斷片化，並讓主體碰觸到最外在邊界34。斷片讓主體在極限邊界上關聯於

他自己，並呈現出主體的無限性與絕對性。 

只有通過斷片，主體才有可能達到自我嵌合的自律。在斷片化運作中，主

體消融他自身：粉碎的內在邊界被延伸到外在邊界，破裂的封閉被擴張為無限的

自我封閉。這是「絕對的斷片消融」(absolute fragmentary absolution)35。斷片生

產出「大寫作品」 (Work)36。自我消融的主體將自己等同於大寫作品。大作絕對

地呈現出主體，它是主體的無限形式。主體在大作之中認識他自己。系統-主體

是作品-主體。通過自我生產，作品-主體成為大作-主體，成為「大作-自我知識」 

(Work-self-knowledge)37。在自我一致的大作-主體中，人是那個能創造自身的作

品，而作品則是變成為人。主體變成了大作，而大作則是自我生產的絕對產物。 

主體不僅能夠覺察他內在的無限性，他還必須呈現他自身的無限性。在作

品 的 徹 底 消 亡 中 ， 大 作 呈現出 主 體 的 無 限 性 。 大作 - 主體具有揚棄

                                                 
33 LA, p. 47. 
34 主體性的圖示掌控著界限的分析。請參閱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116。這意味界限不只構成

封閉，界限還進一步構成了自我封閉。假定界限是不可分割的(indivisable)的同質界限，界限也

不只是用來界定著有限性或內在性。在不可分割的同質界限上，仍然可區分出界限的內在邊界與

外在邊界。請參閱 EF, p. 48。據此，主體掌控界限不是為了將自身封閉於內在性，而是要超出界

限的內在邊界，並為他自身帶來必要的自我擴張。超出內在邊界並延伸到外在邊界，主體超出有

限封閉而進入無限自我封閉。 
35 LA, p. 56. 
36 LA, p. 47. 
37 LA,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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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hebung/sublation)38的結構。不過，這並不是思辨式揚棄，而是審美式揚棄。

思辨式揚棄是哲學對藝術的揚棄。思辨式揚棄源自於自我產生(self engendering)

的無限精神。在精神的自行顯現中，作品的有限形式被分解，形象則是得到了「變

形」(transfiguration)39。然而，斷片不是由無限者引發。斷片不是無限者在有限

形象之中的變形。斷片呈現的是主體的無限性與絕對性。在斷片中，不再是哲學

揚棄了藝術，而是藝術揚棄了哲學。40審美式揚棄以絕對的自我生產來取代自我

產生的無限者。在審美式揚棄中，主體揚棄他自身的無限規定。通過徹底摧毀作

品，主體毫無保留地否定自身，並將自身保存為大作。在審美式揚棄中，否定不

是絕對者的回歸，而是主體與自身的絕對分離。主體脫離、否定自身，並將自身

保存在大作之中。大作展示出主體的理想本質，它實現了主體的自我關聯，並帶

來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 

 

 

三、各章概述 

 

 

前面的導論鋪陳了問題意識，並介紹儂希與拉古拉巴對現代主體的說明：

現代主體是自我生產(auto-production)的主體。主體的理想是自我嵌合的自律。主

                                                 
38 揚棄(Aufhebung/sublation)是德國思辯哲學或觀念論的基本語詞。揚棄具有雙重面向：否定（壓

制）與將之保存在另一個層次上。請參閱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p. xxviii-xxix。

對思辯哲學來說，揚棄從屬於無限精神，是無限精神回歸自身的運動。在無限者的揚棄中，有限

者被否定，而無限者則是能夠再內在化並據此保存自身。只有在哲學或科學之中，無限者才理想

地呈現自身與認識自身。哲學是思維自身的無質料與非感性的呈現。由藝術到哲學的思辯發展便

是：有限形象被揚棄於思維自身的純粹形式，質料與感性呈現被內在化於無質料與非感性呈現。

在哲學之中，思維等同於自身並思維自身。認識自身絕對性的思維經歷了同質化的自我差異。請

參閱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43。然而，揚棄並非完全受制於自我構思與掌握的自我概念化

(auto-conception)。在觀念論中，耶拿浪漫主義則是再次深化觀念論，為觀念論帶來理想的轉向。

這是「揚棄的轉向」(turn of Aufhebung)，LA, p. 113. 
39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43. 
40 關於藝術對哲學的揚棄，請參閱‘The Sublime Offering,’ in FT, pp. 2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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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通過自我奠立來重建現代時期的絕對基礎。主體表現出絕對能產力，自行生產

出本質，並將他的本質生產而為作品。作品呈現出主體的自我相等。主體以作品

來達成自我關聯。主體在完成的作品中看見他自己，並據此實現了自我認識。 

第一章簡介儂希思想以及說明本論文相關主題，分為兩節。第一節概論式

地介紹儂希思想的多重面向，包括：神話、愛、自由、技藝、傾聽、身體、基督

教的解構等概念。第二節則依據儂希的思想，專題式地處理三個主題，以這三個

主題作為本論文的主要架構，並依照各個主題選取重要的核心文本。第一個主題

是「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第二個主題是「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第三個

主題是「主體以及共同體的解構」。 

第二章說明現代主體形上學的開端與建立，闡述主體與現代形上學之間的

關係。現代標誌著新紀元，它脫離了前現代的基督教世界，並構成為新世界。現

代不具有預先給定的基礎，前現代的形上學不適用於它，它需要建立自己的形上

學。現代形上學是主體形上學。在現代時期，人變成為主體，並據此佔據整體存

有者的中心。主體執行著表象(das 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活動：主體藉由表象

設置對象，將對象設置在自己之前。表象主體奠立了被表象對象，是具有奠基之

功能的基礎。此外，主體也表象他自己。主體與被表象對象處於共同被表象狀態：

伴隨著被表象對象，主體也一道被表象出來。自我表象是主體的自我設置，表象

主體設置自身，是自己設置自身的存有者。在現代主體形上學之中，主體包含有

基礎與自我設置這兩個面向。 

第三章與第四章說明儂希針對現代主體的發展所提出的闡述。第三章說明

主體在指意計劃(project of signification)之中的自我完成。現代主體欲求自己的本

質，並憑藉自身完成他自己的本質。主體以指意活動來否定與改造自然。指意主

體不僅否定外在於他的自然，他還否定了他自己的自然存有。指意主體意指他自

身，他藉由同一個指意活動來否定與改造自己。自我否定讓主體進入無限的自我

生成。主體生產與創造他自己，並將自己生產與創造作為形象。主體以形象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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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自己。主體形象構成了主體發展的終點，它代表的是無意義的自我封閉。指

意計劃以主體形象呈現出主體的自我完成。 

第四章說明共同體的無限自我實現。共同體貫徹執行了主體觀念。共同體

無限化它自身，每個成員都被否定性穿透，所有的被否定者被吸收與集中在共同

體之中，整個共同體變成為內在於自身的絕對內在性。儂希以內在主義

(immanentism)來說明這個絕對內在性。內在主義為共同體帶來徹底的支離破

碎，它粉碎與撕裂共同體，並將之轉變成為死亡共同體(community of death)。在

死亡共同體之中，極權主義主體不僅犧牲與否定他人，他也一併犧牲與否定他自

己。共同體通過集體死亡來創造與生產它自己的本質。死亡作品(work of death)

就是自我創造與自我生產出來的本質，它構成了共同體的無限自我實現。 

第五章與第六章說明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第五章說明存有的意義。存有

隱逝而去。存有不可恢復地離棄與遮蔽自身。存有意義取代了存有真理，它發生

為存有的敞開，並呈現出存有的有限性(finitude)。有限存有由它自身脫離開來，

並開放向它自身的差異。存有是延異(différance)。存有的延異是在存有自身之中

的差異，是存有的開放差異。在意義事件中，存有慷慨地給出它自己：存有將自

身的虛無傳遞給存有者，存有的禮物是虛無的禮物。存有的思維思考存有的有限

性。思考有限存有的思維也暴露出它自身的有限性，並轉變成為有限思維(finite 

thinking)。有限思維沒有思維主體，而是發生為自我的抹拭與敞開。有限思維是

創造世界並為世界帶來敞開的思維。 

第六章說明實存與世界的關係。存有將它的意義奉獻給實存。實存以有限

存有作為它的本己存有，並將有限存有保持作為決定。通過實存的決定(decision 

of existence)，實存開放向存有的擊打與切割，與它自身相分離。實存的決定構

成了實存的奉獻，實存奉獻出它自己的敞開，將它的敞開奉獻給世界。實存著的

此有暴露出它自己的無本質性。在世界之中，此有實存作為世界的敞開。實存將

存有意義帶入世界，並造就世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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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說明書寫對意義的敞開，並據此澄清對主體的解構。隱逝(withdrawal)

發生為跡的事件。隱逝的存有傳遞著跡。儂希將存有的銘刻命名為外刻

(exscription)。存有的外刻已經切入主體，並切割著主體。外刻造成主體的死亡，

並在主體之中預先解構了主體。書寫活化了外刻，它將主體暴露向不可復原的消

失。書寫並不將主體呈現給他自己，它干擾著主體的自我完成，並敞開了主體。

書寫將意義由無意義的自我封閉解放出來，讓意義再次發生與重新開始。書寫創

發出意義的無限制敞開。 

第八章說明共同體的意義，並據此澄清對共同體的解構。內在主義以死亡

作品完成了共同體，讓共同體終結於萬人塚之中。共同體必須抵抗內在主義：我

們不是主體，我們不會融和成為一個大寫自我。共同體必須守護我們的共同存在

(Mitsein/being-with)。共在共同分享了意義，並互相地引發意義。共在是所有實

存的共同顯現，每個實存都帶來世界的敞開。共實存(coexistence)發生為世界的

多重敞開，它聚集著世界的多重根源。共同體沒有本質。共同體抵抗它在作品之

中的自我完成，拒絕將自身生產作為作品，它是無作品性。無作品性標誌著共同

體的絕對不可完成性。共同體絕對地不一致於它自身。共同體暴露出實存的異質

性。每個實存都變異著。實存變異成為它者。在共同體之中，每一個都是它者，

並且都是彼此的它者。共同體聚集了每個它者，是許多它者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others)。 

在結論中，筆者首先說明儂希在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解構這個面向上的特殊

貢獻。其次闡述與本文相關的後續可研究課題，一是儂希與心理分析，二是儂希

與拉古拉巴的不同，三是儂希與基督教，四是儂希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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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儂希思想概述與本論文相關主題 

 

 

本章將說明儂希思想，分為兩節。第一節概論式地介紹儂希思想的多重面

向，包括：神話、愛、自由、技藝、傾聽、身體、基督教的解構等概念。第二節

則依據儂希的思想，專題式地集中處理三個主題，並依照這三個主題作為本論文

的主要架構。第一個主題是「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第二個主題是「解構的

起始-根源條件」，第三個主題是「主體以及共同體的解構」。 

 

 

第一節、儂希生平與重要著作 

 

 

1940 七月二十六日出生於法國波爾多附近的 Caudéran。 

1962 巴黎索邦大學哲學系畢業。 

1968 擔任斯特拉斯堡哲學系助教。 

1972 出版《文字的標題：拉岡的閱讀》(Le Titre de la lettre: une lecture de 

Lacan)，與拉古拉巴合著。 

1973 獲得博士學位，指導教授為呂格爾(Paul Ricoeur)。 

1973 出版《思辨的重標》(La Remarque spéculative)。 

1976 出版《切分的論述》(Le Discours de la syncope)。 

1978 出版《文學的絕對：在德國浪漫主義中的文學理論》(L'Absolu littérair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 du romantisme allemand)，與拉古拉巴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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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出版 《我在》(Ego Sum)。 

1980  在 Cerisy-la-Salle 與拉古拉巴一起主持「人的諸終結」("Les Fins de 

l'homme")的會議，探討了德希達的解構思想，並闡述哲學與當代政治的關係。 

1980  與拉古拉巴一起成立了「政治哲學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Politique)，兩人隨後將研究中心的成果編輯成為《政治的重

演》(Rejouer le politique)與《政治的隱逝》(Le Retrait du politique)兩書。 

1981  出版《政治的重演》(Rejouer le politique)，與拉古拉巴合編。 

1983  出版《《政治的隱逝》(Le Retrait du politique)，與拉古拉巴合編。 

1983  出版《定言律令》(L'Impératif catégorique)。 

1984  「政治哲學研究中心」關閉。 

1986  出版《無作品的共同體》(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1986  出版《哲學的遺忘》(L'Oubli de la philosophie)。 

1987  獲得國家博士學位，論文題目為《自由的經驗》(L'Expérience de la 

liberté)。答辯主持人包括德希達(Jacques Derrida)、李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格蘭內爾(Gérard Granel)等人。 

1988  擔任斯特拉斯堡哲學系教授。 

1988  出版《自由的經驗》(L'Expérience de la liberté)。 

1990  出版《有限的思維》(Une Pensée finie)。 

1991  出版《出庭》(La Comparution)與貝利(Jean-Christophe Bailly)合著。 

1991  出版《納粹的神話》(Le Mythe nazi)，與拉古拉巴合著。 

1991  接受心臟移植手術。 

1992  出版《身體》(Corpus)。 

1993  出版《世界的意義》(Le Sens du monde)。 

1994  出版《謬思》(Les Muses)。 

1996  出版《單一複數的存有》(Être singulier plu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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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出版《黑格爾：否定性的動盪不安》(Hegel: L'Inquietude du negatif)。 

2000  出版《肖像的注視》(Le Regard du portrait)。 

2000  出版《闖入者》(L'Intrus)。 

2001  出版《「有」性別關係》(L’“Il y a” du rapport sexuel)。 

2002  出版《世界的創造或世界化》 (La Création du monde; ou, La 

Mondialisation)。 

2002  出版《傾聽》(A l'écoute)。 

2002  成為榮休教授。 

2003  出版《形象的根據》(Au fond des images)。 

2003  出版《別觸摸我》(Noli me tangere)。 

2004  出版《哲學史》(Chroniques philosophiques)。 

2005  出版《解閉：基督教的解構》 (La Déclosion: Déconstruction du 

christianisme)。 

2008  出版《民主的真理》(Vérité de la démocratie)。 

 

 

第二節、儂希思想簡介 

 

 

儂希的著作相當豐富，所探討的議題層面十分廣泛，因限於篇幅的關係，

筆者無法全面性地通盤介紹。本節選擇了主題較為明確並具有代表性的七項著

作，作為一種引介讀者去了解儂希思想的入門介紹。本節以這些著作的內容勾勒

儂希思想，以之來擴充儂希對主體的闡述，並突顯儂希對主體的解構之外的其它

思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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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粹的神話》：主體意識形態與政治的作品 

 

儂希與拉古拉巴在 1991 年出版《納粹的神話》(Le Mythe nazi)。儂希與拉古

拉巴分析了納粹的神話，並以神話元素來說明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兩位作者

認為，納粹的神話並不是諸多神話之中的另一個神話，納粹神話指的是：國家社

會主義本身即是神話。納粹就是神話，納粹神話將整個德國民族予以神話化。納

粹神話是德國創建自身的奠基性神話，是德國民族自我奠立的政治神話。神話是

「同化的機制」(identificatory mechanism)41，納粹佔有了同化機制，並據此實現

德國的同一性。納粹將神話的同化力量提升為自我同化的無限強力。納粹神話是

「神話之創造力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creative power of myth)42。 

納粹神話是德國創造自身的神話。根據自我創造與自我起源這個面向，兩

位作者說明了極權主義的意識形態：極權主義的意識形態是「主體的意識形態」 

(ideology of the subject)43。極權主義是在總體範圍內的總體支配，總體支配不是

非理性的壓迫或控制，而是在意識形態的引導下所執行的政治實踐。意識形態是

觀念的邏輯，是觀念的總體自我實現的邏輯。納粹將原本的意識形態發展為主體

意識形態。主體意識形態是主體觀念的邏輯，它是主體觀念的總體自我實現、是

主體觀念欲求著的自我實現。極權主義貫徹執行了主體意識形態，它將整個共同

體實現作為主體，它以民族-主體或是國家-主體來達到自我完成。共同體變成為

集合主體。 

神話是虛構或造型藝術，神話的力量是「投射形象的力量」(power of the 

projection of image)44，神話投射形象並據此創造出事物的本質。神話的創造力就

                                                 
41 NM, p. 296. 
42 NM, p. 307. 
43 NM, p. 294. 
44 NM, p.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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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象的創造力，在顯現的形象中，觀念活生生地呈現自身，形象實現了意識形

態。納粹將神話的創造力提升為絕對創造力，納粹神話投射出絕對形象，絕對形

象呈現出主體觀念，並帶來主體意識形態的自我實現。納粹以絕對形象來形塑組

織德國，並以之構成德國的同一性。納粹將政治與美學結合起來。納粹神話標誌

著極權主義的絕對能產力。極權主義的政治實踐運作為美學的生產，這個生產是

「政治作為藝術作品的生產」(production of the political as work of art)45，極權主

義將共同體生產作為藝術作品。共同體在作品中達到了自我完成，作品是共同體

-主體的自我創造與自我生產。 

 

二、〈粉碎的愛〉和〈愛與共同體〉：愛的思維與不可能的愛 

 

在 1986 年〈粉碎的愛〉(L’ amour en éclats)這篇文章，儂希探討與澄清了愛

的意義。他認為愛是不可辯證化的，愛的意義在於敞開。在愛的哲學中，辯證法

則支配了愛，將愛限定於辯證統一性之中。愛表現出兩個面向：一方面，愛要求

主體超出自己；另一方面，愛帶來了主體的完成。第一個面向指的是說，主體在

獨立個體性中感覺到自己的缺陷與不充分性，主體的自我是分離的自我，而分離

自我無法提供真實的自我知識。第二個面向指的是說，主體走出與否定自己，主

體在他人之中發現自己，並在他人之中擁有自身的持存。主體將愛對他的敞開轉

變為他對自己的否定，並以自我否定來重構自己的內在性。愛將主體向外暴露，

可是主體卻壓制了愛，並致力達成「外於自身而將自身關聯於自身」(relating 

oneself to oneself outside oneself)46。主體通過愛無限地完成自身，以愛來執行「自

我的辯證性揚棄」(dialectical sublation of self)47。 

然而，儂希認為，愛是自我完成的不可能性，愛不帶來主體之完成，愛不

                                                 
45 NM, p. 303. 
46 “Shattered Love,”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p. 96. 
47 “Shattered Love,”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p. 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能被主體給據為己有。愛在主體之中造就了「存有學的破碎」(ontological 

fissure)48，解除了主體的專屬存有，並將主體向外暴露。更重要的是，愛干擾了

自我關聯，不讓主體關聯於他自己。愛暴露出主體的無內在性，發生為無內在的

敞開。愛不是主體的自我定立、自我否定或自我外在化，而是來自主體之外。愛

源自於他人，他人帶來了愛。他人並不為主體提供自我知識，他絕不與主體相似。

他人不具有同一性，是欠缺同一性的它者。這個它者是不可抵擋的，「它者的它

異性」(alterity of the other)49穿透與橫越了主體。它者切入到主體之中，並切割著

主體。它者導致主體性的粉碎，將主體暴露到自身之外，並敞開了主體。愛就是

它者的到來與穿越。愛發生為切穿、破碎與敞開。 

儂希於 2001 年 8 月與 Ronell、Schirmacher 兩位學者針對愛與共同體的關係

舉行了一場圓桌討論，討論內容呈現於〈愛與共同體：Nancy 和 Ronell、Schirmacher

的圓桌討論〉(Love and Community: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Jean-Luc 

Nancy, Avital Ronell and Wolfgang Schirmacher)50 這篇文章。儂希將共同體

(community)與共通存有(common being)區別開來，他強調共同體不具有共通存

有、不奠立在共通實體之上，而是源自於同一性的匱乏。51匱乏與虛無將所有人

結合在一起。共同體建立在共同的虛無之中，並不為任何人提供屬性或特質，而

是呈現出共同的無屬性：共同體移除了專屬性或專屬存有。在共同體之中沒有人

擁有自己的本質，每一個人都外在於自己，並與其他人共同存在。所有人一起分

享著虛無，愛就是這個對虛無的分享。在愛之中，沒有人專屬於他自己。愛暴露

出我們的無專屬性。 

基督徒的愛是一項要求，它要求基督徒愛著每一個人。這是不可能的要求，

基督徒的愛展現為不可能的愛。儂希認為愛就是不可能的愛，不可能的愛不只要

                                                 
48 “Shattered Love,”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p. 96. 
49 “Shattered Love,”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p. 98.本文將在第八章說明他人、它者與它者性之

間的關係。 
50 http://www.egs.edu/FACULTY/JEAN-LUC-NANCY/ARTICLES/LOVE-AND-COMMUNITY 
51 本文將在第八章說明共同體、共通存有與共通實體、共有-存有(Being-in-common)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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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基督徒，而是要求所有人。不可能的愛將共同體凝聚與組織在一起。儂希依照

拉岡(Jacques Lacan)對愛的界定來理解不可能的愛。拉岡將愛界定為：愛是給予

你所沒有的東西(love consists in giving what one does not have)。52也就是說，愛並

不給予可給出的東西，愛的給予不給出所有物，給予者不給出他擁有的東西。最

重要的是，給予者並未擁有自己。在愛之中，給予者給出他自己。給予(donner/to 

give)等於放棄(abandoner/to abandon)。53給予者給出自己以及放棄自己，給予者

毫無保留地將自己交付給他人。 

愛不只是愛你的鄰人，而是對每個人的愛，愛既無偏愛，亦不排斥。作為

不可能的愛，愛同時要求著要去愛你的敵人。所有人一起分享著虛無。對虛無的

分享就是愛，就是自我存有的不可能性。他人並不比我具有更多或更少的專屬存

有，他人與我都不具有同一性。愛不是要去滿足或充實他人，愛上他人就要接受

他的無同一性。一方面，給予者給出自己，並為他人保持敞開；另一方面，給予

者開放向他人的敞開。亦即，愛讓雙方相互敞開，愛用空來填滿空、用敞開來填

滿敞開。 

 

三、《自由的經驗》：自由之境與實存 

 

儂希在 1987 年寫出了國家博士論文《自由的經驗》(L'Expérience de la 

liberté)，並於隔年出版此書。儂希分析了自由的經驗，他認為自由的經驗並未侷

限在人身上。自由不是人的自由，而是「存有的自由」(freedom of being)54。儂

希探索了海德格提出的存有的自由，並澄清了存有自由與「『自由』之境」[the 

“free”(das Freie)]55的關係。存有自由即是自由之境，存有的自由顯現為開放的自

                                                 
52 http://www.egs.edu/FACULTY/JEAN-LUC-NANCY/ARTICLES/LOVE-AND-COMMUNITY 
53 http://www.egs.edu/FACULTY/JEAN-LUC-NANCY/ARTICLES/LOVE-AND-COMMUNITY 
54 EF, p. 13. 
55 EF,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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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間。自由之境標誌著存有的隱逝。隱逝是存有的虛無。隱逝的存有遠離存有

者整體，並脫離它自身。存有離棄自身、外在於自身，並帶來了敞開。存有的自

由就是存有的虛無，隱逝的存有敞開了自由之境。 

存有即是自由。存有的自由先行於人。存有將自由贈予給人、敞開了人，

並將人暴露到他自己之外。存有的自由是不可佔有的，它展示出人的無本質性。

儂希認為現代主體的最大困境在於：他佔有了不可佔有者，將自由據為己有，讓

自由運作為自我的辯證性揚棄。對主體來說，自由是絕對的。主體在絕對自由中

定立自己，絕對地引發自身，變成是自身存有的原因。主體不只是獨立於其它事

物的自我持存，主體還與自己相分離。主體否定自己的有限存在，並通過自我否

定而達到自我關聯與自我相等。主體在絕對自由中完成自身，這代表對自由的放

棄。主體自由地放棄了自由，他為了佔有自己的本質而放棄了自由對他的敞開。

絕對自由構成了「絕對之惡」(absolute evil) 56。絕對之惡犧牲了所有實存：主體

不僅犧牲他人的實存，主體也一併犧牲自己的實存。絕對之惡是「本質的狂暴」 

(fury of essence)57，它表現出「對實存的仇恨」(the hatred of existence)58。 

自由不是自由意志，而是存有的深淵。自由解除了意志的自我在場，並導

致意志的「非根據化」(dé-fondement/un-grounding)59。在實際生存的界限上，自

由產生了超越，讓實存超出到自身之外，進而將實存的內在暴露向外在。自由暴

露出實存的無內在性與無本質性。實存不是主體，它不將自由據為己有。實存是

不可犧牲的，不會為了完成自身而犧牲其它的實存或犧牲自己。實存為存有者整

體保持開放，奉獻出它自己的敞開，並據此回饋慷慨的存有。實存綻出地實存著、

置身在自由之境，同時也延伸與擴展了自由之境。實存終結了惡：不論是自我中

心的惡、犧牲他人的惡魔般之惡、自我犧牲的絕對之惡，都將消失在自由之境。

                                                 
56 EF, p. 124. 
57 EF, p. 139. 
58 EF, p. 140. 
59 EF,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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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存敞開了自由之境，通過實存，存有發生為無限制的敞開。 

 

四、《謬思》：技藝與無作品性 

 

儂希在 1994 出版《謬思》(Les Muses)，他探討了藝術的根源與功能，並以

「技藝」(technique)60來確立藝術的起始價值。儂希干擾了「技藝」(technics)與

「自然」(physis)傳統的對立關係。61在這組二元對立中，自然優先於技藝。自然

是由自身湧現出來的自我顯現，技藝則沒有獨立價值，只是派生與第二序的呈

現。儂希倒轉了自然對技藝的優先性，並在自然之中發現了原初技藝。技藝是第

二序的呈現，不過，這個第二序性反而是最為原始的。技藝源於自然的無限消失、

是自身湧現的無限失敗、是自我顯現的不可能性。技藝是對自然的原初補遺。 

技藝取代了自然的虛無，補充了本源的匱乏。儂希依照技藝重新說明了美

學上形象-背景(figure-ground)的關係。背景不是用來凸顯焦點，它的不可見性並

非用來勾勒出形象的完整輪廓。不可見的背景代表著基礎的匱乏與「『根據』的

隱逝」(withdrawal of “ground”)62，然而，基礎與根據並沒有消逝不見，而是被技

藝補充，並通過技藝獲得延伸。技藝呈現出匱乏與隱逝，並將之呈現在形象的邊

界上。技藝再描繪出隱逝，並將形象的界限切割開來，也就是說，技藝干擾了形

象。技藝造成形象的破碎，無限制地敞開了形象。 

技藝實踐了藝術的解構功能，代表藝術對自身的自我解構。技藝不完成作

品，而是生產出「作品的外作品性」[“out-of-workness” (désoeuvrevrement) of the 

work]63、作品的無作品性。無作品性不是說作品尚未被完成，而是代表了作品是

本質地不可獲得完成。技藝暴露出作品的絕對不可完成性，它並不服務於主體、

                                                 
60 The Muses, p. 26. 
61 The Muses, p. 25. 
62 The Muses, p. 26. 
63 The Muses, p. 37.關於 désoeuvrement 的翻譯與說明，請參閱本論文註 88 與註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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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為主體提供自我認同的形象：技藝一方面讓作品脫離生產者，在另一方面則是

讓生產者與他自身分離開來。技藝將主體拋到他自身之外。伴隨著作品的敞開，

技藝也一併敞開了主體。技藝引發了「超內在」(transimmanence)64的超越運動，

而這個超內在性就是世界。技藝造就了世界的發生與到來，技藝是「世界的技藝」 

(technique of the world)65。技藝敞開了世界：在開放領域之中，技藝以無作品性

敞開了開放領域。 

 

五、《傾聽》：迴響與意義 

 

儂希在 2002 出版《傾聽》(A l'écoute)，他在此書中說明了聽、聲音、意義

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聲音 (sound) 不是單純的聲響，而是包含了「迴 響」 

(resonance)66。振動或氣流壓縮產生了聲音，不過，聲音不只是所發出的聲響，

它還是聲響的傳播。聲音傳播在空間之中。有別於視覺的靜態在場，聲音的在場

延伸它自身，迴響在距離之外，並延伸向所有方向。迴響帶來了聲音的擴張。傾

聽傾聽著迴響，傾聽者以他的全部存有來傾聽迴響。對傾聽者來說，聲音不只延

伸向遠距，聲音也造就了回音。聲音反彈向傾聽者，它反過來穿透了傾聽者，並

迴響在傾聽者之中。迴響構成了傾聽者本身。 

儂希將傾聽(écoute/listen)與聽聞(entende/hear)區分開來。傾聽開放向意義，

傾聽將傾聽者開放向意義的迴響。「聽聞」(entendre, “to hear”)則是表現為「理解」 

(comprendre, “to understand”)。67聽聞理解著意義，是對意義的指意。聽聞並不開

放向意義及其迴響，聽聞者聽見自己的「聲音」(voice) 68、聽見自己的活生生聲

音或語音。聲音指定了主體的自我在場。聽聞的主體也是說話的主體。言語並未

                                                 
64 The Muses, p. 35. 
65 The Muses, p. 30. 
66 Listening, p. 16. 
67 Listening, p. 6. 
68 Speech and Phenomena,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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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體帶離出主體之外，當主體說話時，主體同時聽見自己在說。說話主體聽見

自己的聲音，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將主體的這個結構命名為「自聽-自話」

(hearing oneself speak)69。自聽-自話是主體驅動自身與接受自身的自我運動，是

「絕對的純粹自我感發」(absolutely pure auto-affection)70。自聽-自話縮減了外在

性，它讓主體緊臨自身，並將主體保持作為親密內在性，自聽-自話表現出主體

的絕對自我鄰近性。 

藉由對意義的傾聽，儂希解構了主體的自聽-自話。意義的迴響敞開了主體，

將主體暴露到自我感發之外。意義超越了聽聞性理解，意義是不可意指的，是超

出指意的敞開。聲音不是活生生的自我在場，而是意義的迴響。迴響發生為「一

個意義的振動性敞開」(vibrant spacing-up of a sense)71。聽聞不開放向意義，但傾

聽開放向意義。意義穿透、橫越傾聽者，並迴響在傾聽者之中。傾聽者本身構成

了迴響的位置，他與意義一起振動，變成為「迴響的主體」(resonant subject)72。

迴響干擾了他的親密內在性，並敞開了朝向外在的開口。傾聽者與自身分離開

來，意義的迴響將傾聽者移置到自身之外。傾聽是自我鄰近的絕對不可能性，它

構成了主體的無限分離。 

 

六、《身體》：身體的意義與敞開 

 

儂希在 1992 年出版《身體》(Corpus)，他在本書中說明了身體與意義的關

係。在解構主體的運作中，身體具有重要地位。儂希重新解讀身體與靈魂的關係，

他不贊同柏拉圖與基督教對身體的貶斥，身體不是禁錮靈魂的牢籠。不過，他沒

有就此顛倒身體與靈魂的對立關係，並轉而宣稱靈魂是身體的牢籠。對儂希來

                                                 
69 Speech and Phenomena, p. 78. 
70 Speech and Phenomena, p. 79. 
71 Listening, p. 30. 
72 Listening,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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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靈魂構成了身體的經驗，靈魂不是獨立於身體之外的精神實體，而是身體的

形式。在靈魂的這個形式中，儂希強調靈魂的「感知」(sensing)73作用。靈魂運

作為身體的感知或被感知。身體感知著其它身體，或被其它身體感知。此外，身

體也感知著它的感知。感知包含著「自我感知」(self-sensing)74，通過自我感知，

靈魂建立起身體與自身的關係。自我感知不受限於自我學的自我。身體由外而感

知著自身，並將自身感知作為外在。自我感知讓身體超出了親密性與內在性。身

體的自我關係是身體與外在的關係。 

靈魂是身體的感知與自我感知。感知不是對象化活動：身體既沒有感知著

其它對象，也沒有將自身感知為對象，而是將自身感知作為外在。身體感知著自

己外在於自身。靈魂不是身體的牢籠，而是讓身體外在於自身。在靈魂與身體的

結合中，靈魂帶來了身體的擴延。擴延不是封閉的同質空間，而是空間的延伸與

擴展。靈魂的擴延就是敞開，靈魂構成了身體的「外於自身存有」(being outside 

itself)75。 

儂希發展「身體的存有學」(ontology of body)76。身體不是團塊、不是實體、

不集中於自身，而是外在於自身。存有將我們拋入到世界。伴隨著出生，存有也

一併將意義傳遞給身體，並賦予了「意義的身體」(THE BODY OF SENSE)77。存

有意義敞開了身體。我是自己的身體，不過，我無法將身體據為己有，身體是不

可佔有的。身體是實存的基本位置，它呈現出實存的發生。身體向外暴露，並將

整個內在暴露到外在。身體不只指定了在世存有，它不只是在世界之中，它同時

也帶來世界的敞開。世界聚集著身體，是許多身體的世界。身體感知與接觸到他

人的身體，身體碰觸到其它外在於自身的身體。身體與身體之間交流著意義，每

個身體都為了彼此更新意義，並帶來彼此的敞開。所有身體相互敞開，世界是「許

                                                 
73 Corpus, p. 127. 
74 Corpus, p. 132. 
75 Corpus, p. 126. 
76 Corpus, p. 19. 
77 Corpus,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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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身體的敞開」(spacing of bodies)78。世界發生為所有身體的共同敞開。 

 

七、《解閉：基督教的解構》：從無中創造與自我解構 

 

儂希在 2005 年出版《解閉：基督教的解構》(La Déclosion: Déconstruction du 

christianisme)，他分析了基督教與解構的關係。基督教是一神論，儂希認為一神

論的基督教包含了無神論的意涵，不過，儂希不是以通常意義下的無神論來理解

它，而是特別將之命名為「神逝論」(absentheism)79。神逝論指的是神的缺席與

隱逝：神的缺席不僅代表神遠離了世界整體，它還代表神與祂自身的分離。然而，

上帝沒有單純地隱匿自身。離棄世界的上帝一併離棄祂自身，祂不將自身保持作

為超越的無限者，而是自行掏空自身。在神的缺席與隱逝之中，神逝論標誌了「解

閉」(disenclosure)80的事件。解閉指的是：上帝脫離自身、外在於自身與敞開祂

自身。隱逝的上帝帶來了解閉與敞開。 

儂希以神逝論與解閉來說明上帝對世界的創造。上帝從無中創造(Creatio ex 

nihilo)，並創造出世界。創造不是生產，上帝不是生產出世界並獨立於世界之外

的生產者，作為創造者的上帝並不佔有它的產物。在創造的行動中，上帝消失在

虛無之中。根據神逝論，這表示上帝也一併虛無化自身。上帝慷慨地給出虛無，

並將祂的虛無贈與給世界。上帝消失在世界之中，消失作為世界的敞開。創造者

通過祂自己的虛無而創造出世界，世界就是上帝贈與給我們的神聖位置。世界源

自於上帝的解閉與敞開。 

儂希認為基督教與解構之間具有親密的關係。首先，他在從無中創造發現

了解構的資源。對基督教的解構並不是以外在方式來執行，而是以內在方式來執

行。基督教蘊含著它自身的解構，基督教解構它自身。世界的根源不是無限的超

                                                 
78 Corpus, p. 107. 
79 Dis-enclosu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p. 18. 
80 Dis-enclosu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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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在場，而是虛無。世界就是上帝消逝於其中的開放位置，而整體存有者則分享

了創造者的虛無。其次，儂希認為解構即是解閉。解構不是摧毀，而是對建構的

拆解。建構是組合的結構，建構將不可組合者隱藏在組合的結構之中。這不可組

合者超出了組合，是不可被結合的過多與解閉。解構觸及了被隱藏起來的解閉，

並由內鬆動了建構。解構拆開建構，帶來建構的解閉。解構的解除等同於解閉的

敞開。 

 

 

第三節、本論文相關主題 

 

 

本節對儂希的討論將集中在「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解構的起始-根源

條件」、「主體以及共同體的解構」這三個主題上，本論文依照這三個主題來具體

分析儂希的作品。現代主體的發展界定了「主體與計劃」以及「共同體的無限自

我實現」兩章。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界定了「由存有的真理到存有的意義」以

及「實存與世界」兩章。主體以及共同體的解構界定了「主體的解構：書寫與意

義」以及「共同體的解構：共在、共實存與它者」兩章。 

 

一、儂希論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 

 

儂希對現代主體提出獨特理解，他不將主體等同於實體式基底，而是探討

了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儂希闡述了主體的絕對能產力、主體對自身的自我生

產，以及主體在自己的產物中所達成的自我認識。主體不僅否定了物，他也否定

自己的事實存在，將自己保持作為理想在場。自我否定並未取消主體，而是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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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予以無限化、將主體帶入無限的自我生成。主體生產出自己的本質，並在生產

出來的本質中認識他自己。儂希以自我生產的自我認識來說明主體的自我完成。 

本文在第三章「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1）：主體與計劃」中，集中分析

〈哲學的遺忘〉(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黑格爾：否定性的動盪不安》

(Hegel: The Restlessness of the Negative) 、〈肖像的注視〉(The Look of the 

Portrait)。根據〈哲學的遺忘〉，本文說明主體的自我籌劃，探討主體對意義的呈

現，以及主體對自身意義的自我呈現。根據《黑格爾：否定性的動盪不安》，本

文說明自我否定，以及否定的否定之主體意涵，並澄清主體如何揚棄他自己的無

限規定。根據〈肖像的注視〉，本文說明主體如何通過形象來創發自身、如何將

自己展示作為形象，以及澄清主體形象為主體帶來的形象性完成。 

本文在第四章「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2）：共同體的無限自我實現」，具

體分析〈無作品的共同體〉(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根據〈無作品的共同體〉，

本文說明主體觀念如何獲得政治上的貫徹執行，澄清共同體如何矯正、改造與創

造出理想人性，探討共同體如何轉變成為單一的無限主體，以及勾勒出共同體-

主體的最終完成形態。 

(1) 在 1986 年《哲學的遺忘》(L'Oubli de la philosophie)這本書中，儂希分

析了「指意」(signification)81活動以及「指意計劃」(project of signification)82。主

體執行著指意活動，指意被安排與組織成為指意計劃，主體將他自己包含在計劃

之中，指意計劃籌劃著主體的理想在場。主體具有「意義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83，他欲求著意義，並以指意來意指著意義。指意是對意義的指意性呈

現。指意否定了既定對象，並將之保存作為理想形式。指意在被否定的對象上呈

現出意義，將意義呈現作為可直觀的理想形式，全面地否定感性現實。指意廢除

了陌生的感性現實，將感性現實予以理想化與人性化。 

                                                 
81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2. 
82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4. 
83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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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不只將意義呈現在他之前，主體還呈現出他自己的意義。主體並非外

在於指意活動，指意最重要與最後的任務就是意指著主體，主體是終極意指。指

意意指著指意主體，運作為指意的指意。指意計劃籌劃著指意的指意，也籌劃著

主體的自我意指與自我呈現，亦即，主體以指意計畫來達成自我實現。指意否定

了所有的既定在場，包括主體在內的既定在場都被否定。對主體的指意否定了主

體。自我意指構成了主體的自我否定：主體否定自己的自然存有，並將理想形式

呈現給自己。主體將自己的意義呈現給自己，這樣的自我呈現滿足了意義意志，

主體實現自己的理想在場。 

(2) 在 1997 年的《黑格爾：否定性的動盪不安》(Hegel: L'Inquietude du negatif)

一書中，儂希說明了主體與否定性的關係。主體執行否定的行動，他否定一切的

既定存在，最重要的是，主體否定他的既定自我。主體不只區別於在己存有，他

還要遠離他自己的為己存有。事實上，為己存有仍然是在己存有，為己存有是主

體的在己存有，它預設了主體的預先存在。在否定性的動盪不安中，主體否定他

自己的在己存有。儂希將主體的自我否定稱作「為己否定性」(negativity for 

itself)84。 

為己否定性是否定的否定，表示主體否定了他自己的否定活動。否定廢除

了有限制性，並將有限者提昇為「非-有限者」(in-finite)85。否定性運作為有限者

的無限化，意思是說，否定性不只有限地否定了有限者，並且，在自我否定中，

否定性無限地否定了有限者。自我否定是否定性的無限勞動。主體不僅以否定行

動來改造與生產世界，主體還通過自我否定來改造與生產他自己：主體否定自

然，以及否定自己的自然存在。否定性由內分割著主體，它廢除了主體的有限制

性，將主體予以無限化。主體脫離自身而回歸自身，並佔有了自己的無限性。自

我否定構成了自我相等。 

                                                 
84 H, p. 70. 
85 H,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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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是無限的自我生成。主體在徹底的支離破碎中發現自身。自我認識不

是對象的知識，自我認識不把自我當成對象，並不是對自我的對象化。自我認識

是理想知識，是無限的自我認識。主體的自我不是實體式的自我持存。自我本身

是否定性，對自我的否定帶來了自我關聯。主體關聯於自己的無限性：在自我否

定中，主體認識自己的無限性。自我否定實現了無限自我認識，主體是自我否定

的自我認識。 

(3) 儂希在 2000 年出版《肖像的注視》(Le Regard du portrait)，說明了主體

與形象之間的關係。肖像將被描繪的個人呈現給他自己，並呈現出被描繪者的同

一性。儂希認為肖像所呈現出的同一性不是「指涉同一性」 (referential identity)，

而是「圖像同一性」(pictorial identity)。86肖像以圖像同一性來構成被描繪者，揭

示出被描繪者的主體存有，為主體提供了自我在場的確定性。肖像形塑著主體，

它將主體展現作為形象。藉由肖像的創發，主體也創發他自己。 

物的形象構成了物的理想在場。形象不是物的分身或模仿，它取消了物：

形象將物抽離於物之外，並將物投射到它自身之前。形象顯示出理想性，它是理

想性的直觀形式，是理想性的感性性。形象不只為了主體展示理想性，形象也展

示出主體的理想性。伴隨著物的顯示，主體也顯示他自己，亦即，形象展示出主

體的所是以及如何是。形象將主體抽離出他的單純在場，並將主體帶到他自身之

前。 

主體並不獨立於形象之外，並不具有在形象之外的同一性，主體的同一性

源自於形象的同一性。形象是主體的自我中介，它生產出「主體的展示」 

(exposition of the subject)87。主體脫離自我持存，並將自己設置向形象、將自己設

置作為形象。形象呈現出主體的理想，並將之呈現給主體。主體看見自己的理想

形式，在形象之中變成他自己，他通過形象來完成自身，他的自我完成是形象性

                                                 
86 “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 224. 
87 “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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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主體形象顯現出主體的無限性，主體形象是自我相等的無限產物。 

(4) 儂希在 1986 年出版《無作品的共同體》(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這

本重要的書。88在〈無作品的共同體〉(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這篇同名文章

中，儂希說明了極權主義的終極實現，他以「內在主義」(immanentism)89來命名

極權主義的終極實現。內在主義取消了個體之間的疏離關係。在內在主義的支配

下，所有個體都被否定。每個成員都經歷著否定性的內在分割。共同體吸收了所

有的被否定者，並將之融合作為內在性。每個成員都內在於其它的成員，整個共

同體變成為內在於本身的絕對內在性。內在性沒有外在性，它代表著共同體的自

我統一與自我聚集。共同體結合為單一的主體。絕對內在的共同體變成了主體。 

內在主義實現了現代主體形上學。內在性是主體觀念的集體自我實現。整

個共同體被拋入主體化過程，所有成員都被無限化與絕對化。否定性鑿空與撕裂

了人的有限在場。人的自然存在被廢除，並被提升作為理想在場。每個成員都通

過自己的死亡而變成主體。內在主義將共同體轉變成為「死亡共同體」(community 

of death)90。在死亡共同體之中，除了他人被否定與犧牲之外，極權主義領袖也

否定與犧牲他自己。自我犧牲是對有限者的無限否定。極權主義領袖並不具有直

視死亡景觀的特權，他最終也投入死亡景觀，一併參與到被犧牲者之中。自我犧

牲實現了絕對的揚棄。包括極權主義領袖的所有成員都被內在化、都被中介於內

在性之中。 

集體死亡完成了內在生命。共同體通過死亡來創造它自己，並將自己創造

                                                 
88 英譯者康納(Connor, Peter)將本書譯為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將其同名文章譯為“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中譯者蘇哲安翻譯了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其中的同名文章，並將

之出版為《解構共同體》。蘇哲安不直接翻譯 désoeuvrée 一詞，而是以「解構」一詞來補缺。在

康納的翻譯中，他強調 désoeuvrée 之不運作的(inoperative)與非功效的(unworking)意含。不運作

性與非功效性只片面地呈現出 désoeuvrement，而忽略了無作品性(worklessness)這個意含。本論

文強調 désoeuvrement 的無作品性。本論文將 désoeuvrée 譯為無作品的。本論文認為共同體不僅

是不運作的與非功效的，共同體還必須是無作品的。共同體不將自身生產作為作品。共同體不可

完成的。儂希對共同體的解構關聯於共同體的無作品性與不可完成性。關於 désoeuvrement 的翻

譯與說明，請參閱本論文註 604。 
89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3. 
90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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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死亡作品」(work of death)91。死亡作品是共同體作為作品的自我創造。死

亡作品中介了全體的支離破碎。所有的犧牲與自我犧牲都被保存於死亡作品之

中。死亡作品是共同體的本質。共同體生產出死亡作品，並據此生產出自己的本

質。共同體以死亡作品達成了自我呈現與自我完成。 

 

二、儂希對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的探討 

 

解構思維影響著儂希，構成他的思想的主要驅動力。不過，儂希並沒有單

純接受德希達式解構，而是再次閱讀海德格，並據此界定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

儂希深入海德格對無蔽(aletheia)這個存有真理的分析，認為海德格侷限在解閉╱

遮蔽的結構統一性，而忽略了存有與它自身的無限分離。儂希在存有的遮蔽狀態

之中發現存有對它自身的重複遮蔽。存有不再維持作為自同者，而是不可恢復地

離棄自身。存有無限制地敞開自身。儂希以存有的敞開來作為解構的起始-根源

條件，並將之命名為存有的意義。儂希依照存有意義來說明實存與世界，並澄清

了它們的關係。 

本文在第五章「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1）：由存有的真理到存有的意義」，

集中分析〈被遺棄的存有〉 (Abandoned Being)與〈有限的思維〉 (A Finite 

Thinking)。根據〈被遺棄的存有〉(Abandoned Being)，本文說明存有的遺棄狀態，

區分出存有對存有者的遺棄以及存有對它自身的離棄，澄清存有的自我離棄如何

奠立存有者、如何構成了整體存有者的積極條件。根據〈有限的思維〉，本文說

明儂希對存有思維的深化與發展，澄清思維如何通過存有來獲得自己的有限性，

並探討有限思維對世界的創造。 

本文在第六章「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2）：實存與世界」，集中分析〈實存

的決定〉(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世界的意義》(The Sense of the World)。根

                                                 
91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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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存的決定〉，本文說明決定的根源，澄清實存如何通過它的決定來重新建

立與根源的原始關係，並探討實存的本己存有與向來我屬性。根據《世界的意

義》，本文說明世界的虛無與意義之間的關係，探討實存如何超越向世界，以及

實存如何在世界之中帶來世界的敞開。 

(1) 在 1981 年〈被遺棄的存有〉(L’être abandonné)這篇文章中，儂希探討了

「存有的遺忘」(oblivion of being)92。他區分出兩種對存有的遺忘：在第一種對

存有的遺忘中，被遺忘的是存有的離棄狀態；在第二種對存有的遺忘中，被遺忘

的則是存有對它自身的無限離棄。形上學代表第一種對存有的遺忘。形上學發展

表象思維，並將存有表象作為存有者。海德格以無蔽(aletheia)作為存有最早期的

基本特徵，無蔽是存有的真理。無蔽既是存有的解蔽，亦是存有的遮蔽。海德格

認為形上學遺忘了存有的遮蔽狀態，形上學遮蔽了遮蔽狀態。遮蔽是庇護、守護

與保存。遮蔽代表潛在的在場，在遮蔽狀態中，存有仍然維持作為在場狀態。存

有自行解蔽，由遮蔽狀態解脫開來，並澄亮自身、顯現為充實的自我在場。存有

的顯現治癒了對存有的遺忘。 

儂希探索第二種對存有的遺忘。遺忘不源自於單純的遮蔽狀態，而是源自

於存有對它自身的遺棄。存有遠離與離棄了存有者整體，更重要的是，存有離棄

它自身。在遮蔽狀態之中，存有進一步與它自身相分離，存有不再顯現為自我在

場、不是自同者、不可恢復地離棄它自身。存有不是：存有不是存有者，存有也

不是它自身。存有是虛無。存有在虛無之中被鑿空了，並超出自身、脫離到自身

之外。存有的離棄帶來了敞開。 

儂希藉由第二種對存有的遺忘而深化了第一種對存有的遺忘。遺忘不是單

純的離棄狀態，而是源自於存有的自我離棄。存有無限地離棄它自身，不再顯現

它自身。存有的遺忘是不可治癒的。自我離棄不帶來記憶，而是徹底抹拭了記憶。

存有超出記憶，是任何記憶都無法恢復的不可回憶者。存有解除了思維的記憶特

                                                 
92 “Abandoned Being,” in BP,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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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形式。 

(2) 儂希 1990 年出版了《有限的思維》(Une Pensée finie)，並在〈有限的思

維〉(Une Pensée finie)這篇同名文章中，說明了思維與存有的關係。思維不是表

象思維，不運作為對象化過程，而是思考著存有。存有是不可表象者。存有由存

有者整體隱逝而去，並且一併離棄了它自身。存有與自身分離開來，揭示出「存

有的有限性」(finitude of being)93。有限性不是根據、本質或實體，而是代表無限

同一性的無限匱乏。離棄自身的存有變成為有限存有。 

思維是存有的思維，它開放向存有的到達。離棄的存有通達向思維，並將

它的有限性傳遞給思維。存有的思維是對有限存有的思維，在其中，思維本身也

變成是有限的。有限思維無關乎有限制性，它不是有限制者。有限思維源自於有

限存有，思維由有限存有獲得了「思維的本質有限性」(essential finitude of 

thought)94。有限存有剝奪了有限制性，讓思維脫離它自身，並將思維向外暴露。

有限思維沒有作者或主體。有限思維不歸屬於自我，它運作在自我之前或自我之

外。有限思維抹拭了自我，構成了無界限的自由思維。 

有限存有是超出記憶的不可回憶者，它不保證記憶，而是保證遺忘。思維

追憶不可回憶者，失落在對不可回憶者的追憶中。有限存有敞開了思維。有限思

維解除了主-客對立。表象思維控制存有者，於此相反，有限思維不控制存有者，

它為存有者整體保持敞開。有限思維是創造世界的思維：它不是對世界的征服，

而是對世界的創造。思維通過與自身的分離來創造世界。作為無界限的自由思

維，有限思維敞開它自己，並帶來世界的敞開。 

(3) 在 1989 年〈實存的決定〉(La decision d’existence)這篇文章中，儂希說

明了實存的決定。實存的決定即是為實存的決定，實存並不外在於決定，實存即

是它的決定。實存不是決定的決定者，決定者執行的是「封閉的決定」(decision 

                                                 
93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18. 
94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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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loses off)95。實存的決定來自於存有。存有離棄它自身，並以此構成了「存

有的奉獻」(offering of Being)96。存有將自己的有限性奉獻給實存、奉獻在實存

之中。實存的存有是有限的。專屬於實存的不是它自己的專屬性，而是存有對它

的剝奪。實存守護著存有。實存將存有保持在決定之中，並以它的決定來呈現有

限存有。 

實存決定去實存。實存脫離它自身，外在於它自身。在實存的決定中，實

存開放向存有的擊打與敞開。實存的決定不構成本真性，實存不具有本真自身

性。實存並不佔有與擁有它自己，而是綻出地實存著。實存向外暴露，並暴露出

它自己的無本質性。離棄的存有並沒有煙消雲散。存有實存著，存有實存作為決

定。實存延續了存有的奉獻，實存的決定形成了實存的奉獻；實存的決定帶來了

敞開，實存將自己的敞開奉獻給世界。 

(4)儂希在 1993 年出版《世界的意義》(Le Sens du monde)，他在此書中探討

了實存、世界與意義的關係。存有將它的意義贈與給了實存。實存並不扣留意義

這個禮物，而是將它回饋給世界。實存將「存有意義」(sense of being)97帶入到世

界。實存超越了包括它自己在內的存有者整體。實存是「存有的事件」(event of 

being)98，它發生為敞開：實存外在於自身，並將自己的無內在性一併帶入到世

界。 

實存帶來世界的敞開，它敞開了它所在之處與它所到之處。儂希改造了海

德格式的在世存有，他以「向-世-存有」(being-toward-the-world)99來說明實存對

世界的敞開。實存開放向世界，不過，實存不只是持立在世界之中，實存同時也

延伸與擴張著世界。實存構成了世界的實存式敞開，並造就了世界的實際實存。

作為向世存有，實存絕不朝向自我回歸，而是朝向世界的敞開。向世存有指的是

                                                 
95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98. 
96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6. 
97 SW, p. 56. 
98 SW, p. 127. 
99 SW,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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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朝向世界的超越運動，而世界就是這個「存有向」(being-toward)100。實存將

自己的敞開奉獻給世界。藉由實存的奉獻，存有的意義被實現成為「世界的意義」

(sense of the world)101。世界不具有意義，世界就是意義。世界的意義在於世界的

無限制敞開。 

 

三、 儂希對主體與共同體的解構 

 

在確立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之後，本文進一步探討儂希對主體與共同體的

解構。存有的隱逝引發了自我的隱逝，並導致實存的發生。專屬於主體的不是他

自己，而是存有對他的剝奪與敞開。主體從未在自身之中擁有自己的本質，他也

無法藉由自身來生產出自己的本質。本質的匱乏與欠缺完成標誌著解構的兩個端

點：解構回溯根源、掘發根源的虛無，探索原初的無本質性；解構推遲終結、延

遲終點的到來，造就非完成的無盡運動。依照主體的無本質性與不可完成性，儂

希發展了書寫的思維，並以書寫來實踐對主體的解構。存有銘刻在主體之中，存

有的跡切入、切開主體，跡的切割造成了本質的匱乏。書寫再描繪著跡，它活化

了在主體之中的跡，將主體引導回他的原初失落。書寫產生無作品性，並以無作

品性來敞開主體。書寫構成了意義的事件，它讓意義再次發生與重新開始。實存

並非處於孤立的獨我狀態，而是與其它實存共同存在。儂希重新思考共在的意

義，並以共在來作為解構共同體的中心環節。共在呈現出共同體的無本質性與不

可完成性。共在分享了共同的虛無，它構成了共同體的根源。共同體則是守護著

共在，並抵抗著內在主義：它既不犧牲他人的實存，它也不要求自我犧牲。共同

體不將自身實現作為單一主體，而是發生為所有實存的共同敞開。共同體暴露出

每個實存的它者性，是聚集著許多的它者的它者共同體。 

                                                 
100 SW, p. 9. 
101 SW,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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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第七章「主體的解構：書寫與意義」，集中分析〈外刻〉(Exscription)

以及〈省略的意義〉(Elliptical Sense)。根據〈外刻〉，本文說明存有的外刻，澄

清存有如何隱逝作為外刻，以及書寫對這個外刻的再描繪，並探討書寫如何藉由

外刻來敞開主體。根據〈省略的意義〉，本文說明書寫與意義的關係，澄清書寫

如何回應意義的要求，並探討書寫對意義的修改與更新。 

本文在第八章「共同體的解構：共在、共實存與它者」，集中分析《單一複

數的存有》(Being Singular Plural)以及〈有限的歷史〉(A Finite History)。根據《單

一複數的存有》，本文澄清共在的意義，說明共同體如何分享共同的虛無，並探

討共同體如何抵抗內在主義，以及共同體對自身的敞開。根據〈有限的歷史〉，

本文說明共同體與它者的關係，澄清實存如何變異而為它者，並探討共同體如何

聚集所有的它者，以及共同體如何轉變成為它者的共同體。 

(1) 儂希在 1988 年〈外刻〉(L'excrit)這篇文章中，說明了存有、外刻與書

寫之間的關係。存有遠離存有者整體。隱逝的存有由自身隱退而去。在隱逝的最

深處，存有消失作為跡。隱逝的存有遺留下跡。存有銘刻著自身的缺席。儂希將

存有的銘刻命名為外刻。外刻是無限地開放銘刻。外刻傳遞著存有的虛無。外刻

將有限存有銘刻在存有者之中。外刻切入存有者，它切開界限與封閉，並敞開了

存有者。存有的外刻呈現出意義的敞開。 

隱逝具有雙重意含。首先，隱逝遺留下跡。隱逝是存有的外刻。其次，隱

逝重複了跡。隱逝構成了「再描繪」(retracing)102的運作。隱逝再描繪著跡，將

跡給取回來。隱逝的第二重意含即是書寫。書寫再描繪存有的外刻。書寫將「存

有的自由與驚喜」(the surprise and freedom of being)103呈現在外刻之中。書寫重

複與寫下外刻。外刻通過書寫而延伸，它變成為書寫。 

存有的外刻已經切入主體。主體不具有活生生的自我在場。外刻切割主體，

                                                 
102 “Exscription,” in BP, p. 327. 
103 “Exscription,” in BP, p.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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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主體的消逝。書寫活化了在主體之中的外刻，重複切開外刻的第一次切割，

再次引發主體的消逝。書寫並不為主體提供自我認同的形象，而是抹拭了主體，

並導致主體的缺席與死亡。書寫產生出無作品性。無作品性代表著主體的不可完

成性。書寫讓主體消失而為無作品性，並以無作品性敞開了主體。在主體形象破

碎之處，書寫造就了意義的發生。書寫以意義的無作品性取代了無意義的主體形

象。 

(2) 儂希在 1990〈省略的意義〉(Sens elliptique)這篇文章中，說明了書寫與

意義的關係，以及書寫對意義的重複。「省略」(ellipsis)104關聯於根源，不過，它

不是關聯於根源的充實自我在場，而是關聯於根源的差異。省略來自於根源的差

異，以及在根源之中的差異，省略指的是根源作為「延異」(différance)105：根源

差異化自身，以及推遲自身。根源省略自身，並發生為延異。儂希將根源的省略

與延異等同於「根源的意義」(sense of origin)106。根源的意義就在於根源的敞開。 

儂希認為意義不是既定的，而是必須對自身提出要求、呼喚向自身與欲求

自身。意義必須重新詢問自身，而（根源的）意義就是這個「重新」(the “anew”)107。

書寫回應了意義的要求。書寫重複意義，不過，對意義的重複不是為了恢復「第

一意義」(first sense)108，而是為了更新意義。書寫修改意義、讓意義重新開始。

書寫承擔著根源的意義，開放向意義的發生。書寫構成了意義的事件，它擴張、

延伸了意義，並造就意義的無限制地敞開。 

(3) 儂希在 1996 年出版《單一複數的存有》(Être singulier pluriel)，在此

書第一章「論單一複數的存有」(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中，他探討了「共在」

(being-with)109。此有與其它此有共同存在。共在本質地構成了此有。共在並不以

                                                 
104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1. 
105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2. 
106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2. 
107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3. 
108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3. 
109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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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自身的實體本質」(substantial essence of Being itself)110來連結彼此，而是

建立在存有的隱逝之中。隱逝的存有將自身的虛無傳遞給共在、傳遞作為共在。

存有即是共同。存有的共同是「共同的虛無」(the nothing of the with)，以及「虛

無作為共同」(the nothing as the with)。111共在是對共同虛無的分享。共在意味著

專屬存有的抹拭。存有的隱逝造成了自我之專屬性的隱逝。 

共在不提供本質。沒有人能夠在自己之中擁有本質，也沒有人能夠在另一

個自我之中擁有自己的本質。共在開放向共同的分割與擊打，就是一起被敞開。

每一個人都在彼此之間以及在自己之中分享著敞開。共在呈現出無本質性。每個

此有都外在於自身、都被暴露向外在，並暴露出自己的無內在性。共同存在的此

有一起實存著。共在是所有實存的「共實存」(coexistence)112，是所有實存的「共

同-顯現」(co-appearing)113。 

共在不凝聚、結合或團結。共實存並不被融合作為無限主體。實存為了彼

此而保持敞開。每次的實存都放大與擴張開彼此的距離。實存聚集在由它們共同

敞開的無限距離之中。共在不只是共同存在於世界之中，共在還發生為世界的共

同敞開。每個實存都敞開了世界，都是世界的根源。他人的實存構成了同一個世

界的其它根源。沒有人有權力剝奪他人的實存。他人的實存帶來了世界的其他敞

開。共在構成了世界的多重根源以及世界的多重敞開。共在無限制地敞開，向外

擴張與延伸，將存有的敞開擴展成為世界的敞開。 

(4) 在 1989 年〈有限的歷史〉(L'histoire finie)這篇文章中，儂希說明了共同

體與它者的關係。共同體既不包含主體，也不將自身實現作為單一主體。共同體

聚集著它者，是「許多它者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others) 114。共同體將實存

向外暴露。實存敞開自身，並暴露出自我在場的失落。自我的抹拭讓實存完全不

                                                 
110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29. 
111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94. 
112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42. 
113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59. 
114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同於它自己。自我的消失帶來了實存的變異。實存無法保持自我同一，而是變異

著。實存變異為它者。實存是完全不同的相同物。無本質的實存變成了它者。實

存呈現出「實存的它者性」(otherness of existence)115。實存的它者性是不可縮減

的異質性與它異性。 

共同體歡迎他人的到來。他人不屬於自我的現象，而是歸屬於實存。實存

敞開了他人，暴露出他人的非自我在場，並將他人變異作為它者。他人實存作為

它者。共同體對其它實存保持好客，並開放向另一個它者的造訪。它者不提供自

我知識。我無法在它者之中發現與認識自己。它者不具有同一性。他人的實存帶

來了其它的它者性。它者性並不是其它實存專有的特權。它者性並不在我之外。

我的實存暴露出我自己的非自我在場。我也實存作為它者。我的實存具有它者

性。我以我自己的它者性來回應其它實存的它者性。 

它者性不是共同實體。它者性是每個自我的非實體性。每一個實存都是它

者。每個實存除了不同於其它實存，每個實存還不同於它自己。我與他人的關係

不是主體與它者的關係，而是一個它者與另一個它者的關係。共同體沒有將我們

融合成為絕對內在性。共同體聚集了我這個它者以及所有的其它它者。我們是它

者。我們每一次都是它者，每一次都與許多它者共同存在。我們互相呈現出它者

性。每一個人對於它者是它者，每一個人對於自己也是它者。在共同體之中，我

經驗著其他它者的它者性，而其它它者也經驗著我的它者性。共同體是它者的共

同體。它者共同體呈現出無限制的異質性。 

                                                 
115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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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代主體形上學的開端與建立 

 

 

本章將說明主體與現代形上學之間的關係。現代標誌著新的時代。現代不

具有預先給定的基礎，前現代的形上學不適用於它，它需要建立自己的形上學。

現代形上學是主體形上學。在現代時期，人變成為主體，並據此佔據整體存有者

的中心。主體執行著表象(das 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活動：主體藉由表象設置

對象，將對象設置在自己之前。表象主體奠立了被表象對象，是具有奠基之功能

的基礎。此外，主體也表象他自己。主體與被表象對象處於共同被表象狀態：伴

隨著被表象對象，主體也一道被表象出來。自我表象是主體的自我設置，表象主

體設置自身，是自己設置自身的存有者。在現代主體形上學之中，主體包含有基

礎與自我設置這兩個面向。本章依據海德格在《尼采 4》(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提出的一般主體(subiectum)來說明這兩個面向。 

 

 

第一節、思想、表象與再現 

 

 

現代標誌著新紀元，它脫離了前現代的基督教世界，並構成為新世界。現

代雖然擺脫了基督教神學，卻沒有直接變成為世俗世界。世俗化過程並沒有闡明

新世界的基礎，新世界必須將自己建立在真實的基礎之上。對海德格來說，新世

界的歷史基礎是形上學。這個形上學不再訴諸超感性領域的超越根源，現代形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學不是存有-神學(onto-theology)116。現代形上學是主體形上學，它構成了新世界

的基礎。本文依照海德格對表象(das 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作用的分析來闡述

現代主體形上學，將主體與表象作用的關係分析為下列兩個層次：首先，本文將

說明主體如何以表象作用來構成被表象者，以及表象主體如何成為被表象者的基

礎；其次，本文將說明主體如何以表象作用來表象他自身，以及表象主體如何藉

由自我表象來達成自我設置。 

主體形上學構成了現代的基礎。不過，存在著的人還不是主體。由人變成

為主體涉及了人之本質的轉變，現代主體形上學建立在人的本質轉變之中；現代

人脫離中世紀的束縛，他是自由的。最重要的是，現代人必須解放向自身，並經

歷他自己的本質轉變。在現代時期的開端，笛卡爾的哲學構思著人的本質轉變，

他的哲學規劃了現代人的自由與解放，並據此奠立了新世界的現代形上學。 

海德格認為「對於現代形上學的奠基工作來說，笛卡爾的形上學乃是決定

性的開端。它的使命是：為人的解放——使人進入新自由(作為自身確信的自我

立法)之中的解放——奠定形上學的基礎。」117現代人致力於解放他自身，亦即，

現代形上學奠定了人之解放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主體，人將他自己解放作為主

體，自我解放帶來了人的本質轉變。在現代時期，人變成為主體。現代形上學以

主體來奠定新世界的基礎，它規定了主體在現代的支配地位。 

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這項基本原理。我思故我在構

成了新世界的基礎，奠立了人的自我解放。我思故我在展示出主體的自我意識。

海德格認為「在現代哲學的開端處有笛卡爾的定律：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

                                                 
116 海德格認為形上學陷入了存有的遺忘。形上學將存有表象作為存有者。形上學以兩種方式來

表象存有：在一方面，形上學將存有表象作為最普遍的存有者；在另一方面，形上學將存有表象

作為最高的存有者。形上學對存有的兩種表象方式就是存有-神學。存有學以最普遍的存有者來

奠立存有者，而神學則以最高的存有者來奠立存有者。「形上學的表象就是把存有者表象為存有

者。以這種方式，形上學總是把存有者作為存有者整體表象出來，把存有者之存有者狀態、存有

者之在場表象出來。但是，形上學是以雙重方式來表象存有者的存有狀態：一方面是在其最普遍

的特性意義上來表象存有者作為存有者整體；而另一方面也在最高的、因而神性的存有者意義上

來表象存有者作為存有者整體。」，請參閱 Pathmarks, p. 287. 
117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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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在』。關於事物和存有者整體的一切意識都歸結於人類主體的自我意識（作

為所有確定性的不可動搖的基礎）。」118對於存有者的意識歸結於主體的自我意

識。主體確定與保障著整體存有者，並以自身來作為存有者的基礎。最重要的是，

主體確定與保障著自身，憑藉自己來建立自身。我思故我在表達的是：主體奠立

了存有者，並自行建立自己的主體存有。 

本文在第三節將說明海德格對我思故我在的分析，本節則說明海德格對思

想的分析。海德格將思想(cogitare)等同於表象作用。思想是對對象的客觀構成。

思想以表象來執行它對對象的客觀構成。對象並沒有被預先給定，而是被思想表

象出來。思想將對象表象出來，將對象表象為在它之前的對象。思想將對象設置

在它之前，並向著思維自身來設置對象。海德格認為： 

 

思想(cogitare)把可表象之物投置向自身。在這種投置中包含著某種決定

性的東西，即一種標誌的必然性，標誌著以下事實：被表象者不只是一

般地被先行給予，而是作為可支配的東西被投置出來。119 

 

思想是表象：思想表象出對象，並將對象投置給它自己。表象是設置(stellen)

活動，表象運作為：設置到自身面前和向著自身來設置。表象將被表象者帶到自

身之前。表象支配與控制了被表象者。在分析這點之前，本文先介紹表象與再現

(representation)的區別。 

在 Envoi 這篇文章中120，德希達探討了 repraesentatio 這個拉丁語詞。德希

達認為 Vorstellung 無法完全翻譯 repraesentatio。Vorstellung 並沒有突顯出

repraesentatio 的 re。Repraesentatio 包含 re 與 praesentatio 兩個部份。Re 代表著

重覆 (repetition) 與回歸 (return) ，而 praesentatio 則代表著呈現的事實。

                                                 
118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86. 
119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5. 
120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p. 9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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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aesentatio 是再現，再現重覆了呈現的事實。在再現之中，已經呈現的事物

被再次呈現出來。 

德希達以當前化(rendering present)來說明再現的運作，當前化包含了呈現與

再次呈現的雙重意涵。關於當前化的雙重意涵，德希達認為： 

 

在一方面，當前化是帶入在場(presence)、進入在場、藉由呈現(presenting)

而引發或允許到來。在另一方面，而這第二個意含包含在第一個之中，

因為引發或允許到來蘊含著引發或允許回歸的可能性，那麼當前化(to 

render present)——類似所有的「歸還」(rendering)以及類似所有的恢

復——就是重覆、能夠重覆。121 

 

再現是重覆與回歸。在場者已經呈現自身，再現則是讓在場者重返回來。

再現恢復了在場者，將在場者予以當前化，並再次呈現出在場者。 

再現讓在場者再次成為當下在場。再現運作於在場者的缺席。在場者不是

當下在場，它脫離在場狀態、消逝而去，變成為非在場者。不論再現採取何種媒

介（觀念、心像、形象或圖像），再現都面對在場者的缺席。針對在場者的不在

場狀態，再現表現出「帶回的力量」(power of-bring-back)122。再現將在場者帶回

到它的當下在場。「在再-現之中，在場者、自行呈現之物的呈現重返回來，在物

的缺席、在物的圖像的意義下，從此回歸作為在手邊的分身、肖像、形象、副本、

觀念，為了、藉由以及在主體之中是可用的、被處置的與傾向於主體。」123 

再現讓在場者再次成為當下在場。再現為了主體而將在場者帶回到在場狀

態，讓在場者返回到主體之前。對在場者的再現即是對在場者的設置。再現即是

表象，這兩者都依附於已經呈現自身的在場者。表象某物即是將某物帶回到它的

                                                 
121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06. 
122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05. 
123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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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狀態。在表象中，某物重返回來，並被設置在前面。對德希達來說，表象的

「設置力量」(power of-posing)124表現為當前化的運作。 

再現是「模仿的經濟(mimetic economy)」125。再現預設了在場者與它的自

我呈現。即使面對在場者的缺席，再現仍然訴諸於在場者的預先存在。這個模仿

經濟並沒有掌握到表象作用的主動性。對海德格來說，被表象者並沒有被先行給

予。被表象者是作為可支配的東西才被設置。表象沒有單純地重複在場者，它不

是在場者的第二序與續發的派生產物。表象不是再現，它不訴諸於在場者的回

歸，而是奠立了被表象者。表象構成了被表象者的基礎。相較於再現的對象效果，

表象強調的是主體效果；表象是主體的主動活動。表象主體是所有被表象者的基

礎。 

表象設置被表象者。表象將被表象者設置到自身面前，並向著自身來設置

被表象者。被表象者是不可懷疑的。思想對被表象者感到確定，確定性(Gewissheit 

/certainty)是現代時期的真理判準。126被表象者具有不可懷疑的確定性。思想確

定與保障被表象者，「因此，只有當某物對人來說被確定和被保障，成為人自發

地在其支配範圍內能夠隨時明確地、毫無遲疑和懷疑地加以主宰的東西時，它才

被投置、被表象出來——即才成為所思(cogitatum)。」127 

思想確定與確信它所表象出來的事物。思想保障被表象者是真實之物。思

想的確定與保障同時也是思想的支配與主宰。思想以表象來支配與主宰存有者。

表象捕捉了存有者，將存有者捕捉在思想之前。關於表象與現實事物的關係，海

德格認為： 

 

                                                 
124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05. 
125 On Representation, p. 256. 
126 海德格認為作為確定性的真理並未脫離於作為正確性(Richtigkeit)的真理。「自笛卡爾以降，真

理的批判性概念以作為確定性的真理為出發點，但也只不過是那種把真理規定為正確性的真理概

念的變形。我們對於這種真理的本質十分熟悉，它亦即表象的正確性，完全與作為存有者之無蔽

狀態的真理一起浮沉。」，請參閱 Off the Beaten Track, p. 28. 
127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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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是為了把握才出現的。不過，現代的對現實事物的表象，即這種

把握自始就在其中進行的對象化，往往都是一種對現實事物的進攻，因

為現實事物受到促逼，被要求在表象性把捉之視野中顯示出來。128 

 

存有者不再作為「湧現者」 (das Aufgehende)和「自行開啟者」 (das 

Sichöffnende)。129在表象之中，不是在場者及無蔽狀態具有優先地位，而是控制

與進攻佔了上風。表象設置存有者，並將存有者設置為對象。表象將存有者捕捉

為對著站立的對象。存有者不再向覺知它的人開啟自身，而是變成為對立的對

象。在被表象狀態中，存有者變成為可支配、可主宰與可控制的對象。 

在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這篇文章中130，海德格說明了表象的無條件

運作。表象將存有者予以對象化，它無條件地對象化一切存有者，包括存有者整

體也被表象了。131存有者整體是世界本身。世界被表象了。表象將世界設置在自

身之前，並將世界把握為圖像。世界變成為圖像(Bild/picture)。圖像一詞代表的

是「表象著的製造之集合形象」(the collective image of representing production/das 

Gebild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132。世界就是表象所製造出來的集合形象。在

現代時期，世界變成為圖像，它就是被表象出來的圖像或形象。關於這個世界圖

像，海德格認為： 

 

在世界成為圖像之處，存有者整體被確定為那種東西，人對這種東西做

了準備，相應的，人因此把這種東西帶到自身面前並在自身面前擁有這

種東西，從而在一種決定性意義上要把它擺到自身面前來…世界圖像並

                                                 
128 Pathmarks, p. 304.中文翻譯未能突顯出概念(Begriff)、把握(Begriffen)、進攻(Angriff)與表象性

把捉(vorstellende Griff)這些德文名詞的字面以及意義連繫。 
129 Holzwege, p. 90. 
130 Off the Beaten Track, pp. 57-85. 
131 「主體不是對象的對立項，而是存有的對立項。它是將存有轉變為對-象的東西、將存有轉變

為被投置、被表象之物的東西。」，請參閱“The Critique of the Subject,” i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 p. 159. 
132 Off the Beaten Track,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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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指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了。133 

 

表象無條件地將一切予以對象化，世界也變成表象的對象。表象將世界帶

到自身之前，將世界設置在自身面前，並向著自身來設置世界。表象將世界設置

作為圖像。世界等於圖像。表象支配與主宰了存有者整體。在表象之中，現代人

與存有者的關係變成為世界征服與世界控制。 

 

 

第二節、表象與主體 

 

 

被表象者關聯於表象著的我(representing I)或表象主體。主體是表象的基

礎，表象主體將尺度施加在被表象者之上。被表象者被奠立在主體這個基礎之

上。在現代時期，人就是作為表象主體而成為被表象者的基礎：「人是別具一格

的、為一切存有者的表象及其真理奠基的基礎，一切表象及其被表象者如果要有

立足點和持存性的話，都被置於這個基礎之上，而且必須已經被置於這個基礎之

上。」134 

在笛卡爾建立的現代哲學之中，思想(cogitare)的主體性表現於我思(cogito/I 

think)。思想是設置著對象的表象。我思即是「我表象」(I represent)135。在術語

的轉換中，海德格將笛卡爾式思想與我思代換成為表象與我表象。我表象突顯出

執行表象活動的主體，表象者即是表象著的我(representing I)或表象著的主體。

關於思想或表象的主體性狀態，海德格認為「因為在思想(cogitare)中包含著思想

我自己(das me cogitare)，因為表象本質上還包含著與表象者的關聯，而且被表象

                                                 
133 Off the Beaten Track, p. 67. 
134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19. 
135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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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所有被表象狀態都把自身聚集到表象者身上，所以，在此可以把自己稱為

『我』的表象者就在一種突出意義上成為主體，可以說是主體中的主體，構成表

象之基礎的一切東西都還要歸結於這個主體。」136 

現代主體是表象主體。表象主體向著自己來投置被表象者，確定與保障被

表象者。表象主體並不涉及人的個別自我，而是主體性。德孔布 (Vincent 

Descombes)認為主體哲學是建立在個人(person)與主體的這個區分上。在笛卡爾

哲學之中，個人與主體的區分就是笛卡爾的人格同一性與我思的思想主體

(thinking subject of ego cogito)的區分。在分析笛卡爾與思想主體的關係時，德孔

布認為，「我們不該說：笛卡爾思考著。我們必須說：它在笛卡爾之中思考著(it 

thinks in Descartes)。」137 

人必須脫離個別自我才能成為主體，真實的主體不關聯於人的具體存在，

並不訴諸於人格同一性。真實的主體是哲學主體，哲學主體是非個人的

(impersonal)與非人的(inhuman)。然而，德孔布認為主體哲學無法堅持個人與主

體之間的區分，在哲學主體之中隱藏著人類主體。他說：「在笛卡爾之中的自我

(ego)指定了思維物(res cogitans)。但是這個思維物太近似於人類人格。以主體之

名，笛卡爾傳統的『意識哲學』持續尋求一個存有者(它具有身體的存有學特質)，

此存有者被賦予了時間連續性(可比擬為質料之物的物理連續性)、被賦予了同一

性(類比於人格同一性)。」138人類主體糾纏著哲學主體，哲學主體無法擺脫人格

同 一 性 。 據 此 ， 德 孔 布 認 為 ：「 在 我 思 之 中 發 現 的 哲 學 主 體 是 虛 假主體

(pseudo-subject)，因為按照我思所定立的主體問題是虛假問題。」139 

                                                 
136 Nietzsche, pp. 143-144.本文在此援引德文出處。德文原文為 Weil im cogitare das me cogitare 
liegt…，英譯則是 Because the me is implied in cogitare…。英譯本疏漏德文原文中的思想我自己

(das me cogitare)，僅翻譯出我(me)。 
137 “Apropos of the ‘Critique of the Subject’ and of the Critique of this Critique,” i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p. 125. 
138 “Apropos of the ‘Critique of the Subject’ and of the Critique of this Critique,” i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p. 125. 
139 “Apropos of the ‘Critique of the Subject’ and of the Critique of this Critique,” i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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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哲學主體不是虛假主體，而主體的問題也不是虛假問題。在我思之

中發現的哲學主體是表象主體。表象主體將存有者向前設置，並確定與保障著向

他投置的對象。在表象主體面前，存有者變成為可支配、可主宰與可控制的對象。

表象主體是整體存有者的尺度與中心，他是被表象者的基礎。表象主體標誌出個

人與主體之間的明確區分。關於個人與主體之間的關係，海德格認為：「只有當

人本質上已經是主體，人才有可能滑落入個人主義意義上的主觀主義的畸形本質

之中。」140主體性是第一序的，而主觀自我則是主體性的第二序派生物。主觀自

我是主體性的殘餘物。個人同一性無法構成為存有者的基礎，只有作為表象主

體，人才構成為存有者的基礎，並施行對世界的征服和控制。 

主體不是「主觀的自我論」(subjective egoism)141，也不是「個別的自我式

的我」(isolated egoistic I)142，而是一般主體(subiectum)。「人的自我效力於這個一

般主體(subiectum)。建基在這個一般主體中的確定性本身雖然是主體的，即是在

一般主體中發揮作用的，但它並非自我式的(egoistic)。」143海德格以一般主體來

指稱非個人的主體：一般主體並不蘊含人類主體，一般主體代表著人的轉變。一

般主體代表著人由個人同一性到主體性的轉變。更重要的是，一般主體本身就是

基礎。表象主體以作為一般主體而成為存有者的基礎。現代主體是一般主體。關

於一般主體，海德格認為： 

 

西方現代歷史現在已經進入我們所謂現代這個時代的完成過程中。這個

時代是由下面這個事實來規定的：人成為存有者的尺度和中心。人是一

                                                 
140 Off the Beaten Track, p. 70.在此脈絡中，海德格突顯出主體、個人主義以及集合主體之間的相

對關係。海德格認為「只有因為人根本上和本質上成了主體，並且只是就此而言，對人來說就必

然會出現這樣一個明確的問題：人是作為局限於他的任性和放縱於他的『自我』，還是作為社會

的『我們』；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社會；是作為社會中的個體，還是作為共同體中的單純成員；

是作為國家、民族和人民，還是作為現代人的普遍人性——人才欲求著並且必須成為他作為現代

人的本質已經存有的主體？」，請參閱 Off the Beaten Track, p. 70. 
141 Off the Beaten Track, p. 84. 
142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21. 
143 Off the Beaten Track,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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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存有者的基礎，以現代說法，就是一切對象化和可表象性的基礎，即

一般主體(subiectum)。144 

 

在現代時期，人變成了主體，也就是說，「人變成了一般主體。」145只有作

為一般主體，人才是真正的主體。不過，一般主體並非用來指稱人，而是用來指

稱非人的存有者。在前現代時期，subiectum 關聯於現成在場者，它聚集著現成

在場者的各種屬性，它是現成在場者的托體。海德格認為： 

 

在中世紀，對體(obiectum)的意思是：被迎面拋給和遞給知覺、印象、

判斷、願望和直覺的東西。相反地，托體 (subiectum)，即基底

(hypokeimenon)，意味著：自發地(並非由某種表象迎面帶來的)現成擺著

的東西、在場的東西，例如：物。托體(subiectum)和客體兩詞的含義與

它們在今天流行的含義恰恰相反：托體(subiectum)乃是獨立地(客觀地)

存在的東西，而客體乃是僅僅(主觀地)被表象的東西。146 

 

托體是在現成在場者之中、支撐著現成在場者的基底。然而，這個支撐性

的托體卻由在場者抽離出來，轉而移置到人身上。Subiectum 變成為人的專名與

根本詞語。Subiectum 由用來指稱著非人的托體，而變成為用來指稱著人的一般

主體。本文將作為現前在場者的 Subiectum 譯為托體，將作為表象主體的

Subiectum 譯為一般主體。人自行承擔起托體的支撐作用，到了現代時期，人變

成了一般主體。 

人發揮了一般主體的奠基功能，以表象來奠立被表象者，人是被表象者的

基礎。在人身上，托體的支撐作用變成是一般主體的奠基功能，亦即，一般主體

                                                 
144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28. 
145 Off the Beaten Track, p. 84. 
146 Pathmarks, pp.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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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奠基功能的基礎。在《尼采 4》中，海德格提出一般主體的兩個意涵：第

一個意涵是基礎；第二個意涵則涉及了人的自我建立。作為一般主體，人是具有

奠基功能的基礎。最重要的是，一般主體這個基礎本身不是無根基的，基礎的奠

立蘊含著人的自我建立。人自行建立他自己的主體存有。主體不只表象出被表象

者，主體還要能夠表象他自身，並在表象之中設置他自身。自我設置構成了一般

主體的第二個意涵：一般主體既是作為奠基的基礎，一般主體還代表了主體的自

我建立與設置。 

 

 

第三節、我思與我在 

 

 

現代形上學有別於傳統形上學。現代形上學是主體形上學，而不是存有神

學。現代主體形上學並不具有存有-神-學體制(onto-theo-logical constitution)。在

《同一與差異》(Identity and Difference)中，海德格分析了形上學的存有神學體

制。形上學思考存有者整體以及存有者整體的基礎。形上學將存有表象作為基

礎。存有神學的字尾-logy 代表了作為基礎的存有。存有是基礎，存有者則是被

奠立者。存有神學以各自方式來說明作為基礎的存有，以及這個基礎對存有者整

體的奠立。海德格認為： 

 

當形上學以關於所有存有者自身的共同基礎來思考存有者，那麼它就是

邏輯作為存有-學(logic as onto-logic)。當形上學思考作為整體的存有者

自身、即以關於解釋一切事物的至高存有者來思考，那麼它就是邏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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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神-學(logic as theo-logic)。147 

 

形上學在一方面思考存有者作為存有者的本質與共同基礎，並在另一方面

思考存有者整體與作為第一原因或基礎的至高存有者。這個存有神學體制並不適

用於現代。在現代時期，人變成為一般主體。現代主體是奠基的基礎。主體以表

象來奠立存有者，並以他自身來作為整體存有者的基礎。克里奇利(Simon 

Critchley)將主體等同於形上學的終極基礎，他認為前現代形上學的主要詞語如理

型(eidos)、實體(ousia)、自因(causa sui)都是主體。關於海德格對一般主體的分析，

克里奇利認為我們必須： 

 

更為忠實地依從海德格對哲學史的說明…現代形上學——即笛卡爾之

後的哲學——的特殊之處是，這個形上學基礎不再駐留於人類悟性之外

的神性、實體、形式之中，而是被奠立在被理解作為主體的人類之中…。

人類主體——作為自己、自我或意識、思維物——變成是終極基礎

(ultimate foundation)，在其上存有者成為可理解的，憑藉它存有者被領

悟在它們的存有之中。148 

 

現代主體以自身來作為形上學的終極基礎，更重要的是，現代主體憑藉自

己來建立主體存有。一般主體代表人的自由與解放。海德格認為「現在，自由存

在意味著：取代對一切真理來說具確定性的救恩確定性，人設定了這樣一種確定

性，借助於後者並且在後者中，人確定自己是作為自己設置自身的存有者。」149 

人是奠基的基礎。作為被表象者的基礎，奠基者本身也必須被表象出來。

                                                 
14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 70-71. 
148 Ethics, Politics, Subjectivity: Essays on Derrida, Levinas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p. 
53. 
149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97.(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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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主體這個基礎不是無根基的。主體自己設置自身。通過自我設置，基礎被奠

立作為絕對不可動搖的基礎。主體通過表象來設置自身。在表象之中，主體不只

將被表象者投置給自己，主體也將自身投置給自己。海德格認為： 

 

…在人對某個對象的表象中，並且通過這個對立著的和被表象的對象，

對象與之「相對而立」、並且「在它面前」被設置的那個東西，也就是

表象者，已經向自身投置出來了，以致於人借助於這種向自身的投置就

能夠作為表象者來言說「我」。150 

 

我思或我表象指定了主體性狀態。表象是我思的表象，表象歸屬於我思或

主體。最重要的是，主體自己設置他自身，相應於被表象者的設置，主體也一併

設置自身。主體通過表象來設置自身，自我設置是主體在表象之中的自我建立。 

在《尼采 4》中，海德格說明了一般主體的二種意涵。作為奠基的基礎是一

般主體的第一種意涵，而自我設置則是一般主體的第二個意涵。海德格在《存有

與時間》中尚未掌握到自我設置，他在《存有與時間》中分析康德式我思，並將

它規定為一般主體。康德式我思伴隨著表象151，我思伴隨著表象並依附於表象之

上。海德格將我思理解為表象的形式。一般主體就是表象形式。關於一般主體與

表象之間的關係，海德格認為： 

 

因而，一般主體(subjectum)是「意識本身」，它不是表象而倒是表象的

形式。這要說的是，我思不是被表象的東西，而是表象活動作為表象活

動的形式結構，被表象的東西唯通過這種形式結構才成為可能。152 

                                                 
150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2. 
151 康德認為「『我思』伴隨著我所有的一切表象，這必須是可能的，否則表象在我之中的某物就

完全無法思維，而這就等於說表象是不可能的，或至少說表象對我什麼都不是。」，請參閱

Immanuel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152-3. 
152 Being and Time, p.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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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是我思的表象。我思擁有表象，並將表象指涉回我思本身，這個指涉

同時也是我思的自我指涉。關於我思與自我指涉之間的關係，沙利斯(John Sallis)

認為：「表象指涉到『我思』(到先驗統覺)的我並不由某個額外的我來完成，針

對後者還需要額外的指涉(可說是無限反覆)，而是我自己將表象指涉回自身。」

153不過，我思並不被表象。康德式我思不是表象的對象，而是表象的形式。即使

我思將表象指涉回自身，並執行自我指涉，我思也只具有形式統一性。我思或一

般主體是不具內容的表象形式。 

人變成了一般主體，這不僅指出人是奠基的基礎，這還指出人的自我設置。

主體是自己設置自身的存有者。相應於被表象者的設置，表象主體也一併設置自

身，表象主體與被表象者處於「共同被表象狀態」(co-representedness)154。在表

象之中，表象主體被共同、一道與一起表象出來。關於共同被表象狀態，海德格

認為： 

 

由於在每一種表象活動中，都有這個表象著的人，被表象者都在表象中

被投置給他，所以，表象著的人在每一種表象活動中都一道出現——不

是事後地，而是預先地，因為他（表象者）向來把被表象者帶到自身面

前。155 

 

主體伴隨著被表象者而共同被表象出來。主體不僅擁有表象，主體還成為

他自己的表象。表象主體表象出自身：主體在表象之中設置自身，並將自身投置

向自己。主體並不外在於表象，而是本質地歸屬於表象。自我表象即是自我設置。

                                                 
153 The Gathering of Reason, p. 68. 
154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8. 
155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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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自我表象不會無限反覆。當主體表象他自己時，並不需要另一個主體來表象這

個表象。自我表象不形成無限後退。自己表象自身即是自己設置自身。自我表象

是主體在表象之中的自我設置。 

通過自我表象，意識不再侷限為對對象的意識。意識本質上是自我意識。

意識是人對自己本身的意識。關於自我意識(Selbst-bewußtsein)，海德格認為： 

 

這種關於事物和對象的意識本質上並且根本上首先是自我意識；而且唯

有作為自我意識，關於對象的意識才是可能的。…人的自身(Selbst)本質

上是作為位於基底的東西(das zum Grunde Liegende)而存在的。這個自

身就是一般主體(sub-iectum)。157 

 

自我意識讓對象意識成為可能。不過，自我意識不只是由對象意識回退到

主體身上。自我認識不是反思活動，它並非運作為對對象意識的反思。自我意識

源自於自我表象。主體表象自身、向自己投置自身，並據此認識他自身。主體將

自身設置作為一般主體。一般主體必須是不可動搖的基礎。通過自我設置，一般

主體被奠立作為絕對不可動搖的基礎。現代主體是自我表象著和自我設置著的自

我認識。 

被表象者是可控制與可支配的對象，是不可懷疑的對象。主體保證被表象

者。最重要的是，主體保證自身。在自我意識中，主體對自身感到確定。「主體

性所具有的第一性的本質規定是，表象著的主體保證其本身，並且始終也保證它

所表象的東西本身。根據這種保證，作為確定性(Gewissheit/certainty)的存有者真

                                                 
156 亨利(Michel Henry)未能掌握自我表象與自我設置之間的關係，並對自我表象持負面的看法。

亨利認為「這意味著主體的存有被分類作為表象的對象，在一方面，此對象預設了這個主體，而

在另一方面，由於它被表象了，此對象並未單獨地包含任何現實——正如向自己表象出一塔勒不

代表在自己口袋裡就有一塔勒。」，請參閱“The Critique of the Subject,” i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 p. 159. 
157 Nietzsche, p. 137.為了標明海德格的用語，本文在此援引德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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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就具有可靠性(certitudo)的特性。」158保證著存有者整體的主體必須保證他自

身。表象主體不只對被表象者感到確定與確信，他對自身也感到確定和確信。「真

理是確定性，對於這種確定性來說，決定性的事情是：在其中，人作為主體總是

對自身感到確定和確信。」159主體對自身感到確定和確信，在不可懷疑的事物之

中，最為不可懷疑的就是主體自身，所有被表象者都被投置給不可懷疑的主體。 

主體對自身具有自我確定性。160自我確定性是基本確定性(fundamental 

certainty)：「在這種基本確定性之中，人確信：作為一切表象活動的表象者，從

而作為一切被表象狀態以及任何確定性和真理的領域，他得到確證了，現在也即

說，他存在了。」161現代時期以確定性來作為真理的批判性標準，所有的確定性

都源自於主體對自身的基本自我確定性。現代主體的首要任務是通過自己來確信

與保障自己的存在。在現代時期，表象構成了存有的本質，只有被表象狀態才構

成了真實存有。非人的存有者在被表象狀態之中被確定與保障作為真實存有。相

應於對象的被表象狀態，人也處於共同被表象狀態。人也在被表象狀態之中自行

確定與保障他自身的真實存有。人的被表象狀態是他在表象之中的自我設置。 

「我思是我思考著我思考」(Cogito is cogito me cogitare.)162。這個命題表達

的是我思或我表象的自我表象。我表象運作為自我表象。在自我表象之中，表象

主體表象自身。最重要的是，自我表象構成了表象主體的存在。關於表象主體的

存在，海德格認為： 

 

「我在」(I am)並不是從「我表象」 (I represent)中推導出來的；倒不如

說，根據它的本質，「我表象」乃是那樣一種東西，它已經把「我在」

                                                 
158 Off the Beaten Track, p. 182. 
159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20. 
160主體通過他的自我確定性來建立現代性。「與中世紀、基督教時代相比，現代這個新時代的新

特徵在於：人自發地靠自身的能力設法使自己對他在存有者整體中間的人之存在感到確定和確

信。」，請參閱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89. 
161 Off the Beaten Track, pp. 82-83. 
162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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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象者）投置給我了。163 

 

主體確定、確信以及保證自身。主體表象自身，並通過自我表象來設置自

身的存在。在自我表象中，重要的不是讓表象歸屬於主體，而是讓主體歸屬於表

象。自我表象建立了主體的存在：若沒有在表象之中的自我設置，就沒有主體的

存在；若沒有主體的存在，則整體存有者就失去了基礎。如果主體無法向自身投

置，他就無法設置被表象者，而被表象者也無法投置向主體。只要有被表象者被

投置向主體，就表示主體已經向自身投置出來了。現代主體表現為自我確信的自

我立法，以及自我確定的自我設置。 

我表象構成了主體的存在。針對這點，海德格將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重新表述而為：我思我在(cogito sum)。我思我在指的是：在我思

或我表象之中，主體自行設置自身的存在。我思故我在建立起現代時期的基本原

理。對海德格來說，我思故我在並不是三段論。若以三段論來加以表述，我思故

我在可分解為下164： 

 

大前提：ist qui cogitate, existit[如果誰思想，他就實存]； 

小前提：ego cogito[我思想]； 

結論：ergo existo (sum) [故我實存（我存在）]。 

 

海德格認為大前提是依照我思我在才得已建立起來。大前提本身是對我思我在的

重覆。思想的主體性面向是我思，不論誰在思考，都是我思在思考。最重要的是，

我在並不是由我思推導而來，我在源自於我思的自我建立。 

我思(cogito)與我在(sum)不具有邏輯上的推論關係。在 ego cogito, ergo sum

                                                 
163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13. 
164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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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rgo 並不是對三段論的兩個部份的連結。Ergo 闡明的是我思的自我建立與

自我設置。關於 ego cogito, ergo sum，海德格的翻譯是「我表象——『而且這就

意味著』，『其中通過表象本身已經安置和設置了』：我作為存有者。」165在我思

或我表象之中，主體自己設置自身的存在。Ergo 不是故或所以。Ergo 的功能是

用來闡明這個自我設置。我表象自行設置了我在。海德格據此刪除了 ergo，並以

我思我在(cogito sum)來直接表述笛卡爾的定理。 

現代形上學是主體形上學。在表象之中，主體設置被表象者，他是所有被

表象者的基礎，他是具有奠基功能的一般主體。在自我表象之中，主體則設置自

身的存在，將自身設置作為一般主體。與此相應，基礎也被奠立作為不可動搖的

絕對基礎。主體是不可動搖的絕對基礎。主體形上學將作為基礎的一般主體與作

為自我設置的一般主體結合起來。在現代主體形上學之中，主體以自己這個不可

動搖的絕對基礎來作為現代的基礎。 

 

                                                 
165 Nietzsche Vol. 4: Nihilism,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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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1）： 

主體與計劃 

 

 

本章說明指意計劃(project of signification)，以及主體藉由此計劃所籌劃的自

我完成，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是「意義意志與指意」，說明主體與意義意志之間

的關係，澄清指意(signification)的運作，以及闡述主體如何通過指意來呈現出意

義。第二節是「意義缺席」，區分出物的單純缺席與意義缺席(absense)，說明指

意如何導致意義缺席，以及闡述指意與否定性之間的關係。第三節是「指意計劃

與自我完成」，澄清何謂指意計畫，並說明指意主體對他自己的指意，闡述主體

的自我表象以及他在自我表象之中的自我完成。第四節是「否定的否定」，說明

主體的自我否定，澄清主體如何通過自我否定進入無限的自我生成，並闡述主體

與死亡的關係。第五節是「主體的形象」，說明形象的同一性，澄清主體如何將

他自己設置向形象以及設置作為形象，以及闡述形象為主體帶來的形象性完成。 

 

 

第一節、意義意志與指意 

 

 

儂希將主體的出現與意義的失落關聯在一起。166意義的失落並沒有削減主

體對意義的追求，而是激發起主體對意義的渴望。意義的失落激發起主體的「意

義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167。主體欲求著意義。在意義意志的驅動下，主體

                                                 
166 意義的失落有別於意義的敞開，它預設了意義的敞開。意義的失落掩飾了意義的發生與敞開。

本論文將在第五章中專門處理意義、存有意義、存有意義的敞開之間的關係。 
167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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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起指意(signification)的運作。「因此意義的規畫總是藉由意指那已然失落、

遺忘或變更之意義的早先或超越在場而開始，在定義上，這個意義是要被恢復、

重建或復興。」168透過指意，主體積極地回應了意義的失落，並據此滿足他對意

義的渴望。 

在〈哲學的遺忘〉(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這篇文章中，儂希分析了主

體的指意運作以及指意計畫。本文將在第三節說明主體與指意計畫的關係，這一

節先說明指意的運作與功能。指意意指著意義。對意義的指意顯示出主體對意義

的渴望，指意是「指意作為欲求意義」(signification as desire for meaning)169。最

重要的是，指意並非要復原失落的意義，而是要設置意義，並將意義設置為欲望

的對象(object of desire)。在對意義的指意中，指意設置出主體所欲求的意義。儂

希認為： 

 

指意(Signification)本身，即意義(meaning)在「指意」的意思下（這是

「意義」這個字在我們的語言和在哲學中最通俗的意思），並不完全地

或並不簡單地是「意義」；它是意義的呈現。170 

 

指意不是對失落意義的鄉愁式回應，而是填補了意義失落所遺留下的空

缺。指意呈現出意義，它滿足了主體對意義的欲望，它是對意義的指意性呈現

(significative presentation)。對意義的指意性呈現填補了失落的意義。指意實現了

主體所欲求的意義，並讓主體認識到意義的具體展示。在對意義的指意

(signification of meaning)中，主體將意義據為己有。 

指意意指著意義，並呈現出意義。在儂希對指意的規定中蘊含了兩個要點。

首先，指意並不是對主觀思維或意圖的澄清與表達，並不運作在心理主體的單純

                                                 
168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9. 
169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30. 
170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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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之中。171對意義的指意超出了心理主義。儂希認為「符號的目標及其方向（意

義），就是要引導向或呈現出意義，而符指的目標就是要呈現出意指。」172其次，

指意具有形上學結構，它運作在感性(the sensible)⁄智性物(the intelligible)的形上學

結構之中。173不過，指意並沒有被感性⁄智性物的形上學區分給分裂，而是讓被

分隔的雙方相互穿透，並將它們結合在指意本身之中。儂希認為： 

 

指意在於將事實（或感性）現實之在場建立或指派在理想（或智性物）

模式（這就是我們稱為「意義」的東西）之中；此外以及相互地，它

在於將智性規定的在場指派在感性模式（符號本身的特定現實以及⁄

或質料性）。174 

 

隨著意義的失落，智性物也不再維繫而為超感性的超越在場。指意面對的

是超越領域的崩潰，它不再指向恆常與穩定的「超越意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175。指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這個世界之中呈現出主體所欲求的意義。

指意運作在感性領域之中，是對感性領域的激進改造。指意將感性存在提升為智

性物，它是對感性與智性物這兩者的「辯證性解決」(dialectical resolution) 176。

指意構成了事實存在的理想樣態。指意以被理想化的事實存在來取代失落的意

義。意義被設置作為被理想化的事實存在。被理想化的事實存在滿足了對意義的

                                                 
171 符號不是對物的命名。符號切斷了詞與物之間的相似性關係。符號是任意的。結構主義語言

學家索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為「符指與意指之間的連繫是任意的。既然藉由符號我指出

了由符指連繫於意指的整體，我只能說：語言學符號是任意的( arbitrary)。」，請參閱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67.在符號之外並沒有物的獨立存在。符號並未從屬於物，而是物從屬於符

號。符號由符指(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共同組成。符指指向意指的過程就是指意。符號的指

意功能構成了物的同一性。不過，指意功能的執行仍然預設了心理主體的存在。 
172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32. 
173 德希達認為「符號學或更具體地說是語言『科學』只有基於感性事物與智性物之間的差異，

才能確實地堅持符指與意指之間的差異——符號的觀念，而且它還以同樣原因更深刻以及更隱含

指涉向——在它『墮落』之前、在它被驅逐到下面這裡的感性事物之外在性之前——那能夠『發

生』在智性物之中的意指。」，請參閱 Of Grammatology, p. 13. 
174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2. 
175 Of Grammatology, p. 13. 
176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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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 

意義的失落導致了意義的危機(crisis of meaning)。面對意義失落所帶來的危

機與失序，現代主體激發出意義意志，並自行生產出指意來加以回應與克服。177

在現代時期中，指意的功能不再只是用來安排世界，而是執行對意義的指意性呈

現。儂希認為「這個紀元正好是意義自身的封閉與建立的紀元，或是指意自身的

紀元、即被呈現之理想性的、『符指』之『意指』的理想化或理型在場的紀元。」

178指意運作為對既定事物的理想化。指意呈現出事物的理想形式，並據此呈現出

意義。指意關閉了意義，將意義關閉在理想形式之中。 

在感性與智性物的辯證性解決中，指意已經預先壓制了意義。對意義的指

意壓制了意義。指意主體將意義據為己有。儂希認為： 

 

意義是存有作為意義，存有脫離開持存以及脫離開固定的規定；而

且它是經由主體、作為主體的對存有的佔為己有(appropriation)。

否定（物）的動盪不安(restlessness of the negative)是這個佔有的震

動、張力、痛苦與喜悅。179 

 

意義是有限存有的禮物。180主體佔有了意義。主體藉由指意把意義給據為己有。

指意將意義的敞開給封閉起來。指意將意義設置在對象上，並以對象的理想形式

來呈現出意義。「指意因此是封閉於自身的系統與結構的真正模式，或更好說，

作為封閉自身。」181主體佔據著指意系統的中心。沒有任何事物逃離指意的運作。

                                                 
177 根據古代與現代的紀元性劃分，儂希分別指定了指意的不同功能。「…我們從來沒有遺忘、失

去、混淆或掩飾指意，以致於我們會想要恢復或重構它。我們總是在指意之中；我們總是只剛剛

進入它——現代紀元已進入到作為生產指意意志(will to produce signification)的指意，而古代紀元

已進入到作為世界的組織的指意。」，請參閱“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p. 28-9. 
178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2. 
179 H, p. 50. 
180 本文將在第五章中說明存有的有限性與存有的贈與。 
181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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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意主體將他欲求著的意義總體地設置在既定事物(the given)之中。主體將意義

據為己有。指意主體壓制了意義的敞開，並據此提出感性⁄智性物的辯證性解決。 

主體對意義的據為己有表現出兩個層次。首先，主體將不可佔有的意義據

為己有。意義意志限制了意義。意義被壓制，並變成為否定性。182意義的敞開變

成是否定（物）的動盪不安。意義被迫執行「否定（物）的勞動」(labour of the 

negative)183。否定（物）的勞動並不是對被否定者的摧毀，而是以否定來執行生

產與創造。184將意義設置在對象身上，即是廢除與否定對象。指意否定對象的自

然性，並將之保存作為理想形式。指意執行著揚棄(Aufhebung/sublation)的運作。

185 

其次，意義是不可呈現的。意義的敞開是無限制的。意義的敞開超出了一

切形式與界定。意義意志限制了意義的敞開。意義意志界定意義的邊界，並將意

義封閉在形式之中。在被否定的對象之中，意義意志呈現出意義。意義意志將意

義呈現作為可直觀的理想形式。意義被封閉在理想形式之中。 

主體將意義據為己有，並呈現出意義的理想在場。在對意義的指意中，指

意主體否定了既定存在，並將之保存作為理想形式。黑格爾認為思維的能力即是

否定的巨大勢力(the tremendous power of the negative)。186思維的否定能力或勢力

                                                 
182 亨利(Michel Henry)認為「否定性是顯示的本質。否定性允許存有成為當下、在那裡。只有基

於存有被拒絕了，存有才會在在場之中被給予我們。存有的辯證性壓制 dialectical suppression of 
Being)符合於它的到來。這個壓制讓存有與我們保持臨近，它保留著存有與保存著存有。」，請

參閱 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 p. 694. 
183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 10. 
184 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認為「自由被實現與被顯示作為辯證或否定行動，它因此本質地是

創造。否定既定者卻又不終止於虛無，就是要生產出尚未存在的某物；這正是所謂的『創造』。

倒過來說，只有藉由否定這個既定現實，人才能真正地創造。」，請參閱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pp. 222-3. 
185 黑格爾(G. W. F. Hegel)對揚棄(Aufhebung/sublation)的界定是「揚棄展示出我們在否定之中已經

看見的雙重意義：它同時是否定(negating)與保存(preserving)。」，請參閱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 68.關於揚棄這個思辯語詞與概念，儂希認為「要討論的語詞是揚棄，在德文中它既指定了壓

制(suppression)、停息（這是它的通常意義）的行動，以及指定了聚集或保留某物的行動。揚棄

是保存著的壓制。它將物提升到觀念，並加以保存：被揚棄之物是作為理想者的同一個物。」，

請參閱 H, p. 51. 
186 黑格爾的原文是：「分解活動是悟性的力量和工作，悟性是一切勢力中最驚人和最偉大的，或

甚至可以說是絕對的勢力。…但是，偶然的事物本身，它離開它自己的周圍、離開與別的東西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源自於主體的意義意志。意義意志將意義據為己有，並使之執行否定（物）的勞

動。在否定（物）的勞動中，「思維穿透了物，並藉由分離侵入到物：思維的穿

透是掏空。被思考的物是被鑿空的物，是單純緊密附著在無意義存有之物的空

乏。」187 

指意是思維的穿透。指意的運作讓主體延伸到事物中心。指意主體動搖了

事物的固定性與穩定性。指意是主體的否定行動。儂希在分析黑格爾時，指出黑

格爾之主體性為: 

 

主體即是它所做的，它是它的行動，而它的行動是實體之否定性意識

的經驗，作為世界之現代歷史的意識與具體經驗──也就是說，世界通

過它自身之否定性路徑的意識與具體經驗：「世界」一般之安排與指涉

的失落，從而也就是世界在新的意義下之變成-世界。188 

 

主體不是被動地沉思另一個異己之物的認知主體，而是欲求意義的指意主體。通

過指意的否定行動，主體在被否定的對象身上展示出意義的理想形式。意義的理

想在場形成了否定的勞動的成果。最重要的是，不只單一對象被設置而為意義，

而是整個世界都被設置而為意義。指意系統延伸向所有的既定存在。指意全面地

否定感性現實。指意廢除了感性現實的陌生性與外在性，將感性現實予以理想化

與人性化。189否定性打碎事物之間的關聯脈絡，分解了所有事物。否定性席捲整

個世界，將世界拋入到動盪不安(restlessness)之中。 

                                                                                                                                            
結、離開它與別的東西相關聯的現實狀態，這個偶然事物能夠獲得自身的存在和獨特的自由——

這是否定的巨大勢力，是思維、純粹『我』的能力。」，請參閱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p. 18-9. 
187 H, p. 22. 
188 H, p. 5. 
189 柯耶夫發展出黑格爾哲學的人類學版本。柯耶夫認為自然存有完全由同一性規定。自然存有

是實証的(positive)與肯定的既定存在。只有人的行動才將否定性與虛無帶入到自然存有之中。人

的否定行動帶來了歷史變化與發展。柯耶夫認為「然而否定行動不是純粹地摧毀，因為如果行動

摧毀客觀現實——為了滿足那催生它的欲望——在以及藉由這個摧毀，行動會在被摧毀的客觀現

實的位置上創造出主體的現實。」，請參閱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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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意義缺席 

 

 

指意否定了對象，並將被否定對象保存在理想形式之中。指意將意義呈現

作為這個理想形式。當指意呈現出意義時，意義就被據為己有並被關閉了。指意

由意義獲取了否定力量。指意性呈現滿足了主體的欲望。意義意志將所欲求的意

義呈現出來。意義意志變成為呈現意志。關於呈現意志，儂希認為： 

 

呈現意志(will to presentation)不斷地讓意義──即指意或意義的有意義

本質(meaningful essence)──回歸在知識、歷史、勞動、國家、共同體、

法律、倫理學以及甚至是藝術與信仰，因為這個意志是意義的預設：

必須要有指意，也就是說，觀念必須不是空洞的，以及經驗必須不是

混亂的。190 

 

意義意志是呈現意志。指意執行呈現意志，並構成意義世界。「但我們的世

界是意義的世界，這個意義鑿空了在場以及由後者缺席或在其中缺席(absent 

within it)。」191意義世界不是世界的意義。在指意構成的意義世界中，世界意義

不再敞開。指意限制意義的發生，並由意義獲取了否定力量。意義被迫執行否定

的勞動。 

指意引發了兩種缺席：第一種是物的缺席；第二種則是意義的缺席。首先，

指意的否定活動穿透到物之中，並掏空了物。指意並未摧毀物，而是讓被否定之

                                                 
190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4. 
191 GI,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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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脫離它的立即性。指意由內鑿空了物的在場。由指意導致的缺席不是在場的單

純缺席，而是在在場之中的缺席。在指意的運作中，物的缺席是在物之中的缺席。

其次，意義的缺席是意義的徹底失落。儂希特別以意義缺席(absense)這個字來指

定意義的消失與缺席。192當主體將意義據為己有，就造成了意義缺席。在意義缺

席中，意義的敞開被縮減成為否定性。儂希認為： 

 

在構成了被再現在場的基本特質的缺席中，物（被思考作為原始、唯

一有效與實際的在場）的缺席與另一個缺席——這另一個缺席存在於

被孤立在它的立即性的物的層次上——相交，即它相交於我所謂的意

義缺席(absense)或意義，因為它恰好不是物。193 

 

指意重疊了這兩種缺席。意義缺席運作為在在場之中的缺席。意義被運用

作為對物的否定、掏空與鑿空。指意讓被佔有的意義運作在物身上，並造成「在

物之中的意義缺席」(absense within the thing)194。在物之中的意義缺席絕不是在

物之中的意義敞開。意義缺席代表著意義不再敞開。意義缺席廢除了物的實際在

場，並代之以物的理想在場。當物由自身缺席，物也進入到它的理想在場。「在

理想性之中，或作為理想性，物為了自己或完全經由自己而變化著：它朝向它本

身的存有之處所與收集。它不是單純地既定在某處，卻是被向前呈現（或向前意

義化），而由這個事實它獲得形式，或精確地說它是形式。」195被否定之物顯現

出它的理想形式。否定性引發的動盪不安在理想形式中得到休止。理想形式展示

出物的真實與理想在場。 

指意將感性存在理想化。在被否定者的位置上，指意直接呈現出理想形式。

                                                 
192 在字面上，absense 接近 absence（缺席）。此外，absense 還包含著 sense。absense 結合了缺席

與意義。本文將 absense 翻譯為意義缺席。 
193 GI, p. 36. 
194 GI, p. 37. 
195 H,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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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性並沒有超出感性，而是被實現在感性之中。理想性被實現作為感性。指意

呈現出具體的理想存在。「但是理想性是感性性的理想性(ideality of sensibility)，

以及感性性是理想性的感性性(sensibility of ideality)：否則這些觀念就沒有意

涵。」196隨著感性存在被理想化，指意同時也帶來理想性的感性化與直觀化。 

理想性被展示作為感性性。理想性變成為個體化的理想形式。儂希將此理

想形式稱為顯示(manifestation)。不過，顯示並不構成絕對者的形象(figure of the 

absolute)。對有限者的否定不是無限者的自我回歸。隨著意義的失落，感性世界

失去了它奠立於其中的絕對根據，即失去了無限上帝的超越在場與保障。理想型

式不是絕對者的自我表象。顯示沒有顯示者(manifester)。儂希認為「穿透入物即

是穿透到它的顯示(manifestation)、穿透到事實，因此也就是穿透到否定（物）

本身，或是穿透到沒有創造者之創造的虛無。」197 

思想思考被否定之物。否定性鑿空了物。被否定之物由它自身缺席，並與

自身保持差異。「A 等於 A 意指的是 A 自身是與它自己的差異，而它只由這個差

異獲得它的相等、與它自己的相等。」198否定性取消了物的自然在場，並將物展

現於它的理想形式。對物的否定造就了物的顯示。在顯示之中，物關聯於它自己

並相等於它自己。「基於它是自我關聯，顯示是中介。顯示正是物與自身之間的

中介——同一個物的感性部分與理想部份之間的中介。…它只是走出自身：自身

的在己存有功能被解除了。」199 

意義缺席既不是經驗的感性性，也不是抽象的理想性。意義缺席中介了這

兩者。通過對單純在場的否定，意義缺席顯示出理想性。正是在顯示之中，一物

才等同於它自己。顯示展現出物的理想形式，它構成了物的理想形象。形象並不

是對物的模仿。形象不是物的分身、不是物的派生或第二序複製。形象狂暴地取

                                                 
196 H, p. 49. 
197 H, p. 34. 
198 “Identity and Trembling,” in BP, p. 11. 
199 H, pp.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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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了物。形象撕裂與切割開物的單純在場。在形象之中，「物呈現它自身。」200在

與物的競爭中，形象凌駕於物之上。形象將物抽離於物之外，並將物投射到它自

身之前。儂希認為： 

 

形象與物的在場相互競爭。在形象之中，物不滿足於單純地存在；形象

顯露出物的所是以及物如何是。形象將物由它的單純在場取出來，並將

它帶到存有者-之前(pres-ence)、帶到 praes-entia、或向外帶到自身之前、

轉向到外表…。201 

 

形 象 是 物 的 「 自 我 - 呈 現 」 (self-presentation) 與 「 自 我 - 同 化 」

(self-identification)。202形象不再依附於物。形象是物的自我聚集與物的自我相

似。203被否定之物被保存作為形象。形象顯示出理想形式，它將可直觀的理想性

顯示在主體之前。主體在形象之中看見了世界的理想秩序。形象呈現出不可呈現

的意義，並據此關閉了意義。204在指意的運作中，形象是意義缺席的產物。 

 

 
                                                 
200 GI, P. 21. 
201 GI, P. 21. 
202 On Representation, P. 256. 
203 「在自身呈現之中，物相似於自身，以及因此成為自身。為了要與自身相似，它聚合自身，

它聚集以及結合自身。」，請參閱 GI, P. 24. 
204 儂希反對形象的封閉以及形象的同化功能。儂希重新探索形象與背景(ground)的關係。儂希將

形象—背景由美學範疇提昇為形上學結構。背景並非用來烘托形象。不可見的背景並未帶來形象

的完整輪廓。背景的不可見性源自於基礎的匱乏以及根據的隱逝(withdrawal of ground)。隱逝的

根據發生在形象的界限上。隱逝的根據切割開這個界限，並帶來界限的無限制敞開。藝術生產出

無根據的形象(groundless image)。儂希以技藝(technique)來說明藝術的解構功能。「技藝是根源與

終結的廢棄(obsolescence)：暴露向根據與基礎的匱乏，或暴露向那個不再自行呈現作為它的唯一

『充足理據』的東西，後者經驗到它自身作為極端不充足以及作為根據、『自然』、根源的破壞。

技藝延伸了『根據』的隱逝，而我們歷史的最可見部分存在於這個構成。」，請參閱 The Muses, p. 
26.藝術干擾形象的封閉與同化功能。藝術敞開了形象，並據此敞開了世界。「…藝術是內在性本

身的超越，內在性的超越並未在超越之中走到自己之外，它不是狂喜的(ex-static)，而是綻出的

(ek-sistant)。一個『超內在』(transimmanence)。藝術暴露出超內在。再一次，藝術沒有『再現』

它。藝術是它的外在-位置(ex-position)。世界的超內在或顯著性發生作為藝術、作為藝術作品。」

請參閱 The Muses, pp.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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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指意計劃與自我完成 

 

 

指意主體將他欲求的意義設置在對象之上。205指意構成了意義的距離。「與

意義距離相應的是，那些要接受與認識它的人的距離。」206主體將意義設置在他

之前。在對象的距離上，主體向著他自己來展示出物的理想在場。指意具有表象

(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的結構。207指意主體即是表象主體。儂希認為： 

 

但是嚴格說來，表象主體（意謂-世界的主體）不是這個世界的主體，

也不是它的表象。由於它不是世界，以及由於它在距離之外意指著，

主體代表了表象的自律、自我持存以及自我關聯活動。208 

 

對意義的指意即是對意義的表象。為了他自己並向著他自己，主體將意義向前設

置。主體將意義呈現在他自己之前。不過，主體還不是他自己的表象。主體並沒

有呈現出他自己的意義。意義意志還沒有被貫徹執行。指意還須克服意義的距

離。也就是說，指意要進一步意指著指意本身。 

主體欲求著意義。不過，主體並不滿足於將意義設置在他之前。主體還欲

求呈現出他自己、呈現出他自己的意義。「對意義的欲望在每一方面都標誌出現

代主體的自我進入；而這個『對意義的欲望』(“desire for meaning”)當然不是欲望

                                                 
205 「…欲望同時是對指意實現的渴望以及意義之距離的記號，或更精確地是意義在距離之上的

記號。」，請參閱“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31. 
206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41. 
207 在表象(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一詞中，海德格探討了主體施加於在場者之上的客觀化活

動。現代主體是執行擺置或設置活動的表象主體。海德格認為「表象在此意味著：把現成之物當

做某種對立之物帶到自身面前來，使之關涉於自身，即關涉於表象者，並且把它強行納入到這種

與作為決定性領域的自身的關聯之中。」 ，請參閱“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p. 69. 
208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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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類型，而是符合了欲望本身。」209驅動主體之欲望的是主體的匱乏。主體

從一開始就欠缺他自身，是匱乏的主體。210在他的欠缺與匱乏中，欲望主體渴求

進入他自身。藉由呈現出來的意義，主體佔有並認識了對象的理想形式。不過，

主體還沒有進入他自身。主體還沒有呈現出他自己，還沒有佔有並認識他自己的

理想在場。「對人文主義的人來說，他的在場和他的呈現（他的意義）並不相符。」

211 

指意還沒有窮盡指意本身。作為指意系統的中心，主體外在於他所執行的

指意運作。指意主體還停留在他的單純在場之中，還沒有意指他自身。指意最重

要與最後的任務就是要意指主體。指意要將主體一併包含在他執行的指意活動之

中。主體是整個指意運作的終極意指(ultimate signified)。「觀念、價值、甚至是

主體本身的觀念與價值只能被投射向表象的屏幕，因為它們的狀態或特質具有指

意的秩序。」212指意必須克服主體的在場與呈現之間的不相符。指意不僅為了主

體而將存在者整體投射作為表象，指意還要將主體本身向前設置，並同樣地將主

體投射作為表象。 

指意並不訴諸於主體的預先存在，相反地，指意展示、表象與呈現出主體。

指意意指著主體，它籌劃著對主體的指意。儂希將這個籌劃稱為「指意計劃」

(project of signification)213，以指意計劃來說明對主體的籌劃，以及主體對他自己

的籌劃。主體實現在計劃之中，並將他自身實現作為這個計劃。指意計劃的目的

即是主體的自我實現。關於指意計劃，「重要的不是目的專屬地意指著標的，倒

不如說目的意指著自身；目的意指著計劃，以及計劃本身意指著主體的真理。說

來奇怪，人文主義之人從來不在他所在之處，而只有在他的計劃之中與作為計

                                                 
209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31. 
210 欲望不只關聯於對象的缺席，欲望還涉及主體本身的匱乏。儂希認為「簡而言之，作為順從

於考量之客觀性的對立與對稱的極端，這個對欲望的順從等於是順從於渴望的主體（主體從一開

始就匱乏，以及它是它的匱乏的主體，佔有了作為在場之資源的否定性）。」，請參閱 SW, p. 44. 
211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p. 34-5. 
212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35.（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213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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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214 

指意計劃帶來了人的完成。「掌控著指意計劃(project of signification)與過程

的是：『人』意指著這個計劃──以及這個計劃意指著人。」215指意計劃是主體實

現自身與進入自身的無限計劃。指意計劃貫徹執行了意義意志。儂希認為： 

 

如果某人同意──隨著康德，以及自從蒙田與巴斯卡以來毫無疑問地必

須同意──人並未擁有或自己並不是已經被生產與可獲得的指意，那麼

他擁有或至少是這個意志的指意，以及因此擁有或是呈現或指意主體

的指意(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of signification or presentation)。216 

 

所有既定存在都是通過指意才被提升到理想在場。對於執行指意運作的主體來說

也不例外。指意主體無法自外於他的指意活動。指意還要進一步意指著主體。指

意意指那執行指意運作的主體。指意變成為指意的指意。 

形上學構成了「指意的窮盡」(exhaustion of signification)217。關於形上學對

指意的窮盡，儂希認為： 

 

它代表了呈現在距離上之意義的指意的指意的總體實現，或是呈現

在距離上之意義的呈現──即表象──的指意的總體實現。這真正地

是在充實性之中的實現與完成。218 

 

這是現代時期的主體形上學。主體形上學規定著主體的自我實現。主體形上學以

指意計劃來達成這點。在指意的窮盡中，指意運作在主體身上。指意不只是為了

                                                 
214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34. 
215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4. 
216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4. 
217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43. 
218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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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而呈現意義，而是意指著主體。指意意指著主體這個終極意指。在指意性呈

現的最高峰，指意將主體呈現出來。也就是說，指意呈現出主體的意義，並將主

體的意義呈現給主體自己。指意的指意(signification of signification)構成了主體的

自我實現。 

指意計劃完成了主體過程。隨著主體的自我完成，對意義的欲望也一併休

止。欲求意義的主體最終將他自己的意義設置與呈現在他自己之前。當指意被窮

盡，意義意志也獲得了貫徹執行。意義意志不再是單純的呈現意志，而是進一步

呈現出它自己。「這就是當代人文主義如何界定自身：作為意義意志的自我呈現，

或更精確地說，作為意義意志之意義的自我呈現(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will to meaning)。」219呈現意志反過頭來施加在自己身上。呈現意

志獲得了自我深化。呈現意志呈現出它自己的意義。意義意志變成為自我呈現意

志。 

主體不只直視他所設置的表象屏幕，他還將自己投射在同一個表象屏幕之

上，參與到被呈現出來的事物之中。主體將自己向前設置、將自己表象給自己，

並據此呈現出自己的意義。關於主體的自我表象與自我呈現，儂希認為： 

 

主體變成它本身(它自身的本質)的方式是，將自身表象給自身（我們知

道，表象的原初與專屬意義並不是「第二次呈現(second presentation)」，

而是「呈現給自我(a presentation to the self)」），在它的真實形式、它的

真實理型或觀念，讓自身變成是可見的。220 

 

指意的指意貫徹執行了意義意志。主體將他自己的意義呈現給他自己。包括主體

在內的存有者整體都展示在理想形式之中。自我呈現的主體實現了可見世界的理

                                                 
219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24. 
220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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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性。 

 

 

第四節、否定的否定 

 

 

指意性呈現讓主體認識到對象的理想形式。在指意的指意中，主體則是認

識到他自己的理想在場。藉由指意計劃，主體取消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既定

存在，並認識到理想知識。儂希認為： 

 

總之，認識不會是表象[表象(Vorstellung）：為了知識主體以及在知識

主體之前設置對象，符合於它的「物的想像」，即符合於它的貧乏限

制]，而是呈現[呈現(Darstellung)：「定立在那裡」，主體存有本身的到

位與展演、展示與湧現]，因此是每個與所有既定在場的否定，不論是

「對象」的既定在場或「主體」的既定在場。221 

 

現代主體否定了外在於他的自然，並否定了他自己的自然存有。在生產與呈現出

可見世界之理想性的同時，現代主體一併生產出他自己，並呈現出他自己的理想

在場。指意計劃將否定行動向內深化，並施加在主體身上。對主體的指意否定了

主體。為了貫徹意義意志，主體的否定行動最終也要被否定。 

主體不僅呈現與表象出對象，主體也呈現與表象出他自己。指意主體意指

自己與否定自己，並將自己保存作為自我表象。自我表象運作在自我否定之中，

它不只表現出「主體的堅持」 (persistence of subject)222，而是構成了主體的自我

                                                 
221 H, p. 11. 
222 The Fragmentary Dem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Jean-Luc Nancy, p. 49.詹姆斯(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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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文在第二章說明了一般主體及其兩種意涵：一般主體是具有奠基功能的

基礎；一般主體是主體的自我設置。表象主體以表象奠立被表象者，並以自我表

象來設置他自己。本節將進一步澄清自我否定與自我表象的關係，以及主體在自

我表象之中的自我完成。 

思維穿透了物。思維的穿透是掏空，思維鑿空下物的否定、缺席與差異。

更重要的是，穿透者本身也被穿透了：思維本身被否定性掏空了。思維與否定性

形成了可逆與循環的相互關係。否定性深入並攪亂思維。思維無懼否定性的擾

動，並忍受由它帶來的暴力感受。否定一切的思維否定了它自己的否定行動。布

朗蕭(Maurice Blanchot)稱此為否定思維的激情(passion of the negative thought)。223

思維並不自滿於對物的否定，而是毫無保留地開放向否定性。思維以最大的熱情

接受否定性對它的內在分割。思維將它的自我確定性建立在否定性之上。思維確

定它自己的動盪不安。 

否定性折返回主體與它的否定思維之中。在思維的激情中，否定的巨大勢

力被徹底釋放出來。否定的勞動不再是有限的。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否定性初

步構成了現代世界的具體經驗。在思維的動盪不安中，否定性則是終結了這個改

                                                                                                                                            
James)以主體的堅持來說明主體的自我奠立。關於主體的堅持，詹姆斯認為：「它堅持作為基底

(substratum)、作為理論論述的根據或基礎，而這讓它變得似乎無法規避：雖然我們力求將自己

擺置在意識主體、理性與支配主體之外，我們還是跌落回一般主體(subiectum)或實體的定立、奠

立或根據。」，請參閱 The Fragmentary Dem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Jean-Luc Nancy, 
p. 54. 在主體的堅持中，詹姆斯以一般主體(subiectum)來說明主體的自我奠立。主體堅持自身，

並將自己奠立在實體式的一般主體之上。主體的堅持並未觸及主體的自我否定。詹姆斯既無法說

明主體如何通過自我否定來表象與呈現他自身，也無法說明主體在自我表象之中的自我完成。 
223 布朗蕭認為「否定思維的激情現在容許了允諾人自身目的的驕傲成果。否定思維的激情不只

是承認它，還造就它；讓我們參與到這個未來的行動其實就是『否定性』，通過否定性，在我們

之中的人——否定自然以及否定他自己做為自然存在——在工作的束縛中解放他自己，以及在生

產世界時生產出他自己。」，請參閱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pp. 204-205. 布朗蕭質疑否定思維

的成就。布朗蕭認為人無法在行動之中窮盡他的否定性。人並無法將他自身的虛無轉換成為強

力。「據此當所有的一切都結束了，當『作行』(doing)（藉之人也造就他自己）被做完了，當人

因而無事可做時，他必須——如喬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以最簡單的深刻性所表達的——存在

於『無工作的否定性』(negativity without employ)的狀態中。內部經驗是在其中激進否定性——

沒有任何東西要否定的否定——被肯定的方式。」，請參閱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p. 205.不論

是否定外在自然或是否定人的自然存在，這都沒有達成激進否定性。激進否定性是無工作的否定

性。激進否定性不執行否定的勞動。問題在於，它是否還要被命名為否定性？究竟是人無法在行

動之中窮盡他的否定性，抑或是否定性無法窮盡人的行動？本文將這些問題留待以後另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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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過程。關於世界以及它的命運，儂希認為： 

 

它變成是內在的，以及它變成是無限的。…與此同時──而正是如此才

是時間，否定性的具體存在──這個世界（有限者的領域）在自身之中

庇護與揭示了否定性的無限勞動(the infinite work of negativity)，即庇

護與揭示了意義的動盪不安(the restlessness of sense)…。224 

 

意義的動盪不安穿透到思維之中。意義不只被用來執行否定的勞動。在意義的動

盪不安中，包括主體在內的所有有限在場都被否定了。主體讓否定的勞動運作在

他自己身上。225意義的動盪不安代表了否定性的自我深化。否定的勞動變成為否

定的無限勞動。 

否定性解除了有限在場的限制性，是對有限者的無限化。「這就是絕對否定

性的第一個與基本意涵：否定是非-有限者(in-finite)的字首，它肯定的是所有有

限制性（而每個存有者是有限的）在它自身都超出了它的規定性。」226在指意中，

否定的勞動從一開始就是對有限者的無限化。不過，指意只有向著主體而呈現出

理想形式。指意只是對有限者的有限否定。在指意的指意中，指意則是進一步否

定了它的有限否定。指意被窮盡，並由此產生了意義的動盪不安。指意的指意運

作為否定性的無限勞動，是對有限者的無限否定。 

否定的勞動標誌了指意的有限時刻。隨著否定性的自我深化，指意的有限

時刻也一併被否定了。也就是說，指意被揚棄了。在指意的指意中，主體揚棄與

吸收了他自己的有限時刻。儂希認為： 

 

                                                 
224 H, p. 5. 
225 「（大寫）主體一般——依照黑格爾陳述的主體之結構與基源法則——在自己之中保留它自己

的否定性。正是這樣——否定性的佔有與包含（例如，變化、關係、敞開）——才構成了『自身』

以及『自身存有』本身。」，請參閱 H, pp. 105-6. 
226 H,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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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思維的確是相等的位置――被定立作為物與自身的相等，思維不

能將相等、A=A 以及我=我的平穩陳述保持在自身之中…。因此思維

不是在自身之中保持自身的相等，思維的相等是憑藉著它的相等、它

的普遍性而離開自己。227 

 

在否定的勞動中，只有被否定者達到自我相等。事實上，除了物被定立與被設置

於它的自我相等，主體還必須定立與設置下他自己的自我相等。「如果 A=A，這

是因為 A 定立下自身與自身的區別。而這正好是『我=我』所展示的。」228若要

達成真實與理想的自我相等，就必須否定主體的自我持存。自我定立與自我設置

運作在否定的無限勞動之中。 

作為有限在場，主體還不等於他自己。主體還沒有呈現出他自己的意義、

還沒有掌握他自己的理想本質、還沒有認識他自己的無限性。然而，「在出生之

後，主體將無限地完成它自己，它將是它的無限規定的揚棄」229。也就是說，主

體必須否定自身的有限制性(finiteness)，並將他自己保存作為無限性。主體自行

定立與設置他的無限性。在所實現的無限性之中，主體達成自我相等並關聯於自

己。儂希認為： 

 

在自我存有學之中，關聯-向-自我（它的現象學面貌是自我意識）並

不從屬於「自我-本身」（就像是以自我意識之外部與經驗的考量來

看待它）。正好相反，關聯-向-自我是在先的與具有生產力的。（大寫）

自我來自於「關聯向自己」。230 

 

                                                 
227 H, pp. 20-1.  
228 H, p.21. 
229 “Identity and Trembling,” in BP, p. 31. 
230 “Dei Paralysis Progressiva,” in BP,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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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是自我完成的無限主體。主體的自我不是實體性的自我臨在，而是否

定性。「自我本身是否定性。」231否定了自我才實現自我統一性：在一方面，否

定性鑿空了主體的自我；在另一方面，主體則是將他自己再奠立於內在分割之

中。「自我不過是裂隙與折疊、回歸自身、由自身分離以及到向自我。」232自我

否定的主體進入他自身，並等於他自身。在自身持存的破碎中，主體進入無限的

自我-生成(infinite becoming-self)。主體關聯於他的無限性。主體的自我關聯是無

限的自我關聯。 

主體無限化他自身。主體以自我否定來實現自己的理想本質。據此，「我們

當然可以說『我=我』，但是我不會已經預先存在於出生之前，也不會在出生時就

出現：它將會誕生在它自己的死亡之中。」233否定性的自我深化是否定性的內向

爆炸(implosion)。作為否定性的內向爆炸，自我否定發生為主體的死亡。主體誕

生在他自己的死亡之中。在分析否定之巨大勢力(the tremendous power of the 

negative)的片段中，黑格爾提出： 

 

但是精神的生命並不害怕死亡，並不是倖免於摧毀的生命，而是敢於

承擔死亡並在死亡之中維繫自身存有的生命。當精神在徹底的支離破

碎中，發現自身時，它才贏獲真理。234 

 

主體的死亡並沒有抹逝主體。相反地，主體的死亡增強了主體。儂希以無

限自我完成來說明黑格爾式精神生命。在澄清主體如何在死亡之中達成無限自我

完成，本文先勾勒出兩個關於死亡的重點。首先，死亡不是消逝在虛空之中。儂

希認為「如果西方思想著迷於死亡，這是因為相信它相信自己能夠在死亡之上建

                                                 
231 H, p. 55. 
232 H, p. 43. 
233 BP, p. 3. 
234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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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純粹在場與缺席的辯証典範。」235在此，死亡等同於在在場之中的缺席、等

同於意義缺席。死亡運作為否定的勞動。其次，死亡並未沒有單純地被設置在主

體之前。「精神不是有限之物，它不會將它自己的終結──它的絕對支離破碎──

保持在它之前來作為對象、表象、義務、理想或是荒謬偶然性。」236也就是說，

死亡不是主體的表象。死亡是主體的死亡。主體的死亡不是主體的消失，而是主

體的自我否定。 

主體並非偶然遭逢到死亡的不幸意外。主體也不是出於自我保護而將死亡

設置在他自己之前。死亡是在主體之中的否定性。死亡是「能生育的否定性」

(fertile negativity)237。主體等於自我否定，「…（大寫）主體只不過是死亡，即只

不過是他的死亡。」238主體是他的死亡，並歸屬於他自己的死亡。主體以死亡來

彰顯精神的無限生命。精神在支離破碎中發現自己的生命。精神生命並非來自於

超出主體之外的無限者，而是由自我否定的主體所創造出來的。在支離破碎中，

主體無限化他自己。儂希認為： 

 

無論如何，主體的辯証──辯証、主體──擁有兩面。它包含它的死亡，

它只擁有死亡作為時刻，但它的確擁有那個時刻、開裂差異的時刻。

主體包含與它自身的差異。主體不只擁有這個差異，它是這個差異。239 

 

主體通過死亡來執行自我定立、自我奠立與自我實現。主體的死亡是主體

的自我否定。主體不只直接地否定事實性在場，他還否定了他自己的否定行動。

主體的死亡是「這個單純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this simple negation) 240。主體

的死亡是否定的否定。關於否定的否定，儂希認為： 
                                                 
235 BP, p. 3. 
236 H, p. 30. 
237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89. 
238 “Dei Paralysis Progressiva,” in BP, p. 55. 
239 “Identity and Trembling,” in BP, p. 11. 
240 H,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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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否定是控制、凍結與取消意義運動之固定性、既定者的位

置。…第二個否定拒絕第一個是自行有效的：它否定了純粹虛無、深

淵或匱乏。它是生成、顯示以及欲望的肯定釋放。因此它是自我肯認。

241 

 

否定的否定總結了指意計劃：第一個否定是指意對立即事物的否定；第二個否定

是對指意主體的否定。藉由否定的否定，主體徹底地解放他自己。否定的否定是

肯定。正如思維的確定性確定的是它自身的動盪不安，主體肯定的是他的死亡。

主體肯定他的自我否定。主體肯定他自己的支離破碎、自我摧毀與自我解放。否

定的否定釋放了意義意志。也就是說，主體的死亡釋放了欲望以及意義意志。主

體以他的死亡來滿足他對意義的追求與渴望。在死亡之中，主體最終呈現出他自

己的意義。 

 

 

第五節、主體的形象 

 

 

意義意志是呈現意志。指意的指意貫徹執行了意義意志。呈現意志被施加

在意志身上，變成是意義意志的自我呈現。意義意志變成是自我呈現意志。隨著

呈現意志被深化而為自我呈現意志，否定行動也一併被否定了。自我呈現意志運

作為否定的否定。意志除了將被否定者呈現在自身之前，意志還進一步否定自

身，並將自己呈現在自己之前。 

                                                 
241 H, pp.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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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無限地完成自身，主體脫離了有限在場。在否定性的鑿空下，主體被

拋到自己外面，並被拋到自己之前。主體將無限性設置在自己之前、將自己的無

限 性 呈 現 給 他 自 己 。 主 體 是 「 無 限 佔 有 的 主 體 」 (subject of infinite 

appropriation)242。主體以無限性來構成他的自我相等與自我關聯。當無限性被呈

現出來時，主體就看見與認識了自己的理想在場。關於主體與自我認識，儂希認

為： 

 

它不是對象的認識；它是自我認識——但這是因為在這個認識中，自

我並沒有變成它自己的對象。它是主體，以及主體是自我認識。而主

體的自我認識是它的否定性的自我關聯，是為己的否定性。243 

 

自我認識不是對象的知識。自我認識不把自我當成對象，並不是對自我的

對象化或客觀化。自我認識看見的是主體的無限性。主體否定他自身，並關聯於

他的無限性。自我認識看見的正是主體的自我否定。自我認識看見了主體的無限

性，是主體的無限自我認識。244無限自我認識實現了哲學所欲求的理想自我認

識。「哲學因此是否定性的自我認識，正當它是自我之否定性的認識(the knowing 

of the negativity of self)。」245 

自我認識並非源自於自我的立即在場。立即性停留在尚未被實現以及尚未

被生產的自然狀態。自我認識看見的是對自我的否定。也就是說，自我認識看見

了自我的死亡。死亡是能生育與能產的否定性。主體以死亡來實現自己的理想本

                                                 
242 H, p. 73. 
243 H, p. 42. 
244 只有瘋狂的主體才能夠達成理想的自我認識。瘋狂主體放棄了自我保護，並狂暴地摧毀自己

的自然生命。布朗蕭認為「這個沉默的狂暴瞬間總是迫近的，它也是人──藉由休止並在休止之

中，人肯認了他自身──獲得他真實的至高主權的瞬間。人不再只是他自己，不再是自然（自然

的人），而是自然從來都不是的東西：毀滅的無限勢力的意識──即否定的無限勢力的意識，通

過後者，意識不斷地造就與廢除它自己。」，請參閱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p. 226. 
245 H,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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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死亡將主體給無限化了。「因此，死亡是自我之實際生產的時刻與運動。」246

在支離破碎之中，主體獲取了絕對的生產能力。主體施展絕對的生產能力，並定

立下他的自我相等與自我同一性。儂希將絕對的生產能力命名為主體的自我生產

(self-production)。自我生產規定了自我關聯的極限。儂希認為： 

 

在這個極限上，結果是（大寫）主體同一於它的生產所要求的空無時刻、

同一於那個自我生產——在自我生產之中，沒有「自身」是有效的或將

是有效的——的必要與不可能時刻、同一於不折不扣的死亡時刻。247 

 

主體生產他自己。主體以被生產的自己來構成自己的極限。主體是自我生

產的主體。自我生產的絕對能產力源自於死亡。在死亡之中，主體生產出自己這

個無限產物。被生產出來的無限產物就是主體的自我同一性。「個別同一性尚未

構成主體的同一性；它不是 A 的完全實現的同一性，A 在完全實現的同一性中

認識自身作為 A，並且在意識的差異中發展了這個相等。」248主體以自我生產來

實現與完成他自己。主體自行生產出他的無限性，並看見了他的無限性。也就是

說，主體看見與認識了他自己的死亡。 

主體將他自己生產出來，並將所生產的自己呈現給自己。主體呈現出他的

自我否定。「並沒有另一個持存分割主體，是實體分割它自己——這個實體進入

關係，或是將自身開放向關係，或是顯示自己。主體是分割勢力的經驗，是自我

的遺棄或向外-設置(ex-posion)的經驗。」249在否定性的鑿空下，主體被向外設置。

主體脫離他自己的有限在場，並被展示在他的無限性之中。當主體被向外設置

時，主體也向著他自己來展示他自己。 

                                                 
246 “Dei Paralysis Progressiva,” in BP, p. 53. 
247 “Dei Paralysis Progressiva,” in BP, p. 54. 
248 “Identity and Trembling,” in BP, p. 17. 
249 H, pp.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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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將他自己的死亡展示在自己之前。主體將他的支離破碎與無限性呈現

給他自己。在自我呈現的過程中，一度消失的主體重新展示在他的無限性之中。

「也就是說，這並不是已經在那裡的人或物之在場的缺乏；這是在場消失在它的

呈現過程之中。」250被鑿空的主體被向外拋，並被拋到自身之前。對於自我認識

來說，「我認識外在於我自己的真理，以及我認識到我是外在於我自己的真理。」

251否定的否定將主體向外設置。主體被移置到自我呈現之中。主體顯示他自己。

「但是除了顯示之外，並沒有『顯示者』。也沒有顯示的旁觀者。我伴隨我的知

識，我也在顯示之中：我是明顯的，以及我接著顯示我是明顯的。」252 

否定是揭示的本質。在被否定者的顯示之中，否定性還沒有達到顯示。也

就是說，執行否定行動的主體還沒有將自己呈現給自己。否定的否定將否定行動

給否定了。在一切被顯示出來的事物之中，否定性最終也被顯示出來。253伴隨著

物的顯示，主體也顯示他自己。不過，主體的顯示不只是一般顯示，而是在一切

顯示之中的至高顯示。主體顯示出他自己的無限性，並據此總結世界的整個發

展。「在所有事物之中以及作為所有事物，主體是全體的無限自我規定以及自我

造型性。」254意義消失在主體的自我呈現之中。意義變成是無意義的無限性

(nonsensical infinity)。 

「一般來說，任何存有者——在開始或是在最後——等於我給予我自己或

是給出自身的形象：在此，這等於是同一件事，想像著的『主體性』也是形象本

身的『客觀性』。」255主體是他的顯示。主體被包含在形象之中。在主體被拋到

自身之外的同時，他也被移置到他自己的形象之中。主體自行生產出自己的形

                                                 
250 “Dei Paralysis Progressiva,” in BP, p. 55. 
251 H, p. 56.（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252 H, p. 33.（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253 對亨利來說，否定性只是顯示的時刻。否定性自身不可能達到顯示。亨利強調「否定性是顯

示的條件，它允許存有顯示出自身。通過運作而到達的東西是存有、是存有在它清楚顯示的條件。

顯示自身的東西是存有；它絕不會是否定性本身。否定性是現象的結構，但它本身絕不是現

象。」，請參閱 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 p. 698. 
254 H, p. 56. 
255 GI,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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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將自己生產作為這個形象。主體形象呈現出主體的無限性與專屬性。「成

為形象化的專屬、成為專屬者的專屬的形象化 (the proper figuration of the 

proper)，就是要專屬地實現──非專屬地⁄專屬地、作為適當性的補充──專屬本

身。」256主體形象是構成主體專屬性的專屬形象。在專屬形象之中，主體無限地

關聯於自身，並認識自己。257 

在〈肖像的注視〉(The Look of the Portrait)中，儂希說明了主體與主體形象

之間的關係。主體生產與創造出他的專屬形象，並據此生產與創造出他自己。258

物的形象構成了物的理想在場。形象不是物的分身。形象鑿空了物，否定了物的

單純在場。形象顯現為被否定之物的理想形式。最重要的是，施加在對象上的否

定性還要向內施加在主體身上。形象切割並撕裂了主體的自我持存。形象將主體

抽離到他自身之外，並將主體投射到他自己之前。形象不只是向著主體來呈現對

象的理想形式，而是最終也一併呈現出主體。在主體形象之中，主體揭露與展示

出他自己。儂希認為： 

 

只有藉由作用在這個展示、也可以說是將它放置入作品，「我」的「揭

露」才可能發生。因此，畫下或是形象化並不是複製，甚至不是揭示，

而是生產出主體的展示(exposition of the subject)。將它生-產出來：將

它提交出來、將它牽引出來。259 

 
                                                 
256 “Myth Interrupted,” in IC, p. 54. 
257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認為主體決不可能認識他自己的死亡。也就是說，主體決不可能實現

自我認識。「否定性的具有特權的顯示在於死亡。但死亡什麼也揭示不了。在理論上說，這就是

他的自然存在，他的死亡使人向自己顯示。但這樣的呈現絕不會發生。因為，當支撐著他的動物

存在死亡，人類存在也停止存在。人為了最後要將自己揭示給自己，他就必須死亡，但又必須在

死亡的同時活著——看著他自己停止存在。換言之，當死亡在毀滅有意識存在的時刻必須成為（自

我）意識。」，請參閱“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in Œuvres complètes. XII, Articles II: 1950-1961, 
p.336.正是在他的專屬形象之中，主體看見了自己的死亡，並認識了自己。 
258 在分析肖像畫與主體之間的關係時，儂希提出「隨著肖像畫的創發，主體並沒有獲取形象的

快感；它反而自行保障了（它自己的）在場的確定性；它創發出自己。」，請參閱“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p. 226-7. 
259 “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 the Muses II, p. 2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主體形象就是自我生產所生產出來的無限產物。形象構成了主體的展示。

主體被向外設置。主體設置向(setting toward)形象，並被設置在形象之內。260形

象形塑了主體的真實同一性。「在開始或是在最後，在形象之外根本地既定同一

性不過就是形象本身的同一性。」261主體並不獨立於形象之外，並不具有在形象

之外的同一性。主體的同一性源自於形象的同一性。與此相應，主體的自律也發

生在形象的自律之中。關於形象的自律，儂希認為「它的自律必須超出這個術語

的技術含意而被理解作為向己存有或自我、自己之設立於 ⁄設立向作品」[Its 

autonomy has to be understood, beyond the technical sense of the term, as the putting 

(in) to (the) work of the autos or of the self, of being-to-itself.]262。 

形象不只沒有對象，形象也不需要主體。主體形象是「表象之呈現的形象」

(figur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representation)263。表象活動被包含在被表象內容之

中。執行表象活動的主體被表象出來，並被包含作為被表象內容。主體形象呈現

出表象主體。264主體形象展示出主體的死亡。支離破碎的主體被集中在形象之

中，並被吸收作為形象。主體形象構成了主體的無限性。「實際的無限者是藝術

作品的無限性。」265主體形象是無限形象。主體形象就是顯現出來的無限性。主

體以無限形象來完成自身。主體誕生在他的死亡之中。也就是說，主體誕生在形

象之中。 

                                                 
260 「『內部性』…發生在『外部性』之中。『展示』就是這個設置在之內與發生，發生既不是『內

部』也不是『外部』，而是設置向或設置在關係之中。」，請參閱“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 227. 
261 “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 the Muses II, p. 224. 
262 “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 228.主體並不具有形象之外的自我

在場。主體顯示在形象之中，並顯示作為形象。「形象的形式『自律』涉及到主體的自律，主體

的自律被給予在它之中以及作為它、做為二維畫布的內部性以及就作為獨自構成靈魂的繪畫的自

律。個人『自身』就在繪畫『裡面』。缺乏任何內部，繪畫是個人的內部或親密性。」，請參閱“The 
Look of the Portrait,”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 225. 
263 On Representation, p. 363. 
264 儂希探討了想像力的絕對能產性。想像力是形象化或呈現的機能。想像力不僅能夠呈現出形

象，想像力還能夠呈現出它自身。想像力呈現出它自己的呈現機能。「在某種意義上說，這當然

就是它所作的：它將自己呈現作為統一性以及它將它的統一性呈現給它自身，無非是呈現出它自

己，呈現出在自由遊戲之中的呈現機能，再說一遍，即絕對地呈現出那個呈現者或表象者。」，

請參閱“The Sublime Offering,” in FT, p. 217. 
265 LA,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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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吸收了被分割者，將被分割者結合在它的統一性之中。形象是「統一

性的力量-記號」(force-sign of the unity)266。形象讓支離破碎的主體重新結合起

來，將主體聚集作為自我統一性。消失的主體重新出現在形象之中。主體在形象

之中與自身相似，並與自身保持同一。主體等於形象。形象建立起主體的無限在

場。在形象之中，意義意志達到最徹底的貫徹執行。主體形象呈現出主體的意義，

並據此總結了整個指意計劃。在主體形象之中，意義被完全密封、關閉與摧毀了。

主體形象是絕對的意義缺席，是意義的徹底消亡。意義不再敞開。世界不再具有

意義。 

                                                 
266 GI,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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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代主體的發展與闡述（2）： 

共同體的無限自我實現 

 

 

本章說明共同體的無限自我實現，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是「內在主義」，儂

希以內在主義(immanentism)來取代極權主義，並以內在主義來說明極權主義的

徹底執行。極權主義以主體觀念來作為它的意識形態，它構成了主體政治(politics 

of subject)。內在主義表現為主體政治的自我實現。內在主義吸收與集中了所有

成員，將整個共同體融合成為絕對內在性。共同體內在於它自身，並變成為單一

主體。第二節是「死亡的共同體」，儂希說明了共同體在集體死亡之中的自我創

建。所有個體都被撕裂，都被否定性穿透與鑿空。極權主義主體並沒有享受著邪

淫快感，在死亡共同體之中，具有權力的極權主義主體不僅犧牲與否定他人，他

也一併犧牲與否定他自己。自我犧牲的極權主義主體最終參與到被犧牲者之中。

死亡共同體無限化它自身。第三節是「死亡作品」。共同體通過集體死亡來創造

與生產它自己的本質。死亡作品就是自我創造與自我生產出來的本質，它構成了

主體化過程的終點。內在主義以死亡作品(work of death)來作為共同體的最終完

成形態。 

 

 

第一節、內在主義 

 

 

在 The Nazi Myth 中，儂希與拉古拉巴分析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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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形上學之間的關係。在意識形態(ideology)的框架中，兩位作者確立了極權

主義與現代主體形上學的內在關係。首先。極權主義是在總體範圍內的總體支配

(total domination)。總體支配並不是暴力的社會控制或非理性的壓迫。極權主義

的總體支配是在意識形態的引導下所執行的政治實踐。意識形態是一種觀念的邏

輯(logic of an idea)。267意識形態是「一種觀念的總體自我實現（以及意願性地自

我實現）的邏輯」[the totally self-fulfilling (and willfully self-fulfilling) logic of an 

idea]268。其次。現代主體形上學引導著觀念的邏輯。在現代主體形上學的限定下，

極權主義以主體觀念來組織它的意識形態。對儂希與拉古拉巴來說，極權主義並

不是特殊的意識形態，而是「主體的意識形態」(ideology of the subject)269。主體

意識形態是主體觀念的邏輯(logic of idea of subject)。主體意識形態代表的是：主

體觀念的總體自我實現，是主體觀念欲求著的自我實現。 

主體意識形態展現出「哲學性與政治性的本質共同 -歸屬」 (essential 

co-belong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 political)270。現代主體形上學以主體觀念

來引導極權主義，並將極權主義的意識形態提升為主體意識形態。極權主義則是

帶來了主體觀念的總體自我實現，並政治地完成了現代主體形上學。這表示主體

的無限自我完成並不只是單一主體的個別作為，而是共同體的集體政治實踐。極

權主義全面地動員自身的成員，致力讓整個共同體達成主體觀念的總體自我實

現。拉古拉巴認為： 

 

主體的無限化或絕對化——它位於現代形上學的中心―—在此發現它

嚴格的運作輸出：共同體創造著，起作用的共同體創造與產生自身，

                                                 
267 鄂蘭認為希特勒和史達林首次發揮出意識形態的巨大政治潛力。「根據『意識形態』的原始意

涵，它是一種觀念的邏輯。它的題材是歷史，從『觀念』的角度運用這種主題材料的結果，不是

關於某種事物『是什麼』的一套陳述，而是展開一個經常變化的過程。意識形態對待事件過程的

態度，是將它們看作應該遵循它的『觀念』所揭示的邏輯法則。」，請參閱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69. 
268 NM, p. 293. 
269 NM, p. 294. 
270 “‘Political’ Seminar,”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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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說是因此最卓越地實現了主體過程、實現了自我形塑與自我生產的

過程。271 

 

極權主義是「主體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subject)272。主體政治標誌著現

代政治的起源與施行。273這代表兩件事。首先，主體政治要求它的成員符合人性

的理想本質。主體政治的成員必須達到無限的自我完成。也就是說，所有成員都

必須進入無限化過程，都要被提升或自我提升成為主體。其次，政治共同體本身

也必須變成為主體。當所有成員都被無限化與主體化，整個共同體也一併被無限

化與主體化。共同體被實現作為無限性，被實現成為主體。在主體政治之中，共

同體不僅聚集了所有的政治主體，共同體還據此將本身結合起來。共同體將本身

結合在本身之中，並將本身結合做為自我統一性。自我統一的共同體變成為主

體，變成為單一的無限主體。共同體作為主體帶來了主體政治的完成。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源自於現代時期的主體形上學。極權主義並不

是啟蒙理性的背謬與錯誤發展，而是對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貫徹執行。274為了突顯

                                                 
271 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p. 70. 
272 “La panique politique,”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14. 
273 儂希區分出現代政治的兩個層級：一個是主體的政治，另一個則是權力的政治(politics of 
power)。權力政治代表規範的秩序、力的關係的規制、警察與治安的管治。現代政治的起源不是

權力政治，而是主體政治。關於主體政治與權力政治之間的區別，儂希認為：「我們必須追溯——

至少在現代政治的開端——同步的雙重運動如何不斷地將權力的政治(隨著它的計算與強制性)

與共同主體的政治(隨著它的實體與自身目的)分離與疏離開來。」，請參閱“La Comparution/the 
Compearance: From the Existence of ‘Communism’ to the Community of ‘Existences’,” in Political 
Theory 20, no. 3, p. 389. 
274 儂希對共產主義(communism)的分析展現出兩個不同方向。首先，儂希將共產主義列入極權

主義。他不認為極權的共產國家背叛了共產主義的純粹原理。在極權主義的統治下，共產國家克

服了勞動者的異化狀態，更重要的是，它致力於勞動者的自我生產，並以勞動者來呈現主體的自

我完成。儂希認為：「然而背叛的圖示看來是不能維持的，原因在於它是共產主義者之理想的基

礎最終顯現為最有問題：即人類被定義為生產者（我們或許甚至要說：人類完全被定義），以及

基本地被定義作為他們自身本質——在他們的勞動或作品的形式之中——的生產者」，請參閱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2.其次，儂希探討了共產主義對極權主義的超越，他將此

超越命名為文學的共產主義(literary communism)。共產主義不指涉具體政體，而是作為共有-存

有(Being-in-common)。共產主義代表共同體對共通事物的分享，而文學就是共同體所分享、共

有、公有的共通事物。關於文學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儂希認為：「這當然不是『共產主義者』

或『社會主義者』或『革命』文學的一般問題。它是完全不同的事物，在其中『文學』不可以是

某種代理實踐的類屬名、易受最不同使命的影響，而每個使命都有不同外貌。它旨在要求與允許

『通常事物』被呈現出來，不是呈現作為非凡事物（藉由某種手法）而是呈現在非凡事物之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3 
 

這點，儂希特別運用「內在主義」(immanentism)275一詞，並以之來取代與深化

極權主義。在〈無作品的共同體〉(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這篇同名文章中，

儂希說明了共同體如何通過內在主義來執行無限的自我實現。內在主義要求個體

放棄他的單純內部性(interiority)與個體性。276內在主義取消了個體之間的外在與

疏離關係，並將所有個體都吸收到絕對內在性(absolute immanence)之中。儂希認

為： 

 

然而這正好是人對人的內在性，或這是人絕對地被考慮作為最卓越的

內在存有…。一個被預設作為必須是人類共同體的共同體，它預設的

是它產生或它必須產生——如其所是以及完整地——它自己的本質，

這個本質本身就是人性本質的實現。277 

 

在內在主義的支配下，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內在於另一個成員之中。沒有任何一

個被排除在外。每一個都內在於其它的每一個之中。共同體窮盡它本身，並吸收

了所有成員。整個共同體變成內在於本身的絕對內在性。作為人類的共同體，共

同體本身實現了人性的本質，變成為自我統一的主體。 

在內在主義之中，主體政治獲得了貫徹執行。內在主義構成了「共同主體

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common subject)278。每個成員都被拋入無限化的主體過

                                                                                                                                            
它 旨 在造就事件以 及讓它由 共 通 事 物 (the common)發生。 」 請 參 閱 “La Comparution/the 
Compearance: From the Existence of ‘Communism’ to the Community of ‘Existences’,” in Political 
Theory 20, no. 3, pp. 386. 
275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3. 
276 范登阿比利(Georges Van Den Abbeele)將儂希提出的內在性(immanence)區分為兩部分：第一個

部分是個體的內在性，第二個部分是整體的內在性。個體的內在性是指「在一個鬆散或契約集合

中每個部份與它自身的內在性」(immanence of each part to itself within a loose or contractual 
aggregate)，而整體的內在性是指「整體將每個部份縮減為它自身之顯現的內在性」(the immanence 
of the whole reducing each other to but a manifestation of itself)，請參閱“Of Being-in-common,” in 
Community at Loose Ends, p. 37.本文不採行內在性的這項區分。本文將個體的內在性標誌為單純

的內部性(interiority)，而將內在性理解為融合了所有部分而形成的絕對內在性。 
277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3. 
278 “La Comparution/the Compearance: From the Existence of ‘Communism’ to the Community of 
‘Existences’,” in Political Theory 20, no. 3, p.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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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就是說，每個成員都被否定性穿透，並經歷否定性的內在分割。在否定性

的鑿空下，破碎的個體開放向其他個體。被鑿空的個體外在於自身，並內在於另

一個被鑿空的個體。外在於自身的每個個體都內在於共同體，都被吸收作為絕對

內在性。內在主義釋放出否定性的無限勞動。在對有限者的無限否定中，共同體

實現了絕對內在性。 

嚴格地說，只有內在主義能夠說明共同體作為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而極

權主義本身並不能建立這項說明。對極權主義的分析往往將焦點集中在那拔擢在

共同體之上的極權主義領導者。極權主義領導者是極權主義政權的真正首腦，是

犧牲無辜他人的權力主體。極權主義造成的非人恐怖與都被歸諸在極權主義主體

身上，變成是他的殘忍與邪淫罪行。本文首先說明極權主義主體與他的暴力行為。 

極權主義主體發揮了表象((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結構的潛能，並用它來

表現出暴力、摧毀與破壞。表象是向前設置的活動。當虛無入侵共同體並引發死

亡的焦慮時，極權主義主體就會運用表象，將死亡的焦慮給向前設置。極權主義

主體提供出「死亡的表象（展演，展現，呈現）」[re-presentation (staging, mise en 

scène, Darstellung) of death]279，並因而防止了共同體的崩解。在死亡的表象中，

虛無的死亡焦慮被展示出來，不可見的死亡變成為可見的。280向著他自身以及向

著其他的成員，極權主義主體將不可顯現與不可見的死亡向前設置，並設置成為

死亡景觀。環繞著死亡景觀，極權主義重新鞏固與結合了共同體。 

死亡的表象具有「驅邪的結構」(apotropaic structure)281。事實上，死亡只有

被設置在他人身上。只有他人被捕捉到死亡景觀中。也就是說，只有無辜他人遭

                                                 
279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11.  
280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對死亡形象有著精闢描述。「『我聚焦於我前面的一個點，而我將這個

點想像成為幾何位置，是所有存在以及所有統一性、所有的分離以及所有的恐懼、所有不被滿足

的慾望以及所有可能的死亡的幾何位置。』」，請參閱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p. 238。

藉由擾動不安的色情(Érotisme)，巴塔耶討論了性欲與狂熱暴力之間的內在關係。色情讓人克服

對死亡的恐懼，並讓人直接凝視死亡形象。在無利益與非計算的色情世界中，人才獲得自身人性

的總體性。 
281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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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無情迫害、虐待與屠殺。極權主義主體是對他人施暴的殘忍之徒。儂希認為： 

 

殘忍是由流血而獲得命名（cruor 有別於 sanguis，後者指的是在體內的

血液循環）。殘忍與狂暴之徒想要見血。他想要看見內在生命原理被外

在化，看見它充滿色彩與流瀉而出的強烈。殘忍的人想要佔有死亡：他

不是藉由凝視著深層空洞來佔有死亡，而是相反地，他是用紅色（藉由

「見紅」）以及用讓生命受苦與死亡的凝血來填滿他的眼睛。282 

 

此外，將死亡表象出來導致了「死亡的消退」(the ebb of death)283。向前設

置的運作緩解了死亡力量，並推遲了絕對的支離破碎。死亡被愛欲化(eroticized)

了。284死亡的景象幾乎要將權力主體給撕裂開來。不過，權力主體並沒有被四分

五裂。觀看他人的死亡為他帶來了至高的興奮。興奮的權力主體變得邪淫(obscene)

起來。事實上，將死亡向前設置即是將死亡設置在「對立-場景」(ob-scene)285之

中。主體直面著對立場景。主體觀看那些為了他而展示出來的恐怖景象，並享受

邪淫的快感。在邪淫快感之中，權力主體同時也感知著他自身的自我集中。儂希

認為： 

 

他的力量不再是力量；它是某種純粹、密集、愚蠢、不可穿透的強度。

一個聚集與定型自身而擊打著的團塊、一個為了要粉碎、解離與破裂

而被聚集起來以及被投擲的惰性。286 

 
                                                 
282 GI, pp. 24-5. 
283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12. 
284 拉古拉巴認為死亡從未顯現自身。死亡是不可呈現的、不可表象與不可前置的。「『它』運作

著，『它』擾亂了顯示，但是『它』不顯示它自己，如果『它』『顯示』『它自己』，它已經以及總

是已經『被愛欲化』(“eroticized”)——如同在藝術之中（包括現代藝術），不論藝術是用何種方式

來從事或大膽做出作品以及形式的毀壞。」，請參閱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12. 
285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11. 
286 GI,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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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主體與被害者處於極端的不對稱關係。極權主義主體將死亡設置

在他人身上，而被害者則是為了他來展示出不可見的死亡。直視死亡既是他的特

權，同時也是他迴避死亡的自我保護方式。死亡表象讓極權主義主體與死亡保持

距離。這表示死亡表象無法滿足絕對內在性：不論有多少他人承受否定性的撕

裂，還有極權主義主體將他自己保持在死亡景觀之外，並自行享受著倒錯的邪淫

快感。死亡表象帶來的不是權力的無限增強，而是權力的懦弱與非正義。自我保

護的權力主體是懦弱的，一昧地將死亡投射在他人身上則是權力主體的非正義。 

「權力的懦弱與非正義必須被譴責以及依序被否定。」287這就是要以內在

主義來取代極權主義的最主要原因。在這個取代之中，內在主義深化並貫徹執行

了極權主義。在內在主義之中，權力的懦弱與非正義最終也一併被否定了。沒有

人有資格自外於否定性的鑿空與分割。每個成員都必須開放向絕對的支離破碎、

都必須經歷他自己的死亡。敢於直視死亡還不是英雄主義行為。真正的英雄主義

是敢於承擔死亡，並能夠在死亡之中維繫自身與發現自身。沒有任何個體擁有凝

視死亡景觀的特權。內在主義要求死亡的表象必須被窮盡。也就是說，死亡的表

象必須被表象出來。極權主義主體本人也要參與到所有的被害者之中，並最終投

入到死亡景觀之中。 

 

 

第二節、死亡的共同體 

 

 

死亡表象帶來了「屍體-政治」(necro-politics)288。無數的被犧牲者堆積出屍

體政治的萬人塚(mass grave)。然而，不管屍體政治如何快速累積受害者的數量，

                                                 
287 H, p. 62. 
288 “Necro-politics” in Public Culture 15: no.1,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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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政治仍然不符合主體政治的判準。主體政治要求所有成員都進入無限化的主

體過程。每個個體都被否定性穿透。否定性鑿空、分割與撕裂了人的有限在場。

人的自然存在被廢除，並被提升作為無限在場。每個成員都通過他自己的死亡而

變成主體。死亡不是無結果與不起作用的純粹破壞。對主體政治來說，死亡帶來

的不是僵冷屍體，而是普遍的理想人性。儂希認為： 

 

人類內在性的共同體——人等於他自己或等於上帝、等於自然以及等於

他自己的作品——現在是這種死亡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death)或是死

者的共同體。個體或社群人文主義之完全實現的人格是死的人格。換句

話說，死亡在這個共同體之中不是有限性的不可控制的過多，而是內在

生命的無限完成：這是死亡本身被交付給內在性…。289 

 

主體政治不是屍體政治，而是「死亡的政治」(thanatopolitics)290。死亡政治

不滿足只在他人身上看見死亡，而是命令所有人都要開放向他自己的死亡。在所

有人的集體死亡中，死亡政治產生了死亡的共同體。死亡撕裂了個體。破碎的個

體外在於自身，並內在於另一個被撕裂的個體。在死亡共同體之中，所有支離破

碎的成員都被吸收，並被融合做為絕對內在性。死亡是內在生命的無限完成。死

亡共同體就是這個內在生命的無限完成。儂希認為： 

 

這就是為何被絕對內在意志(will to absolute immanence)所支配的政治或

集體計劃擁有死亡的真理來做為它們的真理。內在性——共通融合

(communal fusion)——包含的邏輯也就是統治著共同體的自殺的邏輯。

291 

                                                 
289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3.（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290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p.122. 
291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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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鑿空的每個個體都被重新統一與聚集在一起。當所有的支離破碎都被融合作為

內在性，共同體也獲得了死亡真理，死亡共同體並非為了要恢復失落的共同體，

而是共同體在死亡之中的無限自我完成。死亡摧毀了所有的對立與限制，是「（大

寫）一的運作否定性」(the operative negativity of the One)292。在穿越界限與相互

入侵的過程中，共同體最終被融合作為毫無外在性的絕對內在性、被融合作為毫

無間隙的一。 

死亡表象雖然還未達到死亡真理，它仍然運作為主體化過程的一個環節。

死亡表象並不是為了讓觀賞者獲得邪淫快感的享受。將死亡表象在他人身上是為

了否定了他人的自然存在，並將他人保存而為本質人性。死亡表象將被否定的他

人中介到共同體之中。在死亡景觀之中，所有被犧牲的他人緊密結合成為「團結

本身」(union as such)293。不過，這個團結本身還不是絕對內在性。在死亡表象

的運作範圍內，死亡表象還沒有被窮盡，並沒有一併被表象出來。極權主義主體

本人還沒有被否定性穿透，還沒有經歷他自己的絕對支離破碎。也就是說，極權

主義主體還沒有犧牲他自己。儂希認為： 

 

「 犧 牲 」 意 味 的 是 ： 自 我 在 它 自 己 的 否 定 性 之 中 的 佔 有

(appropriation)；而如果這個犧牲姿態已然肆虐在有限世界，這只是為

了更明確地延展主體的這個佔有的無限犧牲結構。294 

 

極權主義主體無情地犧牲他人，並將被犧牲者提升作為目的。不過，這絕

不表示極權主義主體只是幫助他人達到目的的工具。極權主義主體不是將他人予

                                                 
292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92. 
293 “The Hegelian Monarch,” in BP, p. 112. 
294 “The Unsacrificeable,” in FT,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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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體化的「客觀化裝置」(objectivized apparatus)295。極權主義主體不能自外於

主體化過程。極權主義主體不能迴避他自己的否定性。也就是說，他不能迴避他

自己的死亡。就犧牲的邏輯來說，犧牲他人只能是犧牲的有限時刻。只有當犧牲

他人的權力主體也一併犧牲他自己，犧牲的有限時刻才會被揚棄。在自我否定之

中，極權主義主體最終實現了普遍犧牲與無限犧牲。儂希認為： 

 

犧牲——作為自我犧牲、普遍犧牲、犧牲的揚棄與真理——是絕對主

體性的絕對經濟的創建，絕對主體性的絕對經濟實際上只能模擬通過

否定性的通路，在後者之中——對稱地——它只能無限地再佔有或超

佔有它自己。296 

 

犧牲運作為揚棄。被犧牲的他人被揚棄與被保存在總體性之中。不過，犧

牲只能算是對有限者的有限否定。犧牲（他人）還停留在犧牲的有限功能與外在

性。「犧牲是它的有限功能與它的外在性的揚棄」297。也就是說，犧牲還要進一

步深化作為自我犧牲。自我犧牲揚棄了犧牲。自我犧牲貫徹執行了「思辨性廢止

或釋放」[speculative abrogation or letting-go (dessaisissement)]298。極權主義主體

廢止自身，將自己由自身解放出來。這絕非為了遠離自我佔有意志，而讓自己放

手離去，或讓自己消失於空無之中。極權主義主體脫離自身是為了揚棄他自己的

有限制性，並據此再佔有主體的無限規定。極權主義主體以他的自我犧牲實現了

「絕對的揚棄」(absolute sublation)299。否定性不只會被向外與向前設置，否定性

                                                 
295 “Kant with (or against) Sade,” in The Žižek Reader, p. 296. 
296 “The Unsacrificeable,” in FT, p. 62. 
297 “The Unsacrificeable,” in FT, p. 60. 
298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dialectic, p. 156.瑪拉布(Catherine Malabou)以思

辯性廢止(speculative abrogation)這個概念來分析主體的自我分離(self-detachment)與自我解放

(self-release)。瑪拉布認為「思辯性廢止首先是一種行動，藉由這個行動『我』放棄自身、放棄

自己的保存與支配權力。」，請參閱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dialectic, p. 157. 
299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dialectic, p. 156. 瑪拉布認為「廢止是揚棄的揚

棄(sublation of sublation / relève de la relève)、是揚棄操作在自己身上的結果，以及因此是揚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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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被內在化。否定性折返回極權主義主體身上，並導致內向爆炸(implosion)。 

犧牲是對有限者的有限否定，而自我犧牲則是對有限者的無限否定。死亡

共同體絕不殘留未被否定的剩餘，而是運作為對有限者的無限否定。極權主義主

體並不具有直視死亡景觀的特權。當所有他人都被否定時，極權主義主體也會投

入死亡景觀。極權主義主體執行「毀滅的自殺」(destructive suicide)300。極權主

義主體這個毀滅者最終也毀滅他自己，並參與到被犧牲者之中。通過極權主義主

體的自我犧牲與自我毀滅，主體化過程也被窮盡了。 

在〈黑格爾式君王〉(The Hegelian Monarch)這篇文章中301，儂希分析了黑

格爾式君王在國家-主體(state-subject)中的功能。在國家-主體的實現過程中，君

王佔據著中心的位置。「他是國家的要素與它的觀念的時刻（制度、權力以及人

民）之共同-在場，作為這個有機共同-在場本身(organic co-presence)，即作為政

治本質——它存在於與作為這個動物(zōon)——的實際在場、政治的此-有。」302

君王雖然實現國家機制的共同在場，並具有絕對主體性，不過，他的意志卻表現

出無根據的特質。君王之意志的無根據特質源自於君王之「偶然存在的無根據特

質」(ungrounded nature of contingent existence)303。黑格爾以思辨方法改變了無根

據特質。思辨揚棄了主體性概念與君王之偶然存在的對立，並將無根據特質重新

建立作為自我奠立性(self-groundedness)。關於思辨對偶然存在的轉化，儂希認為： 

 

以此方式，主體之所以是君王只有付出主體性在他自身之中的否定這個

代價，或確切地說付出主體性在他自身之中的破裂或散佈這個代價。…

君王確認他自己必然地是主體性的對立項…主體並非通過辯證的對立

                                                                                                                                            
轉變。在歷史的某個時刻、絕對知識的時刻，壓制與保存的運動生產出這個轉變。思辯的廢止是

絕對的揚棄，如果『絕對的』意味由某種類型的依附釋放出來的解除或揚棄。」，請參閱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dialectic, p. 156.思辯性廢止運作為揚棄的揚棄，是主體對自身

的無限自我佔有 
300 “The Indestructable,” in FT, p. 83. 
301 “The Hegelian Monarch,” in BP, pp. 110-142. 
302 “The Hegelian Monarch,” in BP, p. 115. 
303 “The Hegelian Monarch,” in BP,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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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揚棄自身（這個揚棄是不可能的，因為揚棄明確地總是主體），

而是通過被稱之為在主體性自身之中的疏遠、分裂，主體才揚棄自

身…304 

 

極權主義主體不是拔擢在共同體之上的分離中心，而是能夠與他自身相分離。極

權主義主體廢止了他自己的主體性。自我犧牲鑿空了主體性，造成了在主體性之

中的疏遠、破裂與散佈。 

內在主義標誌著兩個重要時刻：第一個時刻是個體與個體的關係變成為個

體與共同體的關係；第二個時刻是個體與共同體的關係變成為共同體與它自身的

關係。在第一個時刻中，犧牲表現出支配功能。個體認同極權主義主體，為了他

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極權主義主體則是將這些犧牲者或被犧牲者予以內在化，將

他們中介到共同體之中。在第二個時刻中，自我犧牲表現出支配功能。極權主義

主體不只中介其他的所有成員，他也犧牲他自己，將他自己內在化、中介到共同

體之中。共同體融合了犧牲與自我犧牲，變成為內在於自身的絕對內在性。絕對

內在性實現了共同體與它自身的關係，構成了共同體的自我關聯。 

死亡共同體即是「否定性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negativity)305。在一方面，

他人被否定與離開他自身；「在另一方面（而這是同一件事），離開自身的自我不

外乎否定了所有的既定持存。」306所有的有限者都被無限地否定了。每一個成員

都被鑿空，都外在於自己的既定持存，都由自身脫離開來。否定性的共同體只接

納支離破碎的個體。儂希認為： 

 

我們必須說這是一個外在於自身對另一個外在於自身的承認——因

此，這不是一個承認，亦即，這不是「他人」對「一人」的承認，因此

                                                 
304 “The Hegelian Monarch,” in BP, p. 139. 
305 H, p. 58. 
306 H,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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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不是一人關於他人的思維，而是每一個人的改變。307 

 

在定立與廢除他人的主體化過程中，極權主義主體也一併定立與廢除他自

己。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離開自身，並內在於其他的被否定者之中。共同體吸收

與佔有他人的死亡，並在最終再吸收與再佔有極權主義主體的死亡。不是只有被

犧牲的他人被結合成為團結本身。極權主義主體犧牲他自己，並參與到這個結合

之中。在內在主義的分析中，儂希並未將極權主義者移植所有人之中，並據此宣

稱在每一個人之中都能發現極權主義者。內在主義不是「微法西斯主義」 

(microfascism)308。隨著所有成員的共同死亡，整個共同體也被融合成為絕對內在

性。共同體被實現作為絕對內在性。也就是說，共同體被實現做為單一的無限主

體。在絕對內在性之中，整個共同體變成了主體。儂希認為： 

 

…共同體可以是內部性(the interiority)，在內部性之中分割佔有了它的

                                                 
307 H, p. 59. 
308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36.德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里

(Felix Guattari)不採行極權主義一詞，而是以法西斯主義(fascism)來取代極權主義，並以法西斯主

義來分析 20 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災難。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為 Anti-Oedipus 一書所寫的導言中

就以法西斯主義作為此書的策略敵人之一，並認為此書引介了非法西斯主義者的生 命

(Non-Fascist Life)。傅柯認為兩位作者將法西斯主義區分為歷史與個體的兩個不同形式。關於法

西斯主義的兩個形式，傅柯的看法是：「不只是歷史法西斯主義(historical fascism)、希特勒與莫

索里尼的法西斯主義——它能夠如此有效地動員與使用大眾的欲望——而且也是在我們所有人

之中的法西斯主義、在我們的腦袋中以及在我們的日常行為之中，這個法西斯主義導致我們熱愛

權力、導致我們欲求著統治與剝削我們的事物。」，請參閱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xiii.根據 Anti-Oedipus 的分析模式，歷史與個體的法西斯主義分別代表法西斯主

義的整體(molar)與分子(molecular)形塑。德勒茲與瓜塔里後來更提出微法西斯主義(microfascism)
一詞來說明法西斯主義的分子形塑。在 A Thousand Plateaus 一書中，兩位作者將分析的焦點由國

家法西斯主義轉移到微法西斯主義之上。首先，德勒茲與瓜塔里認為國家法西斯主義有別於「農

村法西斯主義以及城市或鄰人法西斯主義、青年法西斯主義以及戰爭老兵的法西斯主義、左派法

西斯主義與右派法西斯主義、夫婦的、家庭的、學校的以及辦公室的法西斯主義」，請參閱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36.其次，德勒茲與瓜塔里認為：「讓法西斯

主義變成危險的東西是它的分子或微型政治的(micropolitical)力量，因為它是大眾的運動：癌症

的身體而不是極權主義的有機體(totalitarian organism)…只有微法西斯主義能夠解答這個總體問

題：為什麼欲望欲求它自身的壓抑、它如何能夠欲求它自身的壓抑？…左派組織將不會是隱藏微

法西斯主義的最後一個。在整體層次上成為反法西斯主義者是一件容易的事，而甚至沒有看見在

你之中的法西斯主義者、你自己與既是個體與集體的分子所維持、滋養、撫育的法西斯主義者。」，

請參閱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p. 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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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分割變成了主體，而主體則是將這個分割奠立與納入到自身

之中、將它自己的實體賦予給這個分割…。309 

 

死亡穿透、蔓延與擴展到整個共同體。共同體以集體死亡與「內在的自我

耗費」(immanent self-consumption)310來完成它自身。支離破碎的共同體重新結合

在自身之中。極權主義的總體性被絕對地揚棄作為內在主義的內在性。內在主義

貫徹執行了極權主義，並呈現出主體政治的自我完成。內在性是主體觀念的總體

自我實現。融合了所有成員的內在性讓整個共同體也內在於它本身。共同體以內

在性達到了自我相等、自我集中與自我關聯。內在性是共同體本身的無限在場。

內在性終結了主體化的發展。311絕對內在的共同體變成為主體。內在主義是共同

體變成為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 

 

 

第三節、死亡作品 

 

 

在本節中，本文將說明內在主義的最終完成形態。在內在主義之中，極權

主義獲得了貫徹執行。共同體不只是吸收了被犧牲他人的團結本身，共同體還是

再吸收了極權主義主體的絕對內在性。共同犧牲的所有成員都被融合作為絕對內

在性。死亡的表象尚無法構成這個絕對內在性。死亡表象是對死亡的有限呈現。

死亡表象只是對有限者的有限否定，而不是對有限者的無限否定。死亡表象本身

也要一併被否定。也就是說，極權主義主體必須開放向否定性的內在分割，並據

                                                 
309 SW, p. 107. 
310 EF, p. 13. 
311  終 結 指 的 既 是 「 終 結 作 為 目 的 」 (end-as-goal) ， 終 結 指 的 還 是 「 終 結 作 為 結 束 」

(end-as-termination)，請參閱 SW,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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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現出否定的無限勢力。 

極權主義主體最終也否定他自己。極權主義主體以自我摧毀的方式實現了

所有「『專制自我』的死亡」(death of “despotic ego”)312。儂希認為： 

 

這揭示出否定勢力——它將自我保持向他人，作為自同者之異化的異化

自身的非-異化與再佔有的勢力——將總是被預設作為自我的勢力，或

是（大寫）自我作為這個勢力。313 

 

極權主義主體自行取消他自己的超越形式，並參與到被犧牲的他人之中。「外在

於自我因此同樣地是對他人的佔有。」314個體是通過另一個個體才發現他自己。

個體是在另一個個體之中才關聯於他自己。直到每個個體都在每個個體之中發現

自己與關聯於自己，整個共同體也就變成為（大寫）自我。每個個體都以（大寫）

自我來作為他的同一性，都是通過對（大寫）自我的認同來獲得他自己的自我認

同。儂希認為： 

 

…主體性的真理不是個體性——隨同它的需求、它的利益以及它的權

利——而是作為關聯於精神的個體之間的關係，以及精神的自我關

聯。315 

 

共同體以（大寫）自我來關聯於它自身。（大寫）自我是共同體的自我。（大寫）

自我吸收了所有被否定的自我。也就是說，（大寫）自我融合了集體死亡。（大寫）

自我構成了死亡共同體的最終面貌。 

                                                 
312 H, p. 60. 
313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78. 
314 H, p. 58. 
315 “The Hegelian Monarch,” in BP,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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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表象必須被窮盡。作為對死亡的有限呈現，死亡表象並無法創造出共

同體的自我。死亡表象還要暴露向它自己的死亡，並在最終一併被表象出來。死

亡表象必須被揚棄，並被揚棄作為對死亡的無限呈現。對死亡的無限呈現創造出

（大寫）自我。（大寫）自我是共同體在死亡之中的自我呈現。也就是說，（大寫）

自我是死亡共同體的自我呈現。關於共同體在死亡之中的無限自我呈現，儂希認

為： 

 

這不僅是恐怖，而是超出了恐怖，這是死亡作品(death work)的完全荒

謬——或可說是災難性的幼稚，這是死亡被考慮作為共同生命之作品

的完全荒謬。而正是這個荒謬，它根本上是意義的過度，是意義意志

的絕對集中…。316 

 

死亡作品(work of death)滿足了主體的意義意志。主體欲求著意義的呈現。

主體不僅欲求著意義向著他來呈現，主體還進一步欲求著他自身意義的完全呈

現。主體欲求著他自身的自我呈現。主體的意義意志折返回到自身身上，變成是

意義意志的自我呈現(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he will to meaning)。主體的意義意志

被深化成為自我呈現意志。死亡作品是意義意志的絕對集中。也就是說，死亡作

品是自我呈現意志的最終極產物。死亡作品構成了主體的自我顯示。主體將他自

己呈現作為死亡作品。 

「死亡是絕對意指，意義的密封。」317死亡作品壓制了意義的敞開。死亡

作品呈現出主體的意義。在死亡作品之中，主體自行掌握了他欲求的理想本質。

「而自我的預-設（我們應該這麼說：這個預設構成了自我）在形象、名字或神

話之中被具體化成為同一性。」318死亡作品實現了主體的自我同一性。支離破碎

                                                 
316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7. 
317 BP, p. 3. 
318 SW,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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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被展示作為死亡作品。主體以死亡作品來再佔有他自己。319主體在死亡作

品之中才變成他自己，並等於他自己。 

事實上，死亡作品不只構成個別主體的自我呈現。死亡作品不只是個別主

體的主體形象。死亡作品是整個共同體的自我呈現。死亡作品是共同體的主體形

象。死亡作品是「死亡作為一⁄全體或一⁄我的作品」(death as the work of the One-All 

or the One-Me)320。死亡作品是絕對內在性以及（大寫）自我的完成型態。也就

是說，死亡作品是共同體的完成型態。共同體在死亡之中顯示自身，並將自身顯

示作為死亡作品。死亡作品並不將死亡展示給具有特權的觀賞者，而是再吸收了

這個觀賞者。死亡作品是「毫無殘留的表象之執行」(execution of representation 

without remainder)321。在死亡作品之中，死亡表象最終也被表象出來。死亡表象

被窮盡了。死亡作品是對死亡的無限制表象。 

內在主義要求「主體性本身的至高主權地主體消亡」 (the sovereignly 

subjective annihilation of subjectivity itself)322。通過極權主義主體最終執行的自我

犧牲，內在主義揚棄了犧牲的有限時刻。內在主義運作為所有主體的無限犧牲。

內在主義創造出集體死亡，並將集體死亡吸收與集中作為死亡作品。內在主義將

死亡這個不可能者的經驗轉變成為共同體的具體現實。死亡作品是讓不可能者變

成為可能的藝術。323死亡作品提供了「美學的解決」(aesthetical solution)324。在

內在主義的支配下，政治與藝術相互穿透與融合。政治的實踐變成是美學的生

產。政治被生產作為藝術作品。死亡作品是「政治作為藝術作品之生產」

                                                 
319 「事實上，作品本身根本上並不被理解作為產品的外部性，而是被理解作為主體運作的內部

性(interiority)。」，請參閱 IC, p. xxxix. 
320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92. 
321 GI, p. 47. 
322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32. 
323 在分析死亡與死亡集中營之間的關係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提出「如果在向死存有之

中，重要的是通過不可能者的經驗（死亡經驗）來創造出可能者，在此不可能者（集體死亡）則

通過可能者的充實經驗、通過窮盡了可能者之無限性而被生產出來。這就是為何集中營是納粹政

治的絕對證實，以戈培爾的話來說，納粹政治正是『讓看似不可能的事物變成是可能的藝術』。」，

請參閱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p. 77. 
324 NM,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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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of the political as work of art)325。死亡作品是政治共同體的自我生產與

自我創造。 

死亡作品並不是單純地將政治予以美學化。326死亡作品也不提供非人的邪

淫享受。死亡作品呈現出共同體所欲求的本質。死亡作品滿足了共同體的絕對內

在意志(will to absolute immanence)。整個共同體都內在於死亡作品之中。沒有任

何人被排除在死亡作品之外。也沒有置身在死亡作品之外的創造者。死亡作品並

不被設置在個別與孤立的創造主體之前。所有的否定以及否定的否定都會被保存

作為死亡作品。死亡作品中介與融合了全體的支離破碎。在死亡作品之中以及作

為死亡作品，共同體絕對地揚棄它自身。 

內在主義以死亡作品完成了共同體。死亡作品不是由共同體所投射出來的

「『反射』內在性」(“reflective” immanence)327，而是共同體創造自身的絕對內在

性。共同體以死亡作品來作為它的目的。死亡作品是「存有者之共同體在本質之

中將它們自己的本質生產作為作品，並且明確地生產出這個本質來作為共同體」

328。共同體消失在它的呈現過程之中。每個被否定的成員都脫離他自己的自我持

存，並被拋到自身之外。不論是被犧牲者或是自我犧牲者都被向外設置，並被設

置向與被設置在死亡作品之內。共同體被設置作為死亡作品。死亡作品就是大寫

作品。死亡作品實現了「大作-自我知識」 (Work-self-knowledge)329。死亡作品

呈現出共同體的本質。在死亡作品之中，共同體認識它自己的本質。 

主體化過程以死亡作品作為終點。死亡作品吸收了所有主體，並將他們展

示做為共同的主體形象。死亡作品是共同體的主體形象。死亡作品型塑出共同體

                                                 
325 NM, p. 303. 
326 關於政治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班雅明(Benjamin, Walter)認為「人類在荷馬史詩

時代曾是奧林帕斯諸神思索的對象，如今卻是為自身而存在。人類自我異化已達到這樣的程度，

以至於它能把自身的毀滅視為最高層級的美學享受。這便是法西斯主義美學化的政治情境。共產

主義會用政治化的藝術來作出回答。」，請參閱“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p. 242. 
327 Jean-Luc Nancy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p. 34. 
328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2. 
329 LA,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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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限自我同一性。在死亡作品之中，共同體變成為主體，變成是自我關聯的（大

寫）自我。絕對內在的共同體就是死亡作品。已經存在於歷史之中的共同體取消

自己，並在死亡之中生產出它自己。死亡共同體將再次誕生，並誕生在它自己的

死亡作品之中。死亡作品構成了共同體的無限自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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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1）： 

由存有的真理到存有的意義 

 

 

本章將說明存有的意義(meaning)與存有意義的敞開，共分為六節。第一節

是「追憶性思維」，說明海德格對存有真理的分析，以及澄清真理與存有的思維

之間的關係。第二節是「聚集性發送」，說明存有的在場狀態，以及澄清存有的

專屬以及人的專屬之間的關係。第三節是「存有的有限性」，說明儂希對存有之

遺忘的分析，區分出存有的單純遺棄狀態與存有的無限自我離棄，以及澄清存有

的有限性 (finitude)。第四節是「存有的延異」，區分出存有學差異與延異

(différance)，說明在存有自身之中的差異，以及澄清存有的意義與敞開。第五節

是「存有的慷慨」，說明有、贈與以及禮物的關係，澄清存有如何成為虛無，以

及闡述存有的及物(transitivity)。第六節是「有限思維」，說明思維如何由有限存

有獲取它自己的有限性，澄清思維的有限性與敞開，以及闡述有限思維對世界的

創造。 

 

 

第一節、追憶性思維 

 

 

通過著名的轉向(Kehr)，海德格將重點由存有的意義轉移到存有的真理

(truth of Being)，他開始發展存有的思維。瓦蒂默(Gianni Vattimo)以追憶性思維

(An-denken)來標誌存有的思維。追憶性思維(andenkend thinking)區別於技術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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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thinking)。330技術思維代表了形上學的完成。在技術思維中，形上

學徹底遺忘存有，並執行了對世界的技術支配，以及對大地的統治。在完成了的

形上學紀元中，存有依從於表象主體，並被表象主體表象而為存有者。這是「技

術思維的『無根基性』」(‘unfoundedness’ of technical thinking)331。 

追憶性思維致力超出技術思維的無根基性，相應於「存有的發送」

[transmission (Schickung) of Being]332。不過，瓦蒂默強調追憶性思維不是「存有

的記憶」(remembering of Being)333。存有的記憶將存有掌握為另一個在場者，並

將存有等同於存有者的根據。存有的記憶忽略了存有的抑制(withholding)，抑制

是發送的基本特質。在存有的發送中，存有抑制它自身。追憶性思維相應於存有

的發送，並關注發生在發送之中的抑制。瓦蒂默強調我們必須遺忘作為根據的存

有，他將追憶性思維規定為「非奠基的思維」(foundationless thinking)334，這樣的

非奠基思維發生為主體的非根據化。 

追 憶 性 思 維 並 非 單 純 地 克 服 了 存 有 的 被 遺 忘 狀 態 (Seinsvergessenheit  

/forgetfulness of Being)。追憶性思維沉思性地經驗了存有的遺忘。針對自行遮蔽

的存有，海德格認為： 

 

它保持在一種被遮蔽狀態中，這種被遮蔽狀態又遮蔽著自身。而那種以

希臘方式被經驗的被遺忘狀態的本質就基於這種遮蔽之中。說到底，也

即從其本質之開端來看，這種被遺忘狀態並不是否定性的東西，相反

地，它作為遮蔽也許就是一種庇護，保存著尚未被解蔽的東西。335 

 

無蔽(aletheia)是存有最早期的基本特徵。無蔽是存有的真理。在存有真理的發生

                                                 
330 “An-denken: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in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 p. 133. 
331 “An-denken: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in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 pp. 117-118. 
332 “An-denken: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in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 p. 113. 
333 “An-denken: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in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 p. 114. 
334 “An-denken: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in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 p. 110. 
335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p.p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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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無蔽既是存有的解蔽，亦是存有的遮蔽。「存有隱匿自身，因為存有自行解

蔽而入於存有者之中。」336在存有者的無遮蔽狀態之中，隱藏著存有的遮蔽狀態。

對存有的遺忘源自於存有的自行遮蔽。作為存有的思維，追憶性思維沉思著存有

的遮蔽狀態。 

在形上學對存有的遺忘中，形上學遺忘了存有的遮蔽狀態。在形上學之中，

遮蔽狀態被進一步遮蔽了。對追憶性思維來說，遮蔽是庇護、守護與保存。337然

而，一旦遮蔽狀態被遮蔽了，遮蔽就具有「虛假與扭曲的『否定性』」(‘negativity’ 

of falsehood and distortion)338。虛假與扭曲是錯誤的不同樣式。迷誤(Irre/errancy)

則是錯誤的敞開之所與根據。「對被遮蔽的存有者整體的遮蔽支配著當下存有者

的解蔽過程，此種解蔽過程作為遮蔽之遺忘狀態而成為迷誤。」339遺忘存有的形

上學遺忘了存有的遮蔽狀態，並陷入迷誤。源自於迷誤，形上學最終完成於對世

界的技術支配。 

遮蔽作為庇護是原始的，而遮蔽作為虛假與扭曲則是派生的。這兩者分別

相應於非真理的兩種樣式：前一種是作為遮蔽的非真理(untruth as concealing)；

後一種則是作為迷誤的非真理(untruth as errancy)。340存有的遮蔽狀態是不可遺忘

的。追憶性思維保存著存有的遮蔽狀態。當遮蔽被遺忘與被遮蔽時，就產生了迷

誤。在表象性與技術思維的支配下，形上學遺忘了不可遺忘者。海德格指出： 

 

作為解蔽之對立本質的隱逝抑制了無蔽，同時卻也將無蔽的本質維繫在

                                                 
336 “Anaximander’s Saying,”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p. 253. 
337 海德格認為：「無論如何，還有一種遮蔽，它並不會丟棄與摧毀被遮蔽者，而是會為了存在事

物而庇護與守護被遮蔽者。這個遮蔽不會像在掩飾與扭曲、隱逝與丟棄這些情形，並不會將物由

我們給剝除開來。這個遮蔽有所保存。」，請參閱 Parmenides, p. 62. 
338 Parmenides, p. 64. 
339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in Pathmarks, p. 150. 
340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in Pathmarks, pp. 148-150. 在另一個片段中，海德格則是以否認

(Versagen/refusal)和遮斷(Verstellen/obstructing)來說明非真理的兩種樣式。拒絕和遮斷構成了真理

的雙重遮蔽(twofold concealing)。否認是遮蔽式的否定，是真理的自行遮蔽。遮斷的否定則是存

有者之間的相互遮斷與相互偽裝。遮斷的否定導致了迷誤。請參閱“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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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之中。對立於無蔽的東西既不是單純對立者，也不是赤裸的欠缺，

也不僅僅作為拒斥而來拒絕無蔽。Lethe――隱逝式的遮蔽的遺忘――是

隱逝，只有藉諸隱逝，無蔽的本質才被保存，並據此就是以及仍然是不

可遺忘的。341 

 

追憶性思維承擔了雙重任務：在一方面，它克服了形上學對遮蔽狀態的遺忘；在

另一方面，它開放向真理的發生。遮蔽狀態是不可遺忘的。不過，只有存有的到

達才解除了對存有的遺忘。只有當存有脫離遮蔽狀態，遺忘以及遺忘作為遮蔽才

會真正消失。存有的到達將思維拋入對存有真理的保藏。342 

在與存有的本質關聯中，追憶性思維不僅擺脫對存有者的計算，還必須揮

霍自身與犧牲自身。追憶性思維是本質性的思維(essential thinking)。海德格認為： 

 

這種思維應答著存有之要求，因為人把他的歷史性本質託付給那種唯一

的必然性的質樸之物；這種必然性並非通過強制而有必然性，而是提供

出那種在犧牲之自由中實現的急迫。…犧牲乃是為存有者而把人之本質

揮霍到對存有之真理的維護中，這種揮霍由於起於自由之深淵而解除了

一切強制。343 

 

只有作為本質性的思維，追憶性思維才是非基礎的思維。在朝向真理之際，思維

告別存有者。本質性的思維脫離整體存有者，並遠離自身。揮霍與犧牲自身的思

維開放向它自己的非基礎。 

思維應和於存有的到達。海德格說： 

                                                 
341 Parmenides, p. 127. 
342 海德格認為「讓我們根據存有的原初意義來思考作為在場的存有。存有既不是偶然地也不是

在稀有時刻才對人在場。只有當存有通過它對人的要求而關切人，存有才會在場與逗留。」，請

參閱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31. 
343 “Postscript to ‘What Is Metaphysics？’,” in Pathmarks,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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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其本質中作為存有之思想而為存有所佔用。思想聯繫於作為到達

者的存有。思想作為思想被維繫於存有之到達中，被維繫於作為到達的

存有中了。存有已把自己發送給思想。存有作為思想之天命而存有。344 

 

存有由遮蔽狀態解脫開來，並自行解蔽。在存有的到達中，遮蔽的存有澄亮了。

自行解蔽的存有將它自身轉讓給思維。在思維的非基礎與深淵中，存有呈現自身。 

 

 

第二節、聚集性發送 

 

 

當存有遮蔽自身時，存有比一切存有者更遠。不過，存有依然比任何一個

存有者更切近於人。人居住在存有的切近處，是「存有的鄰居」(neighbor of 

being)345。「存有是最切近者。」346當存有將自己發送給人時，存有就是最切近者。

對德希達來說，在人與存有的切近之中蘊含了「存有作為在場狀態的原初思想」

[original thought of Being as presence (Anwesenheit)]347。 

在“The Ends of Man”這篇文章中348，德希達探討了人與存有的切近。存有

與人的切近代表了存有與人的鄰近性(proximity)，以及存有與人的不可分離性

(inseparability)。「切近是專屬；專屬是最切近。」349鄰近性運作在專屬的(the proper)

邏輯之中。存有與人的鄰近構成了存有與人的「共同專屬」(co-propriety)350或共

                                                 
344 “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 275. 
345 “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 261. 
346 “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 252. 
347 “Ousia and Grammē: Note on a note from Being and Time,”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65. 
348 Margins of Philosophy, pp. 109-136. 
349 “The Ends of Man,”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33. 
350 “The Ends of Man,”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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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適宜。對人來說，與存有的不可分離性代表人是「存有的專屬」(the proper of 

Being)；對存有來說，與人的不可分離性代表存有是「人的專屬」(the proper of 

man)。351雖然存有與人是共同專屬的，卻不代表存有與人具有相同的專屬性。本

節首先將分析人的專屬，並說明人是如何藉由開放向存有而獲取他的專屬性。本

節其次將分析存有的專屬，並說明存有是如何維繫著與它自身的最切近性。 

首先，人的專屬不是本質屬性。人的專屬超出形上學對人性本質的規定。

人的專屬是「人的專屬尊嚴」[proper dignity of man (die eigentliche Würde des 

Menschen)]352。人達到專屬尊嚴的方式在於：人應答了存有的要求。人放棄對存

有者的計算，將他自己的本質託付給存有。人遠離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整體存有

者，並據此開放向存有的到達。353為了真理的發生，人犧牲他自己，並揮霍了人

的本質。自由的犧牲讓人贏獲了他的專屬尊嚴。 

人雖然揮霍了他的本質，可是，人不會就此欠缺本質。354為了真理而揮霍

本質，這並不會讓人陷入無本質的非人狀態，而是會將人提升到他的本質高貴。

通過人的自由犧牲，存有佔有了人的本質。若要贏獲專屬尊嚴與本質高貴，人就

要經歷「人之本質的剝奪」(dispropriation of the essence of man)355。人本質地外

在於他自身的本質。356人的專屬並不具有主體性，並不屬於主體的自我佔有。人

                                                 
351 “The Ends of Man,”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33. 
352 “The Ends of Man,”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30. 
353 在分析此有的超越(transcendence)時，海德格說過「而且這樣一來，人作為實存著的超越超溢

入諸種可能性中，人就是一種遙遠之生物。唯通過人在其向一切存有者的超越中形成的原始的遙

遠，向事物的真正切近才在其中進入上升。」，請參閱“On the Essence of Ground,” in Pathmarks, p. 
135. 
354 哈爾(Michel Harr)認為存有的到達造成了人的被動性。在他的被動性之中，人經歷著他自身

的去潛能化(depotentializing)與去實體化(desubstantializing)。哈爾認為人不能迴避這個被動性，「因

為人是在敞開他自己、在抹逝他自己、在放棄他自己來『實現』他的本質，並據此讓存有顯現、

說話與行動。」，請參閱 Heidegger and the Essence of Man, p. 61. 
355 Double Truth, p. 97. 
356 事實上，這就是人的實存(existence)之本質。在分析存有與綻出之實存的關係時，海德格提出：

「存有本身就是這種關係，因為存有把在其生存論上的、亦即綻出狀態的本質中的綻出的實存保

持在自身那裡，並且把它聚集到自身那裡，以之作為在存有者中的存有之真理的處所。因為人作

為綻出地實存者來到這種關係中立身，而存有就作為這種關係發送自身，同時人綻出地忍受存

有，也即憂煩著來承受存有，所以，人首先看錯了最切近的東西而固執於次近的東西。」，請參

閱“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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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質的剝奪代表著「在主體之中的主體挫敗」(the defeat of the subject in the 

subject)357。人開放向主體的失落(loss of subject)。358朝向真理的人被拋向「人的

離心狀態」(decentering of man)359。當人本質地承受了本質的剝奪、本質地外在

於自己的本質時，人才獲取人的專屬。 

思維應答了存有的要求，並將自身理解為深淵。思維超出了表象的界限。360

表 象 主 體 構 成 了 一 般 主 體 (subiectum) ， 是 被 表 象 者 的 奠 基 理 據 (founding 

reasons)。361主體的挫敗代表著主體與表象結構的挫敗。主體的失落是奠基理據

的失落。思維以自身基礎的剝奪來開放向存有。到達的存有發生為非根據化。存

有的發送敞開了人的非基礎與在人之中的深淵。362 

其次，人的專屬源自於存有。存有的專屬才是真正的專屬。在人與存有的

切近中，存有是最切近者。海德格認為「在場(『存有』)作為在場有時就是向人

之本質的在場，只要在場是始終呼喚著人之本質的指令。」363存有脫離遮蔽狀態，

並發送自身。存有不再是離人遠去的最遙遠者，而是向著人之本質而在場。存有

發送自身成為最切近者。存有的專屬即是存有的在場狀態。364 

                                                 
357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81. 
358 在海德格對尼采的詮釋中，拉古拉巴發現主體之失落的兩種樣式。第一種是非思(unthought)
對思維的剝奪。非思是形上學的表象思維所遺忘的存有真理。當非思呈現在主體的親密本質時，

就構成了主體的失落。第二種則是發生在尼采身上的瘋狂。尼采的瘋狂構成了主體的瘋狂失落。

這是壞的失落(bad loss)。拉古拉巴認為海德格以第一種失落樣式來迴避瘋狂的失落。對海德格來

說，親密本質的失落不應該是壞的失落，而是發生為存有對人的佔有。存有真理的呈現是對瘋狂

的驅魔(exocising)。相關討論請參閱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p. 81-87. 
359 Double Truth, p. 98. 
360 這個超出即是思維的跳躍。「思維的跳躍並未丟下思維由它所跳躍的東西；倒不如說，思維以

更原初的方式吸收了它。根據這個觀點，在跳躍之中的思維變成了追憶性思維，不是往逝者的追

憶性思維，而是曾在者的追憶性思維。」，請參閱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p. 60. 
361 「唯有在被奠基的表象中被帶入持立的事物才算作為存有者。但是只有理據被賦予給作為奠

基理據的認知的、表象的主體，表象才是奠基性表象。」，請參閱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p. 27。 
362 「作為奠基者，存有沒有根據；作為深淵，它遊戲著作為天命的遊戲，並將存有與理據託付

給我們。」，請參閱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113。 
363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p. 308. 
364 關於存有的在場狀態，海德格認為：「存有在希臘人的思想中揭示自身。回顧一下這個歷史的

開端就能顯明，希臘人從早期開始，就把存有者之存有經驗為在場者之在場狀態。」，請參閱

“Introduction to ‘What Is Metaphysics？’,” in Pathmarks, p. 285.。「自希臘文化的早期時代直至我們

這個世紀的晚期時代，『存有』都意味著：在場狀態。任何一種現存和呈現來來源於在場狀態的

居有事件。」，請參閱“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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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是思維的天命。德希達認為存有的天命(Seinsgeschick)蘊含著存有的專

屬與存有的在場狀態。在 Envoi 這篇文章中365，德希達探討了存有的天命與發

送。存有的發送是「聚集性發送」(gathered sending)366。聚集性發送不只指定了

存有對人的切近與鄰近，聚集性發送還標誌出存有與自身的最切近與最鄰近。存

有維繫著人的本質。在存有對人的切近中，存有將人拋入存有的真理。思想則是

讓自己為存有所佔有而去道說存有之真理。到達的存有將自身與自身聚集在一

起。存有最切近與最鄰近於自身。存有發送出與自身的聚集。 

存有的發送是「作為在場狀態之存有的原初發送」(original envoi of Being as 

Anwesenheit)367。自行遮蔽的存有並沒有與它自身分離開來。存有脫離遮蔽狀態

並自行解蔽。存有發送出在場狀態：作為在場狀態，存有到達與自身之最接近的

鄰近性。這就是存有的聚集性發送。在聚集性發送中，存有將自身與自身聚集在

一起。聚集性發送維繫著存有天命的不可分割性。德希達認為： 

 

雖然在所謂偉大的希臘紀元以及在場狀態的經驗中有著分歧，這個分歧

在聚集之中收集自身。它拯救與保存自身，並因此保證了天命的某種不

可分割性。368 

 

存有天命是不可分割的。不可分割性代表著天命的自我關係(the self-relation 

of destiny)。369即使在場狀態標誌著分裂與分歧的位置370，在場狀態也不會就此

失落。分裂與分歧並未取消存有的專屬，並沒有敞開存有自身，而是被聚集起來。

                                                 
365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p. 94-128. 
366 “Envoi,”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20.海德格說過「我們將聚集著的發

送——它把人首先帶到一條展現的道路上——稱為天命。」，請參閱“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Basic Writings, pp. 305-306。 
367 “Envoi,”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21. 
368 “Envoi,”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21. 
369 “Envoi,”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23. 
370 「在場狀態並不單純，它已經被分割與差異化，它標誌著分裂、分割與分歧的位置。」，請參

閱“Envoi,”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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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發送出在場狀態。自行遮蔽的存有並未遺棄它自身，當存有脫離遮蔽狀態並

澄明時，存有就與自身聚集在一起。存有顯現出與它自身的最接近性與最鄰近

性。在聚集性發送中，存有將自身與自身聚集在一起。 

存有是最切近者。在存有的專屬中，存有與它本身的最切近性總是可恢復

的。371「真理(的)歷史(是)專屬化(propriation)過程。」372無蔽並不構成「真理自

身的離心狀態」(decentering of truth itself)373。在場狀態是無裂隙的純粹在場。在

不可分割的存有天命中，遮蔽仍然是潛在的在場。這是對於遮蔽的形上學化

(metaphysicization)與實質化(hypostasization)。374 

存有到達在思維之中，並敞開了思維的非基礎性。人在其中獲得專屬尊嚴

的深淵源自於存有的發送。自行解蔽的存有敞開了在人之中的深淵。深淵是存有

的「非根基的奠基」(groundless grounding)375。存有的專屬構成了「深淵的專屬

性」(das Eigentum des Ab-grundes / property of the abyss)376，存有的在場狀態發生

為「無隱逝的敞開」 [open-without-withdrawal (ouvert-sans-retrait)]377。 

 

 

第三節、存有的有限性 

 

 

                                                 
371 第一個開端與第二個開端也被聚集在存有與它自身的最切近性之中。在提及存有的另一個天

命時，海德格認為「存有者之存有將自身聚集入於存有之命運的終極之中。存有之本質依然淹沒，

它的真理仍然遮蔽著。存有的歷史聚集自身入於這種分離。入於這種分離的聚集，作為對以往的

存有之本質的極端情形的聚集，乃是存有之末世論。存有本身作為命運性的存有，本來就是末世

論的。」，請參閱“Anaximander’s Saying,”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p. 246. 
372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p. 117.德希達以專屬化(propriation)來翻譯海德格所提出的本己的

(eigen)、為己所有(eignen)以及居有事件(Ereignis)，請參閱 Spurs : Nietzsche's Styles, p. 117. 
373 Double Truth, p. 98. 
374 “Nihilism and its Discontent,” in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p. 290. 
375 Heidegger and the Tradition, p. 156. 
376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p. 119. 
377 “Is There an Ethics for the ‘Atomic Age’,” in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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儂希認為存有的思維不是追憶性思維，而是「有限性思維」(thought of 

finitude)378。儂希以有限性思維來取代追憶性思維。關於有限性思維，儂希突顯

兩個重點。首先，有限性思維思考有限性，是對「絕對有限性的思維」(thinking 

of absolute finitude)379。其次，在對絕對有限性的思考中，思維本身也轉變為有

限的。作為有限思維，思維的有限性是「思維的本質有限性」(essential finitude of 

thinking)380。對儂希來說，思維的真正任務就在於：去思考有限性，並就此開放

向思維自身的有限性。思維的任務就是成為「有限性的有限思維」(finite thinking 

of finitude)381。 

存有的思維不是對存有的追憶性思維，而是對存有的有限思維。有限思維

思考存有的有限性。本文稍後會分析有限思維本身。在本節中，本文將首先說明

存有的有限性(the finitude of being)。儂希說：「本質地來說，有限性的有限思維

思考了下列這個事實，即我們這些存有者—由我們實存的時刻開始—就已經『理

解』了存有的有限性。」382在存有的思維之最極限處，思維思考存有的有限性，

並成為有限的思維。有限思維的本質有限性源自於存有的有限性。對儂希來說，

存有的思維就是有限存有的有限思維。 

有限思維思考存有的有限性。383有限存有代表著在場狀態的失落。有限存

有不再與自身聚集在一起，不再顯現出與它自身的最接近性與最鄰近性。有限存

有不可恢復地離棄自身。有限存有不是單純地離棄了存有者，它不只離棄了存有

者整體，它還離棄它自身。存有的自我離棄被遺忘了。對有限思維來說，我們遺

忘了發生在存有之中的無限自我離棄。儂希據此提出他對存有的遺忘的不同理

                                                 
378 SW, p. 29. 
379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27. 
380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4. 
381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10. 
382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10. 
383 關於存有的有限性(finitude of being)，斯坦博(Joan Stambaugh)認為「…相對於猶太-基督教的

（肯定）無限性概念，有限性對海德格是重要與必需的。在這，海德格忠實於他與希臘人的親近，

對希臘人來說，無限性或限制的欠缺意味著存有的匱乏、讓他們感到恐怖的——如尼采首次陳述

的——某種虛無性。除了限制之外，有限性深深地關聯於遮蔽、遲疑的自我否認以及拒絕：簡而

言之，不。」，請參閱 The Finitude of Being,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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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被遺棄的存有〉(Abandoned Being)這篇文章中，儂希區分出兩種對存有

的遺忘。在第一種對存有的遺忘中，被遺忘的是單純的離棄狀態。在第二種對存

有的遺忘中，被遺忘的則是存有對它自身的無限離棄。關於第一種對存有的遺

忘，儂希認為： 

 

如果這是存有的遺忘，思維就會不屈不撓地維持著巨大記憶的特質與形

式。存有者的存有出離遺忘而燦爛地出現，並且再次沉默地支配它自身

的它是。那麼，存有的遺忘就是存有之離棄的遺忘。384 

 

遺忘並不是人為的疏忽，並不具有心理學意含。385遺忘源自於存有的離棄

狀態。在第一種對存有的遺忘中，遺忘等同於存有的離棄狀態，即等同於存有的

遮蔽狀態。存有離棄了存有者整體，並自行遮蔽。正如遮蔽是潛在的在場。在單

純的離棄狀態之中，存有仍然維持作為在場狀態。存有會發送出在場狀態，並將

自身與自身聚集在一起。這說明了思維如何能夠維持巨大記憶的形式。對存有的

追憶取決於存有的到達。存有會脫離遺忘，會由遮蔽與離棄狀態解脫出來，並自

行解蔽。存有的顯現治癒了對存有的遺忘。存有呈現為充實的自我在場。 

存有遠離存有者整體。不過，存有並未失落它本身的自同性。遠離存有者

的存有並沒有與它自身相分離。作為自同者，存有的隱匿狀態還未深入到存有自

身之中。單純的離棄狀態還沒有暴露出存有與它自身的無限離棄。隱逝的存有仍

然維繫著它的專屬性。追憶性思維以自同者(the Same)來作為思維的事理。386也

就是說，追憶性思維開放向存有的在場狀態。追憶性思維變成是存有與自身聚集

                                                 
384 “Abandoned Being,” in BP, p. 39. 
385 海德格認為「我們將希臘詞語 lēthē 翻譯為『遺忘』，但這裡的『遺忘』要在形上學方面來思

考，而不能在心理學方面來設想。」，請參閱 Nietzsche Vol. 1: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p. 194. 
386 在澄清思維的事理(the matter of thinking)時，海德格認為「對黑格爾來說，思維的事理是：那

已經在絕對思維中——以及作為絕對思維——被思考的關於存有者的存有。對我們來說，思維的

事理是自同者，並因此是存有——但是關於區別於存有者的存有自身。」，請參閱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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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本質位置。當存有無隱逝地敞開自身時，存有的被遺忘狀態也就此被克

服了。 

拉古拉巴認為訴諸於遮蔽還是顯得過於肯定了。387不論是遮蔽、隱逝或分

歧，都無法脫離存有的在場狀態。作為存有的思維，追憶性思維始終無法區別於

在場的思維。儂希卻認為：「對存有被離棄的事實、對它是被離棄的以及它離棄

自身的事實，沒有任何記憶。」388儂希提出關於存有的遺忘的第二種分析。在第

二種的存有遺忘中，儂希認為思維（作為形上學的表象思維）遺忘的不是存有的

離棄狀態，而是存有的自我離棄。思維遺忘的是那發生在存有之中的無限離棄。

伴隨著存有的自我離棄，存有自身的自同性也一併失落。存有不再維持作為在場

狀態。追憶性思維絕無法思考存有的離棄。自我離棄的存有超出記憶，是任何記

憶都無法恢復的不可回憶者。作為不可回憶者，存有的離棄解除了思維的記憶特

質與形式。 

對比於第一種對存有的遺忘，儂希提出第二種對存有的遺忘。他說： 

 

在另一方面，遺忘――在它的遺忘以及總的來說作為遺忘――或許也理

解到被忘記的不是存有而是存有的離棄，理解到遺棄並未構成存有者的

存有，反而是構成了存有的條件。離棄這個條件的意義不是「可能性的

條件」，而是「悲慘的條件」。悲慘條件的悲慘引發了遺忘。遺忘因此而

理解它自身被銘刻、規定與允諾在遺棄之中。的確，遺棄保證了遺忘，

而這不會守護著可恢復與可治癒之記憶的保存。389 

 

在第二種對存有的遺忘中，遺忘不是源自於單純的遺棄狀態，而是源自於存有對

它自身的遺棄。遺忘是發生在存有之中的無限自我隱匿。當存有隱逝時，存有也

                                                 
387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p. 70.  
388 “Abandoned Being,” in BP, p. 40. 
389 “Abandoned Being,” in BP,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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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匿它自身，並無限地消逝。也就是說，存有不只是遠離了存有者整體，存有還

與它自身相分離。對思考存有的思維來說，無限消逝的存有並不保證記憶，而是

保證遺忘。存有不再顯現自身。離棄自身的存有是不可恢復者，是超出記憶的不

可回憶者。 

藉由第二種對存有的遺忘，儂希深化了第一種對存有的遺忘。不過，儂希

並不提倡對存有的主動遺忘。儂希並沒有取消存有的思維，而是改變了存有的思

維。儂希以對存有的有限思維取代了對存有的追憶性思維。在對存有的有限思維

之中，有限思維思考存有的有限性，並由存有的有限性獲得思維自身的本質有限

性。 

有限性是虛無，而不是根據、本質或實體。有限性是「無限同一性的無限

匱乏」(infinite lack of infinite identity)390。儂希認為「無限者是有限的：它不是以

外顯方式來顯現它自己，倒不如說，由它自己的隱逝，它『在己』中（在虛無之

中）被鑿空了。它自身的隱逝也構成了它的敞開，而諸多的有限單一者則是將它

們自己配置在這個敞開之中。」391存有隱逝而去。存有不僅離棄存有者整體，它

還進一步離棄自身。隱逝存有不再顯現為充實的自我在場，而是暴露出它的有限

性。「存有不是被外在於它的某物限制著，而這某物因此將存有烙印作為有限制

的。存有的有限性是內部的、內在的有限性。」392作為有限存有，存有自身在虛

無之中被鑿空了。 

拉古拉巴將存有的有限性稱為「存有之弔詭的揭示特質的最終『輸出』」(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paradoxical revelatory nature of being)393。存有之吊詭的揭示

特質指的是：當無蔽揭示自身時，無蔽同時也揭示出無蔽自身的不可能性。被解

蔽的事物本身是不可解蔽的。儂希認為： 

 
                                                 
390 IC, p. xxxviii. 
391 CW, p. 72. 
392 The Finitude of Being, p. 167. 
393 “In the Name of …,”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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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個理由，解蔽也奉獻自身――這就是在海德格那裡的無蔽邏輯

――而作為存有解蔽自身的重新遮蔽(the renewed concealment)，以及

作為解蔽自身之存有的重新遮蔽：換句話說，作為存有者之存有的遮

蔽，以及作為存有之自由的遮蔽，作為自由之存有的遮蔽，以及存有

作為自由的遮蔽。394 

 

遮蔽並沒有構成真理自身的離心狀態(decentering of truth itself)。只有重新遮

蔽(renewed concealment)才構成了真理自身的離心狀態。重新遮蔽是對遮蔽的重

複。不過，這不是形上學對遮蔽狀態的遮蔽。對遮蔽的重複不是對遮蔽的掩飾，

而是讓遮蔽重新開始。遮蔽再次發生，並再次發生在存有之中。重新遮蔽遮蔽了

在場狀態。重新遮蔽就是存有的無限自我離棄。存有不可恢復地離棄與遮蔽自

身。存有不再顯現出與它自身的最接近性與最鄰近性。隱逝存有暴露出它自己的

虛無以及有限性。 

 

 

第四節、存有的延異 

 

 

有限存有不再維持作為在場狀態。有限存有不再顯現成為充實的自我在

場。「有存有，它落後於自身——是它自身的同一性與作為存有之單一性的短缺

與過多。」395一旦離我們遠去，存有也遺棄它自身。存有的專屬被鑿空了。存有

不再與自身聚集在一起。存有與自身分離，並暴露到自身之外。這是發生在存有

真理之中的絕對非真理。有限存有構成了真理自身的離心狀態。儂希將有限存有

                                                 
394 EF, p. 94. 
395 “Deguy l’An Neuf,”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 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3 
 

界定為存有的意義(meaning of Being)。「意義是剩餘與過度，是存有關聯於存有

自身的過度。」396 

儂希認為：「在在場不是純粹在場、卻是在在場為了自身作為如是而分離的

地方，意義開始了。這個『作為』預設了在場的分割、敞開與遠離。」[Meaning 

begins where presence is not pure presence but where presence comes apart (se 

disjoint) in order to be itself as such. This “as” presupposes the distancing, spacing, 

and division of presence.]397意義不是在場的集中，而是在場的鑿空。意義是敞開

的「意義-事件」(sense-event)398。存有的意義發生為存有的敞開。存有與自身的

分離構成了存有敞開的意義事件。意義事件不是在場狀態的自行呈現，不是真理

自身的無隱逝敞開(open-without-withdrawal)。意義事件是「為了敞開的隱逝」

(withdrawal for the opening)399。 

存有並沒有保存自身，而是「由『在己集中性』隱逝」(withdraws from 

“concentration in itself”)400。在隱逝之中，存有由它自身脫離開來。隱逝存有遠離

自身、超出自身並外在於自身。隱逝存有暴露出它自己的意義。401存有的意義發

生為有限存有的敞開。儂希認為： 

 

有限性是敞開。敞開無限地自行「實施」。這並不意味著無盡地再開始，

卻是意味著意義不再發生為(有限的以及獲得完成之無限的)呈現與總體

化。意義並不以意義而結束。402 

 

                                                 
396 “Making Poetry,” in Multiple Arts: the Muses II, pp. 6-7. 
397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2. 
398 SW, p. 13. 
399 “Is There an Ethics for the ‘Atomic Age’,” in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p. 312. 
400 EF, p. 140. 
401 「當存有意義的問題被銘刻在哲學之中或是在哲學的界限上，這不是為了突破先驗，不是為

了超越先驗並據此穿透到存有之隱逝的保存。恰恰相反，因為海德格，這是為了訊問作為存有意

義與本質的隱逝本身。」，請參閱“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9. 
402 BSP,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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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的意義不受控制以及不可終結。存有意義溢流出一切限制。存有意義是無限

制敞開(unlimited spacing)。存有意義超出「存有-神學之界限的內在邊界」(internal 

border of the limit of onto-theology)403。存有意義抵抗著對有限存有的形上學化、

實體化與實質化。 

無蔽揭示出無蔽自身的不可能性。不過，無蔽並沒有單純消失，而是構成

了「不可揭示者的揭示」(revelation of the unreaveable)404。存有意義就是這個揭

示。存有意義取代了存有真理。意義敞開了真理。意義是真理自身的內在差異。

意義的差異沒有內在性。沒有在場狀態支配著意義的差異。相反地，差異深入到

在場狀態之中。差異深入到存有自身之中。儂希認為： 

 

（存有的）差異本身是延異。它還要由自身隱逝，以及還要由那個喚起

自身者而隱逝。它比由「存有的差異」（或是在「差異的存有」，或是在

任何大它者）所指定的遠離都更為隱逝，以及比任何宣告所說的，它完

全是尚待來臨的。405 

 

存有的意義解放了差異。伴隨著意義的敞開，差異也一併發生在存有自身之中。

存有自身被差異化了。儂希將存有自身的差異化稱為「存有的延異」(différance of 

being)406。存有的意義不是存有的差異，而是存有的延異。 

存有的差異是存有學差異(ontological difference)407。存有學差異強調存有與

存有者之間的區分。在存有學差異之中，在場狀態支配著差異。延異不是存有學

                                                 
403 EF, p. 12. 
404 “In the Name of …,”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66. 
405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101. 
406 SW, p. 27. 
407 海德格曾針對無與存有學差異做出下列的澄清。「無乃是存有者的不，因而是從存有者方面被

經驗的存有。存有學差異則是存有者與存有之間的不。可是，作為對於存有者的不，存有並非在

否定之無意義上的無，同樣地，作為存有者與存有之間的不，存有學差異亦非僅僅是一種高貴理

智的構成物（理智存有者）。」，請參閱“On the Essence of Ground,” in Pathmarks,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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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延異不受在場狀態的支配。延異比存有學差異更為古老。408不過，這並不

代表延異比存有自身更為古老。對儂希來說，延異並沒有比存有本身更為古老。

延異發生為存有與自身的分離。延異是存有的延異。在存有的延異之中，存有不

只是與存有者區分開來，存有還進一步與它自身區分開來。儂希以存有的延異將

延遲(to defer)與差異(to differ)結合在一起。409延遲指的是：存有者整體與存有的

分離，是存在事物與本源的分離。差異指的則是：存有與自身的分離，是本源與

自身的分離。在存有的延異之中，差異外推到了存有學差異之中。410  

存有是延異。存有的在場狀態消失在延異之中。存有的延異導致存有學差

異的差異化。存有的延異發生為存有自身的差異化。差異深入到存有自身之中。

存有的延異是「存有在自身中的差異」(difference of being in itself)411。儂希認為： 

 

它是構成存有事件或是「存有」事件之單一性的無限地有限敞開，而

不是在與自身之差異化意義下的延異對自身的無限延遲，也不是作為

這個延遲(以及延遲的不結束)的有限性自身，即不是延遲(以及延遲的

不結束)的絕對性。412 

 

存有的延異不是對存有自身的延遲。延遲早晚都會終結於「存有的本質化」 

(essentialization of being)。413存有的延異是發生在存有自身之中的差異。存有的

                                                 
408 德希達認為「除非藉由將自身隱藏在存有者之中，否則存有從未擁有『意義』、從未就其自身

被思考或說出，那麼延異——在某種方式以及非常怪異方式——（是）比存有學差異或存有真理

『更古老』。」，請參閱“Différance,”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22. 
409 延遲是時間的推遲，它代表了延異作為時間化(différance as temporalization)。差異則是不相似

與非同一，它代表了延異作為敞開(différance as spacing)。關於延遲與差異之間的關係，德希達

認為「…補遺的事物實際上是延異，是差異的運作。差異的運作在同一時間既讓在場破裂也推遲

了在場，讓在場同時經受著原始分割與延遲。」，請參閱 Speech and Phenomena, p. 88. 
410 儂希認為「禮物、延異：存有與存有者之間的差異不是端點之間或是實體之間的差異，而是

存有的延異，或更精確地，是存有所是的延異。延異外推了存有者式-存有學差異：延異讓存有

者式-存有學差異存在。」，請參閱 SW, p. 27. 
411 EF, p. 14. 
412 CWG, p. 73. 
413 SW,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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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異無限制地敞開了存有自身。存有真理不再集中於自身。存有的延異帶來了「真

理的出竅」(ecstasy of truth)414。真理外在於自身，並暴露向意義的敞開。在延異

之中，真理消失作為意義。延異發生為意義事件。存有的延異等同於存有的意義。

存有的延異是「存有之意義的延異」(the différance of the sense of being)415。作為

自同者的存有無限地消逝了。存有意義的延異是「存有之它的自同性的開放差異」

(open difference of its sameness of Being)416。 

 

 

第五節、存有的慷慨 

 

 

在隱逝之中，存有不再維繫它的在場狀態。隱逝存有進一步由它自身隱逝。

隱逝存有暴露出在它之中的開放差異，以及暴露出它自己的有限性。隱逝存有並

不是變成一無所有。隱逝存有發生作為意義的敞開。在離棄自身的有限存有之

中，儂希發現到「存有的慷慨」(generosity of being)417。在本節中，本文將澄清

儂希對海德格的 Es gibt das Sein 的理解。418本文將先說明存有的慷慨與它給出(es 

gibt/it gives)的關係，並進一步說明存有的慷慨與有(es gibt/there is)的關係。 

首先，存有的慷慨關聯於存有的給出。不過，存有的慷慨並沒有單純地重

                                                 
414 SW, p. 15. 
415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100. 
416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2. 
417 EF, p. 147. 
418 海德格提過：「當然，只有當此有是（也就是說，只有當存有的理解在存有者的層次上是可能

的），才『有』存有。」，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255.事實上，es gibt 除了可翻譯為有(there is)，
es gibt 還可翻譯為它給出(it gives)。在 es gibt 作為它給出的意含中，海德格認為「因為在這裡『給

出』的『它』乃是存有自身。而這個『給出』卻命名著那個給出著的、允諾著存有之真理的存有

之本質。這種與存有本身一道進入敞開域中的自行給出就是存有本身。」，請參閱“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 254-5.此外，海德格還提過：「顯題地思考存有要求我們放棄存有作

為存有者的根據，並擁護那盛行在無蔽之中被遮蔽的給出，即擁護它給出。作為這個它給出的禮

物，存有歸屬於給出。作為禮物，存有並沒有被排除於給出之外。」，請參閱 On Time and Being,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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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它給出(Es gibt/It gives)。它給出源自於存有自身，是存有自身的自行給出。419

作為存有的自行解蔽，它給出是存有顯現自身的「後設事件」(Meta-event)420。

對儂希來說，存有的慷慨不是存有自身的自行給出。存有的慷慨並不是後設事

件。存有的慷慨是「存有的驚喜慷慨」(surprising generosity of being)421。在存有

的慷慨中，最為令人驚喜與訝異的是：存有自身消失在給出的過程之中。存有慷

慨地給出它自己的有限性。存有贈與有限性，並以有限性來作為它的禮物。慷慨

的存有變成了禮物本身。關於存有的禮物，儂希認為： 

 

「禮物」作為「禮物」是不可佔有的(inappropriable)，而這正好就是它

「給出」或「讓」（因此，我們並不是以獲取某物成為所有物的方式來

接受這個禮物；禮物變成是「我的」卻不會將作為禮物的不可佔有本質

給轉讓；根本理由是──基於它給出的慣用表達──那個傾向於被稱為

「禮物」的事物不能被指定為「一個贈品」。）422 

 

存有的禮物沒有擁有者(owner)。最重要的是，存有也不是禮物的贈與者(giver)。

「存有將它本身作為意義而贈與給我們。」423也就是說，存有贈與了它的敞開。

存有的禮物就是存有意義的敞開。在意義這個不可佔有的禮物中，存有奉獻出它

的無限制敞開。 

存有的禮物是「存有之豐饒的無-界限化」(il-limitation of the prodigality of 

                                                 
419 “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 254-5. 
420 Against Ethics, p. 222. 
421 EF, p. 120. 
422 “Originary Ethics,” in FT, p. 185.關於存有之不可佔有的禮物，德希達則是將之稱為存有之不可

能的禮物。關於不可能禮物，德希達認為「這個不可能禮物的結構恰巧（但是『恰巧』並不代表

偶然）也是存有的結構——在什麼都不是（不是當下-存有，不是存有-當下）的條件，存有給出

自身來被思考。不可能禮物的結構也是時間的結構，即使在被稱為時間的『庸俗』概念（由亞理

斯多德到海德格）中，時間總是被定義為沒有存有之物的弔詭或精確地說是難關，從來不是當下

之物的弔詭或難關，或只有稀少地與模糊地成為當下之物的弔詭或難關。」，請參閱 Given time. 1, 
Counterfeit Money, p. 27. 
423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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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424。在存有的驚喜慷慨之中，給出的它消失作為意義的敞開。存有贈與了

它的有限性、意義與延異。「這個慷慨本身將『虛無』的可能性奉獻在存有的本

質之中。」425對儂希來說，只有慷慨的有限存有才符合了「存有不是。」(Being 

is not.)426存有既不是存有者，存有也不是存有自身。存有是虛無。儂希以存有是

虛無來指定存有與存有者整體的關係。存有是虛無的是代表了存有的及物

(transitivity)。427儂希認為： 

 

對於任何給定者、對於假定了給定者之展現的任何運作（以及動因-運

作者），這個存有是不可共量的。它的實體等於它的運作，但是它運作

的運作方式只是讓…虛無或是使（自身）這個虛無成為如我們所知的

物、物自身。這個存有不是一無所有，它是（及物地）虛無。它將虛無

運送入某物，或精確地說虛無將自身運送入某物。428 

 

存有外在於任何預設的位置。存有移置到自身之外，並移置而為它的及物性。存

有是虛無，並且，存有將自身的虛無運送給了存有者，故存有的禮物是虛無的禮

物。 

在慷慨存有的贈與中，儂希還探討了有(es gibt/there is)。存有的虛無禮物同

是也是「有的『禮物』」(gift of the “there is”)429。當它給出的它消失而為虛無禮

物時，有就變成為「世界的『有』」(the worldly “there is”)430。當存有將自身的虛

無運送給存有者時，就有世界。儂希認為： 
                                                 
424 EF, p. 55 
425 “Originary Ethics,” in FT, p. 191. 
426 On Time and Being, p. 6.海德格認為「只有存有者『是』，『是』本身——存有——不『是』。」，

請參閱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p. 51. 
427 關於是與及物之間的關係，海德格說過「sophon 說的是——所有存有者在存有之中。說得更

直接就是——存有是存有者。在這種情況下，『是』講述的是及物方式，它的意思近似於『聚集

在一起』、『收集』。」，請參閱 What is philosophy? , p 49. 
428 CWG, p. 69. 
429 “Originary Ethics,” in FT, p. 178. 
430 “The Indestructable,” in FT,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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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總是「未來」的虛無是虛無：它不是在自我接續之實體旁邊的另一

個否定實體。這個虛無意味著在事件之中虛無發生了，由於沒有佔取的

場所，但是有場所自身的敞開，虛無性敞開了時間，在時間之中敞開了

實存的異質性、它者性。431 

 

在虛無的及物中，虛無發生為位置或空間的敞開。這同時也是世界的敞開。虛無

的到來造成了世界的敞開。有限存有給出了有、給出了世界的敞開。有就是世界

的敞開。它給出的它消失在虛無禮物之中。它給出的它不指涉存有的在場，而是

發生為「世界的『它』」(the “it” of the world)432。在存有之虛無的及物中，有世

界。 

在它給出(es gibt/it gives)之中，儂希以存有的虛無禮物來強調有限存有與存

有是(Being is)的區別。在有(es gibt/there is)之中，儂希則是以有世界來強調有限

存有與存有是(Being is)的區別。針對後者，儂希認為： 

 

「它是」(“it is”)與「有」(“there is”)之間的差異精確地構成為下列事實，

即那裡(the there)標誌著存有之發生的專屬實例，沒有它存有就不存有。

有等於存有的存有，或是等於非及物或實體存有之及物的存有，等於存

有為了存有所必須的存有事件，它不會以任何意義等同於存有的實體、

主體或根據。433 

 

有(there is)包含了那裡(there)。有的那裡(the there of there is)不被限定在這裡/那裏

                                                 
431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62. 
432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8. 
433 BSP,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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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對位置之中。有的那裡是敞開。434有的那裡指的是世界，亦即，指的是世界

的敞開。 

有就是有世界。「世界說的是『有』的那裡。」435在有限存有的贈與中，有

世界。有世界並不指涉那個容納事物的既定空間。有世界源自於虛無的及物，是

虛無的純粹發生。據此，有世界即是場所自身的敞開，是世界的敞開。有世界具

體展現了存有意義的敞開。作為存有意義的敞開，有世界既不是為了我們，有世

界也不是因為我們。儂希認為： 

 

現實就是當我們遭逢虛無時所面對的東西，就是當我們遭逢指意、同

化與佔有的可能性之缺席時所面對的東西。就它擁有世界的「有」(the 

worldly “there is”)的抵抗與穩定而言，我們終將面對這個缺席，某物

不僅在我們之中抵抗著，並且也抵抗著我們。436 

 

有世界抵抗著我們。這個抵抗不是消極的閃避，而是源自於禮物的不可佔有性。

作為存有的不可佔有禮物，有世界不被我們給佔有。有世界是不可佔有的。也就

是說，世界的敞開是不可佔有的。世界抵抗著我們。思維的任務就是要去思考存

有的不可佔有禮物。作為存有的思維，思維思考存有的有限性。思維開放向有限

存有，並承受有限存有對它的剝奪。有限存有敞開了思維。有限存有將思維向外

暴露，並將思維暴露作為世界的敞開。思維不再遭逢世界的抵抗。思維以它自己

的敞開來奉獻出世界的敞開。這將引導到思維的本質有限性。 

 

 

                                                 
434 「『有』的那裡不過就是敞開自身——如果有可能說敞開『本身』不由任何事物引發（如果有

可能說『大爆炸』本身）。」，請參閱 SW, p. 159. 
435 SW, p. 156. 
436 “The Indestructable,” in FT, p. 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1 
 

第六節、有限思維 

 

 

德希達認為延異的思維不僅先行於形上學，還要超出存有的思維。437對儂

希來說，延異的思維即是存有之延異的思維。存有之延異的思維思考著在存有自

身之中的開放差異、思考著由自身隱逝的存有，以及思考著存有的自我離棄。存

有之延異的思維思考著存有的有限性。作為存有之延異的思維，延異的思維並沒

有單純地超出存有的思維，而是深化了存有的思維。延異的思維變成為對有限存

有的有限思維。思維在它自身的界限上碰觸到存有意義的延異。存有意義的延異

發生為界限的非界限化。思維被敞開了。思維暴露出它的無內在性，並據此獲取

思維本身的有限性。 

有限思維不是開放向存有之在場的本質性思維。有限思維不具有本質性思

維的專屬性。原因在於，有限存有不再維繫存有自身的專屬性。有限存有帶著它

的開放差異到達在思維的界限上，並敞開了思維的界限。敞開界限的不是存有真

理，而是存有意義。有限存有不再構成深淵的專屬性(the property of the abyss)，

而是發生為專屬性的深淵(the abyss of property)。438有限存有不再使專屬成為可

行。思維的敞開構成了思維本身的離心狀態與深淵。有限思維相應於真理的離心

狀態，並呈現出思維本身的離心狀態。有限思維相應於專屬性的深淵，並呈現出

思維本身的深淵。 

思維由有限存有獲取它自己的有限性。思維碰觸到存有的不可佔有禮物，

                                                 
437 德希達認為存有的思維無法脫離形上學的封閉。「這或許是尼采想要寫下的東西，以及或許是

抵抗著對尼采的海德格式閱讀的東西；延異是主動的運動——在延異的概念中被理解的什麼是，

卻又不窮盡它，延異的主動運動不只是先於形上學，還超出了存有的思維。即使存有的思維超過

了形上學以及認為形上學是作為自我封閉的東西，存有的思維說的無非就是形上學。」，請參閱

Of Grammatology, p. 143. 
438 「存有的歷史變成了沒有存有者、無物發生，只有居有的深不可測過程發生的歷史。深淵的

專屬性必然是專屬性的深淵(the abyss of proper-ty)，沒有存有之到臨事件的暴力。」，請參閱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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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承受不可佔有禮物對它的剝奪。在澄清這點之前，本文將先說明思維與物之間

的關係。在〈物之心〉(The Heart of Things)這篇文章中439，儂希以有某物(there is 

something)來規定物與有限存有的關係，並探討思維與在物之中的有限存有的關

係。在存有的無限遺棄中，思維首先面對的是被存有給遺棄的物。440這絕不代表

思維是被遺棄之物的主人。思維無法為了它自己而來表象物，而是面對著物的抵

抗。在被遺棄之物的抵抗中，思維驚訝地遭逢到了有某物。針對有某物，儂希認

為： 

 

僅只沿著那裏的敞開而被安排，一物對那個能夠「對它發生」、能夠為

了它而「生發」或「發生」的某物是可通行的。以及最重要的，它自

身的「有」對它發生。「有某物」對每一物發生──以及不對任何物發

生、無先行地讓步給所有物。物的世界沒有先行者。441 

 

有某物不是思維能夠控制的。有某物抵抗著思維的佔有。然而，在有某物的抵抗

中，並不是某物的對象性在抵抗思維，而是發生在某物之中的有在抵抗思維。有

某物的抵抗其實就是有世界的抵抗。在有某物之中，有的那裡與世界抵抗著思維。 

物不是單純地在那裡或在世界之中。若要有某物，就預設了有的發生。有

的發生源自於存有的有限性。通過有的發生，有限存有到達在物之中。有限存有

置身在物的中心。針對存有、有與物的關係，儂希認為： 

 

「有」的不論什麼，或存有的匿名性，是在隱逝之中的存有自身。通過

隱逝，它是物的存有，或更好說是一物存有，是它的「發生」，它的在

                                                 
439 BP, pp. 167-188. 
440 針對「為何有某物，而不是虛無？」這個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儂希的基本回應是「『既然有某

物，以及不是所有事物，這是因為這個物被遺棄了，這是因為所有事物都被遺棄了』。」，請參閱

“Abandoned Being,” in BP, p. 43. 
441 “The Heart of Things,” in BP,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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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它的無基礎與無目的的自由展示。442 

 

有限存有與自身分離，並給予了物的有限性。有限存有不只安排著物的到來與離

去，有限存有還規定了物與自身的有限分離(finite detachment)。443物的有限分離

沒有基礎也沒有目的。物的有限分離抵抗著思維對它的佔有。 

有某物代表了有限存有對某物發生。有某物改變了某物是。有某物指的不

是某物的恆常性，而是某物與自身的有限分離。物的到來或消失都是這個有限分

離的作用。物的到來或消失不只是物進入或離開某個既定空間。隨著物的每次到

來或消失，它的有限分離都會影響這個既定空間。物與自身的有限分離就是那裡

的敞開，就是世界的敞開。據此，有某物指的就是：在那裡或在世界之中的物，

帶來了那裡或世界的敞開。 

思維直面著世界對它的抵抗。世界的敞開超出了思維的控制與佔有。事實

上，不只是物的世界沒有先行者，而是包含思維在內的整個世界都沒有先行者。

世界本身沒有先行者。沒有超出世界的超越者。伴隨超越者的失落，世界也一併

獲得敞開。世界被拋入到世界本身的敞開。存有意義的延異就是世界的無限制敞

開。世界不只發生在物的有限分離之中，世界還發生在思維之中。作為無限制的

敞開，世界穿透了在它之中的所有存有者。除了物的有限性，世界還要穿透思維

的有限性。思維必須解除世界對它的抵抗，並思考世界。「不論是誰沉思世界，

實際上就是沉思自我的抹逝(effacement of the ego)。」444也就是說，思維不只要

開放向物的非本質性，思維還要開放向它自己的非本質性。 

在思維與物的遭逢中，思維遭逢到有某物的抵抗，並發現到有限存有。在

這個發現的驅動下，思維將進一步執行它對有限存有的思考任務。這項任務要求

                                                 
442 “The Heart of Things,” in BP, p. 174. 
443 「因此存有沒有製造存有者，但是它結束它們：它們的有限分離無限地在它之中與由它發生。

這就是在所有存有者之中的存有的有限性。」，請參閱“Of Divine Places,” in IC, P. 132. 
444 “The Indestructable,” in FT,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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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超出自身。思維超越自身並外在於自身。儂希認為： 

 

思維跳躍：思維跳到物之中，嘗試以同一個跳躍到達到做為「先前」

的那裡，恢復那不可恢復者。它碰觸到物本身，但是這個物也是思維

本身。…面對自己或是任何別的事物，思維發現了物的不可佔有的屬

性。445 

 

儂希認為離棄它自身的存有並不保證記憶，而是保證遺忘。有限存有離棄它自

身。有限存有是不可恢復者，是超出記憶的不可回憶者。然而，思維必須思考有

限存有，即思維必須恢復不可恢復者、追憶不可回憶者。思維開放向存有的虛無。

思維被拋向它自己的不可恢復性，並失落在對不可回憶者的追憶中。 

在〈有限的思維〉(A Finite Thinking)這篇同名文章中，儂希說明了有限思維

與有限存有之間的關係。思維不可恢復地失落了。有限存有剝奪了思維。這個剝

奪(expropriation)並沒有取消或摧毀思維，而是暴露出思維的有限性。446當儂希以

本質有限性(essential finitude)來界定有限思維時，他強調了兩件事。首先，思維

的有限性不是思維的有限制性(finiteness)。有限思維不受制於有限制性，並不是

有限制者。447相反地，只當有限制性被剝奪時，思維才獲得了有限性。其次，本

                                                 
445 “The Heart of Things,” in BP, p. 170.關於思維的跳躍，儂希特別以用它來展現思維的自由。思

維思考自由，並由它所思考的自由而進入思維的自由。思維思考的自由是存有的自由(freedom of 
being)。存有的自由是有限存有的自由。有限存有的自由指的是：存有由自身隱逝，並發生為自

由之境(das Frei/the free)的敞開。據此，存有的自由也就是存有意義的敞開。當思維思考（存有

的）自由時，思維就開放向自由之境的敞開、開放向意義的敞開。思維的自由發生為思維向自由

之境的跳躍。在思維的自由跳躍中，思維超越它本身，並暴露向非本質的實存。關於思維的自由，

儂希認為「它由虛無所支撐，而它並沒有被拋到康德式鴿子的空洞空間——它跳入以及躍過虛

無。它不過是開始的跳躍，實存的爆發，在實存的邊界上解開並釋放出實際生存的顫抖。」，請

參閱 EF, p. 59. 
446 儂希認為「剝奪：在對待作為最專屬於有限性的意義之不可佔有性，以及剝除存有者的實存

條件這兩者，有著巨大的差異，實際上是對立。」，請參閱“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18. 
447 事實上，有限制性屬於有限制者(the finite)。有限制者是對無限者的否定。對思辯哲學來說，

無限者會否定有限制者。無限者是無限制者。作為無限制者，無限者否定了有限制者對它的否定。

通過對有限制性的否定(negation of finiteness)，無限者將回歸它自身。在它的自我回歸之中，無

限者自行顯現並認識自身。關於有限思維，儂希認為：「它不像在笛卡爾或黑格爾那裡，並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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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有限性並不構成思維的潛在本質。思維的本質有限性源自於有限存有。有限存

有發生為思維與它自身的有限分離。有限存有剝奪了有限制性，並敞開了思維。

有限思維無限制地超出了有限制性。有限思維沒有本質。 

存有慷慨地將它自身的虛無傳遞給思維。在思維的界限上，存有的虛無導

致了界限的無界限化。存有的虛無解放了思維。有限思維是無界限與無限制的自

由思維。儂希認為： 

 

自由――隨著思維以及就像思維――由虛無引起，而思維是被交付給世

界之“有”的實存。打從開始它就是思維的界限――思維作為界限，這不

是理解的界限，根據界限，這卻是存有之豐饒的無-界限化。思維在「有」

的這個無-界限化的表面…。448  

 

有限思維相應於存有之專屬性的深淵，並呈現出思維本身的非基礎性。不過，有

限思維並未維繫在它的非基礎性之中。449當基礎被剝奪時，有限思維還要暴露向

有的敞開。也就是說，有限思維還要暴露向世界的敞開。 

儂希認為我們需要能夠創造世界的思維。450有限思維就是這個能夠創造世

界的思維。然而，對世界的創造並不是對世界的形塑(formation)。451對世界的創

                                                                                                                                            
有限制性的思維(thought of finitness)。有限制性的思維總是將(人的)有限制存有關聯於無限性，

並以無限性來奠立人以及以無限性來吸引人。」，請參閱“Hyperion’s Joy,” in BP, p. 68. 
448 EF, p. 55 
449 非基礎性是對思維主體的否定。在非基礎性之中，思維主體經歷了它自身的非實體化與非物

化。不過，被否定的主體並未就此消失。在非實體化與非物化過程中，主體雖然被鑿空，主體卻

然能夠將自己維繫在否定性之中。也就是說，主體能夠通過存有之匱乏來佔有它自身。非基礎性

並沒有取消主體。相反地，主體會藉由非基礎性來自我深化，並通過非基礎性來自我奠立。儂希

與拉古拉巴將此稱為主體的「否定的存有學」(negative ontology)，請參閱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p.126. 
450 GT, p. 84. 
451 海德格認為「『此有超越著』就是說：此有在其存有之本質中形塑著世界，並且是在多重意義

上『形塑著』，即它讓世界發生，與世界一道表現出某種原始的景象（形象），這種景象並沒有特

別地被掌握，但正好充當著一切可敞開的存有者的模型，而當下此有本身就歸屬於一切可敞開的

存有者中。」，請參閱“On the Essence of Ground,” in Pathmarks, p. 123.拉古拉巴將世界形塑等同

於康德式先驗想像力的產物。針對海德格所說的世界形塑，拉古拉巴認為「這是想像力的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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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並未表現出世界的原始景象或形象。有限思維也不是在它自身之前生產出世

界。有限思維通過與自身的分離來創造世界。存有將它本身的虛無給予了包括物

與思維在內的存有者整體。有限存有不只發生在物之中，有限存有也發生在思維

之中。452有限存有構成為所有存有者的有限分離。這表示不只是物的有限分離構

成了世界的敞開，思維與自身的有限分離同樣也構成了世界的敞開。儂希認為： 

 

世界不意味著「為我」：它是綻出實存與所有的物之實存的本質性相互

歸屬。…如果我們徹底地探究（非–本質者）的這種本質性相互歸屬，

我們會發現到沒有物是單純地「必然」，以及世界不是「必然」。453 

 

有限存有敞開了世界。存有意義等同於世界的敞開。存有意義絕無終結。存有意

義發生為世界的無盡敞開。有限存有到達在所有存有者之中。每個與自身分離的

存有者都敞開了自己，並通過自己的敞開來敞開世界。存有意義解除了主體與客

體的對立。454主體與客體相互穿透。在（非本質的）思維與（非本質的）物的相

互歸屬中，思維與物相互穿透。這同時也是世界穿透世界的無界限穿透。在世界

的開放地帶之中，思維與物相互歸屬、相互穿透與相互敞開。存有意義發生作為

世界的無界限與無止盡敞開。 

針對有限思維的敞開，儂希認為：「思維可假定為『自我』的感知，而這個

自我甚至在擁有自我之前，就落到自身之外。」455有限思維沒有作者或主體。有

限思維不歸屬於自我。有限思維運作在自我之前或自我之外。有限思維發生為自

                                                                                                                                            
或是如尼采偏好說的是造型力的辭彙，在這方向上引導康德式的想像朝向造型的以及形塑的事

物。也就是說，在某種意義上朝向權力意志。」，請參閱“Transcendence Ends in Politics,” in 
Typography: Mimesis, Philosophy, Politics, p. 123. 
452 「在我們之中，『存有』或『有』或『實存』發生在我們之前以及先行於我們，出現在超出我

們的那一步。它是衡量著我們的不可共量者。」，請參閱“The Indestructable,” in FT, p. 85-6. 
453 EF, p. 159. 
454 儂希提出「意義之赤裸的隱德來希：它接觸著絕對的差異與絕對的延異。有許多位置的差異—

即位置—定位的解除，沒有一個位置被另一個位置給佔有。沒有『主體』以及『客體』，精確地

說，只有許多場所和許多位置、距離：已經是世界的可能世界。」，請參閱 SW, p. 61. 
455 GT,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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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消失與抹逝。有限思維以自我的敞開來歡迎意義。儂希認為： 

 

如果意義取決於思維――因為思維歡迎意義（但並不生產它），那麼「寓

居在開放者之中」的意義取決於作為敞開的思維本身。這不是思維的開

放性(ouverture/openness)…。精確地說，這是思維作為敞開(thought as the 

opening)，屬於意義的東西能夠向這個思維以及通過這個思維來發生，

正是因為意義以它的宣告、呼喚或要求的所有力量發生了。456 

 

意義是不可佔有的。存有意義是不可佔有的敞開。思維不是單純地放棄它

對意義的佔有。思維不是消極地不佔有意義，而是積極地開放向意義。思維歡迎

意義。有限思維歡迎意義在它之中的敞開。有限思維發生為意義事件。作為意義

事件，有限思維不僅呈現出存有意義，有限思維還延伸了存有意義。有限思維將

存有意義的敞開延伸作為世界的敞開。有限思維以它自己的敞開來敞開世界。存

有的有限性是無限的。存有意義的敞開是無限制的。有限思維將自己奉獻給無限

地有限存有，將自己奉獻給存有意義的無限制敞開。通過有限思維，存有意義的

敞開擴張成為世界的敞開。 

                                                 
456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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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解構的起始-根源條件（2）： 

實存與世界 

 

 

本章說明實存與世界的關係，共分三節。第一節是「此有的自立」。首先，

澄清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inauthenticity)與本真性(Eigentlichkeit/authenticity)

的 區 分 ， 說 明 此 有 如 何 脫 離 非 本 真 狀 態 而 進 入 本 真 的 自 身 性

(Selbstheit/selfhood)，以及本真自身性又是如何構成主體的自我增強。其次，說

明此有的自我佔有，闡述自我佔有意志如何壓制了此有向世界的開放，以及它如

何導致了世界失落。第二節是「存有與實存」。首先，說明存有的奉獻。存有奉

獻它自身，並暴露出它的有限性與非本己性(ownlessness)。有限存有將它的非本

己性奉獻給實存，以及奉獻在實存之中。實存讓已經到達的有限存有歸屬於它自

己，以存有的非本己性作為它的本己存有。其次，說明實存的決定與實存的奉獻。

實存並未將有限存有據為己有，而是將有限存有保持作為決定。在實存的決定

(decision of existence)中，實存開放向存有的擊打與切割，並敞開它自身。實存的

決定構成了實存的奉獻：實存奉獻出它自己的敞開，將它的敞開奉獻給世界。第

三節是「世界的意義」。首先，澄清實存的抵抗，說明實存對自我佔有意志的抵

抗，並闡述實存的無本質性與不可完成性。其次，說明儂希提出的向世存有(being 

toward the world)。向世存有是實存對在世存有的敞開。實存將此有向外暴露，

並暴露出此有的無本質性。此有不只是在世界之中，而是進一步將它的敞開帶入

世界。此有實存作為世界的敞開。此有的「此」就是世界的敞開。向世存有指的

是世界朝向世界的無限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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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此有的自立 

 

 

一、本真性與非本真性 

 

此有不是無世界的主體。此有超出主-客的對立圖式，並關聯於世界。此有

是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整體結構。作為在世存有，此有實存著。然而，

此有首先(proximally)實存於它最切近的日常狀態(Alltäglichkeit/everydayness)與

平均狀態(Durchschnittlichkeit/averageness)。在日常與平均狀態中，此有失落在常

人(das Man /the they)之中。日常此有的自己是「常人自己」(das Man-selbst 

/they-self) 457 。 常 人 自 己 是 此 有 的 「 非 本 真 性 」 (das Uneigentlichkeit 

/inauthenticity)458。作為常人自己，此有還無法掌握「本己的自身」(des eigenen 

Selbst /own Self)459。此有還不是本真的，還不能達到「本真的自身存有」

(eigentlichen Selbstsein /authentic Being-its-Self)460。失落在常人之中是此有的沉淪

狀態(Verfalleheit/falleness)。隱藏為常人自己，此有也卸除了存有的責任。常人自

己是此有的匿名狀態，在其中「每人都是他人，而沒有一個人是他本身」(Everyone 

is the other, and no one is himself.)461。雖然常人是微不足道之人(nobody)，這個微

不足道之人卻不是此有的虛無。在常人的非本真狀態中，此有是「實在之物」(ens 

realissimum)462。 

此外，此有還受限於另一種沉淪狀態。這另一種沉淪狀態指的是「此有與

                                                 
457 Being and Time, p. 167. 
458 Being and Time, p. 166. 
459 Being and Time, p. 167. 
460 Being and Time, p. 313. 
461 Being and Time, p. 165. 
462 Being and Time,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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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物的自我同一」(Dasein’s self-identification with a thing of the world)463。對

世界的熟悉性構成了此有對自身的熟悉性。464消散在日常狀態的此有成為了「自

我物化的內-立」(self-reifying in-sistence)465，成為了「現成自我物」(vorhandenen 

Selbständinges)466。作為現成自我物，此有是以現成存有來理解它的自身性

(Selbstheit/selfhood)。自我現成物是自身性的非本真詮釋。在此，海德格特別將

主體包含在這個非本真詮釋之中。主體具有實體性(substantiality)。主體將自身等

同於實體，即等同於現成存有。海德格認為： 

 

因為主體這一個存有學概念所描述的，不是「我」做為自身的自身性

(Selbsheit/Selfhood) ， 而 是 一 種 總 是 已 然 是 現 成 事 物 的 自 一 性

(Selbigkeit/Selfsameness)與持存性。467 

 

海德格將自一性與自身性區分開來。468自一性是非此有式存有者的存有方

式。自一性是現成存有的持存性，是實體性。只有自身性才是此有的存有方式。

「此有的自身性(Selfhood)已經形式地被界定為實存的方式，而不是作為現成存

有者。469自一性是此有的非本真性。在實體式的自一性之中，此有只是非自身持

駐(Unselbst-ständigkeit/non-Self-constancy)。自身性則是此有的本真性。只有移除

了自一性，此有才得以進入自身性，並獲得「自身持駐」(Selbst-ständigkeit 

/Self-constancy)470。在自身性之中，此有達成了實存的本真狀態。由非本真的自

                                                 
463 “The Enigma of Everydayness,” in Reading Heidegger, p. 21. 
464 Heidegger and the Subject, p. 203. 
465 “The Enigma of Everydayness,” in Reading Heidegger, p. 23. 
466 Sein und Zeit, p. 323. 
467 Being and Time, p. 367.德文原文為：(Denn der ontologische Begriff des Subjekts charakterisiert 
nicht die Selbsheit des Ich qua Selbst, sondern die Selbigkeit und Beständigkeit eines immer schon 
Vorhandenen.)，請參閱 Sein und Zeit, P. 320. 
468 馬里安(Jean-Luc Marion)認為自一性是非本真的，而自身性則是本真的，請參閱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 pp. 105-106. 
469 Being and Time, p. 312. 
470 Being and Time, p.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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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進展到本真的自身性，並不是自然的進程，而是源自於此有的決定。海德格

認為： 

 

此有總是從它的實存來理解自己本身：總是從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

自身或不是它自身—―來理解自己本身。此有或者自己挑選了這些可能

性，或者陷入了這些可能性，或者本來就已經在這些可能性中成長起

來。不論是抓緊或耽誤的方式，只有特殊此有決定了它的實存。471 

 

此有決定它自己的實存方式。此有必須克服實存的非本真狀態。此有不僅要脫離

常人自我，此有還要移除自我物化的自一性。此有要能夠在自身性之中本真地實

存著。 

在本真自身性當中，此有將它的能在(Seinkönnen/potentiality for being)實現

而為「最本己的能自身存有」(ownmost potentiality-for-Being-its-Self)472。這同時

也突顯出此有的「向來我屬性」(Jemeinigkeit/in each case mineness)473。向來我屬

性不是對財產的佔有，也不是對所有物的所有權。向來我屬性關聯於本己的(eigen)

以及本真的(eigentlich)。474在向來我屬性中，此有是以自身性來執行對它自己的

自我佔有，並以自身性來實現它對自己的所有權。此有是向來我屬的。這代表著：

此有是在自身性之中才屬於它自己、佔有它自己與擁有它自己。本真性

                                                 
471 Being and Time, p. 33. 
472 Being and Time, p. 314. 
473 Being and Time, p. 68.在 Being and Time 第九節中，海德格區分出此有的兩種性質。此有的第

一種性質是實存(existence)。此有的第二種性質是向來我屬性(Jemeinigkeit/in each case 
mineness)。關於此有的向來我屬性，海德格認為「這個存有者在其存有中對之有所作為的那個

存有，總是我的存有。因此此有永不可能從存有學上被掌握為某種現成存有者族類中的一員和樣

本。…因為此有擁有向來我屬性，言語涉及此有的時候總必須連帶說出人稱代名詞：『我是』，『你

是』。」，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p. 67-8. 
474 蓋爾文(Michael Gelven)認為：「任何是我的都是我自己的(my own)，而『自己的』一詞在德文

中就是本己的(eigen)。而由本己的就產生了 eigentlich，Macquire 和 Robinson 將後者翻譯為『本

真的』(“authentic”)。現在『本真的』一詞被海德格運用在非常特殊意義，而它與『我的本己性』

(“my own-ness”)的關連不應被遺忘。」，請參閱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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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tlichkeit)是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475在常人自我或是實體的自一性之

中，此有是非本真的。非本真的此有還不具有自我所有權，還無法在自身性之中

屬於它自己、佔有它自己與擁有它自己。向來我屬性是此有對自己的自我佔有，

以及此有對自己所擁有的自我所有權。 

此有冒險脫離了非本真狀態。此有的風險是雙重的：它不僅會失去常人自

我的保護，它還會失去自我指涉的自一性。不過，為了要屬於它自己與擁有它自

己，此有卻必須承擔這雙重風險。冒險的此有以自我所有權來作為它的最大回

報。此有是形上學主體性的最後繼承人。然而，此有不是以主觀主義(subjectivism)

或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來繼承形上學主體性，而是以自身性來繼承形上學

主體性。這代表此有不只是單純地重複主體性，而是增強了主體性。476主體的實

體性被移除了，此有卻進一步以本真自身性來奠立主體。在本真自身性與自我所

有權之中，此有成為了自我增強的主體。 

在自一性被抹逝的位置上，此有以自身性來充實這個空乏位置。雖然自一

性被剝奪了，此有卻獲取不可被剝奪的自我所有權。此有並沒有敞開它自己，而

是佔有與擁有它自己。「此有的自立」(autarky of Dasein)477取代了此有的敞開。

此有向世界的開放被壓制了。此有對世界的開放被阻斷，並被吸收到自身性之

中。世界被關閉在本真自身性之中。 

 

 

二、自我佔有的籌劃 

 

                                                 
475 波笛克(Edgar C. Boedeker, Jr)將 Eigentlichkeit 翻譯為 self-ownership，並將 Uneigentlichkeit 翻
譯為非所有性(unownedness)。針對這兩個翻譯，請參閱“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Early 
Heidegger：Situating das Man, the Man-self, and self-ownership in Dasein’s Ontological Structure,” in 
Heidegger Reexamine, p. 86. 
476 主體主義者以現成存有的存有方式來確立主體性，只能夠建立「存有者式差異」(ontical 
differences)，請參閱 Heidegger and the Subject, p. 49. 
477 “The Final Appeal of the Subject,” in Deconstructive Subjectivities,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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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的自立限制了此有的敞開。此有對世界的開放被關閉在自身性之中。

此有實存作為本真的自身存有，而不是實存作為敞開。實存著的此有並沒有帶來

敞開，並沒有發生作為世界的敞開。實存的決定被縮減為「實存的主意主義」

(existential voluntarism)478。實存的主意主義欲求的不是世界的開放，而是欲求著

自身性。通過實存的主意主義，此有規劃了本真性的籌劃(project of authenticity)，

並以之來取代實存的敞開。本真性的籌劃是「此有的自我佔有」(self-appropriation 

of Dasein)479。在它的自我佔有中，此有佔有著它自己的自我所有權。哈爾(Michel 

Haar)認為本真性的籌劃即是自我擁有 (self-possession)以及自我絕對掌控

(absolute mastery of the self)的籌劃。480 

此 有 不 是 關 聯 於 客 體 的 主 體 ， 而 是 關 聯 於 世 界 的 在 世 存 有

(Being-in-the-world)。481在世界關聯中，在世存有除了表現為此有的日常狀態，

在世存有還蘊含著此有的「存有學激進化」(ontological radicalization)482。也就是

說，此有不僅能夠開放向世界，此有還能夠通過它的此(Da)讓世界顯現出來。黑

爾德(Klaus Held)認為此有具有雙重的世界關聯。黑爾德取消了非本真實存與本

真實存的對立。在世界現象學之中，雙重的世界關聯分別代表「世界之非本真顯

現與本真顯現」483。首先，在世界的非本真顯現中，世界是「超主觀地預先給定

的敞開狀態」484。世界為人而存有在此。不過，由於人只注意與他照面的世內事

物，世界對人還停留在不明確的顯現。其次，在世界的本真顯現中，世界明確地

顯現自身。在人這個生物的此(Da)中，「世界作為世界顯現出來」485。 

                                                 
478 Heidegger and the Will, p. 38. 
479 Heidegger and the Essence of Man, p. 56. 
480 Heidegger and the Essence of Man, p. xxvii. 
481 海德格將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解析為下列三個要素。第一，在世界之中(in der Welt/in 
the world)，以及世界性(Weltlichkeit/worldhood)本身；第二，向來以在世存有的方式存在著的存

有者(that entity which in every case has Being-in-the-world as the way in which it is)；第三，在之中

(In-sein/being-in)。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p. 78-79. 
482 Heidegger and the Subject, p. 50. 
483 《世界現象學》，頁 222。 
484 《世界現象學》，頁 143。 
485 《世界現象學》，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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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世界之非本真顯現與本真顯現的對立，在世存有之中的兩個構成要素

同時也被對立起來。在之中(In-Sein/Being-in)與世界性(Weltlichkeit/worldhood)分

別代表不同型態的世界關聯。486在之中(In-Sein/Being-in)相應於世界的非本真顯

現。在之中是世界經驗的非本真模式，是此有對世界性的背離。在世界的本真顯

現 中 ， 世 界 性 (Weltlichkeit/worldhood) 則 是 獲 得 「世界作為世界」 (Welt als 

Welt/world as world)487的揭示。這是此有對世界的激進開放。然而，由在之中到

世界性的這項發展並不是毫無阻礙。本真性籌劃運作在這兩者之間，並阻斷了這

項發展。即使此有不再背離世界，這也不代表此有激進地開放向世界。自我佔有

意志會壓制激進開放，並將此有關閉在自身性之中。此有向世界的開放會被縮減

為此有「向自己的開放」(openness towards oneself)488。 

海德格曾區分出世界的「前存有學-實際生存」(pre-ontological existentiell)

層次，以及世界性的「存有學-實存」(ontological-existential)層次。489在之中屬於

世界的前存有學-實際生存層次。世界性則是屬於存有學-實存層次。首先，世界

的前存有學-實際生存層次指出，世界是此有生活於其中的居家的週遭世界或是

公眾世界。這是此有沉迷於其中的世界，是日常此有所認識的熟悉世界。海德格

認為： 

 
                                                 
486  世 界 之 非 本 真 顯 現 與 本 真 顯 現 的 對 立 超 出 了 在 之 中 (In-Sein/Being-in)與在裡面

(Inwendigkeit/insideness)的對立。關於後者，海德格認為「…應當看到作為生存論環節的在之中

與作為範疇的現成物的一個對另一個的『在裡面』這兩者之間的存有學差異。我們用這種方式把

『在之中』劃分出來，卻並不是說此有不具有任何種類的『空間性』。 相反， 此有本身有一種

切身的『在空間之中的存有』，不過這種空間存有只基於一般的在世存有才是可能的。」，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 82.。在之中與在裡面的這項區別預設了世界的本真顯現，即預設了世界作為世

界的揭示。 
487 Being and Time, p. 232. 
488 Heidegger and the Essence of Man, p. xxvi. 
489 Being and Time, p. 93.在本頁中，海德格一共提出了四個對世界的存有學澄清。一、世界被用

作存有者層次上的概念，它意指的是「能夠現成存在於世界之內的存有者的總體」(the totalities of 
those entities which can be present-at-hand within the world)。二、世界具有存有學術語的作用，「『世

界』可以成為總是包括形形色色的存有者在內的一個範圍的名稱」(‘world’ can become a term for 
any realm which encompasses a multiplicity of entities)。三、世界具有「前存有學-實際生存」

(pre-ontological existentiell) 含意。四、 世 界 指 定 了 「世界性的存有學 -實存概念」

(ontological-existential concept of wor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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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中曾被規定為緣…而居，熟悉於…。在之中的這種性質後來通過

「常人」的日常公眾狀態又可看的更為具體。這種常人把得到安定的自

安自信，把不言而喻的「在家」帶到此有的平均日常生活中去。490 

 

此有深陷於在之中，消散在它的熟悉世界中。在前存有學-實際生存中，此有以

在家狀態背離了世界的開放。 

其次，在世界性的存有學-實存層次中，則發生了世界作為世界的揭示。在

畏(Angst/anxiety)的基本情調中，此有不再寓於安定的熟悉狀態。「在畏中人覺得

『茫然失其所在』(unheimlich/uncanny)。」491。茫然失其所在是此有的「不在家

狀態」(Nicht-zuhause-sein /not-being-at-home)。492在存有學-實存層次中，不在家

狀態是比在家狀態更為原始的世界現象。493在惶惶不安的不在家狀態中，此有直

面「世界的虛無」(Nichts der Welt/“nothing” of the world)494。世界的虛無是世界

自身的虛無、是世界作為世界的敞開。有別於前存有學-實際生存對世界的背離，

存有學-實存是世界的敞開。 

在「此有是它的此」(das Dasein sein Da ist /Dasein is its “there”)495之中，此

有進入存有學-實存層次，並實現出世界作為世界的顯現。此有的此(Da)代表此

有的敞開。海德格認為： 

 

這個存有者在它最本己的存有中帶著不被封閉的特質。「此」這個詞意

指著這種本質性的揭示狀態。通過這一揭示狀態，這種存有者（此有）

                                                 
490 Being and Time, p. 233. 
491 Being and Time, p. 233. 
492 Being and Time, p. 233. 
493 拉古拉巴認為「無論如何，自身存有、Selbstsein 與自由都來自於無家園性(Unheimlichkeit)的
原始考驗以及虛無的『揭示』的原始考驗。」，請參閱“In the Name of …,”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67. 
494 Being and Time, p. 321. 
495 Being and Time, p. 178.這個表述方式還出現在 Being and Time, p. 171; p. 174; p. 178; p. 182; p. 
184; p. 188; p. 263;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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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隨同世界的此有(the Being-there of the world)，為它自己而在「此」。

496 

 

此有這個存有者是它的此(Da)。此有帶著它的此與非封閉狀態。開放向世界的此

有不再是在世界之中、不再是在預先給定的敞開狀態之中。開放向世界的此有還

會將它的此與非封閉狀態一併帶入世界。這是此有向世界的激進開放。在它的激

進開放中，此有超出自身，並重新打開那預先給定的敞開狀態。 

海德格認為「此有實存著就是它的世界。」497在存有學-實存層次中，這個

命題代表的是：實存著的此有敞開了世界。實存著的此有外在於自己，並帶來世

界作為世界的顯現。通過實存的發生，此有展現出、展現作為世界的敞開。然而，

《存有與時間》卻未能徹底發揮這個面向。自我佔有的意志限制了實存的發生。

在本真性的籌劃中，此有執行了雙重運作：在一方面，此有脫離前存有學-實際

生存，並開放向存有學-實存；在另一方面，此有則是壓制了存有學-實存的敞開，

並將之引導於自身性之中。此有壓制了它對世界的激進開放，將激進開放轉變成

為對自己的自我開放。自身性橫亙在前存有學-實際生存與存有學-實存之間。此

有以自身性來關閉世界。在本真自身性之中，此有佔有它自己，並絕對地掌控自

己與擁有自己。在本真性籌劃之中，世界的失落具有不同的意含。世界失落不被

理解為對世界的對象化。世界失落不是由「對象化意志」498所導致。世界失落是

由自我佔有意志所導致。 

 

 

                                                 
496 Being and Time, p. 171.德文原文為：[Dieses Seiendes trägt in seinem eigensten Sein den Charakter 
der Unverschlossenheit. Der Austruck 》Da《 meint diese wesenhafte Erschlossenheit. Durch sie ist 
dieses Seiende (das Dasein) in eis mit dem Da-sein von Welt für es selbst 》da《.]，請參閱 Sein und Zeit, 
p. 132. 
497 Being and Time, p. 416. 
498 《世界現象學》，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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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存有與實存 

 

 

一、存有的奉獻 

 

實存有別於實際生存者(existent)。實存發生為實際生存者的敞開。在實際生

存者的敞開中，實存同時也帶來了世界的敞開。在“〈實存的決定〉(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這篇文章中，儂希特別以實存的決定來說明這點。實存的決定即是

「為實存的決定」(decision for existence)499。實存並不外在於它的決定。事實上，

實存即是它的決定。儂希認為「實存是實存的決定（以及/或不實存），以及因此

決定（以及/或不決定）。」500在實存的決定中，此有決定它的實存，並決定去實

存。實存著的此有外在於自身。實存將此有向外暴露。這不是將此有安置在預先

給定的世界之中。實存發生為此有的綻-出(ek-sistence)。作為綻出的實存，此有

不只是開放向世界，此有還暴露出它自己的無內在性。此有無限制地敞開它自

己。置身在開放地帶，實存著的此有敞開了開放地帶。通過實存的決定，此有實

現了世界的敞開。實存著的此有發生為世界的敞開。 

在實存的決定中，此有決定去實存。可是，此有不是這個決定的決定者

(decider)。決定者奠立於意志的自我臨在。決定者執行的是「封閉的決定」(decision 

that closes off)501。儂希認為決定者忽略了「本源的差異」(the difference of the 

origin)502。實存的決定無須訴諸於決定者，它不是封閉決定。實存的決定開放向

本源的差異，並碰觸到「在本源之中的差異」(the difference in the origin)503。也

就是說，實存的決定源自於存有的開放差異，即源自於存有意義的延異。儂希認

                                                 
499 EF, p. 137. 
500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5. 
501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98. 
502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98. 
503 EF,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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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果決定保持自身而為決定，它同時也將存有保持於它的隱逝、保持而為隱

逝。」504 

存有慷慨地給出它自身。存有的贈與即是「存有的奉獻」(offering of 

Being)505。有限存有將它自身的意義、虛無與敞開奉獻給了實存。506實存維持與

守護著存有的奉獻。實存將有限存有保持在決定之中，並將有限存有保持作為決

定。實存以它的決定來呈現出有限存有。實存決定去實存。當實存決定去實存時，

實存與它自身分離開來。實存暴露出它自己的無內在性，並展示出有限存有。實

存延續了存有的奉獻。實存的決定形成了實存的奉獻(offering of existence)。儂希

認為： 

 

…實際生存者的存有的單一屬性在它的到達向實存被發現，因此在它的

「前進」向實存被發現，或…在它的「被奉獻」(“Being-offered”)給實存

被發現，基於這個原因它是不可佔有的。…藉由實存，實際生存者讓前

進與奉獻如實地成為它自己的。它自己變成為實存的前進與奉獻。507 

 

實存敞開它自身，並奉獻出它的敞開。在實存的決定中，存有對實存的奉獻變成

為實存自己的奉獻。 

本文首先說明有限存有與實存之間的關係。儂希強調實存是「根據的缺席」

(absence of ground)508。根據的缺席表現在兩個層次之中。在第一個層次中，根據

                                                 
504 EF, p. 140. 
505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6. 
506 「存有自身是有限的這個事實意味著，存有既不是實體也不主體，而它的存有（或它的意義）

僅在於被奉獻在實存之中以及奉獻給實存。」，請參閱“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8. 
507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6. 
508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4. 根 據 的 缺 席 不 是 無 根 基 性

(Bodenlosigkeit/groundlessness)。渥吉爾(Vogel, Lawrence)認為無根基性既代表沉淪此有的被除

根狀態，無根基性還代表了「形上學的虛無主義」(metaphysical nihilism)。渥吉爾將無根基性與

「『存有-神學』基礎的失落」(the loss of an “onto-theological” foundation)區分開來。請參閱 The 
Fragile “W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p. 6.作為形上學的虛無主義，無

根基性還沒有深入到存有神學基礎的失落。根據的缺席等同於存有神學基礎的失落。根據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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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席指的是「世界根據的隱逝」(withdrawal of the reasons of the world)509。存有

不是根據，不是存有者整體的根據。一如第五章所述，有限存有發生為專屬性的

深淵(the abyss of proper-ty)，發生為根據之破碎的深淵。世界根據的隱逝是存有

的深淵，是沒有內在性與實體性的存有深淵。在第二個層次中，根據的缺席指出

實存不是它自身的根據。根據的隱逝剝奪了根據。存有的深淵暴露出實存的非基

礎性與離心狀態。在有限存有的到達中，儂希認為： 

 

作為自我臨在的這個意志，則會失去它的主體一致性與專屬性的根據與

多個根據，自由存有的「自我」在它的事實之處會奉獻自身，將自身奉

獻為藉由為己欲望而奠立於自身之自我的非根據化…。510 

 

實存就是存有的遺棄。存有遺棄它自身，並將它的有限性遺棄到實存之中。

511存有將不可佔有的（虛無）禮物贈與給了實存。有限存有發生在實存之中，是

剝奪實存的不可佔有者(the inappropriable)。有限存有構成了實存的本己存有。實

存的本己存有不是本真的自身存有(authentic Being-its-Self)。實存的本己性不受

限於自我佔有意志，也不終結於自我所有權。實存的本己性是有限存有。與此相

應，向來我屬性指的是：每次作為我自己的、每次都是本己的是有限存有。實存

每次都以有限存有來作為自己的本己存有。有限存有導致了意志的非根據化。有

限存有發生為對實存的剝奪。實存每次都以不可佔有者來作為本己存有。我屬性

(mineness)讓不可佔有者歸屬於我自己。在向來我屬性之中，實存佔有了不可佔

                                                                                                                                            
是存有的虛無。 
509 Philosophical Chronicles, p. 4.世界根據的隱逝就是本源的隱逝。隱逝的本源與自身分離開來。

隱逝的本源發生為根源的虛無。儂希認為「沒有任何事物隱逝在根源的最深處，只有根源的虛無。

因此，根源不可能失落或匱乏，世界什麼都不缺，因為世界的存有是被虛無給滲透的物。」，請

參閱 CW, p. 69. 
510 EF, p. 27. 
511 「實際生存者的存有不是未定的或是不良規定的存有。它不是微弱、無力、模糊的存有。如

果它確實被遺棄給實存，如果它的實存是這個遺棄，它也同時被這個遺棄以及在這個遺棄之中嚴

格地與絕對地規定了。」，請參閱“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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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 

本真性掩飾了原初地非本真運動(the originally inauthentic movement)。512對

儂希來說，原初非本真性不只代表了本源的差異，它還進一步關聯於在本源之中

的差異。原初非本真性是（在）本源（之中）的差異。原初非本真性源自於有限

存有。儂希特別以「存有的非本己性」(ownlessness of Being)513來標誌出有限存

有。根據存有的非本己性，儂希徹底釋放了實存。不過，儂希沒有就此宣稱實存

的非本己性與非向來我屬性。儂希並未取消本己性與向來我屬性，而是更加肯認

本己性與向來我屬性。原因在於，儂希是以存有的非本己性來確立實存的本己性

與向來我屬性。儂希分析了存有的非本己性如何構成實存的本己性，以及分析了

實存如何每次都讓存有的非本己性屬於自己。 

向來我屬性指的是：實存每次都讓存有的非本己性屬於它自己。向來我屬

性絕不要求實存佔有它自身，向來我屬性顯示的是存有對實存的剝奪。儂希強調

如下： 

 

這就是我們如何必須理解海德格的向來我屬性、此有之「每次作為我自

己的」，而這並未界定自我對它本身的實體臨在的主體性…。每次有時

間的單一性—―德文的這個向來(je-)竟如此怪異地模仿著法文的我

(je)―—在實存的每次擊打、自由的跳躍或跳躍入自由、在每次誕生入

世界，有「我屬性」，而我屬性並不蘊含「自我」的自律、同一性或實

體恆常性，精確地說它蘊含的是所有實體的隱逝…。514 

 

實存讓存有的非本己性歸屬於它自己。在實存之中，有限存有銘刻下它對實存的

                                                 
512 馬里安認為「本真性遠遠沒有敞開未被污染的根源，也沒有引導回這種根源，而是在事後掩

飾了禮物之原初地非本真運動。」，請參閱“The Final Appeal of the Subject,” in Deconstructive 
Subjectivities, p. 99.（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513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3. 
514 EF,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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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打與切割。 

實存的本己性並沒有被拋棄。實存是在本己存有之中碰觸到存有的非本己

性。實存的本己性是「非本己性的本己性」(ownness of the ownlessness)515。實存

佔有了存有的非本己性。儂希認為： 

 

在實存之中，實存無限地預設自身以及呼喚自身而作為意義──絕對地

作為意義的完整性。但是，因為實存是意義，在實存之中的實存同時也

否定了它擁有意義而作為所有物。據此，它必須去佔有它所是之意義的

不可佔有性。在其它略為不幸的術語中，這已經被稱為實際生存者之匱

乏存有、欠債存有或甚至罪責存有。實存是不可佔有者的佔有

(appropriation of the inappropriable)。516 

 

實存讓存有的無專屬性與存有的延異歸屬於它自己。實存佔有了存有意義。實存

是不可佔有者的佔有。不過，這並不代表實存掌控與支配了不可佔有者。不可佔

有者是存有的虛無禮物，是存有意義的敞開。在實際生存者的最深處，存有奉獻

出它的虛無，並據此剝奪了實際生存者。實存受惠於存有的奉獻。實存絕不將存

有的奉獻據為己有，絕不壓制意義的敞開。一旦澄清了非本己性的本己性以及不

可佔有者的佔有，儂希更進一步探討了實存的責任。實存的責任要求實際生存者

暴露出在它之中的有限存有，並通過與自己的有限分離來展示存有意義。實際生

存者以它的無內在性呈現出意義的敞開。對儂希來說，實際生存者具體踐行這個

責任的方式就是實存的決定。 

 

 

                                                 
515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0. 
516 GT,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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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存的決定與實存的奉獻 

 

實存讓存有的無專屬性歸屬於它自己與專屬於它自己。517有限存有銘刻在

實存之中，帶來了實存的剝奪(expropriation)。剝奪並沒有剝除實際生存者的實存

條件，而是發生為實存的擊打與意義的敞開。實存不預先存在於存有的剝奪之

前。在實存還不是它自己之前，就已經發生了存有意義的敞開。實存的專屬是「外

-的專屬」(the proper of ex-)或是「外-作為專屬」(ex- as the proper)。518實存與它

自己的關係總是關聯於存有對它的剝奪與擊打，即關聯於意義在它之中的敞開。

儂希認為： 

 

因此，存有並沒有奪去本質的本質：本質只是沒有發生。存有讓本質

出竅。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實存。實存讓本質（它的「本己」本質）出

竅：它穿越本質，並將本質運送到自身之外（但是將不會已經有「在

之內」）…。519 

 

讓本質出竅即是讓本質超出到本質本身之外。本質的出竅是本質的敞開。在存有

的基本事件中，存有發生為敞開。最重要的是，存有的敞開必須通過所有本質的

敞開而延續下去。存有的敞開毫無限制與沒有終結。 

有限存有到達在存有者整體之中：在物之中，存有（的虛無）的及物展現

為有某物；在我們之中，存有（的虛無）的及物則是展現為實存。慷慨的存有給

                                                 
517 在根源的開放差異中，發生了對根源的補遺(supplementarity)。補遺補充著根源的隱逝與虛

無。補遺到達在人之中，並構成了人的專屬性。德希達認為「人是在補遺的事實之後才會向他自

己宣布他自己，而補遺既不是人的偶有屬性也不是人的本質屬性。…補遺是虛無，補遺既不是在

場也不是缺席，既不是人的實體也不是人的本質。…因此，人的這個屬性並不是人的屬性：它是

專屬一般的徹底錯位，是自我鄰近——並因此是自我鄰近之欲望——的不可能性；純粹在場的不

可能性，並因此是純粹在場之欲望的不可能性。」，請參閱 Of Grammatology, p. 244. 
518 “Our World,” in Angelki 8, no. 2, (August), p. 51. 
519 SW,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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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了有某物與我們的實存。儂希認為這兩者形成了非–本質者的本質性相互歸

屬。在上一章中，本文說明了有某物對思維的抵抗。有某物的抵抗是世界的抵抗。

思維通過與自身的分離而解除了世界的抵抗。本文現在則是聚焦在實存之上。隨

著有限存有的到達與敞開，一併發生了有某物與我們的實存。儂希認為： 

 

某物的這個發生將它自己奉獻在敞開之中，而敞開解放了位置與時間

的自由空間。這個敞開不會敞開除非我們讓它敞開，而我們讓它敞開

如果我們讓我們自己暴露在實存之中。520 

 

在此，儂希認為某物取決於我們的實存。這並不是說實存生產出了某物，而是說

實存並不阻礙有某物。實存不會關閉有的敞開。實存不會關閉世界，而是會敞開

世界。實存發生為敞開。實存將它自己的敞開奉獻給世界，並據此敞開了世界。 

在實存的親密核心中埋藏著存有的奉獻。實存佔有了不可佔有者。然而，

實存沒有將不可佔有者據為己有。「結果是，所有的佔有仍必須被剝奪，甚至是

最為『開放』與『歡迎』的佔有。」521實存並沒有壓制在它之中的有限存有。實

存將有限存有保持作為決定。實存的決定發生為存有的擊打與切割。儂希認為： 

 

我們造就了對本質缺席之有限暴露的無限。我們造就了存有自身的差

異。它是存有的本質展現自身作為「決定」，也就是說，作為揭示向基

本非本己性的本己-造就事件。522 

 

在這段引文中，儂希標誌初出兩個重點。第一個是存有的非本己性揭示在

決定之中，並揭示做為決定。第二個則是實存以它的決定展示出存有的非本己性。 

                                                 
520 EF, p. 147. 
521 “The Heart of Things,” in BP, p. 178. 
522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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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決定不是源自於決定者的封閉決定。決定源自於隱逝的有限存有。

決定是切割。523做出決定即是開放向存有的切割、擊打與敞開。在意志的非根據

化過程中，決定發生為對決定者的切割。實存的決定敞開了封閉決定，是對「我

的決定的擊打與切割」(the strike and cut of my decision)524。儂希認為： 

 

據此，「決定」以及「被決定-存有」既不是實際生存之主體的屬性也不

是他的行動；在決定與被決定-存有之中，實存首先就造就自己進入實

存、開放向它的本己存有、或是由實存的無根據性，佔有了它到達向存

有的不可佔有事件。525 

 

決定者消失在決定之中。實存並沒有將有限存有據為己有。在實存的決定中，實

存碰觸到它本己的有限存有，並暴露出它自己的無根據性與無內在性。 

其次。實存的決定呈現出有限存有。在決定的銳利切割下，實存展示出存

有自身的差異，即展示出存有的開放差異與延異。存有的延異發生在決定之中。

儂希認為： 

 

存有的慷慨奉獻的無非是實存，而奉獻本身則被保持在自由之中。這所

有的一切意味著：空間被給予了，而空間的敞開每次都只經由決定而發

生。526 

 

實存的決定是自由的決定。實存以自由決定來呈現出存有意義的延異。在分析實

                                                 
523 關於 Entscheidung 這個德文字，儂希認為「決定(Entscheidung/decision)也可按照字面翻譯作

為『切割分離』(“cutting separation”)，以及因此翻譯作為『敞開分離』(“opening separation”)。」，

請參閱“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7. 
524 EF, p. 142. 
525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p. 102-103. 
526 EF,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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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決定時，哈馬徹(Werner Hamacher)提出：「決定是此有將不可佔有之存有

(inappropriable Being)向自身佔有的事件。但由此它不可挽回地剝奪自身、外於-

佔有/剝奪(ex-propriates)自身，以及只以這種方式綻出地實存著。」527實存的決

定是實存的奉獻。存有的奉獻發生為意義的敞開。實存的決定接替存有的奉獻，

並持續地展開了意義的敞開。隱逝存有絕沒有煙消雲散。存有實存著。528存有實

存作為決定。存有切割開實存，並將無內在的實存向外暴露。通過實存的決定，

存有實存著。 存 有 實 存作為「 綻 - 出 的 切 入 擴 - 展 」 (incisive ex-tension of 

ek-sistence)529。 

實存以它的決定來呈現出存有的延異，並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實

存的本己性是存有之非本己性的本己性。實存是不可佔有者的佔有。實存的決定

防止了對非本己性的縮減與對不可佔有者的壓制。儂希認為 

 

如果實存沒有本質，這是因為實存完全在它的決定之中。它完全在接受

與維持自己作為決定的自由決定之中（決定著的決定，但是是在接受自

己的模式之中、是在讓決定來到自己身上的模式之中），以及/或決定自

身作為如此或如此的本質。530 

 

在決定的切割下，實存暴露出它的無本質性與無內在性。隨著實存的敞開，

不可佔有的敞開也一併獲得開放。實存的決定代表了「佔有的不可佔有性」

                                                 
527 “Ou, séance, touché de Nancy, ici,” in On Jean-Luc Nancy: The Sense of Philosophy, p. 52. 
528 在分析存有的及物時，儂希提到「在這個及物性之中，由『動因』傳送到『對象』的東西或

『補充』是存有的行動、實存的現實性：那就是存有實存著((que l’étant existe/that the being 
exists)。」，請參閱 SW, p. 27.關於存有的實存，亨利(Michel Henry)認為「在現象學距離的基礎上，

顯現著存有的顯現——存有的顯露——同一於它的實存。因為它將自己奠立在距離之中，存有的

實存不同於存有自身。它不同於存有自身正是因為，那個與自身保持距離的是存有自身…，但是

在與它自身的不一致之中與自身保持距離，實存是存有在差異之中。」，請參閱 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 p. 66.（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529 BSP, p. 175. 
530 EF,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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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ppropriability of appropriation) 531。實存佔有了不可佔有者。不過，實存並不

將之據為己有。在實存的決定中，實存無限制地敞開它自己。同樣的情形也發生

在非本己性的本己性之中。實存的決定讓這個本己性變成是非本己的，並引發「專

屬的非專屬性」(impropriety of the proper)。532實存絕不辜負存有的奉獻。相應於

存有奉獻出的非本己性與非專屬性，實存也奉獻出它自己的非本己性與非專屬

性。實存以存有的非本己性來作為本己性，並再次以自己的非本己性來回饋存有

的非本己性。非本己性的本己性是絕對地非本己。對不可佔有者的佔有是絕對地

不可佔有。實存的自由決定釋放出有限存有。存有實存著。在實存與自身的有限

分離中，實存暴露出絕對非本己的與絕對不可佔有的敞開。 

 

 

第三節、世界的意義 

 

 

一、實存的抵抗 

 

此有為了絕對地掌握自己而執行了自我佔有。此有阻斷了它對世界的（激

進）開放，並將（激進）開放轉換為它的自我開放。「存有-敞開」(onto-opening)

被吸收在「自我-開放」(auto-opening)之中。533此有的自我佔有表現為兩個層次：

首先，此有的實體自一性被取消，而此有則是開放向它的實存；其次，此有關閉

了它的實存，並將綻出的實存引導回自身性。在第一個層次中，此有開放向在它

之中的有限存有，並碰觸到有限存有對它的擊打與切割。在第二個層次中，此有

則是限制了實存，並以本真自身性關閉了實存的綻出與敞開。本真性籌劃彰顯了

                                                 
531 GT, p. 80. 
532 GT, p. 80. 
533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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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佔有的意志。在自我佔有意志的支配下，此有以自我所有權來完全擁有自

己，並據此實現不可被剝奪的自身持駐。 

儂希認為「存有者式的實存」(ontical existence)擁有「存有學的綻-出」

(ontological ek-sisting)的結構。534這代表兩件事。首先，這代表存有學-實存已經

發生在前存有學-實際生存之中。與此對應的是，實存是不可佔有者的佔有。其

次，這代表實際生存者還要展示出在它之中的存有學的綻出。實際生存者不只是

在世界之中，實際生存者還要將不可佔有者帶向世界。在實存的決定中，實存展

示出在它之中的有限存有。實存的決定切割開實際生存。通過實際生存者的敞

開，實存將不可佔有者帶向世界，並據此帶來世界的敞開。 

然而，在本真性的籌劃中，此有卻阻斷了由前存有學-實際生存到存有學-

實存的發展。在前存有學-實際生存的極限上，自我佔有的意志壓制了存有學-實

存的開放。此有以本真自身性標誌出前存有學-實際生存的封閉界限。在此封閉

界限上，我們面對了「實際生存的完成」(existentiell consummation)535。 

實存絕不終止於本真自身性。實存抵抗著自我佔有意志。無本質的實存並

不欲求著它自己的專屬性。實存並不將有限存有據為己有。實存通過與自身的分

離來釋放出有限存有。實存自由地決定去實存。實存以它的決定來承受存有的切

割與敞開。存有擊打開「實存的無-限裂隙」(in-finite breaching of existence)536。

綻出的實存呈現出存有意義。儂希認為： 

 

意義是：實存應該沒有本質，它應該朝向它本質地不是的東西、它自己

                                                 
534 “Originary Ethics,” in FT, p. 179. 
535 The Politics of Being, p.35.海德格認為由常人自我轉變到本真自身存有的轉換是「實際生存的

變式」(existentiell modification)，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 312.沃林(Richard Wolin)認為實際生存

的變式就是實際生存的完成。在實際生存的命令(existentiell imperative)下，此有達成了存有者式

實現(ontical realization)，並實現本真實存。在實際生存的完成以及存有者式實現中，此有關閉了

實存-存有學的開放面向。沃林認為只有以實際生存-有者式的實現為基礎，海德格才會將納粹理

解為本真與決斷的歷史實存，並加入納粹。實際生存-存有者式的實現決定了海德格的政治參與，

請參閱 The Politics of Being , p.34-35. 
536 “Of Divine Places,” in IC,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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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存。可以說，就是朝向死亡，但是要在「死亡」=本質的空無、實

存的地方。537 

 

實存向外暴露，並暴露出它的無本質性。在與它自身的有限分離中，實存不再擁

有與掌控自己。綻出的實存將它的敞開奉獻給世界。實存以它的無內在性與無本

質性來為世界保持敞開。通過實存的決定，在世界之中的實存發生為世界的敞開。 

實存不會封閉自身。實存外在於自己，並開放向世界的敞開。實存無限地

超出了本真自身性。實存的決定是自由的。538在對實際生存者的擊打中，實存的

自由決定同時也構成了實存的敞開與超越(transcendence)。儂希認為： 

 

實際生存者超越著，這意味的是：在它藉之而實存著的自由中，它沒有

內在性。但是它的自由——實際生存者與它的關係要比本質的任何專屬

性還要更親密——在這個親密性之中只是它的實存之「擊打」或「切

割」：純粹存有的起始-根源的突發。539 

 

有限存有敞開了實存。實存被擊打，並被擊打到它自己之外。實存超越了包括它

本身在內的存有者整體。實存並不回歸它的本質，而是展示出存有意義。 

實存代表著實際生存的絕對不可完成性。實存發生為無限制地敞開。「實存

不是；精確地說，它是存有的實存，所有的存有學最終都歸結為存有的實存。」

                                                 
537 SW, p. 32. 
538 儂希認為自由不是人的自由，而是存有的自由。人的自由源自於存有的自由。首先，存有的

自由前在於人的自由。「自由『先行著』的意義在於，存有在所有誕生之前就轉讓給了實存：它

隱逝了。自由是存有的隱逝，然而存有的隱逝是這個存有的虛無性，存有的虛無性是自由的存有。

這就是為何自由不是，但它解放出存有以及由存有解放出來，這一切都可以在此改寫作為：自由

撤回了存有以及給出關係。」，請參閱 EF, p. 68.其次，通過存有的自由，人才得以自由地超越並

綻出地實存著。關於人的自由的問題，「…它是將人奉獻給存有自由的問題，它是將人之人性（他

的『本質』）呈現給作為存有之自由的問題，藉由作為自由之存有，實存絕對地與決斷地超越著，

即綻出實存著。」，請參閱 EF, p. 13. 
539 EF,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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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實存不是。實存既不具有實體式的自一性，實存也不佔有它的自身性。實存

以它自己的敞開來擴展存有不是。實存的敞開呈現出存有意義。存有實存著。存

有實存作為綻出、敞開與超越。 

只有宣稱「我必須專屬地（本真地）是非專屬者（非本真性）。」[I must be 

the improper (inauthenticity) properly (authentically).]541，這仍然不夠充分。專屬地

（本真地）是非專屬者（非本真性）並無法超出實際生存的完成。相反地，在實

存之中的存有非專屬性暴露出實存的非專屬性。實存不能專屬地是非專屬者，而

必須非專屬地是非專屬者。綻出的實存不回歸自身，是絕對的無專屬性。（本論

文在第八章中會以實存的它者性、異質性與它異性來進一步說明實存的無專屬

性。）實存呈現出存有的意義。無本質的實存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隨著實存

的敞開，存有的意義發生在世界之中，並發生為世界的敞開。實存奉獻出它的無

內在性。在世界之中，實存的敞開帶來了世界的敞開。 

 

二、向世存有 

 

海德格說「此有的本質在於它的實存。」542不過儂希認為，實存並沒有本

質。實存著的此有暴露出它的無本質性。儂希認為： 

 

「此有」是存有者，實存著的存有者。如果它的本質（在引號中）在於

它的實存，這是因為實存著的存有者沒有本質。它不能被指涉回本質的

超佔有(transapropriation of an essence)。倒不如說，它被奉獻給或呈現給

它所是的實存。543  

 
                                                 
540 BP, p. 4. 
541 Heidegger and the Subject, p. 235. 
542 Being and Time, p. 67. 
543 “The Unsacrificeable,” in FT,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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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本質並不代表實存的缺陷。相反地，實存在它的非本質性之中肯定了自己。

544實存對世界奉獻出它的非本質性。實存的無本質性是雙重的。首先，實存以存

有的非本己性作為它自己的本己存有。其次，在實存的決定中，實存則是進一步

暴露出它自己的絕對非本己性。無本質的實存並不佔有它的本質。本質的超佔有

就是自我佔有。實存抵抗著自我佔有的意志，拒絕返回到它自身。 

存有將它的虛無傳遞給了實存，並剝奪了實存。這個剝奪並沒有取消實存。

在剝奪之中，存有也一併將它的意義贈與給實存。存有意義銘刻在實存之中。儂

希認為： 

 

存有讓實際生存者實存著：它並未將它的意義作為預設與目的給予實際

生存者，倒不如說，它是意義隨著實存、作為實存的給出，要比禮物更

多，向世界存有，在世界不被建構作為周遭空間，卻是做為實存單一性

的多重刻畫的地方。545 

 

存有意義敞開了實存，並暴露出實存的無本質性。實存並沒有壓制存有意義。實

存以它的決定造就了意義的發生。綻出的實存呈現出存有意義。實存將存有意義

帶向世界。實存堅持著它自己的無本質性。實存以它自己的敞開來接續意義的敞

開。 

儂希在《世界的意義》(The Sense of the World)一書中說明了實存與世界的關

係。實存暴露向世界，不過，實存不是持立在世界之中，暴露向世界的實存還進

一步暴露到它自己之外。實存將它的無內在性一併帶入到世界之中。實存暴露出

世界的敞開。關於實存如何開放向世界，儂希認為： 

 

                                                 
544 「本質屬於擁有的秩序：性質的集合。與此相反，實存自身就是它自己的本質，也就是說，

實存沒有本質。」，請參閱“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12. 
545 SW,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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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世界」是實存之絕對斷片的完整構成、存有、特性、本質與同一

性。在一擊之下、在向世存有(being toward the world)之中，這完整構成

將自己給出作為存有在自身之前――差異化／延遲化――的到達、作為

存有每次在一擊之下通達到世界之疆界的到達…。546 

 

實存發生為敞開。實存不是開放向自身，而是開放向世界。當實存開放向世界，

實存也將存有意義帶向世界。在世界之中，實存呈現出意義的敞開。實存帶來了

世界的敞開。實存構成了對世界的實存式敞開。實存等同於「世界的實際實存」

(effective existence of the world)547。 

「實存是存有的意義。」548存有將它的意義贈與給了實存。實存並不扣留

意義這個禮物，而是將它回饋給世界。實存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儂希認為「重

要的不再是將更多意義賦予或給予世界，而是進入這個意義、進入世界本身所是

的意義的禮物。」549存有意義通過實存而溢流向世界。存有意義穿越過實存，並

沿著世界的開放而播散開來。實存將意義回饋給世界。實存將自己的敞開奉獻給

世界。藉由實存的奉獻，存有的意義被實現成為世界的意義。世界的敞開就是世

界的意義(sense of the world)。世界的意義代表著世界是意義。550綻-出的外(ek of 

ek-sistence)就是世界的意義與世界意義的敞開。 

實存展示出世界意義。實存敞開了世界，並構成為世界的實存。實存打開

了在世存有。儂希以「向-世-存有」(being-toward-the-world)551來說明這點。向世

存有是對在世存有的實存式敞開。實存著的此有不再是在世界之中。實存讓此有

脫離了在之中，讓此有外在於預先給定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實存還讓此有外在

                                                 
546 SW, p. 154. 
547 EF, p. 192. 
548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12. 
549 SW, pp. 8-9. 
550 綻出實存將存有的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並將存有的意義實現為世界的意義。世界就是意義。

儂希認為「因此，世界不只是意義的關聯項，它被組織作為意義，以及相互地，意義被組織作為

世界。明顯地，『世界的意義』是一個套套邏輯的表達。」，請參閱 SW, p. 8. 
551 SW,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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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它自身。實存著的此有沒有本質，不再回歸它自身。552實存著的此有不只脫離

它的熟悉世界，它還超出了實際生存的界限。當實際生存界限被解除時，此有也

一併敞開了世界。 

實存著的此有是向世存有。作為向世存有，此有外在於預先給定的世界，

並外在於它本身。此有絕不朝向自我回歸，而是朝向世界的敞開。553向世存有抵

抗著自我佔有的意志。向世存有是此有的不回向本身，是此有向世界的無限制開

放。朝向世界的運動同時也敞開了世界。向世存有發生為世界的敞開。 

世界的敞開狀態不是此有所面對的無盡廣闊。554世界的敞開狀態隨著實存

著的此有一併獲得敞開。實存著的此有承擔著意義的發生。在向世存有之中，存

有意義發生而為世界意義。向世存有將意義的敞開引介入在世存有之中。與此相

應，此有的此也獲得擴張與延伸。555儂希認為： 

 

此有――這個做為實存的日常德語名詞，海德格將它作為「標題」賦予

給了人性，對海德格來說，人性以及只有人性在這個標題之下綻出實存

著――是存有自身的是-這個-此(being-the-there of being itself)。它及物

地是此，即它進入――穿越與分割――作為此之有事件的存有意義的發

                                                 
552 儂希認為：「因此，實存不是此有的屬性；它是此有為了所有存有者所暴露的存有的原初單一

性。這就是為何人性不是彷彿在週遭之中而『在世界之中』（為何週遭是必須的？）；基於世界是

它自己的外在性，基於世界是它的外-在-世界-之中的專屬空間，它在世界之中。」，請參閱“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18. 
553 儂希認為「只要這個向自身存有不再屬於自身，不再回歸自身，就有意義。只要它是這個不-
回-向-自身：這個動盪著的拒絕回歸本身表現為，它不只是單純地『停留』在外——不論是在欠

缺的意義或是在過多的意義——卻是以向自身存有的向、以它的開放性的開放來做為自身。」，

請參閱“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8. 
554 在對人的非意願(non-willing)的分析中，戴維斯(Bret W. Davis)提出了「在世界之世界化的存

有」(being-in-the-worlding-of-the-world)這個表述，請參閱 Heidegger and the Will, p. 233.雖然這個

表述將世界的敞開帶入到在世存有之中，它仍然具有缺點。它忽略了實存著的此有對世界的敞

開。事實上，世界之世界化並非獨立地發生在此有之前或此有之外。世界之世界化發生在此有朝

向世界的開放過程中。此有的向世存有構成了世界之世界化。向世存有既不是在世存有，也不是

在 世 界 之 世 界 化 的 存 有 。 向 世 存 有 乃 是 ： 向 世 界 之 世 界 化 的 存 有

(being-toward-the-worlding-of-the-world)。 
555 拉古拉巴認為「如果存有——如同《存有與時間》（你會記得）對它的簡要標記——是『純然

完全的超越者』，此之有的此代表的無非就是存有的有限超越(finite transcendence)。」，請參閱“In 
the Name of …,”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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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到來者的敞開。556 

 

存有將它自身的虛無贈與給此有。存有發生為「此有的爆炸」(explosion of 

being-there)557。存有敞開了此有，並將此有敞開作為此。558此有的此(Da of Dasein)

等同於存有的此(Da of Sein)。559 

此有帶著它的此。此有是它的此、是這個此。此有的此不再是預先給定的

世界。此有的此是敞開。綻出的外就是此有的此。實存著的此有向外暴露，並暴

露作為此的敞開。此有實存作為世界的敞開。此有敞開了它所在之處與它所到之

處。朝向世界的此有一併敞開了世界。通過向世存有，存有的敞開延伸而為世界

的敞開。 

                                                 
556 SW, p. 56. 
557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70. 
558 海德格認為「只有在『此』之中，也就是說，唯當作為『此』之存有而展開了空間性的存有

者存在，『這裡』和『那裡』才是可能的。」，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 171. 儂希認為「此先於

地方本身而敞開了地方，沒有這個已經敞開就沒有存有的場所、存有的地方：地方的腹地。此不

能被侵占。」，請參閱“Borborygmi,” in FT, p. 121. 
559 「…實存被暴露了：此有被暴露向存有者之解蔽的驚喜，因為這個驚喜發生在存有的此(the da 
of Sein)之中——作為『存有的是這個此』——在這個驚喜之前，此有的在此並不屬於它自己。」，

請參閱 EF, pp.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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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主體的解構：書寫與意義 

 

 

本章說明書寫與意義的關係，以及書寫對意義的敞開，共分為四節。第一

節是「跡、線條與有限呈現」，說明隱逝(retrait/withdrawal)、跡(trace)與線條

(trait/line)之間的關係。存有隱逝而去，它遠離存有者整體，並進一步脫離它自

身。隱逝的存有消逝作為跡與線條。跡與線條是存有的有限呈現，它們攜帶存有

的虛無，並將之銘刻在存有者之中。第二節是「書寫與外刻」。儂希將存有的跡

與線條命名為外刻(exscription)。存有的銘刻即是存有的外刻。外刻切入到存有

者之中，切割與敞開了存有者。外刻不是一次性的預先銘刻。書寫再描繪了外刻，

以外刻作為它的真實起點。書寫寫下外刻，表現為銳利的切割與敞開。第三節是

「外刻與死亡」，說明外刻與主體的關係。存有的外刻已經切入到主體之中，它

切開主體，造成主體的無本質性與死亡。書寫則是活化了外刻。書寫釋放出在主

體之中的外刻，重複了主體的死亡，將主體暴露向不可復原的消失。第四節是「無

作品性」，說明主體的絕對不可完成性。書寫並不將主體呈現給他自己，它干擾

著主體在形象之中的自我完成。書寫以外刻粉碎了形象，並據此產生了無作品性

(désoeuvrement/worklessness)：無作品性代表主體的絕對不可完成性。書寫敞開

了主體。書寫將意義由無意義的形象解放出來，讓意義再次發生與重新開始，創

發出意義的無限制敞開。 

 

 

第一節、跡、線條與有限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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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存有的被遺忘狀態時，儂希強調我們遺忘的不是存有自身，而是遺

忘了存有的無限離棄。存有不只遠離了存有者整體，它還進一步與它自身分離開

來。存有並不是單純地遮蔽它本身。遮蔽仍然預設了存有的在場狀態。存有無限

地離棄它自身。無限離棄是對遮蔽的遮蔽，是對遮蔽的重新遮蔽 (renewed 

concealment)。重新遮蔽取消了存有的在場狀態，並干擾了無蔽的結構統一性。

重新遮蔽揭示出解蔽的不可能性。無限離棄造成了（在）存有自身（之中）的無

限遮蔽。 

存有無限地遮蔽它自身。存有不再顯現它自身。但是，這絕不代表存有不

再發生。相反地，存有是通過無限離棄才真正到來。儂希認為： 

 

存有藉由離棄而發生：我們不能再說什麼。沒有回歸；存有傳送的是

它最古老的離棄。無法認識也無法重獲在存有之前的神話或儀式。這

些語詞相當拙劣地限定或掩飾了離棄，而存有是通過離棄才傳遞給我

們，以及通過離棄我們才通達存有。560 

 

離棄一切的存有也離棄它自身。存有自身被鑿空了。存有傳遞著它的自我離棄、

自我遮蔽與自我隱匿。存有傳遞著它的有限性。 

離棄是存有的根本事件。存有並沒有單純地消失作為純粹的空無，而是將

它的有限性傳遞給存有者。有限存有通達向存有者，並導致存有者脫離它自己。

有限存有發生為存有者與它自身的有限分離(finite detachment)。儂希認為： 

 

存有沒有場所：根據存有者的場所（也就是說根據它們的時間），存有

是（它「造就」）存有者的分隔與配置。但是存有既沒有場所也沒有時

                                                 
560 “Abandoned Being,” in BP,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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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存有不是，而這個非存有「構成」了下列事實：通過它們的場所

與時間，存有者被解除-位置了。561 

 

有限存有發生為敞開。存有的敞開沒有界限。通過存有者的有限分離，存有的敞

開持續獲得開放。存有的敞開擴張著，並延伸做為無限制敞開。 

存有自行隱逝。做為有限存有，「存有由/在存有者中隱逝」562。隨著存有的

隱逝，本質性、實體性與恆常性也一併隱逝。存有將它的隱逝傳送給存有者。隱

逝運作為存有的及物。隱逝解除了存有者的位置，並將存有者向外暴露。儂希認

為： 

 

「隱逝」並不意謂「廢止」。正好相反，經由抹拭符號與抹拭方向，隱

逝意謂的是再描繪(retrace)跡、將跡給取回來。隱逝退卻到形式之後，

切割進背景之中、切割進再開始的重寫本與黑暗外部之中。563 

 

在此，儂希建立起他對隱逝的雙重規定。首先，隱逝遺留下跡。隱逝存有銘刻它

自身。存有傳遞著跡與預先銘刻。其次，隱逝構成了描繪的運作。描繪重複了跡

與預先銘刻。隱逝變成為對跡的再描繪、變成為對預先銘刻的再銘刻。第二點留

到下一節再做處理。本節先探討存有與跡的關係。 

隱逝的存有不再恢復它自身，而是銘刻下它自身的缺席。隱逝發生為「跡

的事件」(event of trace)564。隱逝的存有遺留下跡，並被保存在跡之中。隱逝帶來

了跡的呈現。關於隱逝存有與跡的關係，儂希認為： 

 

                                                 
561 “Of Divine Places,” in IC, P. 132. 
562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104. 
563 “Changing of the World,” in FT, p. 306. 
564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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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不是存有的退出也不是它的既定性，而是在場本身——存有作為存

有——暴露作為跡或是作為描繪、暴露作為隱逝著的在場，而是再描

繪這個隱逝、將隱逝呈現作為最為專屬的事物：不可呈現者。565 

 

隱逝存有是不可呈現者。存有由自身隱退而去，是欠缺自同性的絕對不可

呈現者。絕對不可呈現者消失在跡之中。跡取代了不可呈現者。跡是隱逝存有的

重複。存有傳遞著它的遺棄、遮蔽與隱逝。也就是說，存有傳遞著跡。跡呈現出

有限存有。跡是存有的「有限呈現」(finite presentation)566。 

隱逝既是存有的短缺，也是存有的過多：作為存有的短缺，隱逝是存有與

自身的分離；作為存有的過多，隱逝遺留下跡。跡發生在隱逝存有的最深處。存

有消失作為跡。隱逝存有將它的跡傳送給存有者。跡銘刻在存有者之中，並銳利

地切割存有者。跡造成了存有者與它自身的有限分離，它敞開了存有者。隱逝存

有構成了跡的事件。隱逝存有銘刻它自己，並帶來切割與敞開。 

在“The Retrait of Metaphor”一文中，德希達以「補遺的線條」(supplementary 

trait)567來指定（隱逝存有的）跡。德希達運用 retrait 一詞來說明隱逝與補遺線條

的關係。Retrait 是 Entziehung(withdrawal)的法文翻譯。568Retrait 的 re 具有重複

(re-petition)與回歸(re-turn)的意含。作為隱逝，retrait 本身包含對了隱逝者的重

複。retrait 的 trait(line)構成了這個重複。隱逝者以線條(trait/ line)來重複它自己。

隱逝者回歸與折疊作為線條。德希達認為： 

                                                 
565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100. 
566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23. 
567  “The Retrait of Metaphor,”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66.關於補遺

(supplementarity)，德希達認為「但是補遺進行補充。它添加只為了要代替。它介入或潛入到代

替位置之中；它在進行補遺時彷彿在填補虛空。它通過在場的原初欠缺來進行再現或構作形象。

補遺既是補充又是替代，它是一種附屬物，是進行取代∕發生的從屬例證。」，請參閱 Of 
Grammatology, p. 145. 
568  德希達認為「retrait 這個字在某種程度上是『法文』，作為隱逝、存有的自行隱逝(he 
Sich-Entziehen of Being)的翻譯，它不會是妄用，我相信不會是過多妄用，基於懸置、掩飾、退

讓以及遮蔽自身等等，存有隱退到它的隱密。」，請參閱“The Retrait of Metaphor,”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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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re-trait 這個字（添加的線條用來補充那減去的隱逝，re-trait 以

筆劃立刻表示了添加與減去）在某種準語詞誤用的暴力中指定了普遍

化與補遺的回歸…。569 

 

隱逝者脫離自身，並將它自己移置作為線條。線條代表了隱逝者的自我分離與虛

無。線條補充了隱逝者的不在場與缺席。線條取代了隱逝者。 

    有限存有不再保持作為「曾在者」(Gewesende/that which has been)570。沒有

比離棄與隱逝還要古老的事理。「存有的事件絕不是存有，仍然是存有『自身』——

自同作為非曾在者，或可更精確地說是，自同作為並非曾在、自同作為虛無…。」

571存有不傳遞出聚集性發送，不回歸於與自身的自我聚集。隱逝存有不再恢復它

自身。存有根源地抹拭它自身，並回歸作為線條與跡。隱逝存有自同於線條與跡。

線條與跡吸收了原初離棄與抹拭。線條與跡攜帶了存有的虛無，並將之帶入存有

者。線條與跡將存有的敞開銘刻在存有者之中。離棄與隱逝被轉化成為切入的銳

利刻劃。銳利刻劃無限地延伸著有限存有。線條與跡切割開開放的切口。 

 

 

第二節、書寫與外刻 

 

 

有限存有是它的意義與敞開。隱逝存有遺留下跡與線條。隱逝存有傳遞了

跡與線條，並以之來傳遞它的有限性、意義與敞開。跡與線條將存有意義帶入到

被銘刻者之中。跡與線條既是存有的有限呈現，同時也是「『呈現』作為意義的

                                                 
569 “The Retrait of Metaphor,”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67. 
570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p. 314. 
571 BSP,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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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Presentation” as the spacing of sense)572。跡與線條承載著意義，跡的事件

發生為意義-事件(sense-event)。在跡的事件中，有限性本身獲得了無限擴張。儂

希認為： 

 

絕對者是做為有限性的絕對――它由在無限者之中的所有聚集、所有揚

棄分離開來――將自己提供在跡的事件(event of trace)之中、將自己提供

為不可佔有之專屬性的佔有（或許是居有）573 

 

跡的事件帶來了意義的敞開。線條是「最初切割的線條」(trait of a first 

cut)574，是「鑽孔-破裂的切入線條」(trait of the broaching-breaching incision)575。

存有奉獻出它的開放性。跡與線條攜帶存有的開放性，並展現為銳利的切入與切

割。跡與線條切入被銘刻者之中，並切割開被銘刻者。跡與線條造成了有限分離

與敞開。跡與線條是「有限存有的無限開放銘刻」(the infinitely open inscription of 

the finite Being)576。 

儂希將開放銘刻命名為外刻(exscription)。存有以開放銘刻通達到存有者之

中。存有的及物是「外刻的及物」(exscribed transitivity)577。外刻運作為跡與線條

的切割。在外刻的運作中，封閉被打開了，界限被撕裂了。外刻切開被刻劃者，

將被刻劃的事物向外暴露。外刻敞開了被刻劃者。外刻是被刻劃者的未完成性。

最重要的是，外刻不斷地重複它自身。外刻不是一次性的預先銘刻，而是對預先

銘刻的重複刻劃。隱逝存有傳遞出跡與線條，並刻劃著意義的敞開。外刻再次描

繪跡與線條，並重複刻劃著意義的敞開。 

                                                 
572 “A Finite Thinking,” in FT, p. 24. 
573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100. 
574 “The Retrait of Metaphor,”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74. 
575 “The Retrait of Metaphor,” in Psyc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Volume I, p. 75.  
576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7. 
577 SW,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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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刻讓意義重新開始，重複刻劃著意義以及意義的敞開。578外刻變成了書

寫。外刻符合了隱逝的雙重規定：在一方面，外刻是隱逝者的預先銘刻；在另一

方面，外刻是書寫，是對預先銘刻的書寫。在書寫之中，隱逝者的預先銘刻獲得

了延伸。書寫再次刻劃預先銘刻，以及再次描繪跡與線條。書寫重複寫下外刻。 

在〈外刻〉(Exscription)這篇文章中，儂希說明了外刻與書寫之間的關係。

外刻帶來了意義的敞開。書寫持續地更新與修改意義。書寫接續了外刻。書寫再

描繪下外刻。書寫讓意義再次發生。儂希認為： 

 

被外刻者從第一個字就已經被外刻了，不是作為「不可表達者」或作為

「不可銘刻者」，而是相反地， 被外刻者在書寫之中是作為書寫開放向

它自身、開放向它自己的銘刻如同是意義的無限卸載…。579 

 

外刻是「意義的外刻」(exscription of sense)580。外刻呈現出存有意義。不過，外

刻不是一次性地呈現出存有意義。書寫延伸了意義的事件。通過書寫，外刻重複

地呈現出存有意義。外刻以書寫來延伸存有意義。書寫運作為意義的無限制敞開。 

外刻書寫它自身。外刻並不是固定、恆常與不可變動的預先銘刻。外刻寫

下它自己的變動與革新。書寫再刻劃下預先銘刻。再刻劃並不是單調的複製。在

重複刻劃的過程中，書寫更新了預先銘刻。書寫刪除與塗抹了預先銘刻，並修改

了預先銘刻。預先銘刻攜帶了隱逝者的自我抹拭。這表示預先銘刻本身並非不可

抹拭與不可修改。書寫抹拭了預先銘刻。書寫運作為跡的抹拭。儂希認為： 

 

那個抹拭自身的事物，或更好說是，那個本質地抹拭自身的事物（由自

身抹拭自身以及抹拭它的自我）擁有跡一般的屬性。但這個屬性並不是

                                                 
578 本文將在第四節「無作品性與意義」中說明書寫與意義的關係，以及書寫對意義的更新。 
579 “Exscription,” in BP, p. 338. 
580 “The Heart of Things,” in BP,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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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它並沒有構成本質。據此，我們不應該說跡本質地抹拭自身，而

是說它必須抹拭自身。581 

 

書寫的實踐遵從著這個「必須」。書寫必須抹拭預先銘刻、必須抹拭跡，即書寫

必須掏空與抹拭自身。 

關於隱逝者傳遞下的預先銘刻，德希達稱之為「始跡」(archi-trace)582。始

跡是原初的跡。始跡源自於超越在場的消失，並取代了本源的虛無。始跡代表始

基(arche/archie)的抹拭。583最重要的是，始跡還要開放向始跡的抹拭。始跡攜帶

著始基的抹拭，它必須抹拭自身。德希達認為： 

 

為了讓跡的概念擺脫傳統圖示，我們從此必須討論原初的跡或始跡，而

傳統圖示是從在場或從原始的非痕跡中得出了跡的概念，並由此形成了

經驗的標誌。我們知道，這一概念毀了它的名聲，如果一切都從跡開始，

那麼首先就不存在原初的跡。584 

 

隱逝者遺留下預先銘刻、線條或始跡。這是隱逝(Retrait/withdrawal)的第一

重規定。書寫再次描繪預先銘刻、線條或始跡。再描繪構成了隱逝的第二重規定。

585再描繪也是隱逝。再描繪抹拭了它所描繪的預先銘刻、線條或始跡。再描繪再

次造成了隱逝者的隱逝。書寫再描繪下第二次隱逝。在書寫之中，隱逝者的第一

次隱逝繼續發生而為第二次隱逝。書寫抹拭了隱逝。書寫造成了第二次隱逝。書

                                                 
581 “The Free Voice of Man,”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50. 
582 Of Grammatology, p. 61. 
583 德希達認為「例如，超越始基(transcendental arche)的價值在抹拭之前展現出它的必然性。始

跡的概念必須遵循這個必然性，以及這個抹拭。」，請參閱 Of Grammatology, p. 61. 
584 Of Grammatology, p. 61. 
585 儂希認為「在法文中，肖像是 retrait，與義大利文 ritratto 相似，既可以理解作為『隱逝的』

也可以理解作為『再被畫一遍、第二次』。在隱逝之中，某物（或某人）隱逝了以及再被畫一遍，

在沒有任何第一次的狀況下——沒有模特兒、沒有『第一人身』——第二次被畫下來。」，請參

閱“Speaking Without Being Able To,” in BP, p. 316.（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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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發生為隱逝的隱逝。作為隱逝的隱逝，書寫不僅描繪下隱逝者的無限消失，書

寫也描繪下書寫自身的消失。書寫必須抹拭自身與敞開自身。586 

外刻構成了意義的敞開。為了更新與修改意義，書寫再寫下外刻。書寫重

複了存有的外刻。關於書寫與存有的關係，儂希認為： 

 

在書寫之中，實在事物沒有被再現；它將存有的未曾聽聞的暴力、抑制、

驚喜與自由呈現在外刻之中，書寫在每個瞬間都以外刻來卸載自身、解

除自身的負擔、自行掏空自身。587 

 

書寫再次描繪外刻。書寫再切割下切割，並據此釋放出存有的爆炸與擊打。外刻

既構成了書寫的真實起點，外刻也是書寫不可癒合的切口。書寫重複切割開這個

切口。寫下外刻的同時，書寫也寫下它自己的消失。書寫消失在敞開之中。書寫

消失作為意義的敞開。書寫外刻下意義的敞開。在書寫的破碎與開放中，意義再

次發生與重新開始。書寫創發出意義的無限制敞開。 

 

 

第三節、外刻與死亡 

 

 

主體無法支配與控制書寫。書寫不被主體給佔有，它抵抗與干擾著主體，

並解除了主體的自我確定性。書寫剝奪了主體，將主體暴露向絕對非知。在書寫

                                                 
586 布朗蕭認為「有『第一』書寫，但因為它是第一，它已經與本身區別開來、被那個標誌它的

東西分離開來。它不過就是這個標誌，然而也不同於這個標誌，如果它就此標誌它自己：在這個

分裂外部之中，它是破碎的、遠離的、被廢除的，在其中它自行宣布著新的斷裂將是必要的…。」，

請參閱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p. 432. 
587 “Exscription,” in BP, p.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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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主體碰觸到外刻。588書寫的主體承受著外刻的切割。不過，書寫不是以

外在方式來切割主體。書寫再描繪的外刻已經傳遞給主體、預先銘刻在主體之

中。存有的外刻已經切割與敞開了主體。書寫釋放出在主體之中的外刻，讓主體

再次經歷外刻的切割。 

有限存有造成主體與他自己的有限分離。主體已經被外刻了。外刻解除了

主體。跡隱藏在主體的親密核心的最深處，它取代了主體的充實與活生生在場。

跡把本源的抹拭帶入到主體之中，並據此抹拭了主體。德希達認為： 

 

跡是自我性、自身在場的擦拭，而跡是由它的不可挽回消失的苦惱與威

脅、由它的消失的消失的苦惱與威脅所構成。589 

 

跡擦拭了自我在場。主體不具有自我一致的實體式自我。在自我的位置上，跡構

成了主體的消失。主體以跡來關聯於他自己：主體碰觸到跡，關聯於自身的原始

失落，並回歸到在他之中的親密裂隙。 

主體已經被外刻了。外刻切割開主體，並造成主體的死亡。不過，這個死

亡並不是對生命的否定。外刻不運作為對主體的無限化。外刻並不創造無限的精

神生命。外刻切入到主體之中。外刻導致主體與他自身的有限分離，它敞開了主

體。外刻造成了實存的到來。590在主體的親密裂隙中，外刻切割著，並造成「綻

-出的切入擴-展」(incisive ex-tension of ek-sistence)。外-刻(ex-scription)的外等同

                                                 
588 存有傳遞下外刻。外刻代表了存有的有限性、離棄與不可碰觸性。隱逝存有是不可碰觸者。

碰觸外刻即是碰觸不可碰觸者。對儂希來說，碰觸與不可碰觸者是不可分離的。關於這點，德希

達認為「哲學將已經『碰觸』（它已經發生了，儂希提到它是作為過去的東西，多麼了不起的事

件！）到不可碰觸者兩次，在界限上以及在它之下、在它之外——可以說是，在它的表層下——

敞開的不可奠立深淵中。」，請參閱 On Touching, Jean-Luc Nancy, p. 104. 
589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230. 
590 儂希將外刻與實存之間的關係界定為：「意義作為實際生存者的指定、顯示與描述，以及最終

作為外刻進入或到實存。」，請參閱 SW, pp. 184-5.此外，在分析身體時，儂希也將外刻與實存聯

繫起來。「『身體的存有學』=存有的外刻。實存被寫給外-部[那裡、沒有地址的地方、沒有目的

地；然而（但如何？）某人在接收：我自己、你、我們、最後是諸多身體]。實存：諸多身體是

實存、綻-出的當下行動、存有。」，請參閱 Corpus ,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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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綻-出的外(ek of ek-sistence)。外刻的外等同於實存的敞開。外刻是「實存之有

限存有的無限開放銘刻」(the infinitely open inscription of the finite Being of 

existence)591。 

存有實存著。存有實存作為敞開。外刻是存有實存著的基本方式。「實存的

存有不是不可再現者：它外刻地呈現自身。」592實存蘊藏在主體之中。主體從一

開始就向外開放。593存有已經外刻在主體之中。存有的外刻抹拭了主體，並導致

實存的到來。實存的發生構成了真正的誕生。594死亡等同於實存的到來與發生。

主體的死亡是實存的誕生，主體以他的死亡來承擔實存的敞開。最重要的是，主

體必須讓實存再次誕生：他必須重複在他之中的外刻，並再次暴露出他的死亡與

敞開。 

外刻將差異傳遞給主體。然而，外刻傳遞的不是存有學差異，而是「存有

在自身中的差異」(difference of being in itself)595。外刻傳遞了存有的延異，將延

異帶入到主體之中。596儂希認為： 

 

這個在主體之中的差異不是主體的差異，而它將「專屬地」是主體之「內

在」的東西擺置到或強加到主體之外。主體並未擁有這個差異；更不用

說它已經通行過這個差異：它是這個差異――然而是以這種方式，即主

體並不是它自己的、專屬的差異，反倒是不同於那專屬於主體的東西。

                                                 
591 “The Decision of Existence,” in BP, p. 87. 
592 “Exscription,” in BP, p. 339. 
593 布朗蕭認為「對幼兒來說，一切是外部，而他自己也就是這個外部：外面、沒有統一性的激

進外在性、沒有事物在散佈的散佈。這個缺席（它什麼也不缺少）起初就是幼兒的唯一在場。」，

請參閱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p. 232. 
594 儂希認為「出生與死亡實際上擁有相同的結構，這個結構並沒有單純地連接了生命時間的兩

個極端，卻是向著這個生命的整個歷程而發生，而它正是實存本身突如其來的發生結構：通過這

個結構，它從不是當下既存的，除非是自由地奉獻給在場──奉獻給自己的在場，也奉獻給世界

的在場。」，請參閱 EF, p. 119. 
595 EF, p. 14. 
596 德希達認為「超出存有與存有者，這個差異不斷地差異化以及推遲（它自己），將（藉由本身）

描繪（它自己）──如果我們在此仍然能夠提及根源與終結，這個延異將是第一個或最後一個

跡。」，請參閱“Ousia and Grammē: Note on a note from Being and Time,”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67.「（純粹的）跡是延異。」，請參閱 Of Grammatology,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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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在主體之中的差異是延異。延異剝奪了主體，帶來了主體的無專屬性。延

異是不可佔有的。延異的剝奪等同於跡的抹拭與外刻的切割。關於已經到達的延

異、跡與外刻，主體沒有支配的權力，他無法控制對他的剝奪、抹拭與切割。在

主體之中，實存已經預先敞開與解放了主體，而書寫則是再次敞開與解放主體。

書寫將主體引導向他自己的原始消失。德希達認為： 

 

作為敞開的書寫是主體缺席的過程，是主體成為無意識的過程。藉由漂

流/派生的運動，符號的解放回過頭來構成了在場的欲望。這個生成或

是漂流/派生，並不會降臨選擇它或被動地被它拖著走的主體。作為主

體與它自身死亡的關係，這個生成構成了主體性。598 

 

書寫導致了主體的缺席與死亡。不過，書寫並非以外在方式來摧毀主體：

主體已經被外刻了，他從未具有活生生的自我在場。外刻傳遞著存有的延異，而

書寫則是接續了延異。599書寫再次描繪外刻。書寫活化了在主體之中的外刻。書

寫重複切割開外刻的第一次切割。書寫敞開了主體，並再次引發主體的消逝。儂

希認為： 

 

它――或她，或他――被描繪在它的（她的，他的）消逝之中。可以說

是，在消逝的點上，某個「在場」被描繪，不是被再-現，卻是被呈現

                                                 
597 “Identity and Trembling,” in BP, p. 28. 
598 Of Grammatology, p. 69.（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599 延異不是概念，也不是語詞。關於延異與書寫的關係，儂希認為：「延異絕不能被概念化，但

是它可以被寫下來。延異是書寫的要求、呼喚、請求、誘惑、咒語、律令、懇求、喜悅。」，請

參閱“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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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缺席。600 

 

書寫必須抹拭它自己。書寫再描繪外刻，並寫下書寫自身的破碎與斷裂。

書寫承擔著意義的發生。書寫更新了意義。書寫抵抗著主體的自我佔有意志：它

將主體向外暴露，並將主體暴露作為敞開。書寫的不可佔有性同時也是書寫的不

可完成性。書寫不生產出主體形象，而是干擾主體在形象之中的自我完成。書寫

將形象切割開來，並據此敞開了主體。書寫是對意義的書寫。書寫將自己奉獻給

意義，自行承擔意義的發生，防止了對意義的無意義摧毀。 

 

 

第四節、無作品性與意義 

 

 

有限存有發生作為主體與他自己的有限分離。存有將它的隱逝傳遞給主

體，並導致主體的隱逝。存有外刻在主體之中。存有的外刻抹拭了主體。外刻造

成了主體的死亡。「實際上，死亡不被揚棄。」601也就是說，外刻不被揚棄。外

刻不運作為無限化，它不執行對有限制者的否定。外刻是不可佔有的，它切割下

不可佔有的敞開。死亡就是不可佔有的敞開。死亡敞開了主體。儂希認為： 

 

無論是由內或由外，死亡都不涉及自我：這就是它的暴力弔詭，這個弔

詭既是如此親密卻又如此非專屬，這個弔詭已經清除了它應該引發的親

密性。602 

 
                                                 
600 “Speaking Without Being Able To” in BP, p. 316. 
601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3. 
602 “Res ipsa et ultima,” in FT,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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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消失在他的親密裂隙之中。被外刻的主體不再恢復或回歸自身。最重

要的是，被外刻的主體無法創造與完成自身。主體無法佔有發生在他之中的剝

奪、抹拭與切割。主體無法佔有死亡。外刻造成了死亡，「但是死亡要麼欠缺形

象要麼欠缺主體。它不像在最終等待著我的另一個我，而這另一個我仍然是我、

是由深淵回過頭來朝向我自己的我。」603主體無法揚棄死亡，也就是說，主體無

法以死亡來實現他自己。主體無法通過自殺性的自我否定來生產出他的無限本

質。死亡不將主體呈現給他自己。在外刻的切割中，死亡發生為主體的敞開。外

刻暴露出主體的無本質性與無專屬性。 

書寫讓主體碰觸到在他之中的外刻。書寫激發與活化了外刻。書寫復甦了

死亡。儂希認為： 

 

讓死亡復活(To resuscitate death)全然不同於讓死者復活。讓死者復活是

讓他們起死回生，在死亡已經摧毀生命的地方讓生命起死回生。…假若

讓死亡復活也是一種運作，它會是完全不同的運作。無論如何，它當然

是作品――它沒有遠離作品的概念――它屬於作品的秩序，它是作品

(oeuvre)在它的本質無作品性(essential désoeuvrement)。604 

 

書寫運作為死亡的復活。605書寫活化了在主體之中的外刻：書寫再次描繪外刻、

                                                 
603 “Res ipsa et ultima,” in FT, p. 315. 
604 Dis-enclosu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p. 89. 法文 désoeuvrement 一詞具有無作品性

(worklessness)以及非功效(unworking)兩個意涵。本文主要採用無作品性這個翻譯。在字面上，

非功效受限於消級意涵，難以標誌出它極欲突顯的主動與積極意涵。本文認為無作品性已經包含

了非功效。無作品性的非功效是作品的不可完成性，並且是作品的絕對不可完成性。作為作品的

絕對不可完成性，無作品性源自於書寫的實踐。書寫寫下了無作品性。書寫不生產作品，而是切

割下作品的斷裂。書寫的無作品性既不具非功效也不起作用。此外，藉由無作品性，本文要說明

書寫對主體的干擾。書寫干擾著主體在形象之中的自我完成。無作品性代表了主體形象的絕對不

可完成性。書寫的無作品性解除了意義意志。書寫以無作品性敞開了主體。為了達到一致性，本

文將英譯本出現的 unworking 一併翻譯為無作品性。 
605 他人之死構成了死亡經驗。死亡並沒有將死者轉變成為惰性對象。死亡剝奪了他人的同一性，

並將他人轉變為它者。主體無法在死者身上認識他自己，而是經驗到絕對它異性。關於死亡、他

人與它者的關係，拉古拉巴與儂希認為：「在弗洛伊德和在海德格之中，死亡的經驗形塑著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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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次 切 割 主 體 與 敞 開 主 體 。 書 寫 讓 死 亡 發 生 作 為 無 作 品 性

(désoeuvrement/worklessness)。在無作品性之中，書寫暴露出主體的無本質性。

無作品性既代表作品的破碎，無作品性還代表主體的敞開。藉由無作品性，儂希

解構了自我完成的主體。 

無作品性是「作品的缺席」(the absence of the work)606。不過，無作品性不

是作品的單純缺席。無作品性代表著作品的不可完成性。無作品性是作品的本質

無作品性。書寫導致作品的破碎與斷裂。書寫積極地產生出無作品性。書寫以外

刻切割開作品。無作品性發生為作品的敞開。儂希認為： 

  

只要是在書寫不完成形象或形象化的地方，只要是在書寫不提供形象、

或是不強加形象的內容、或是不強加形象的例示的（這也意味著傳奇

的、因此是神話的）訊息的地方，就有無作品性被奉獻出來。607 

 

在書寫的運動中，死亡的復活與無作品性是同一回事。書寫導致死亡，並

讓死亡發生作為無作品性。主體的敞開等同於作品的破裂、等同於主體形象的破

裂。主體形象構成了主體的自我完成。主體否定他自己，並將自己移置到形象之

中。主體形象呈現出主體的無限本質。在主體形象之中，主體看見與認識它自己。

然而，書寫並不構成形象。608書寫干擾著主體在形象之中的自我完成。書寫創發

                                                                                                                                            
的經驗，形塑著這個他人——他不再『相同』，而且他的它異性首先帶他遠離他自己；它因此是

這個其它它者的同化經驗，『我』是這個其它它者：因此是全然不同於『他我』的鏡映經驗的東

西（在死去的他人之中，我完全無法認識我自己）。」，請參閱“La panique politique,” i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 26. 
606 布朗蕭首先提出無作品性這個概念。布朗蕭認為「去書寫就是要生產出作品的缺席（無作品

性）。再說一遍：當書寫通過作品、穿越過作品來生產自身，書寫是作品的缺席。書寫作為無作

品性（在這個字的主動意義下）是瘋狂的遊戲、在理性與非理性之間的不確定性。」，請參閱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p. 424. 
607 “Literary Communism,” in IC, p. 79. 
608 書寫不屬於視覺領域。描繪的線條(drawing trait)逃避了可見性。關於線條，德希達認為「不

只因為它尚未是可見的，而是因為它並不屬於景觀的、景觀客觀性的領域——因此它所引起的發

生或到來本身不能是模仿的。被畫下之物與描繪線條之間的異質性是深不可測，不論它是在被再

現之物與再現之間，或是在模特兒與形象之間。」，請參閱 Memoirs of the Blind: the Self-Portra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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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體的無本質性與不可完成性。無作品性就是主體的絕對不可完成性。書寫將

主體暴露向無作品性，以作品的缺席來寫下主體的無限消逝。在無作品性之中，

主體無限制地敞開了自己。書寫外刻著主體的無作品性。書寫引發出「實存著的

無作品性」(désoeuvrement of existing)609。 

無作品性發生為「形象的超出」(the beyond of the image)610，以及「表象的

超出」(the beyond of representation)611。書寫運作在形象或表象的界限上。書寫以

外刻來描繪界限。書寫切割開界限，並帶來形象或表象的不可完成性。形象或表

象由破碎的界限向外溢流與超出自身。無作品性構成了「作品的高潮性質」(the 

orgasmic quality of the work)612。作品開放向它的非封閉性，並狂喜地消失在敞開

之中。在作品的界限上，書寫不設立邊界，而是敞開了作品。儂希認為： 

 

跡立刻是狂歡與作品，是無設邊界與邊界，是邊界為了成為邊界而對自

己的非邊界化。作為狂歡，作品是朝向-：它是朝向-世界，它「構成」

世界、整個爆炸世界。作為作品，狂歡也是朝向-：它在尺度、抑揚與

節奏之中非邊界化，而尺度、抑揚與節奏則是依次構成了世界、同一個

爆炸的世界。613 

 

書寫運作為主體形象的缺席，它讓主體消失於無作品性。無作品性敞開了世界。

主體形象的破碎等同於世界的發生。書寫切割與敞開了主體。外刻將主體暴露向

世界，並暴露作為世界的敞開。 

外刻是意義的外刻，而書寫則是重複了外刻，並重新帶來意義的敞開。儂

希在〈省略的意義〉(Elliptical Sense)中說明了書寫與意義的關係。儂希認為： 
                                                                                                                                            
Other Ruins, p. 45. 
609 EF, p. 119. 
610 “The Sublime Offering,” in FT, p. 232. 
611 “The Kategorein of Excess,” in FT, p. 149. 
612 SW, p. 141. 
613 SW,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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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必須重新詢問自身（雖然正是在這個「重新」之中，一切才開始；

本源不是新的事物，而是「重新」）；意義必須對自身提出要求、呼喚向

自身、問自身、懇求自身、希望自身、欲求自身、誘使自身來作為意義。

書寫無非就是這個要求、無終止地重新與修改。614 

 

書寫更新與修改意義。書寫是「世界意義的書寫」(the writing of the sense of 

world)615。書寫抵抗著意義意志。書寫將世界意義由意義意志給解放出來，並以

無作品性來寫下世界意義。世界是「意義的無作品性」 (désoeuvrement of 

sense)616。無作品性既代表主體的不可完成性，無作品性還代表世界意義的敞開。

書寫外刻著主體的無作品性，並寫下世界意義的敞開。 

針對本文第五章所闡述的指意計畫(project of signification)及其對指意的窮

盡(exhaustion of signification)，羅絲(Alison Ross)認為它並沒有單純地終結現代紀

元，而是讓現代紀元暴露向意義的到來。羅斯認為： 

 

我們的紀元以「暴露」向意義來作為它的定義特質，因為…在這個紀元

中藉由指意系統的窮盡而達到的界限不能遭逢到復甦的指意。但是基於

這個窮盡，這個界限也是我們暴露向意義的事件或「實存」發生的地方。

「暴露」(esposure)這個重要、部分地診斷的概念…親密地關聯於儂希經

由呈現(presentation)所執行的意義分析。617 

 

                                                 
614 “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93.（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615 SW, p. 120. 
616 SW, p. 41. 
617 The Aesthetic Paths of Philosophy: Presentation in Kant, Heidegger, Lacoue-Labarthe, and Nancy,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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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就是發生在界限之上的呈現。618書寫解除了意義意志，並帶來意義的發生。

書寫不是指意：它不構成形象、不執行指意性呈現。最重要的是，書寫不是指意

的指意：它不構成主體形象、不執行對指意主體的指意。書寫並不將主體呈現給

他自己。書寫摧毀了指意計畫，干擾了指意計畫所籌畫的自我完成。外刻是不可

意指的。619書寫以外刻敞開了指意。「經由通行到指意的界限，空間被描繪下來，

思維的外刻(exscription)進入世界。」620書寫超出了無意義的自我完成，釋放出

被主體形象封閉起來的意義。書寫導致主體形象的破碎，並讓意義溢流出自我封

閉之外。 

意義的無作品性取代了無意義的主體形象。書寫不完成主體，而是解放了

主體。書寫以世界意義來解放主體。書寫將主體拋到他自身之外，並將主體拋向

他的不可完成性。書寫讓主體消失而為無作品性。在主體形象破碎之處，書寫敞

開了世界意義。書寫延伸了意義事件。意義要求重新開始，書寫則是回應了意義

的這個要求。書寫以無作品性來更新與修改意義，讓意義無盡地重新開始。 

                                                 
618 儂希認為「然而書寫沒有做任何事情；倒不如說，它將自己交付給機械、裝置的運作，這個

機械或裝置由超出書寫的別處、由存有作為虛無的激情——虛無不過就是它自己的差異之到

來——向它到來，並且總是到達在那裡、到達在超出的地方那裡。」，請參閱“Elliptical Sense,” in 
FT, p. 102. 
619 「外刻被生產在非意指敞開(unsignifying spacing)的鬆動中：它讓語詞脫離它們的意義，總是

一次又一次地將語詞遺棄到它們的擴延。」，請參閱 Corpus, p. 71. 
620 SW, p. 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2 
 

      第八章  共同體的解構：共在、共實存與它者 

 

 

本章說明共同體的意義與敞開，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是「共在」，本節說明

儂希對共在(Mitsein/being-with)的分析。存有將它的意義傳遞給共在。此有與其

它此有共同存在，分享了意義，並互相地引發意義。共同存在的此有一起將存有

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第二節是「共 實 存」。本節說明實存的共同顯現

(comparaissons/co-appear)。共在無限制地敞開自身，所有此有都被拋到自身之

外，並一起實存著。共在即是共實存，每個實存都帶來世界的敞開。共實存發生

為世界的多重敞開，聚集著世界的多重根源。第三節是「共同體與無作品性」，

本節說明共同體抵抗內在主義。共同體不容許共在被摧毀，它守護著共在與共實

存。共同體沒有本質，它不生產自身，拒絕將自身生產作為無意義作品。共同體

展現為無作品性，它的無作品性標誌著共同體的絕對不可完成性。第四節是「它

者共同體」，本節說明實存的它者性。共同體超越了內在性，它絕對地不一致於

它自身。共同體暴露出實存的異質性：實存沒有本質、不斷變異著，並變異成為

它者。每個實存都變異成為它者。共同體之中的每一個都是它者，每個它者也都

是彼此的它者。共同體聚集著它者，是許多它者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others)。 

 

 

第一節、共在 

 

 

此有實存著。此有外在於自身，並暴露出它的無本質性。通過實存，此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3 
 

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此有為了其它存有者而展示出存有意義。此有實存

作為世界的敞開。不過，世界的敞開不只源自於單一此有。在世界之中的所有此

有都奉獻出世界的敞開。每個此有都構成為敞開的根源。世界的敞開具有多重根

源。 

儂希在《單一複數的存有》(Being Singular Plural)的第一章「論單一複數的

存有」(Of Being Singular Plural)中，探討了共同存在(Mitsein/being-with)或共在。

儂希將世界的多重根源設置在共在之中。此有與其它此有共同存在。共在本質地

構成了此有。621克里奇利認為儂希對共在的分析改寫了《存有與時間》。在這項

改寫中，儂希消除了本真性論題的悲劇英雄激情與專制目的，並將《存有與時間》

改寫成為「『社會』存有學」(“social” ontology)622。克里奇利認為：「存有問題

(Seinsfrage)必須通過共在問題(Mitseinsfrage)而被設置與進行。」623對儂希來說，

共在不只代表著此有與其它此有共同存在於世界之中，共在還代表著此有與其它

此有對世界的共同敞開。624共在承擔著意義的敞開。共同存在的此有開放向存有

意義的發生。儂希認為： 

 

但是如果存有意義主要是藉由存有作用在此有之中以及作為此有來指

是它自己，那麼正是作為意義，這個作用（存有之「將有」）只能在共

在模式之中證實自身與暴露自身：因為當關聯於意義，它從來不是為

                                                 
621 在 Being and Time 第 26 節中， 海德格提出與分析了共在。共在是共同存在。此有與其它此

有共同存在，並形成了共同此有(Mit-dasein/ Dasein-with)。海德格認為「他人的這種共同此有在

世界之內為一個此有、從而也為諸共同在此的存有者開展出來，只因為此有自己本質上就是共

在」，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 156. 
622  “With Being-with? Notes on Jean-Luc Nancy’s Rewriting of Being and Time,” in 
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 Essays on Derrida, Levinas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p. 240. 
623  “With Being-with? Notes on Jean-Luc Nancy’s Rewriting of Being and Time,” in 
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 Essays on Derrida, Levinas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p. 240. 
624 海德格認為「由於這個有共同性的在世存有，世界總是我和他人分享的世界。此有的世界是

共同世界(with-world/ Mitwelt)。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內的自在存在就

是共同此有。」，請參閱 Being and Time,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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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單獨一個，卻總是為了彼此、總是在彼此之間。625 

 

存有意義敞開了此有。存有意義並非只到達在個別此有之中，而是通達向

所有此有。共在指定了「意義的共同原始性」(co-originarity of meaning)626。存有

意義通達向共同存在的此有，並敞開了每個此有。存有離棄自身，並傳遞下它的

意義。存有將它的意義傳遞到共在之中。最重要的是，存有將它的意義傳遞作為

共在。儂希認為： 

 

存有是共同；它是作為存有自身的共同（存有的共同存有者），所以存

有並不同一於它自己本身(作為存有者的存有)，而是顯示出自身、贈與

自身、發生、解-除自身(造成事件、歷史與事件)來作為它自己單一複數

的共同。627 

 

存有即是共同(with)，即是共在。存有不是超出共同存在的超越在場。存有

並不將自身隱匿在共在之外。隱逝存有不再恢復自身，而是顯現作為共在。在存

有的無限隱逝之中，「只有我們，也就是說，外在於開放地帶的物、有限的人，

以及意義的不可指意的出處。」628存有將它的意義傳遞作為共在。存有的意義通

達向共在，並據此敞開了共在。共在並不擁有意義。共在本身就是意義。「『共同』

是世界-根源本身的尺度，或甚至是意義-根源本身的尺度。共-在就是互相地引發

意義，並且只是互相地引發意義。」629 

共在是意義發生的基本場所。共在守護著存有意義。共在互相地引發意義，

以及互相地敞開了意義。此有不是單憑自身建立意義，而是與其它此有互相建立

                                                 
625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27. 
626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94. 
627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38. 
628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66. 
629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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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存有的共同構成了「原始或存有學的『社會性』」(originary or ontological 

“sociality”)630。此有是在共在之中才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共在將存有意義帶

入到世界，並據此帶來了世界的敞開。共在敞開了它置身其中的世界。通過共在，

存有意義擴張成為世界的開放。共在無盡地延伸了意義。共在實踐著意義的不可

窮盡性，並無限制地敞開了開放性。共在變成了意義的根源，變成了世界的根源。 

到達在共在之中的意義是共有的。共在是對意義的共同分享(sharing)。此有

與其他此有共同存在，並共同分享著意義。共享意義並不帶來結合、團結或融合，

而是共享著敞開。共享意義就是共享敞開。「據此，分割著我們的東西也分配給

我們：存有的隱逝，它是自我的專屬性的隱逝以及實存作為實存的敞開。」631共

在共享著隱逝存有、共享著意義的延異與虛無的禮物。共在共享著存有的有限

性。作為共同存在，所有此有一起分享著存有的擊打與切割。 

關 於 共 在 以 及 共 同 分 享 的 關 係 ， 儂 希 特 別 構 作 出 共 有 - 存 有

(Being-in-common)這個術語來加以表述。632共有存有指出存有是共有的。633共有

的存有不是共同實體，而是有限存有。共有存有以有限存有來作為公有的與共同

存有。儂希認為： 

 

存有-於-共有(Being-in-common)意謂著：即使我們是，或即使只有在被

分享的模式之中存有才是我們共有的，存有並不是我們所擁有的共同屬

                                                 
630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28. 關 於 共 同 體 (Gemeishaft/community) 與 社 會

(Gesellshaft/society)兩者間的關係，儂希的看法是：共同體並非預先存在於社會之前，而社會也

不代表共同體的崩解與摧毀。他認為「社會不建立在共同體的毀壞之上。它由某物（部落或帝國）

的保存或消逝而湧現，或許既無關於我們稱為『共同體』的東西，也無關於我們稱為『社會』的

東西。以致共同體————是尾隨著社會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東西。」，請參閱“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11.儂希倒轉了有機共同體對社會的優先性。社會不是無機、刻板、機械、

外在的組織與規範，而是具有原始或存有學的社會性。 
631 EF, pp. 69-70. 
632 Being-in-common 也可譯為共通-存有。為了避免與內在主義的共通融和(communal fusion)相混

淆，以及為了突顯出共享的意涵，本文將之譯為共有-存有。 
633 關於存有與共有-存有(Being-in-common)之間的關係，儂希認為「存有『是』同時分割著與

連結著的之中(in)、分裂著與共享著的之中、分裂與共享暴露於其上的界限。（我們可以說：存有

在『之中』、在沒有內部的東西的內部。）」，請參閱“Of Being-in-common,” in Community at Loose 
End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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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沒有聯合與普遍的實體被分發給我們，確切地說，存有只有在實

際生存者之間以及在實際生存者之中被共享…。634 

 

共在即是共有存有。共在共享著有限存有。也就是說，共在以有限存有來作為它

們的共有存有。 

存有是共同。存有的共同是「共同的虛無」(the nothing of the with)635。共有

存有以存有的虛無來作為共同存有。共在暴露向共同的虛無，並共享著隱逝與離

棄。共在共享著對它的分割。共同存在的此有一起承受著擊打。共在就是共同被

擊打，以及一起被敞開。儂希認為： 

 

在裡面作為裡面變成外面的地方，也就是說，不建立任何共同的「裡

面」，在它被給出作為外在的內部性的地方，「在一起」（以及說出「我

們」的可能性）才會發生。「在一起」意謂著：不藉由自己而成為我自

己的本質，以及既不在自己之中也不在另一個自我之中擁有我自己的本

質。它是一種完全不擁有本質的方式。636 

 

共在共享著共同的隱逝。共在互相地引發無本質性與無專屬性。每個此有

都暴露出它的無內在性。外在於自身的此有與其它外在於自身的此有共同存在

著。所有此有都相互開放，並一起奉獻出它們的敞開。所有此有共同敞開了意義。

共在為了整體存有者而展示出存有意義。共在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共在

敞開了它置身於其中的開放地帶。對意義的共同敞開變成為對世界的共同敞開。

作為共在，所有此有共同守護著存有意義，並一起敞開了世界。 

 

                                                 
634 EF, p. 69. 
635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94. 
636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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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共實存 

 

 

共在共享著意義，並互相地引發意義。共同存在的此有一起敞開了意義。

通過共在，存有意義延伸成為世界意義。存有的敞開擴張成為世界的敞開。所有

此有共同承擔著世界敞開的責任。每個外在於自身的此有都變成了世界的根源。

共在發生為世界的多重敞開。共在構成了世界的多重根源。637 

共在暴露出此有的無本質性。共在呈現出此有的實存。此有不是單獨實存

著，而是實存在共在之中。此有與其它此有共同存在著。也就是說，此有與其它

此有一起實存著。儂希認為： 

 

我們的實存將自己呈現作為意義…，與此同時，我們將我們自己呈現給

我們自己。也就是說，通過彼此立刻呈現給彼此，以及將每一個呈現給

他或她自己。我們共同顯現(comparaissons /co-appear)，而這個顯現就是

意義。638 

 
                                                 
637 世界的根源不是原初在場，而是原初在場的隱逝。這不是根源的純粹缺席。隱逝並沒有取消

根源，而是將根源播散開來。多重根源取代了隱逝的單一根源。儂希認為「有限性是根源；也就

是說，它是多個根源的無限性。『根源』並不意味著那個世界由之而來的東西，而是世界的每個

在場的到來、是世界的每次單一到來。」，請參閱“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15. 
638 “The Forgetting of Philosophy,” in GT, p. 62. 本文在此未能突顯 comparaissons 與 Comparution
的關係，以及它們的法律意含。儂希在“La Comparution/the Compearance: From the Existence of 
‘Communism’ to the Community of ‘Existences’”一文中探討了 Comparution 的法律意含。

Comparution 指的是被傳喚之後的出庭行動。實存被傳喚出庭，在法庭上相互質詢並接受裁判。

世界構成了法庭，而裁判的依據則是規則(rule)或原理(principle)的分割。實存共同顯現於世界這

個法庭內，並依照規則或原理的分割來裁決自身。共同顯現就是被傳喚到世界，以及在世界之中

出庭、到場。儂希認為：「我們實際上暴露出許多點或運動——它們同時界定了外在性與它的共

同分割——之領域性（領域、表面）、純粹空間。…這個空間的敞開或空無、它的完全空間性或

它的許多敞開：它是我們出庭/共同顯現的位置。我們出庭/共同顯現(compearance)：我們一起(進

入)到世界。」請參閱“La Comparution/the Compearance: From the Existence of ‘Communism’ to the 
Community of ‘Existences’,” in Political Theory 20, no. 3, p.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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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此有都暴露出它自己的無本質性。所有此有都被拋到自身之外，並一

起綻出地實存著。所有實存共同存在著。共在是所有實存的共同顯現。儂希將實

存的共同顯現命名為共實存(coexistence)。關於共實存，儂希認為： 

 

共實存的凝聚不會凝聚成為「一」，也不是藉由別的事物來支撐，確切

地說，共實存的凝聚並不藉由任何事物來支撐：藉由共同的虛無來支

撐，這個共同其實就是諸多單一性的一起存有的共同或在中間。639 

 

隱逝存有帶來了實際生存者(existent)的隱逝。存有擊打開實際生存者，並切

割下實際生存者與自身的有限分離。實際生存者綻出地實存著。實際生存者外在

於自身，並敞開了它所到達的位置。不過，實際生存者並非獨自實存著。實際生

存者與其它實際生存者共同實存著。實際生存者是在共實存之中才敞開了它到達

的位置。儂希認為： 

 

每一個實際生存者歸屬於比它首先認識到還更多的團體、群眾、網絡或

結合，並且每一個也無限地與它們分離以及無限地與自己分離。每一個

敞開與關閉更多的世界，以及在其中——猶如在它之外——由內鑿開了

外在與由外鑿開了內在。640 

 

實際生存者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實際生存者沒有背離世界的開放

性，而是實存作為世界的敞開。實際生存者為了整體存有者保持敞開。641事實上，

實際生存者也為其它實際生存者保持敞開。實際生存者將它的敞開帶向其它實際

                                                 
639 CW, p. 73. 
640 BSP, p. 110. 
641 儂希認為「這就是為何存有意義被給予作為實存，被給予作為由我們、我們『人類』顯示出

的在-自己-之中-外在於-自己，但如我所說，我們是為了存有者整體來顯示。」，請參閱“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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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者。與自身分離的實際生存者碰觸到其它實際生存者，並引發其它實際生存

者與它們自身的分離。「撤退到我自己之後也就等於遠行到他人之中：雙方都被

投入到無限遠離的鄰近。」642每個實際生存者都為了彼此保持敞開。每個實際生

存者都外在於自身，並將自己的無內在性帶到彼此之間。每次的實存都放大與擴

張開彼此的距離。實際生存者聚集在由它們共同敞開的無限距離之中。643 

共實存一起實存著。共實存共享著共同虛無。隱逝存有帶來了所有實際生

存者的共同隱逝。每個實際生存者都暴露出專屬性的隱逝。「就其本身來說，共

同實際生存者(the coexistent)——其他人，還有其它生物一般——顯現作為本身

是無限隱逝的東西。」644實際生存者不具有自我。在自我的位置中，實存擊打開

了自我。對實際生存者來說，其他實際生存者也不具有自我。共同實際生存者不

是另一個自我，而是它們的實存。實存擊打著其他實際生存者，並擊打開了它們

的自我。他人是其他的共同實際生存者。他人的實存暴露出他人的無專屬性與非

同一性。他人也綻出地實存著。他人的實存將他人向外暴露，並暴露作為世界的

敞開。他人的實存同樣敞開了它所到達的位置。 

存有將它的意義傳遞給實存。實存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並將之擴

張成為世界意義。實存以它自己的敞開來保持世界的開放。存有實存著。存有實

存作為世界的敞開。實存構成為世界的根源。這絕不表示我的實存是世界的唯一

根源。每個實存都敞開了世界。每個實存都是世界的根源。他人的實存構成了「同

一個世界的其它根源」(the other origin of the same world)645。他人的實存帶來了

世界的其他敞開。沒有人有權力剝奪他人的實存。沒有人有權力來壓制或佔有其

它實存的敞開。「其它根源是不可比擬的或不可同化的，不是因為它僅僅是『它

                                                 
642 “Borborygmi,” in FT, p. 125. 
643 「世界既不是空間也不是時間；它是我們實存在一起的方式。它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

因為實存是有限的、因為實存是它自身的本質——實存就是去實存、進入到世界之中並且同時敞

開這個世界，世界不是作為實存的歸屬，而是實存的佔有。」，請參閱“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63. 
644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79. 
645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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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是因為它是意義的根源與碰觸。」646 

他人的實存是不可犧牲與不可摧毀的。實存不僅為了其它實存而保持敞

開，它還必須開放向其它實存的敞開。他人的實存帶來了世界的其他敞開。他人

的實存是世界的其它根源。共實存聚集著世界的多重根源。共實存開放向世界的

每次敞開，並歡迎世界的不同敞開。儂希認為： 

 

實存著的東西——不論它可能是什麼——因為它實存著而共實存著。實

存的共涉關係是世界的共同分享。世界不是外在於實存的東西；它不是

由外添加給其它實存；世界是把這些實存結合在一起的共實存。647 

 

每個實存都外在於自身，並外在於另一個外在性。所有實存相互開放，並

一起擴延。共實存構成了無內在的外在性。共實存不凝聚為一，而是無限制地擴

張自身。世界是共實存。世界是我們實存在一起的方式。每個實存都帶來世界的

敞開。共實存發生為世界的多重敞開。共實存無盡地敞開了它們置身其中的世界。 

 

 

第三節、共同體與無作品性 

 

 

內在主義摧毀了共在，並壓制了相互敞開。實際生存者不再綻出地實存著。

實際生存者既不為其它實際生存者保持敞開，也不歡迎其它實際生存者的敞開。

內在主義縮減了實際生存者之間的距離，並將所有實際生存者融合作為絕對內在

性。所有實際生存者被結合在（大寫）自我之中。內在主義自行生產出無限本質，

                                                 
646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6. 
647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29.（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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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之來填補共同虛無。內在主義終止了共實存，取消了世界的意義。隨著共實

存的亡滅，世界根源無從播散。世界不再擴張向無盡擴延，而是被封閉成為單一

的無限主體。死亡真理取代了共同分享，死亡作品掩飾了無本質性。 

內在主義要求實際生存者內在於其它的實際生存者之中。只要每個實際生

存者都內在於每個實際生存者之中，共同體也就內在於共同體之中。共同體將自

身結合起來，並結合成為自我封閉與自我統一的內在性。不過，「變成為單一物

（身體、精神、祖國、領袖…）的共同體必然會失去存有-於-共有的之中(the in of 

being-in-common)。或它會失去那定義著它的共同或一起。」648共在規定了共同

體。共在以作為世界根源與意義根源的共同(with)來界定共同體。然而，內在主

義憎恨共同，內在主義狂暴地取消了世界根源與意義根源，內在主義將共在絕對

地集中起來。內在主義摧毀了共在，並據此摧毀了共同體。 

所有實際生存者共同存在作為共同體。不過，共在不是用來描述共同體的

既定狀態。共同體不是被給定的集體存在。共在不是共同體的單純歷史事實，而

是共同體的責任。共同體承擔著對共在的責任，共同體維繫與守護著共在，不容

許對共在的侵犯與摧毀，並拒絕以任何理想來矯正或塑造共在。共同體抵抗內在

主義。儂希認為： 

 

從某種意義上說，共同體本身就是抵抗：即內在性的抵抗(resistance to 

immanence)。因此，共同體是超越：但「超越」――不再具有「神聖的」

意涵――明確地標誌著抵抗內在性（抵抗每個人的共融，或抵抗一個人

或數個人的獨有激情：抵抗主體性的所有形式與所有暴力）。649 

 

摧毀共同體的不是外部敵人，而是它自己的意義意志。意義意志欲求著內

                                                 
648 IC, p. xxxix. 
649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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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自我完成。意義意志將意義關閉在無意義的無限性(nonsensical infinity)

之中。意義意志摧毀了共在。伴隨著共在的亡滅，共同體也變成為死亡共同體或

是死者共同體：欲求自身本質的共同體最終結束在萬人塚(mass grave)之中。共

同體必須抵抗內在主義，實際生存者必須放棄意義意志，守護共在的責任落在每

個實際生存者身上。儂希認為： 

 

被暴露意謂著對實存的自由感到驚喜。這也意味著被交付給實存的風

險，被交付給絕不為了自己佔有這個驚喜的風險、被交付給絕不為了自

己再佔有自己基礎的風險。650 

 

實際生存者放棄它對本質的欲望。實際生存者絕不佔有自己的同一性，絕不將自

身奠立在自身之上。實際生存者開放向實存，並暴露出它自己的無本質性。 

每個實存都敞開自身，並歡迎其它實存的敞開。共實存相互敞開。共同體

絕不犧牲他人的實存651，共同體也不要求實存的自我犧牲，每個實存都不可犧牲

與不可摧毀。實存奉獻它自身，將它的有限性奉獻給共同體。共實存一起將有限

性奉獻給共同體。儂希認為： 

 

共同體沒有揚棄它所暴露的有限性。總之，共同體本身不過就是這個展

示。它是有限存有者的共同體，因此它本身就是有限共同體。換句話說，

不是對立於無限或絕對共同體的有限制共同體，而是有限性的共同體

                                                 
650 EF, p. 95. 
651 德希達認為「『它者是我想要殺死的唯一存有者』，但也是唯一一個命令著『汝不可殺人』，並

據此絕對地限制我的權力。並不是以在世界之中的另一個力量來與我對立，而是由世界的其它根

源、由那個有限權力無法加以限制的東西來對我說話以及看著我：非實際抵抗的怪異、不可思議

的觀念。」，請參閱“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104.這個不可摧毀的它者就是實存著的他人。實存著的他人沒有本質。

對儂希來說，實存著的他人構成了世界的其它根源與其他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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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finitude)…。652 

 

所有有限實存一起構成了有限共同體。共同體本身是有限的，這個有限性不是有

限制性，而是超出有限制性的敞開。有限共同體是開放的共同體，有限共同體沒

有本質；有限共同體抵抗內在主義，並放棄了意義意志。 

有限共同體不是作品，有限共同體抵抗著無限自我實現。共同體並不揚棄

實存。共同體既沒有將實存結合作為（大寫）自我，也沒有將實存吸收作為無限

形象。共同體克服它對形象化的著迷(the obsession with figuration)。653共同體拒

絕將自身生產為作品，拒絕將自身生產作為無意義作品。共同體干擾著自我生產

與自我創造。共同體抵抗它在作品之中的自我完成。也就是說，共同體抵抗著死

亡作品。 

共同體絕對地不可完成它自己，它並不藉由生產作品而生產出它自己的本

質。共同體是作品的缺席(the absence of the work)，它是無作品性。關於共同體

與無作品性的關係，儂希認為： 

 

共同體必然發生在布朗蕭命名為「無作品性」的東西，指向那個——在

作品之前或超出作品——由作品隱逝而去的東西，以及——既不再關聯

於生產也不再關聯於完成——遭遇多個單一性的干擾，或遭遇多個單一

存有者所是的懸置的干擾。654 

                                                 
652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p. 26-7. 
653 拉古拉巴認為「法西斯主義者的著迷事實上是對形象化的著迷(the obsession with 
figuration)。它除了要塑立形象（如尼采認為的，從事於雕刻家的專屬紀念作品），並且還要根據

這個典範來生產類型，不是要生產某個類型的人，而是要生產出人性的獨一無二類型，或生產出

絕對典型的人性。」，請參閱 Heidegger and the Politics of Poetry, p. 87. 
654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 31.蘇哲安雖認為日譯者西谷修所譯的《無為的共同體》

相當貼切，卻憂心文化主義的誤解，故暫時不取其譯。關於 désœuvrée 的翻譯，蘇哲安本人分別

提出消極的與積極的見解。首先，他並未直接翻譯 désœuvrée 一詞，而是以「解構」來暫時補缺。

其次，他將「解構共同體」理解為，經由「解構」此一事件而發生的「共同體」。請參閱《解構

共同體》，頁 xi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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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作品性不只是個別作品的無作品性，它還是整個共同體的無作品性。655不

論是單一個體或是整個共同體都無法將它自己設置成為作品。共同體不是作品：

共同體沒有將它本身設置向作品，或是將它本身設置在作品之中。無作品性標誌

著 共 同 體 的 不 可 完 成 性 ， 無 作 品 性 造 成 了 共 同 體 的 缺 席 (the absence of 

community)。儂希認為： 

 

在共同體的缺席中，既沒有共同體的作品，也沒有共同體作為作品能自

我實現；反而是對共同體的激情傳播開來，這個激情不起作用、呼籲著、

要求著超出封閉在個體形式之中的每個界限與每個實現。656 

 

無作品性帶來了界限的破碎。在共同體的最極限邊界上，無作品性構成了邊界的

非邊界化。無作品性敞開了共同體、導致了共同體的缺席，並讓共同體消失在它

自身之外。無作品性將共同體向外暴露，無作品性展示出共同體的無限制開放。 

共同體抵抗著內在主義。共同體不是死亡作品，共同體是死亡作品的無作

品性。共同體以無作品性來維繫共在，不會為了無意義的作品而犧牲或摧毀任何

實存。共同體以所有實存的共同顯現來取代單一主體的自我呈現，它的無作品性

就是共實存的無作品性。無作品性發生為共實存的敞開。 

 

                                                 
655 「在共同體之中有許多個體的作品的無作品性（「作家們」，不論他們的寫作模式是什麼），也

有共同體本身所生產的作品的無作品性：它的民族、它的城鎮、它的珍寶、它的繼承遺產、它的

傳統、它的資產、以及它的知識與生產的集體財產。」，請參閱“Literary Communism,” in IC, p. 72. 
656 “Myth Interrupted,” in IC, p. 60.布朗蕭並沒有將無作品性與共同體的缺席視為同一件事。他將

作品的缺席與共同體的缺席這兩者區分開來。布朗蕭認為「共同體的缺席終止了集體的希望；與

此相反，作品的缺席需要與預設了作品，並讓這些作品在無作品性的魅力下來書寫自己，作品的

缺席——相應於戰爭的毀滅——將關閉一個時代。」，請參閱 The Unavowable Community, p. 20.
對儂希來說，作品的缺席等同於共同體的缺席。作品的缺席是共同體的無作品性。共同體的缺席

指的是共同體沒有本質。共同體共享著存有意義與敞開。共同體絕對地不完成它自身。共同體抵

抗與超越了內在主義。無作品性代表共同體對共在與共實存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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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它者共同體 

 

 

共同體抵抗內在主義。共同體既不壓制實存的敞開，也不壓縮實存與實存

之間的距離。共同體暴露出實存的無內在性，所有實存相互敞開。「單一存有者

的共顯——或存有單一性的共顯——讓空間保持開放、在內在性(immanence)之

中的敞開。」657（每個）實存的（每次）敞開都放大了它們之間的距離，實存聚

集在由它們擴張開來的無限距離之中，共同體就是這個無限距離。共同體無限制

地擴展到自身之外，並敞開了它置身其中的世界。共同體實踐著對世界的共同敞

開，共同體是世界的共實存。 

共同體發生為不可佔有的外在性。共同體以世界意義來打開內在性，並據

此構成了超內在性(transimmanence)。658赫金斯(B. C. Hutchens)將開放的內在性

(open immanence)與封閉的內在性(closed immanence)區分開來，他說：「『開放的』

內在性…是一元論的(monistic)，其單一意義是物質身體的世界與它們關係的單一

事件。能容納不可決定未來的到來，它的開放是基於單一性從來不是一起在封閉

的『內在現實』(closed “immanent reality”)之中的個體，只有組成了非實體共同

體之單一性的不可縮減多重性。」659開放的內在性就是超內在的敞開。共同體堅

持它自身的不可完成性。共同體不是主體，它拒絕實現作為無限主體。共同體超

越了自我封閉，並暴露向無盡變動。無盡變動擾亂了自我相等與自我關聯。共同

體不等於它自身，它絕對地不一致於它自身，並暴露出它自身的變異。儂希將此

                                                 
657 “Myth Interrupted,” in IC, p. 58. 
658 「意義屬於世界的結構。意義在世界之中鑿空了世界的超內在性(transimmanence)——將意

義的鑿空命名為世界的超內在性比稱它為世界的『內在性』的『超越』還要更好——或更簡單與

強烈地，意義鑿空了世界的實存與世界的展示。」，請參閱 SW, p. 55.。所有實存共同開放向意義

的發生，並一起鑿空了世界。共同體是世界的共實存。實存的共同顯現構成了超內在性。 
659 Jean-Luc Nancy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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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共同體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 of community)660。 

共同體不是有限制共同體(limited community)。共同體敞開自身。最重要的

是，共同體超越了無限共同體(infinite community)。共同體溢流出無限本質之外，

它是絕對不一致的異質共同體。異質共同體不受控制，在異質共同體之中，每個

實存都變異著，每個實存都變成為完全不同的事物。實存沒有本質，實存是「完

全不同的相同物」(the same-thing-completely-different) 661。實存的發生導致實存

自身的變動與差異。實存不能專屬地是非專屬者，實存必須非專屬地是非專屬

者，實存的絕對非專屬性即是「實存的異質性」(the heterogeneity of existence)662。 

在〈有限的歷史〉(A Finite History)這篇文章中，儂希說明了無本質性、異

質性與它者性(otherness)之間的關係。實存具有異質性。實存的異質性並不指涉

深層的自我在場，而是源自於自我在場的失落。自我的抹拭讓實存完全不同於它

自己。自我的消失帶來了實存的變異：實存無法保持自我同一，而是變異著。實

存變異成為它者，實存的異質性就是它者性。儂希認為： 

 

去實存就是不要成為內在的…。去實存因而就是將某人的「自我性」保

持作為「它者性」，而且是以這種方式，即沒有本質、沒有主體、沒有

位置可以呈現出這個它者性本身——無論是作為他人的專屬自我性、或

是「大它者」、或是共同存有（生命或實體）。663 

 

實存變成了它者。實存的它者性是不可縮減的它異性(alterity)。在共同體之

中，每個實存除了不同於其它實存，每個實存還不同於它自己。每個實存都展示

出它自己的它者性，所有實存都變成它者。共同體是實存的共同顯現，也就是說，

                                                 
660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63. 
661 SW, p. 69. 
662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62. 
663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p.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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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是它者的共同顯現。「它者們『一般』既不是自同者，也不是大它者。它

們彼此或互相之間是共同顯現的原始多元性。」664共同體聚集著共同存在的它

者。異質共同體就是許多它者的共同體。儂希認為： 

 

共同體是許多它者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others)，這並非意味著幾個個

體——不管他們的區別——擁有一些共同性質，而是意味著它們只具有

它們的它者性。665 

 

它者共同體不包含主體，而是包含了許多它者。在它者共同體之中，所有

實存都是它者。每一個變成為它者的實存都與其它變成為它者的實存一起共同存

在著，我的實存的它者性與他人實存的它者性共同顯現著。它者共同體引發了它

者的增生與繁衍，它者共同體開放向所有實存的它者性。 

它者共同體歡迎他人的到來。不過，他人不是另一個自我。他人不屬於自

我的現象，而是歸屬於實存。實存敞開了他人。實存暴露出他人的非自我在場，

並將他人變異作為它者。他人實存作為另一個它者。它者共同體對其它實存保持

好客，並開放向另一個它者的造訪。666另一個它者是絕對非自同者。他人的實存

完全不同於它自己。他人的實存帶來了其它的它者性。他人實存的它者性是不可

認識的。在面對其它實存時，儂希認為： 

 

我不會再發現我自己，我也不會在它者之中認識我自己：我經驗著它者

                                                 
664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67. 
665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5. 
666 好客(hospitality)歡迎著它者。德希達認為好客必須毫無保留地歡迎它者。好客必須是無條件

的絕對好客。德希達區分出好客 (hospitality)的兩種邏輯：第一種是邀請的邏輯 (logic of 
invitation)；第二種是拜訪的邏輯(logic of visitation)。邀請的邏輯只邀請它接受的它者，並不是真

正的好客。拜訪的邏輯則是歡迎不可期待的它者，並完全開放向它異性的到來。拜訪的邏輯構成

了無條件的絕對好客。德希達認為「邀請是在可能者的界限內控制著與接受著；因此它不是純粹

的好客；它將好客變成是經濟的，它仍然屬於法律與政治的秩序；然而，拜訪訴諸於純粹與無條

件好客、訴諸於那歡迎不可能者之到達的好客。」，請參閱 Paper Machine, n.11,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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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異性，或我和「在我」之中的變動一起經驗著在它者之中的它異性，

而這個變動將我的單一性設置在我之外以及無限地界定著我的單一

性。667 

 

我與其它實存一起存在。他人的實存觸動著我，並引發我的實存：「開放向

它者以及發生作為它者，自我在自我失落之中擁有它的原始性。」668我的實存暴

露出我自己的非自我在場。我實存作為它者，我以我自己的它者性來回應其它實

存的它者性。它者性並不在我之外，它者性並不是其它實存專有的特權。儂希認

為： 

 

它者性每一時刻都是每個「我自己」的它者性，而我自己只有作為它者

才是「我自己」。它者性不是共同實體，與此相反，它者性是每個「自

我」的非實體性，以及每個自我與它者的關係的非實體性。669 

 

我的實存讓我完全不同於我自己。我也實存作為它者。我的實存具有它者性。我

不是面對著它者的主體。我是面對著另一個它者的它者。 

每個實存都變成為它者，所有實存都暴露出它自己的它者性。我與他人的

關係不是主體與它者的關係，而是一個它者與另一個它者的關係。我不是主體，

我是它者。670儂希認為： 

 

                                                 
667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in IC, pp. 33-4. 
668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78.（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669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5. 
670 它者與它者干擾了關係的穩定構成。它們各自取消了關係的兩個端點。它者與它者一起變成

為無關聯者(the unrelated)。布朗蕭認為「無關聯者（在下列意義上，即一個人〈我〉和它者不能

被視為一，或不能在同一時間一起到來——不能具有共同的當下）最初對我來說是它者。然後，

無關聯者是從我自己來的我作為它者。它是在我之中與我不相符合的東西——是意識無法掌握的

我的永恆缺席，我的永恆缺席既沒有效果也沒有效力，而是被動的時間。」，請參閱 The Writing of 
Disaster, p. 23.（著重號為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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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者的穿越帶來了喜悅。它者徑直切穿了我，我徑直切穿了它者。每一

個人對於它者是它者——同時對於自己也是它者。在這個意義上，一個

人為了自己在它者之中感到喜悅：被傳遞給它者。這是在單一性之中的

同一性的切分。671 

 

我不縮減它異性，我拒絕將它者轉化成為熟悉他人。我開放向完全不同的它者。

不過，我並沒有單面向地接受它者的它者性。我也是它者：在與它者的遭逢中，

我一併將我自己的它者性呈現給它者。 

它者共同體聚集了我這個它者，以及其它的它者。我們一起暴露出無本質

性，並互相呈現出它者性。「共同體是『我們』發生作為它者性的在一起

(togetherness of otherness)。」672我們沒有融合成為絕對內在性，我們沒有摧毀共

同存在，而是一起開創出共同存在。我們對陌生它者保持好客，並在我們之中歡

迎「陌生人的共顯」(coappearance of strangers)673。歡迎陌生人不是利他主義的道

德，而是對實存的開放。儂希認為：「對立於那太平淡地敘述的利他主義的道德，

我們必須謹守與陌生人之關係的嚴厲性，在其中陌生性是實存與在場的嚴格條

件。」674所有實存都展現出陌生性。在我們之中，每個實存都是陌生它者。我們

每一個都與自己完全不同，我們是它者。我們發生為所有它者的共同顯現。「我

們每一次都是它者，每一次都與許多它者共同存在。」675 

我們既沒有本質，也不欲求我們自己的無限自我實現。我們與我們自己絕

對地不相符676，我們都是它者。我們以自己的它者性來回應其它它者的它者性：

我們不僅與陌生它者共同存在，我們本身就是它者的共同存在。「通過暴露出我

                                                 
671 “Shattered Love,” in IC, p. 106. 
672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8. 
673 GT, p. 78. 
674 “The Confronted Community,”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6, no. 1, p. 25. 
675 “Of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BSP, p. 35. 
676 儂希認為「是我們不同於(other than)其他存有者，但這個我們它者(nous autres)同時區別出我

們以及將我們猛然拋入——絕不是將我們聚集在我(I)之中——自身匱乏之存有者的它異性或存

有學變動。本質的不一致讓我們不同於(other than)我們自己。」，請參閱 GI,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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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限性的出生與死亡，我們是它者——每一個對於它者是它者以及每一個對於

他自己⁄她自己是它者。」677我們每一個都不具有自我在場，每一個都是它者，

我們一起構成了它者共同體，沒有與它者對立的自我，每個它者都面對其它的它

者，每個它者都是其它它者的它者。 

共同體不是融合了所有自我的大寫自我，而是它者的共同存在。共同體聚

集了每個它者以及它者的它者。共同體是它者的共同體：在它者共同體之中，每

一個都是它者，並且都是彼此的它者。它者之間構成了不可終結的無盡序列。它

者共同體是異質的。它者共同體拒絕將自身實現成為主體，它者共同體絕不終止

作為死亡共同體。它者共同體超越了封閉的自我同一性，每個它者都互相呈現出

它者性，所有它者一起放大、增生與繁衍它異性，整個共同體不可控制地變異著。

它者共同體暴露出無限制的異質性。 

                                                 
677 “A Finite History,” in BP,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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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一、儂希的貢獻 

 

 

本文說明儂希對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解構。現代主體形上學規劃著主體的自

我完成：主體自行生產無限本質。主體認識他自己的本質，並據此達成了理想的

自我認識。現代主體形上學導致極權主義的出現，主體的邏輯獲得了政治上的實

踐。所有個體都被否定。共同體以集體死亡來實現它自身，共同體變成為單一的

無限主體。大眾墳墓終結了一切，意義不再發生，世界不再敞開。解構要抵抗無

意義的自我完成，並且以意義來敞開主體。解構思考被遺忘的存有意義。存有遠

離存有者整體，隱逝的存有進一步與它自身相分離。存有是有限的，有限存有奉

獻出它的意義。存有預先銘刻在主體之中，以它的意義敞開了主體。存有意義構

成了實存，實存抵抗著自我佔有意志，實存向外暴露，並暴露出它自己的無本質

性。不同於主體對意義的摧毀，實存帶來了意義的敞開，在共同體之中，每個實

存都分享了意義。共同體絕不犧牲任何實存，每個實存都暴露出無本質性，所有

實存相互敞開，所有實存一起將存有意義帶入到世界之中。共同體將存有意義延

伸作為世界意義，對意義的共同敞開變成為對世界的共同敞開，共同體構成了不

可被摧毀的意義。 

在對現代主體形上學的解構中，儂希的貢獻在於，他以自我生產的主體來

作為解構的對象。儂希並不認為主體具有實體性，也不將焦點集中在主體的邪淫

運作。儂希認為現代主體是自我完成的無限主體：主體自行生產與創造他自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2 
 

對儂希來說，對主體的解構即是對自我生產與自我創造的解構。解構抵抗著無限

自我完成：主體是不可完成的。存有已經到達主體之中，有限存有造成主體與他

自身的有限分離，並構成了實存的發生。實存不具有意義意志，並不將意義據為

己有。實存為了整體存有者保持敞開。實存外在於自身，它敞開了它所到達的位

置，將它自己的敞開奉獻給世界。存有實存著，存有實存作為世界的敞開。 

共同體共享著存有意義，並拒絕將自身生產為作品。共同體既不犧牲他人

的實存，也不要求實存的自我犧牲。共同體並不將實存融合作為無限主體。共同

體抵抗內在主義、超出自我封閉，並發生為超內在的敞開。共同體聚集著無本質

的實存，並暴露出所有實存的它者性。每個實存除了不同於其它實存，每個實存

還不同於它自己。每個實存都展示出它自己的它者性，所有實存都是它者。共同

體是它者的共同顯現，是它者的共同體。在它者共同體之中，每一個都是它者，

並且都是彼此的它者。它者共同體不受限於主體的政治。它者共同體沒有目的，

不會為了達成目的而終結自己；它者共同體絕不終止作為死亡共同體，它者共同

體抵抗著自我實現；它者共同體無盡地延伸與擴張著，它者共同體呈現出無限制

的異質性。 

 

 

二、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儂希與心理分析 

 

因篇幅的侷限，本文未能完成對心理分析的說明，故筆者在此補充說明儂

希與心理分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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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關於儂希與拉古拉巴對弗洛伊德的閱讀。兩位作者強調弗洛伊德將

思維重心由對主體的分析轉移至對文化的分析，使得心理分析超出了對個體心理

的興趣，轉而探討社會現象。心理分析是文化科學以及政治科學，心理分析變成

為心理-社會學(psycho-sociology)，它將探索主體與它者之間的關係。主體不是自

身的自戀封閉，主體原始地關聯於它者。它者構成了主體的起源。通過與它者的

原始關係，社會一併發生在自我之中，這正是起始根源的社會性(archē-originary 

sociality)。心理-社會學要說明的就是在自我之中的起始社會性：在主體之中，它

者敞開了自我。它者不是同一的它者，它者超出同一性：它者是它自身的隱逝、

是同一性的隱逝。主體與它者的關係表現為主體對它者的同化(identification)。主

體同化於它者，同化於同一性的隱逝。同化運作為同一性的剝奪與去構成。隱逝

它者切入自戀，並切割開自戀。主體與它者的同化帶來了主體的原初改變，這個

與它者的原始關係發生為自戀的原初切入(original incision of the narcissus)。 

其次是儂希對心靈(psyche)的探討。儂希分析了弗洛伊德的這個著名命題：

心靈[賽琪]擴展著，她對此一無所知(Psyche ist ausgedehnt, weiss nicht davon./The 

psyche is extended, knows nothing about it.)。心靈不是心理實體。心靈沒有內在

性，而是擴展著。擴展是在心理之中的外在性，並構成了內在的外在性(intrinsic 

exteriority)。心靈即是擴展，並且，心靈對她自身的擴展一無所知。這個非知識

既缺乏對象，也缺乏主體：這個非知識代表自我知識的不可能性。心靈對她自身

的非知識是絕對的非知識，絕對的非知識關聯於它者。它者帶來了心靈的擴展。

它者穿越心靈、徑直切穿了心靈，並將它的差異賦與給心靈、將它的差異銘刻在

心靈之中。在主體之中的差異不被揚棄，不被主體給據為己有。在主體之中的差

異敞開了主體。心靈暴露出主體的原初有限性。心靈不被主體給絕對化或無限

化：心靈抵抗著精神的自我定立與自我生產，超出主體的精神生命之外。心靈發

生為無限制的擴展與敞開。筆者認為，儂希的觀點可以提示我們重新探討「心靈

不是實體」以及「心靈不是主體」的解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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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兩個面向，都是未來將會繼續發展的研究課題。 

 

(二)儂希與拉古拉巴的不同 

 

針對如何解構現代主體，儂希與拉古拉巴各自提出不同的主張。儂希與拉

古拉巴共同闡述現代主體完成他自身的自我生產，不過，只有儂希以自我生產來

作為解構的對象，而拉古拉巴對此則是略顯遲疑。 

拉古拉巴對主體的解構不是聚焦在主體的自我生產結構，而是聚焦在主體

的表象或前置活動。拉古拉巴透過悲劇的戲劇結構而將表象活動複雜化。拉古拉

巴認為表象不只是對客體的客觀構成，而是能夠執行對死亡的表象。對死亡的表

象是表象機制的極限功能。主體表象出死亡。主體將死亡向前設置。主體將死亡

設置作為死亡景觀，並與死亡保持距離。然而，死亡從未顯現自身。死亡是不可

呈現的、不可表象與不可前置的。不可表象的死亡銘刻在主體之中。死亡銘刻下

主體的親密裂隙(intimate gaping)與內在分割。死亡敞開了主體。死亡發生為原初

外在化(original exteriorization)。 

主體表象出死亡，並據此排除了內在分割。主體將死亡向前設置在對立-場

景(ob-scene)之中，在此對立場景中，死亡變成是邪淫的(obscene)。主體將死亡投

射在他人身上，他人成為無辜的代罪羊(scapegoat)。主體殘忍地虐待他人，迫使

他人代替主體來承擔死亡的分割。主體在他人身上看見死亡，直視死亡產生了邪

淫的快感，主體享受著邪淫快感，並從中感知主體自身的自我集中。主體唯有將

死亡表象出來，才防止了他自己的消失。 

主體迴避了死亡的分割與敞開，讓死亡被戲劇化、鏡映化(specularization)

與景觀化。死亡的表象運作為第二序外在化(secondary externalization)：主體將死

亡向前設置，將原初外在化予以第二序外在化。藉由第二序外在化，主體對他人

施暴。拉古拉巴堅持死亡是不可前置與不可表象的，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為了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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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序外在化，以及干擾主體的邪淫運作。拉古拉巴重新解讀並改寫了禁止再現

(the prohibition of representation)這項禁令。禁止再現不是為了對抗偶像崇拜，也

不是為了保存不可再現的絕對在場。禁止再現禁止的是向前設置：禁止將不可前

置者予以前置，即禁止將死亡予以前置。 

拉古拉巴以這項禁令來建立對主體的解構。拉古拉巴將主體的解構稱為解

立(desistance)。解構主體即是要解除主體的持立或站立。解立由內解除了主體。

解立源自於原初模仿(original mimesis)或原初再現(original representation)。真理無

限地隱逝了。存有真理隱逝作為原初再現。隱逝真理將原初再現傳遞給主體。原

初再現銘刻在主體之中，並銳利地切割下主體。原初再現預先銘刻下主體的分

裂 。 原初再現既是預先 銘 刻 (preinscription) ， 原初再現 也 表 現 為 命 令

(prescription)。原初再現不會消失。原初再現會回歸，並再次擊打主體。原初再

現的命令是：原初再現不允許被向前設置，原初再現必須被重複。主體必須承受

原初再現的再次擊打。解立活化了在主體之中的原初再現，運作為對主體的再次

擊打。對主體的解立再次敞開了主體。 

原初再現敞開了主體。原初再現銘刻下主體的失落與死亡。原初再現不允

許被表象。然而，主體卻逃避了敞開。主體將自身的分裂向前設置。主體將對他

的分割投射在他人身上：為了佔有無裂隙的充實內部，主體犯下了邪淫罪行。解

立力求消除主體的邪淫罪行。作為對主體的解構，解立並不是要解除主體的充實

內部：解立重複在主體之中的原初再現，再次敞開了主體。解立突顯出解構的倫

理-政治意涵。解立禁止主體將分裂施加在他人身上，並要求主體再次經歷他自

身的分裂。解立暴露出主體的親密裂隙，並將主體暴露到他自己之外。 

然而，主體的邪淫狀態未能說明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對儂希來說，主體

不只將死亡予以前置，主體還會在死亡之中來執行自我定立與自我奠立。主體誕

生在他自己的死亡之中。主體通過死亡來生產他自己。 

主體肯定他自己的死亡，並在死亡之中中介他自己。這構成了主體的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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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體的惡已然超出極度之惡(radical evil)，並提升成為惡魔般的惡(diabolical 

evil)。在二十世紀的政治與倫理處境中，惡魔般的惡是用來指稱主體的非人行

徑。殘忍的主體拋棄同情心，以虐待他人為樂，並在他人痛苦達到至高享受。然

而，這基本上只說明了惡的邪淫面向，而尚未觸及惡的絕對面向。儂希認為惡魔

般的惡必然是絕對之惡(absolute evil)。相應於由極權主義到內在主義的內向發

展，主體的惡也由邪淫之惡深化為絕對之惡。在犧牲他人的邪淫之惡中，還伴隨

著自我犧牲的絕對之惡。死亡作品呈現出死亡真理，死亡作品展示出絕對之惡。

在絕對之惡中，惡魔般的惡將不再是不可理解的(incomprehensible)。惡的不可理

解性是自由的不可理解性。自由是理論意識所無法理解的，它標誌著理論自身的

界限，然而，絕對主體卻不受制於這個界限。在自我生產中，不可理解性並非作

為悟性的消極限制，而是否定性的無限制爆發。不可理解性的不代表了主體的自

我否定。通過自我否定，主體超出理論的限制，並達到實踐的自我理解(praxical 

self-comprehension)，實踐的自我理解即是自我生產的自我認識。在絕對之惡中，

主體的自由得到了無限自我實現。絕對之惡是本質的狂暴(fury of essence)，它帶

來全面的毀壞與動盪不安，它的高峰是共同體的死亡。在死亡共同體之中，所有

支離破碎的成員都被吸收，並被融合做為絕對內在性。死亡是內在生命的無限完

成。絕對之惡構成了內在生命的無限完成。 

不同於拉古拉巴式解構，儂希式解構並未單純地禁止將死亡予以前置。儂

希式解構要解除的是主體在死亡之中的自我生產。解構主體就是對自我生產之主

體的解構。解構干擾著主體的無限自我完成。解構抵抗著內在主義。解構以意義

來敞開主體。意義的發生不僅阻絕了邪淫之惡，它更防止了絕對之惡。意義發生

為不可佔有的無限制敞開。 

 

(三)儂希與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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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已有大量文獻探討德希達式解構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而儂希對此議

題則有他的獨到見解。對儂希來說，解構與基督教具有更為緊密與實質的關係。

關於解構與基督教這兩者的關係，儂希提出兩個重點。首先，儂希認為對基督教

的解構並不是以外在方式來執行，而是以內在方式來執行。基督教已經蘊含它自

身的解構，它解構自身。儂希以嶄新的方式解讀了從無中創造(Creation ex 

nihilo)。從無中創造並不涉及上帝的無限存有，而是涉及了上帝的無限隱逝。上

帝虛無化祂自己。上帝慷慨地贈與祂自己，將祂自己的虛無贈與給世界。上帝消

失在世界之中，消失作為世界的敞開，世界就是上帝奉獻給我們的神聖位置。 

其次，儂希區分出信念(belief)與信仰(faith)的不同。信念相信的是原理。信

念是對原理的知識與確信。信仰則是絕對地非知識。信仰絕對地忠實於原理的缺

席、絕對地忠實於神的缺席與隱逝。信仰為信仰者帶來了救贖。信仰幫助他克服

了自尊與自愛。信仰解除了自我中心與封閉。並據此消弭了原罪與惡。被拯救的

信仰者脫離自身，被暴露到自身之外。最重要的是，信仰本身也構成了創造事件。

信仰敞開了信仰者，並據此敞開了世界。信仰者以他自己的敞開帶來了世界的敞

開。信仰發生為世界的持續創造。在信仰者身上，世界這個神聖位置持續地敞開

著。 

 

(四)儂希與藝術 

 

在海德格式解構(Destruction)之中，藝術具有重要功能。偉大的藝術作品奠

立了歷史。真理將自身自行設置入作品，真理發生在作品之中，並在作品之中起

作用。美就是存有真理的顯現。對儂希來說，藝術並不呈現真理，它補充與代替

了真理。存有真理自行隱匿：在隱匿之中，真理進一步與它自身分離開來。存有

真理變成為存有意義，真理狂喜地綻出，意義則是真理的絕對離心狀態。存有意

義沒有自身，而是發生為存有的敞開。技藝(technē)就是藝術對真理的最原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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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技藝並不呈現存有真理，而是呈現存有意義。技藝構成了意義事件，最重要

的是，技藝不完成作品。作品關閉了意義，完成的作品不再開放向意義。技藝干

擾著作品，並將作品拋向絕對的不可完成性；技藝敞開了作品，在作品的破碎與

斷裂之中，技藝呈現出意義。技藝實踐與創造出斷片(fragment)。對作品的每次

斷片化都延伸了意義。存有意義延伸作為世界意義。意思是說，技藝將存有意義

帶入到世界之中，並將存有意義擴張成為世界意義。隨著作品的敞開，技藝也一

併敞開了世界，並創發出世界的敞開。技藝是世界的技藝。筆者認為，儂希與海

德格的這種連繫，提示我們可重新探討何謂世界的技藝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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